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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本院自9 7年8月1日第4屆委員就職以來，常有政治人物或媒

體對本院職權有所質疑，甚或以為監察制度是奇怪的制度，監察

院是憲政的怪胎，沒有其他國家有這樣的機關。孰不知現代監察

制度自 1 8 0 9年在北歐瑞典設置以來，已整整兩百年。之後，芬

蘭、丹麥、紐西蘭、澳洲、荷蘭、英國、加拿大等國，相繼在

20世紀中葉成立國家或州監察使公署（Ombudsman  Off i ce），

並自 1 9 7 8年組成國際監察組織（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m b u d s m a n 

Ins t i tu te ,  IOI），成為一全球性的國際組織，其下並分成亞洲、

歐洲、非洲、北美洲、中南美洲及澳太等六大區域組織。有鑑於

此，本院國際事務小組委員乃於去年底經討論後，覺得有必要收

集各國現有政府機構中省（州）級以上監察使公署之基本結構資

料，包括設置時間、任命、編制、職掌及接受人民陳情方式等，

以極精簡之語言說明，彙集成一手冊，俾便國人瞭解當今各國監

察制度之功能及全球發展趨勢。

隨著1960年代中期聯合國通過有關人權的兩大公約後，半世

紀以來，建立監察使機構在各大洲區蔚為風潮，截至目前為止，

全世界已有1 4 0餘國建立了監察使公署，成為強大行政權下保護

弱勢人民的支柱，因此，在有些國家這個保護者就命名為護民官

（Publ ic  Pro tec tor  或  Defensor ia  de l  Pueblo），令人可以一目

瞭然知道其功能。另外，近年來在先進的民主國家，保護人民的

機關也有多元化發展的現象，甚至一些公用事業如電信、資訊、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II

能源等也開始有專業監察使（P r o f e s s i o n a l  O m b u d s m a n）之設

置，以更細微的方式保護使用者。

本手冊之能夠順利印行，要特別感謝外交部及其所有駐外館

處的協助收集轄區國家之資料，並依本院擬定格式繕寫，是本手

冊能完工的基礎。另外，本院國際事務小組周陽山、李炳南及葛

永光三位委員，均擅精於國際政治制度與組織，他們的親自投入

撰寫相關章節，使本手冊不僅是資料的彙整而已，更具有學術性

的分類與分析價值，值得政府與社會各界人士瞭解國際監察制度

的參考。最後，還要特別感謝綜合規劃室連主任悅容、鄭慧雯專

員，無怨無悔的投入工作。當然，本院王院長及陳豐義秘書長提

供充分的資源支持，更是不可或缺的動力，均致誠摯謝意。

本手冊之編印，因時間倉促，最後只收集到1 2 0個國家的資

料，由於一些國家我國均無駐節人員，資料獲得非常困難，復一

些偏遠國家資訊之使用又非常貧乏，電腦網路也無法幫忙蒐集到

資料，只好暫時從缺，留待下次出版再設法補齊。期望大家不吝

惠予指正。

監察院國際事務小組召集委員

　謹誌

 中華民國9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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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感謝監察院趙委員榮耀協助修訂部分用語及資料。

  導論之部分內容同時於2010年9月香港廉政公署廉政建設研究中心所
舉辦之「管治協作與誠信管理」會議中發表。

李炳南、吳豐宇

第一節　監察使於世界發展之過程

監察制度，最早是源自於北歐的瑞典。1809年，瑞典制定了

憲法，為了加強國會對行政權的控制，設置了國會監察使一職。

之後，過了11 0年，芬蘭也在1 9 1 9年設置了國會監察使。自此迄

今已有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繼起設立監察制度。不由分說，發源

地的北歐國家丹麥、挪威自然也是監察使制度較早發展的國家，

我國亦係國際監察組織之成員，但是與瑞典相比幾乎已晚了將近

1 4 0年之久。就亞洲來講，不提我國古代臺諫制度的話，從有議

會制度開始，我國與新加坡可以說是亞洲最早成立憲政監察制度

的國家，分別在1948年及1951年成立。

整個監察制度較為蓬勃發展的時期，大約在 2 0世紀中葉開

始，也就是 6 0年代之後，目前世界各國的監察制度大部分都是

在這個時期設立的。就歐洲而言，可以區分為傳統歐洲國家（北

歐、西歐及南歐）與東歐、蘇俄。先就傳統歐洲國家（北歐、西

歐及南歐）來說，是從 6 0年代之後開始開展，之後漸漸往東邊

發展；至於東歐、前蘇聯部分，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共

導論：  世界各地區監察制度的
發展過程與簡介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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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義進駐東歐，致使部分地區無法施行相關的民主制度，導致

並未設有監察制度。之後，在東歐及俄羅斯回復民主議會制度之

後，大約是在 8 0年代末期，監察制度也就再度蓬勃開展。至於

大洋洲的紐西蘭，則是歐洲之外第一個設立監察使辦公室的英語

系國家（1 9 6 2年）。此外，非洲與拉丁美洲，則是在8 0年代末

期，也幾乎都開展了監察使制度。

世界監察制度的發展可以以70年代做一個分水嶺，並以90年

代為其高峰期。70年代之後，民主化運動開始向世界各國擴展，

也進一步帶動了相關制度的建立與產生，監察制度就是其中之

一。從時間上分佈來看，70年代之後，各個地區成立監察制度的

速度與數量激增，尤其是90年代，在這段時間內成立監察制度的

國家是最多的，或可推論經過70年代民主化思潮的影響，而達到

此一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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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世界各地區監察制度成立年代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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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何監察制度會在近50年間開始蓬勃發展？原因很多，

其中較有可能的是，聯合國在1 9 4 8年1 2月提出人權宣言，引發

各國對於人權的重視以及對於政府權力節制的要求；或是部分

極權政權崩壞以及殖民政府退出之後，一些新興民主國家隨之建

立，這些國家當然是以建構國內行政機構為要點，但是其後，人

權意識高漲，人民與政府之間有了扞格，各國始成立了監察使或

是護民官公署，以消弭兩者之間的緊張關係。

在各國相繼成立監察制度之後，一些國際監察組織開始成

立，例如國際監察組織（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m b u d s m a n  I n s t i t u t e ,  

I O I ）於 1 9 7 8 年成立，拉丁美洲監察使聯盟（ F e d e r a c i o n  

I b e r o a m e r i c a n a  d e  O m b u d s m a n ,  F I O）也在 1 9 9 4年成立，

國際監察組織下的澳洲太平洋監察組織（ A u s t r a l a s i a n  a n d  

P a c i f i c  O m b u d s m a n  R e g i o n ,  A P OR）也隨著國際監察組織而

成立，該區域組織 2 0 1 1 年定於台北舉辦第 2 6 屆年會。此外，

1 9 9 8年，中國大陸也與亞洲部分國家組成亞洲監察協會（A s i a n  

Ombudsman Assoc ia t ion ,  AOA）。

各國建立的監察制度的架構多所不同。首先，談監察組織的

層級。我國是建構在三權分立之外，單獨將監察權獨立出來，成

立監察院，並且由監察院統管國內監察事務。其他西方國家，因

為國家體制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風貌，有在國家層級成立，也

有在地方層級由各邦或是各州憲法自行訂定的，另有國家層級與

地方層級都有設置的。其次，談監察組織的歸屬，大部分西方國

家的監察使多隸屬在國會之下，少部分隸屬於司法機關之下。

除此之外，有些國家設立了專業監察使，專門針對特定事務

進行處理。例如瑞典設置了6位由政府任命的專業監察使，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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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消費者監察使、公平機會監察使、反族群歧視監察使、反性

傾向歧視監察使、兒童監察使、身心障礙辦公室監察使。專業監

察使的面向大多在於兒童人權、族群與性別歧視，身心障礙等。關

於專業監察使，請詳參本章第五節。

第二節　世界各地區監察使的情況

由於各地區社會、政治發展的過程不同，所以監察使出現的

原因與監察使在各國家中的功能、特色也會不同。像是歐洲與亞

洲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不同，成立的時間就會不同，針對的重點

也會不一樣；另外，還有以前是其他國家的殖民地地區，當獨立

後所發展的監察制度也會有所不同。以下將各區的發展過程與特

色略做大概的說明。

先以最早成立的瑞典國會監察使來說，原本是屬於國王的監

察專使，其職責之一，就是協助國王履行政府的最基本職責，即

保證公共行政的正確性，有如我國古代的監察御史。而後，在三

權分立的國家中，監察使本身也是獨立於行政部門之外，以用來

對於法官、行政官員等人進行監督。雖然，大部分國家的監察使

是由國會選任出來的，但也是因為人民對於監察使本身的―獨立

性―的信任，使得監察使能夠在處理政府機關與人民之間的糾紛

上，增添一份人民的信賴感。

北歐地區是較早期開始發展監察使制度的地區，該地區大部

分都是仿效瑞典的制度建構的，像芬蘭、挪威、丹麥，也都是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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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國會監察使，均是由國會通過而產生的監察使人選。至於其他

的歐洲國家的監察制度，發展順序是從西歐往東歐開始發展。西

歐國家較早開展監察使制度的原因在於，基本上監察使制度本身

與民主制度息息相關而來，相較於共產制度或是君主制度而言，

監督行政機關就是其主要的功能，再加上，西歐國家較早開展議

會政治，議會功能發展的較為健全，故西歐監察使大部分也是由

國會通過任命。

東歐及前蘇聯部分，如同之前曾經提到的，因為共產主義統

治之故，較不注意監察使這類機構的設置。即使是最早成立監察

制度的愛沙尼亞，其監察使性質也僅是趨近於司法機關，具有

行政法院及憲法解釋的功能，即人民遭受行政機關的侵害時，可

以訴請其確認行政措施的合法性。所以愛沙尼亞的監察制度並非

一般所認知的監察使制度。簡言之，東歐及前蘇聯地區，所建立

的監察制度，與西歐國家有所不同，其監察制度比較偏重人權保

障及防貪堵弊，西歐國家則較重視調解行政機關與人民之間的糾

紛的功能。

另外，與歐洲關係較為密切的大洋洲地區，如紐西蘭與澳

洲，分別在1 9 6 2年與1 9 7 7年建置了自己的監察使制度。紐西蘭

更是英語系國家中第一個建置監察使制度的國家，其監察使的功

能較近於北歐國家，以解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糾紛為主。澳大利

亞則係聯邦國家，國內各州各設1名監察使，與聯邦監察使平起

平坐，沒有相互隸屬的關係。

其他北美洲的聯邦制的國家，也有類似的設置。加拿大各省

有自己的監察使，而美國各州則是依照州憲法來決定是否要設

  其監察機關―法務總長公署，創建於1938年，但是其性質並不同於國
會監察使，是由國會提名，總統任命，並且功能也較偏向於司法，具
有違憲解釋及訴願、行政訴訟的權力。

由各省立法機關（省議會）選出，獨立行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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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監察使一職，像夏威夷州於 1 9 6 7年率先引進監察使制度，此

外，內布拉斯加、愛荷華、阿拉斯加、夏威夷、波多黎各和關島

都設有典型監察使；而賓州、奧勒岡州、科羅拉多州、伊利諾

州、新墨西哥州等，則另有行政監察使。不過美國與加拿大都

沒有國家層級的監察使。最後，應該一提的是，在聯邦國家中，

既有地方監察使、又有國家監察使國家有7個；只有地方監察使

的有4個；只有國家監察使，卻沒有地方監察使的國家有2個。

至於亞洲部分，我國於1948年實施憲政，基於五權憲法首創

監察院，內含審計部，可以說是亞洲最早的現代監察制度；再

來就是新加坡於1951年創設貪污調查局。其餘大部分國家則是在

70年代之後才設立的，獨立性可能不如傳統歐洲的國會監察使，

例如亞洲的泰國在1997年建立了她的監察制度。

與歐洲及北美相比較，亞洲地區的監察使制度，較側重於

防貪堵弊的部分，尤其是防貪的部分。這可能是因為過去亞洲國

家最受人詬病的就是官員貪瀆的問題，所以在監察制度成立的時

候，就會以強化調查貪瀆的部分為主要考量點，如我國、新加

坡、中國大陸 、香港、澳門、印度、印尼、菲律賓，都是側重

於防貪。即使像是日本，雖然總務省行政評價局比較偏向於政策

指獨立官署，向議會負責。

意即指由州長任命向州長負責。

   分別為：澳大利亞、墨西哥、奧地利、比利時、德國、荷蘭，英
國。關於奧地利監察使，參見李炳南、吳豐宇，〈奧地利監察使委員
會簡介〉，收錄於監察院參加「第14屆拉丁美洲監察使年會」暨拜
會國際監察組織秘書長奧地利國家監察使柯世德卡出國報告，2010
年1月12日監察院第4屆第19次會議通過。

分別為印度、瑞士、加拿大、美國。

  分別為烏拉圭與俄羅斯，其中烏拉圭僅在首都設有監察使，其他地區
並未設置。

扣除約旦的審計局不列入考慮的話，約旦的審計局於1928年設立。

   參閱李炳南、吳豐宇，〈泰國監察使制度簡介〉，收錄於監察院外
交及僑政、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委員赴泰國考察報告，2009年9月16日
第4屆第14次外交及僑政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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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與監督以及接受人民陳情，但是仍另外成立一個機構―「國

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針對公務員違反其「國家公務員倫理

法」，進行調查。

至於中東國家，則將監察制度與審計制度結合在一起的較

多，這一點與我國頗為相似，像是伊朗、約旦、沙烏地阿拉伯、

葉門，其審計功能甚至遠較處理人民與公部門的糾紛還多。

此外，加勒比海與拉丁美洲地區，在80年代債務危機之後，

各國社會政治發展漸趨穩定，監察制度乃在 9 0年代在該地區開

展。本區的監察制度，不僅監督政府有無依法行政或濫用職權，更重

視人權保障 ，此點從國家監察機構的名稱就看得出來，拉丁美洲

國家使用的大部分是「護民官」的用語，或是國家人權委員會、

人權檢察官；其名稱很明顯的展露出本區的特色，其宗旨在於對

抗國家的不法行為，以保護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前面說過，拉

丁美洲監察使聯盟在1994年成立，對於該地區的監察工作助益甚

大，也加強了該區各國的人權保障層級。

最後是非洲地區。非洲地區監察制度的發展與民主化也有相

當大的關係。自從70年代末期，民主化思潮席捲了整個東歐、前

蘇聯與非洲，導致許多非洲國家進行民主化的轉型。90年代，非

洲國家監察制度也因此如雨後春筍般設置。據統計，有將近50%

的非洲國家監察組織在這個時期成立 。因為非洲新興民主國家

眾多，這讓非洲曾經是國際監察組織成員最多的地區 。非洲地

 中國大陸的監察單位為監察部，隸屬於國務院，其前身為人民監察委
員會，並曾經遭撤銷過。但也因為其獨立性不足，導致之前曾被國際監
察組織拒絕其加入，因為其缺乏國際監察組織的最重要會員資格：獨
立行使職權與直接接受人民陳情。故之後其自行籌組亞洲監察協會。

 監察院，監察院國際事務工作紀要暨出國報告2005-2007，監察院，
2008年9月，頁14。
 李文郎，〈修憲後我國監察制度與芬蘭國會監察使制度之比較分
析〉，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87。
 李文郎，〈修憲後我國監察制度與芬蘭國會監察使制度之比較分
析〉，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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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監察組織，大部分是由國家領導人（如：總統）直接任命，

並直接向總統、總理負責。但是非洲監察組織可能發生的問題，

在於科技落後與資訊不發達，這會讓監察機構的工作難以推展，

也讓人民較難理解監察組織到底在做甚麼，兩相作用之下，就會

降低監察組織的功用 。

就名稱來看，因為各個地區都有其不同的歷史與背景，在

用語上多有不同。像是法語系國家，他們的用語大多是用國家

調解使（M é d i a t e u r），在法國殖民過的非洲國家出現的情形可

以說是最多；除此之外，拉丁美洲的國家，多用護民官（Pub l i c  

P ro tec to r或Defender  o f  the  Peop le）；而傳統歐洲部分大多數

也用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這種用語。所以可以推論出，世界

上各個國家的監察制度，具有一定文化上的關聯性，以及地區

上的聚落性。非洲國家之前因為有部分是法國殖民地的關係，受

法國文化影響，用語及政府制度方面就會比較偏向法國經驗。而

拉丁美洲部分，則是因為該地區的國家與伊比利半島的西班牙殖

民歷史有很大的關聯，所以在設置政府制度方面，自然就會效法

伊比利半島的母國 。至於歐洲部分，因為承襲發源地北歐的用

語，所以也多用監察使一職。總體而言，採用監察使名稱的國家

最多，約佔總數的56%。

 監察院，監察院國際事務工作紀要暨出國報告2005-2007，監察院，
2008年9月，頁79。
 2010年8月25日，監察院與國外監察人權機構交流研習結訓典禮中，
阿根廷護民官署的高級職員Mr. Horacio Eduardo Esber、巴拉圭護民
官署的高級職員Ms. Olga María Blanco Ramírez、尼加拉瓜審計署
的高級職員Ms. Marisol  Cruz Chirino，證實各該國的制度與文化均
深受西班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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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世界各地區監察制度使用名稱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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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監察使之角色及分類

監察機關的角色，從字面上來看，有監督、視察的功能存

在。在日常生活中，政府機關與人民時常緊密相關，是故人民與

政府機關之間的衝突也就在所難免。所以在國外國會監察使或是

護民官制度醞釀而生，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擔任人民與政府機關

之間的調解者。而我國卻是從不一樣的角度開始有了監察制度，

因為我國長久以來為帝權國家，國家與人民的關係，多處於上對

下的關係，所以對於官員的問題，最早從中國古代之御史（臺

官、諫官 ），到現在憲法中監察院之設立，監察委員有權對於

貪贓枉法、未能戮力從公的公務人員進行相關之懲處。

各國監察使的角色之所以崇高，其主因就在於他的獨立性。

儘管每個國家監察使的選出方式不同，但是共通的特點就是獨立

於行政機關之外。儘管由國會投票通過而任命的監察使，不僅獨

立於行政機關之外、也是獨立於立法機關而運作，更別說是隸屬

於司法機關的監察機構了 。2 0 0 9年，曾到監察院演講的瑞典首

席國會監察使Mats  Mel in就提出，監察使做好監察工作的前提，

要件在於：獨立於政黨政策考量之外（ t o  l e a v e  p a r t y  p o l i t i c s  

beh ind）；獨立於其他政府機關之外（ t o  be  independen t  f rom 

o ther  s ta te  o rgans）；獨立考量被調查對象（ independent  wi th  

 唐宋兩朝設有御史臺，設有大夫與中丞，其下分為臺、殿、察三院，
並分設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而臺、諫兩官又有不同，
臺官是侍御史、監察御史，負責糾核官邪，目的在於監察違法，糾察
整肅官紀；諫官是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司諫、正言，負責侍從規
諫，目的在於監察失策，規正朝政之缺失。（參閱林騰鷂，《中華民
國憲法》，臺灣：三民書局，2004年10月3版，頁380-381）。

 某些國家的監察制度，因為機關編制體系的關係，依舊是隸屬於行政
體系之下，像是日本、中國大陸……等；此外與司法機關結合的，像
是愛沙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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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  to  the  ob jec t s  o f  the  inves t iga t ions） 。這個獨立性是

人民相信監察使的最主要原因，因為相信監察使不會受到行政機

關、司法機關、立法機關、甚至是利益團體的影響，而可以秉公

處理人民的陳情案件。

監察使的角色，會因為其監察制度的不同而有些許的不同。

像一般典型的國會監察使國家，監察使的角色就在於監督國家行

政的合法性、合理性，並且協助人民處理人民與國家之間的糾

紛，就此來加強政府效率；另外，就拉丁美洲國家的護民官而

言，監督行政反而屬於較為次要的目標，保障人權才是他們最主

要的任務；再就亞洲的監察制度而言，監察機關的角色比較像是防

止貪瀆、矯正違法的機構，除了接受陳情案件外，似乎在解決糾紛

與人權保障的部分就稍微弱了一點。

世界各國監察制度的分類

接下來的內容，吾人擬採取分類統計的方式來大略介紹世界

各地的監察制度。

首先，依功能為標準，監察使約略可以區分為幾類：調解糾

紛、防貪堵弊、人權保障與財務審計。當然此4種功能並非是可以

清楚劃分的，每個國家監察制度的功能也可能會有這4種功能中的多

種（示意圖見圖1-3），此處只是先就較為明顯的功能做個區分：

一、 調解糾紛

這是監察機關的基本功能之一。監察機關收受人民陳

情，可以發現人民與政府機關之間的糾紛，而後，再透過調

查權的行使，釐清雙方的關係；若是政府機關的行政行為侵

 節錄自：瑞典首席國會監察使―M a t s  M e l i n―至監察院會議演講
講稿，題目：〈國會監察制度200年經驗淺談〉，200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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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到人民的權利，那監察機關就可以本其職權，請相關機關

做一個修正的動作。換句話說，在這個地方，監察使扮演的

比較像是一個仲裁者或斡旋者的角色，作為人民與政府機關

溝通的橋梁。

就此而言，有六成三的國家的監察機關有調解的功能。

其中在歐洲，也有六成多的歐洲國家有調解的功能。但是若

再就那些沒有調解功能的國家所在地看，大部分是新興民主

國家，例如東歐，沒有調解功能；是故，可以推理的是，這

種較需要政府與人民高度相互配合的功能，就一個民主制度

剛起步的國家而言，是較難的。亞洲地區，則也有超過五成

的國家沒有或是欠缺這個功能。

就我國監察制度而言，法制上並沒有明確包涵調解的功

能；但是實務上， 2 0 1 0年監察院對於民眾陳情案的處理方

式，可以說是具有類似調解功能的設計。現實操作層面上，

監察院的簡易調解的機制，請公私雙方一同到場協商相關處

理的方式，可以直接而快速地解決民眾的苦痛問題。

二、防貪堵弊

防貪堵弊也是監察機關的基本功能之一。監察機關除了

調解糾紛的工作之外，就是要監督行政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透過獨立於行政機關的監察使來探查行政機關的行政措施，

以防止弊端的產生，強化政府的施政品質以及行政效率。除

此之外，遇有貪瀆的官員，監察機關也能運用職權對該官員

進行懲處，達到澄清吏治的效果。

根據資料統計顯示，有接近六成三的國家具有這種功

能。若以地區而言，平均比率都超過五成。比率較低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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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地區與非洲地區；這兩個地區的國家，其監察制度

有防貪堵弊的功能的只有接近五成而已。或許是因為他們較

重視人權而將相關的措施納入人權保障內，而防貪堵弊因而

未被彰顯。

三、人權保障

在傳統型的監察機關中，人權保障並不算是直接的工

作，而是透過監督行政而發現行政機關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利

時，監察機關才會介入。此處所稱的人權保障，是監察使設

置的直接目的，開宗明義就表明是要保護人權的，像拉丁美

洲的護民官，人權保障的色彩就相當濃厚。

就資料統計來看，共有五成七的國家的監察機關有這

個功能。若單就地區來看，比率最低的是亞洲，最高的是歐

洲地區。至於以人權保障為主要任務的拉丁美洲，則仍有6

到7個國家 監察機關沒有人權保障的功能，或是非以人權

保障為其主要職能。

四、財務審計

財務審計就是對於國家如何運用預算進行審查計算，

並且對於政策實施及成果驗收進行評估，以確保政府預算沒

有被胡亂使用或是事倍功半。

就這個部分來說，僅有少數國家把審計這個功能分放

在監察機關內。目前監察制度中有審計功能的國家，只有

1 3個：我國、日本、波蘭、以色列、利比亞、盧安達、薩

摩亞、聖多美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伊朗、約旦、沙烏地阿

 分別是巴貝多、古拉疏、法屬圭亞那、蓋亞那、格瑞那達、聖克
里斯多福、聖露西亞，其中蓋亞那與格瑞那達監察使機關一個遭
裁撤、一個則是尚未開始運作，除此之外聖露西亞的監察使委員
會屬於專案制，是有需要才會開啟的，所以上述3個國家監察使運
作是否有關人權保障，也在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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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王國、葉門共和國、智利；有趣的是，裡面有5個國家

是中東盛產石油的國家，這可能是因為它們需要一個獨立機

構來專門對國家的財政進行監督。

財務
審計

人權
保障

調解
糾紛

防貪
堵弊

圖1-3　監察制度的功能圖

其次，可以就監察機關的組織結構來進行探討。其下又

可以有幾個子分類，如依提名方式、依通過方式、依人數多

寡、或依決策方式區分 。

一、依提名方式區分

世界各國監察使的提名方式，大略可以粗分為下列幾

種：總統（或是國王、總督、總理）指定、總統（或是國

 本分類方式所稱之監察使，乃通指各國監察制度中的監察使、護
民官、調解使及其他監察機關，並非專指傳統的國會監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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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總督、總理）提名、總統（或是國王、總督、總理）與

政黨協商後提名、國會提名，以及成立一個遴選委員會提

名。其中所佔比例最高的是由國會提名，佔比例中的1/4 。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總統（或是國王、總督、總理）

與政黨協商後提名這種提名方式。這種提名的方式較少出現

在一般的選舉之中，即使有，也是為了尊重在野黨的意見，

或依憲政慣例才會以協商的方式為之。在這裡共有1 3個國

家是將這種協商的方式訂定在法律中，相當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由一個遴選委員會來提名，也是一個特殊的方式，像

瑞典、芬蘭就是採取這種方式。我國在遴選監察委員的時

候，也是事前有成立一個「提名小組」，由其提出人選交給

總統提名，但「提名小組」 是任務型編制，與此處的正式

提名委員會有所不同。

二、依通過方式區分

若依監察使提名之後的通過方式來區分，又可以分

為：直接指定（任命）、國會通過，以及先經協商後、再提

交於國會備查。

其中，經國會通過選定監察使人選的有 6 3 國；直接

指定（任命）的有4 8國；先經協商後、再提交於國會備查

的，只有哈薩克的人權全權代表。大部分歐洲國家的監察使

多由國會通過，比例高達九成；這可能地處靠近國會監察使

的發源地北歐，受其影響較深；至於拉丁美洲則是接近一半

的比例。亞洲則是直接由首長任命或指定的國家較多。但是

 因為部分國家資料並未詳細寫出該國監察使之提名方式，所以本
文之統計，為求精確就將沒有提到提名方式的國家資料，先摒除
在統計範圍外，而有93個國家在統計資料的數據中，共佔所有資
料121國家中的八成以上。以下的統計方式也是以手邊有確切資料
的為主，在此一併說明。

 第4屆監察委員在提名前，即由副總統蕭萬長組成一個提名小組，
遴選人才，最後並提出名單交由總統馬英九選擇提名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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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直接由首長任命或指定的國家比較容易有個疑慮，就是

一旦受指定或是任命的監察使面對行政體系的壓力時，其不

能真正獨立行使職權，這可能是因為通過方式，導致其不能

勇於任事、確切執行職務監督行政、保護人民權益；反之，

由國會通過的監察使，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層面的顧忌，但是

有些監察機關的預算依舊掌握在國會手上，在這個層面上，

還是會受到國會的掣肘，不過相較於直接指定的方式，這種

方式還是較為安全一點。至於國會通過的方式，則多採相對

多數，約佔總數的80%左右；僅有少數國家採3 /5或2 /3的特

別多數。

三、依人數多寡區分

依國家級監察使人數的多寡來分的話，可以區分為單人

及多人，此處單人與多人的監察使是指有經過提名並且通過

的監察使；至於單人監察使可以自行選任副監察使者，本文

則不認其為屬於多人監察使制度。

就統計資料來看，單人監察使國家有89國；而多人監察

使國家則有30國。其中較值得提出來講的是德國的監察使人

數，德國監察使機構又稱做是聯邦議院訴願委員會，直接設

置在國會之下，並且任期與國會相同；該委員會的成員是依

該屆全體國會議員人數而調整，當國會改選之後，委員會也

就要跟著改選 。

 該委員會無權主動提起調查，必須要待人民提出請願或是申訴要
求後，並經受理才能進行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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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 亞洲
加勒比海及
中南美洲

歐洲 北美

單人

多人

未知

30
25
20
15
10
 5
 0

澳洲及
太平洋

圖1-4　各地區監察使人數統計圖

四、依決策方式區分

此處所謂決策方式，是指當案件調查結束之後，要對

相關機關採取一定手段時的決定方式；這可以區分為獨任制

與委員會制。獨任制是指，該名監察使的調查意見就是該監

察機關所要採取的手段；而委員會制是指，當調查結束之

後，仍需經相關委員會同意後，才能採取相應的措施。經統

計後，獨任制國家有86個；委員會制國家則只有15個。至於

為何獨任制國家那麼多，主要原因應該是監察使的獨立性，

因為即使有多位監察使，也因為各自獨立行使職權，而不會

干涉其他監察使案件的內容，最多就是在定期會議中，溝通

辦理相似案件的處理方式及程序，以便交換經驗心得 。

最後，還可就監察機關針對案件所做出的報告、對於

政府機關是否有直接或間接的強制能力來做區分；有部分國

家監察機關的報告，僅具建議的功能。

就統計數字來講，大部分的監察機關可以針對所調查

的案件直接向行政機關或是公部門要求其改善，或是直接

  參見李炳南、吳豐宇，〈奧地利監察使委員會簡介〉，收錄於監察
院參加「第14屆拉丁美洲監察使年會」暨拜會國際監察組織秘書
長奧地利國家監察使柯世德卡出國報告，2010年1月12日監察院
第4屆第19次會議通過。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18

第一章　導論：世界各地區監察制度的發展過程與簡介

提出改善措施，要求檢討改進；若不改進甚至可以直接懲處

相關違法失職官員。這種權力，在保障人權的標的上，可以

展現出很大的力量。當監察機關能適用懲處權，甚至是起訴

權，對於行政機關的影響力就可以更加發揮。就當前我國的

監察制度而言，由於對官員的違法失職處理，依舊受制於公

務員懲戒委員會的決定，還是會有所窒礙。

此外，具有間接強制力的國家有14個；僅具建議功能的

國家有5個。以比利時的監察使為例，他做出來的報告只能

向聯邦或國會提出建議；只有在必要時，才能提請相關單位

改善；也沒有懲戒權或是處分權。除此之外，比利時監察使

也不能主動針對政府進行調查，除非眾議院要求；並且也不

具起訴違法失職官員的權力。

第四節　國際性、區域性監察組織

首先，國際上的全球性監察使組織就是「國際監察組織」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m b u d s m a n  I n s t i t u t e ,  I O I），該組織成立於

1978年，總部原設於加拿大艾德蒙頓的亞伯達大學（Unive r s i ty  

of  Alberta ,  Edmonton,  Canada），曾約有150個國家或地區加入

成為會員 ；另自2009年起，其秘書處則移至奧地利維也納 ；該

國際監察組織轄下又細分為6大地理區域，分別是非洲、亞洲、

澳洲及太平洋地區、歐洲、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以及北美地

區。其中，我國自1 9 9 4年就加入國際監察組織，之後又於2 0 0 1

  監察院，中華民國九十八年監察報告書，監察院，2010年4月，頁233。
 參見監察院出席「第9屆國際監察組織會議暨瑞典國會監察使創設200
週年紀念會議」出國報告，2009年8月11日監察院第4屆第14次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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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為其下澳洲及太平洋地區的會員。

國際監察組織是一個整合性的組織，對於開發中國家與新興

民主國家成立的監察使辦公室，或給予指導，或是辦理研討會，

或提供其所擁有的資源與諮詢建議 ，以期進一步開展各國之監

察制度。

此外，較大的區域性監察使組織還有拉丁美洲監察使聯盟

（Federac ion  Iberoamer icana  de  Ombudsman,  FIO）。該組織

於1 9 9 4年成立，其最高指導方針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所提的各

項標準，而要求會員國以該標準作為行使監察權之準繩，其設置

的目的在於建立拉丁美洲各國人權議題合作與經驗交流之論壇；

推動、傳播及強化監察使職權、獨立性與形象；藉由與各國護民

官機關、國際組織及非政府組織間對於人權的合作關係，在會員

國內來促進、擴展及強化人權之文化，使人民了解侵害人權的嚴

重性，並且推動進行與人權有關的研究調查，進而達到人權保障

的目的 。

再 者 ， 還 有 法 語 系 監 察 使 聯 盟 （ L
,

A s s o c i a t i o n  d e s  

Ombudsmans  e t  Med ia t eu r s  de  l a  F rancophon ie ,  AOMF）。

該組織於1 9 9 8年成立，其設立宗旨是宣揚並促進法語系國家的

人權與法治，透過彼此合作及擴大參與，尤其是東歐等國家的參

與，來達成目標。此外，中國大陸也與亞洲部分國家組成亞洲監

察協會（Asian  Ombudsman Assoc ia t ion ,  AOA）。雖然我國身

處亞洲，而亞洲監察協會與國際監察組織也無相互隸屬關係，但

我國並非該協會之當然會員 。

 監察院，走向國際―監察院之國際參與、交流與紮根，監察院，2005
年12月，頁7。
 監察院，監察院國際事務工作紀要暨出國報告2005-2007，監察院，
2008年9月，頁15。
 我國曾要參與該協會的相關活動，但是因為中國大陸屢次反對我
國參加年會，最後我國只好轉換國際監察組織區域會員的會籍到
澳洲及太平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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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世界各地區監察制度的發展過程與簡介

第五節　專業監察使

本文所指稱的專業監察使，不同於一般的國會監察使、護民

官。後者，針對整體國家、政府機關所做出的行政行為、行政處

分進行監督，或是針對貪瀆的官員加以彈劾、懲處；前者，則針

對特定的議題、特定的事務或是為了特定目的，而設置了該項事

務或議題的監察使，來處理相關的專門政府事務，像瑞典就有6

個專業監察使、芬蘭也有6個 。

就資料來看，專業監察使所關心的面向，大概可以列出下列

幾個領域，像兒童、婦女（或稱做兩性平等人權）、族群、監獄、

消費者、個人資料與隱私。像波蘭設有童權監察使；加拿大、美國

奧略岡州、康乃狄克州、密西根州則設有監獄監察使；加拿大、

匈牙利、德國又設有關於保證個人資訊與隱私的監察使 ；英國

也有專門針對其「全國醫療服務」的國會監察使存在。另外，相

當有趣的是，瑞典的民間團體還成立一個媒體監察使，專門監督

媒體，這種由民間團體創設監察機構的情形是極為少見的。在本

書第三章中，另有詳細分析。

通常而言，通才型監察使（與專業監察使相對而言）越成

功，越容易去發展後續的專業監察使，因為這些國家了解到哪些

行政事務應該給予特別的、專門的處理；當然也跟國情有關，像

挪威就設有國防監察使與徵兵監察使，德國、以色列則設有軍事

監察使。不過，整體而言，擁有專業監察使的國家，大部分是歐

 此6個專業監察使是由政府機關內部成立的，分別為少數族裔監察
使、平等監察使、資料保護監察使、消費者監察使、破產監察使
和兒童監察使，其功能與芬蘭國會監察使相同，可以受理民眾陳
情與監督政府施政，以及實施立法監督的職權。
  李文郎，〈修憲後我國監察制度與芬蘭國會監察使制度之比較分
析〉，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頁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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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或北美國家。針對這些專業議題，部分國家在監察使制度之

外，另外再成立一個類似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機構，來處理其有關

人權保障的事務。

從趨勢而言，似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建立了專業監察使的制

度。其原因不外乎：首先，現在行政事務漸趨龐雜，一般通才型

的國會監察使，針對特定事務可能會有無法切入重點的疑慮，如

果加入了專業監察使，不但可以了解問題的核心，也較能提出

解決問題的適當方法；其次，透過專業與通才的監察使的分工

合作，不但可以促進人民陳情案件的解決速度，也可以讓人民更

容易的找到應該陳情的對象，以提升整體的效率；第三，通常而

言，專業監察使會直接設置在政府相關事務的部門內，如此可以

比通才監察使更能夠接近政府機關，加強對於相關專業事務的監

督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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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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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非洲地區

貝南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9年8月11日依2009-22號法令設立。

　　  名稱：  國家調解使公署（L e  M é d i a t e u r  d e  l a  R é p u b l i q u e  

du  Bénin）

二、  國家調解使（Média teur）：Alber t  Tevoedj re（2009年8月

24日擔任國家調解使迄今）。Alber t  Tevoed j re教授為前聯

合國高級官員，本身具備科學和文化背景，嫺熟貝南政治和

憲法制度。

　　任期：一任5年。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共和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為一獨立機關，是政府和民眾間的調解者。國家調解

使接受政府部門、地方當局、公共機構和任何公共服務組織

之投訴並提出解決之建議，並向國家元首提出正常運作及提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第二章

  本章分區各國監察機關之介紹，由我外交部及其駐外館處協助蒐
集轄區國家之資料（截止日期：2010 .02 .28），經監察院國際事
務小組秘書鄭慧雯、汪林玲、歐陽佩斯等人彙整編輯及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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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公共服務效率之建議。主要職責：

(一 )  妥善解決糾紛—包括自然人或法人間、公民與政府機構

或公共服務範圍遇到的任何具體問題。

(二 )面對政府行政部門時，確保對公民的保護。

(三 )建議政府改革與管理，提升政府與公民之間關係。

(四 )積極參加有關人權的國際宣傳。

(五 )  陳情人以書面方式投訴司法機關，超過 2 個月未獲回

應，陳情人可向國家調解使提出免費申訴。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布吉納法索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9 4年5月1 7日通過組織法，1 9 9 6年5月1 7

日正式運作。

　　名稱：  國家調解使公署（L
,
I n s t i t u t i o n  d u  M é d i a t e u r  d u  

Faso）

二、  國家調解使（M é d i a t e u r）：A m i n a  M o u s s o u  O u é d r a o g o

（2 0 0 5年4月1日迄今）。調解使顧名思義即在不同人之間

調停、斡旋以尋得一致與和諧或得出解決紛爭之決議。

　　任期：  一任5年，不得連選連任。布吉納法索調解使為獨立

機關，經由徵詢總理、國會議長、眾議院及最高法院

院長之後，由總統任命。調解使不接受其職權範圍內

任何政府當局的指示，是政府與民眾之間的調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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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  根據調解使組織法，調解使必須至少年滿 4 5歲，擁

有 2 0年職業經歷、高度責任感、良好的道德品格與

堅定的公共福利意識與國家利益概念。（布吉納法索

的司法制度改革之後，取而代之創設的是最高法院的

憲法委員會、國務院、最高上訴法院以及審計法院等

4個新機關。）

三、機構編制：

1 9 9 5年通過調解使組織法第 1 6條，規定地方調解使

代表之組織、職能及部門職責。布吉納法索全國有4 5個省

份，由調解使任命1 0個地方調解使代表掌理3 6個省份陳情

案件，另外9省的業務則由位於首都瓦加度古市之布吉納法

索調解使公署服務。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調解使之主要職責在保護公民對抗所有公務部門之不

正確行為以及確保公務執行之效率。調解使可應總統或政府

的要求，參加任何謀求改善公眾服務之行動或所有協調公共

行政部門與民間之活動。調解使就一項投訴或陳情案件，可

逕行參與或與審查機關合作調查並審理案件。調解使主要職

權包括：

(一 )處理陳情案件。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包括文件調閱權）。

(三 )提出告誡、批評或建議之制裁權。

(四 )要求當局採取紀律處分或起訴違法失職官員。

(五 )  對逾期未予改善之公務機關提出特別報告或加註於年度

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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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對總統提出有關立法、條例規章或行政措施與國家整體

利益不一致之處。

然而調解使對行政部門無權撤銷或改變行政決定，但可

請行政部門重新審視，或建議改善相關機關之職能；調解使

也無權作出裁決，或迫使行政部門補償投訴人，但可針對執

行不公情況提出改革建議。針對無解決方案之特別案件，調

解使可編撰特別報告予總統。調解使並需編寫、公布年度活

動報告，併入官方公報中。調解使的執掌與功能不包含受理

個人之間或與私法之間的糾紛、一般政治性問題、法庭程序

以及司法判決等。

六、陳情方式：

向調解使投遞陳情或投訴案件是完全免費的。案件必須

以書面方式呈現，並由陳情人簽名，詳細闡明紛爭事件，並

檢附所有必備之證明文件。由於布吉納法索境內85%為農村

地區，陳情案件多由地方調解使代表受理並給予必要的建議

與協助，或由地方民選代表轉交。

七、工作成效：

透過聽證會與陳情或投訴方式直接對話，拉近調解使與

人民距離，改善與行政部門工作關係。陳情或投訴案件顯著

增加，案件處理也更有效率。

(一 )  2 0 0 5年布吉納法索國家調解使受理 1 5 0件陳情或投訴

案， 2 0 0 6年 2 7 7件， 2 0 0 7年 3 7 3件， 2 0 0 8年達到 5 8 5

件。若對比2 0 0 7年與2 0 0 8年數據，增長率達5 6 . 8 3 %；

若對比2005年與2008年數據，增長率則為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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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據統計，至2008年以前未完成案有273件，加上2008年

之585件，共計858件已建立檔案，其中472件結案。已

結案件中，1 0 4件調解成功，1 8件因行政部門與投訴方

不接受調解使建議調解失敗；1 3 9件不予成立，調解使

調查結論是行政部門運作良好；其餘則以缺乏實證等因

素結案。

蒲隆地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該國設置監察使之法案（ p r o j e t  d e  l o i  

p o r t e n t  c r e a t i o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e t  f o n c t i o n n e m e n t  d e  

l
,
O m b u d s m a n）於 2 0 0 9年 9月 8日由下議院投票通過，至

2010年2月仍在上議院審議中。

二、監察使：尚無。

任期：  預定一任6年，不得連任。其任命方式為總統提名，

由下議院以3/4、上議院2/3投票同意任命，並於宣示

後就職。

資格：  具有該國國籍， 4 0歲以上，大學以上學歷，並於行

政、司法或社會方面有 1 5年以上專業經驗，學經歷

豐富。

任職期間，不得同時擔任法官、公證人、律師、民選

代表、領有薪俸之公務員、或於私人企業擔任諮詢顧問或其

他職務。下議院可以3/4投票隨時終止該監察使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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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

根據該法案，將設監察使1人，另監察使得任免該單位

人員，並於各省份指派監察代表。監察使相關預算得事後向

下議院報告經費支用情形，無須事先送審計部審核。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執行職務時可享刑事豁免權，其職權之行使具有

獨立性。目的在於促進國家民主法治發展，維護人權，並負

責調停行政部門及人民之糾紛。

其任務內容在受理民眾申訴案，針對司法、行政機關或

公務人員涉有疏失進行調查並提出糾正，以期促進行政部門

之良好運作，亦即監察使負有調停及監督政府的責任。

與司法權不同的是，監察權並無強制約束力，主要係

提出意見以達調停之目的。監察使享有傳喚權、調閱及調查

權。受理案件時，倘認定有司法錯誤，可知會檢察官；倘認

定係行政疏失，可向行政機關提出警告，或以書面報告經下

議院同意後終止不合理行政命令，惟不得介入司法審理，亦

不得推翻司法判決。

相關行政部會（包含部會首長、法官及檢察官等）需配

合監察權之行使，監察使並享有法案提案權。監察使每年需

以書面報告方式向上下兩議院及總統呈報監察工作成果。該

報告係呈現監察意見以及工作所遇之困難，需避免提及申訴

人及被彈劾人之身分，並公布於國家公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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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任何人因政府或公務人員違法或疏失而遭受損害，在

該行政機關無法提供滿意之救濟下，皆可以書面或口頭方式

向秘書處提出申請。關於申訴案受理內部流程，監察使可自

行規定經下議院同意後刊登於國家公報上。該受理係免費性

質。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查德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名稱：  國家調解使公署（ L e  M é d i a t e u r  N a t i o n a l  d u  

Chad）

二、  國家調解使（M é d i a t e u r）：A b d e r r a h a m a n e  M o u s s a依

2 0 0 7年3月2 7日第2 5 0 / P R / P M / 0 7號法令任命為現任查德共

和國國家調解使。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調解使有權審理自然人或法人間、公民與政府機

構或公共服務範圍內，遇到任何公共服務執行不良或拒絕執

行司法決定之糾紛。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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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果共和國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1 9 9 8年1 0月3 1日第9 - 9 8號有關監察使

職權法規，於是年設立。

名稱：  剛果共和國調解使公署（Médiateur de la Républigue 

du Congo）

二、調解使（Média teur）：Mr.  Hi la i re  Mounthaul t。

任期：一任3年（依據部長會議之決議），得連任。

三、機構編制：

設國家調解使1名，國家調解使並獨立委派其地區性代

表或可能合作對象。目前該機關任職人員共23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係一公正獨立機關。國家調解使係公權力及人民間的媒

介，目的在保護人民權益進而改善公務部門運作，促使行政

機關及人民關係簡化且更人性化，並於司法程序外，提供紛

爭之和解途徑。在其職權範圍內，調解使得不受任何行政干

涉，其言行亦不受法律追溯或判刑等。

調解使負責調解個人或團體及行政機關間糾紛，可對任

何公務機關之失職行為或運作不良情形提出改善意見。倘於

期限內，該意見未獲行政部門善意回應，調解使得將相關情

形以年度特別報告呈報總統及議會。

調解使除提供解決糾紛之公正建議，並可提出法律修正

案以利行政機關之良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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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使不介入以下情形： (一 )個人與私立機構之糾紛。

(二 )公務部門間之糾紛。 (三 )與外國行政部門間之糾紛。

(四 )已進入司法程序之糾紛。 (五 )推翻司法部門之判決。

六、陳情方式：

自認因該國行政部門違法、失職行為而受害之所有個

人及團體（不論國籍），皆可向國家調解使提出申訴及救

濟。惟監察權須待行政救濟確定或司法訴訟定讞方能介入。

另申訴案須明載糾紛內容及其受損害情形，俾利調解使做出

公正之建議。

調解使於各地委任相關代表。倘地區代表無法解決爭

議，可將相關案件提交國家調解使處理。申訴案之受理係免

費性質。

七、工作成效：每年年度報告。

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4年

名稱：  國家人權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Human Right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主席：Boutros  Ghal i（2004年迄今）

  依丹麥人權機構與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公署創設之「國家人權機
關論壇網」（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Forum）針對全
球國家人權機關之評等分類，國家人權機關依是否符合巴黎原則
分為四等級：a. A級：符合巴黎原則；b. A（R）級：符合巴黎原
則，但因文件呈報不足而予保留；c. B級：觀察員地位—不完全符合
巴黎原則或因資訊不足致難以判定；d. C級：不符合巴黎原則。

  資料來源：ht tp : / /www.nhr i .ne t /2009/Char t_of_ the_Sta tus_
of_NIs_January_2010.pdf（瀏覽日期：201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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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

除主席外尚有1位副主席及2 5位委員。下設公民及政治

權利委員會、社會權利委員會、經濟權利委員會、文化權利

委員會、立法事務委員會、陳情委員會及國際合作委員會。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委員會是國家與人民間之橋樑，主要目的在和平解決問

題，消除人民遭遇不平等且違反人權之問題。主要職權：

(一 )接受民眾有關人權議題陳情，並提供法律諮詢及協助。

(二 )  查核並登錄人民陳情案件後轉交相關政府單位審理，並

後續追蹤辦理情形。

(三 )與國際及埃及人權組織及機構協調合作。

(四 )在人權事務方面與其他政府單位協調合作。

六、  陳情方式：以書面、傳真、電話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向委員會

陳情單位提出。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加彭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 1 9 9 2 年 7 月 1 6 日成立，同年 1 0 月 2 9 日第

1887 /PR號法令規定機構的組成和職能。

名稱：  國家調解使公署（L e  M é d i a t e u r  d e  l a  R é p u b l i q u e  

du  Gabon）

二、國家調解使（Média teur）：Jean-Louis  Me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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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調解使提供總統及總理年度報告。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迦納人權暨行政正義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人權暨行政正義委員會係依據1 9 9 2年迦納

憲法成立之憲政機構。

名稱：  人權暨行政正義委員會（C o m m i s s i o n  o n  H u m a n 

Rights  ＆  Adminis t ra t ive  Jus t ice ,  CHRAJ）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委員長（Commissioner）：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

三、機構編制：

設委員長（C o m m i s s i o n e r）1人，副委員長2人。在全

國設有 1 0個辦事處及 1 1 0個分處。其所有行政費用，包括

薪資、津貼、退休金等，均來自統合基金（C o n s o l i d a t e d  

Fund），以確保其獨立性。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該委員會為一準司法機關，其設立之目的在於促進透

明度及政府問責。負責調查違反基本人權與自由、不義與貪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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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公務員執行職務時濫用職權，及不公平待遇之申訴。對

此類作為或不作為，具有尋求補償之權力。

六、陳情方式：

該委員會主動調查下列陳情案件：

(一 )  公共服務委員會、國家行政機關、區域協調委員會及地

方議會幕僚人員、軍隊、警察及典獄官等之功能，涉及

結構性失衡，或招募新人欠缺公平管道。

(二 )  人民、私有企業及其他機構之實務及作為若違反憲法規

定的基本人權及自由。

(三 )  公務員違規或未遵循憲法第24章《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

(四 )公務員貪污、公款錯撥等。

七、工作成效：

該委員會已處理數千件貪污、勞工、薪資、退休金、資

深審計官員停職等申訴案件。

利比亞調查及民眾監督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0年

名稱：  調查及民眾監督委員會（B o a r d  o f  I n s p e c t i o n  a n d  

Popular  Cont ro l）

二、  秘書長：由國民大會（相當國會）指派，委員會成員由基礎

人民會議（相當地方議會）選出。

三、機構編制：

 (一 )公共單位管理部門。 (二 )生產單位管理部門。 (三 )計畫

暨執行部門。 (四 )調查部門。 (五 )其他下屬單位。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35

非
洲
地
區

四、  政府體制：社會主義體制號稱直接民主，但實際由格達費獨

裁領導。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委員會成立之目的在建立有效率、制度及系統之政

府，使之切實執行其被賦予之權力，並確保所屬公務人員克

盡職責服務人民、政府機關正常運作。發掘政府單位（包含

國營企業、政府資本超過25%之企業及在利國執行政府計畫

或工程之外國公司）有無犯罪、貪瀆及行政缺失，並採取必

要步驟進行調查。其主要職權為： (一 )監察政府行政作為、

查核行政疏失、錯誤及犯罪。 (二 )審查國家最終收支。 (三 )

查核並修訂政府發展計畫（包含工程建設）、後續追蹤計畫

執行進度是否依合約規定、審查合約內容。(四)調查政府單位

犯罪、行政疏失及錯誤。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象牙海岸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 0 0 0年8月1日依象牙海岸第二共和國憲法

200-513號法令設立。

名稱：國家調解使公署（Le Média teur  de  la  Républ ique）

二、國家調解使（Média teur）：Mathieu  Ekra。

任期：  一任6年，不得連選連任。徵詢國會議長意見後，由總

統任命。國家調解使不得兼任政府官員、從事政治或其

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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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為獨立機關，在其職權範圍內不接受政府當局的指示，

亦不質疑法院判決、不干擾訴訟程序進行。不得因其行使職

權時對案情提出的意見而被起訴、逮捕和審判。

(一 )  妥善解決糾紛，包括自然人或法人間、公民與政府機構

或公共服務範圍遇到的任何具體問題。

(二 )  編撰年度報告，向總統報告國家調解使之工作成果、提

出建議並公布。

六、  陳情方式：

任何自然人或法人，無論其國籍、居住地、年齡等，都

可直接或間接向國家調解使提出申訴，向國家調解使提出申

訴是免費的。國家調解使經過分析與調查後，提出建議解決

糾紛。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馬利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依3月14日第97-022號法令創立。

名稱：國家調解使公署（Le Média teur  de  la  Républ ique）

二、  國家調解使（M é d i a t e u r）：M
,
B a m  D i a r r a  女士（前任馬

利人權協會主席）。由共和國總統依法任命，為獨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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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一任7年，不得連選連任。國家調解使不能被免職，

除非經最高法院裁定在其任期內發生喪失工作能力或

嚴重違紀案件情形。國家調解使不得兼任政府官員、

從事政治或其他活動。國家調解使不得因其行使職權

時對案情作出的意見而被起訴、逮捕和審判。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調解使接受政府部門、地方當局、公共機構和任

何公共服務組織之投訴，並提出解決之建議。國家調解使並

可提出建議修改相關的法律和規章。

具調查權，並有權確定索賠案情、對有關機關提出建

議、建議規範性的改革、命令行政當局執行司法決定、要求

行政機關放棄全部或部分經由司法判決所獲得之利益。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茅利塔尼亞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名稱：國家調解使公署（Le Média teur  de  la  Républ ique）

二、國家調解使（Média teur）：未載明  

任期：  國家調解使由總統依法令設立，不得兼任政府官員、

從事選舉職務、擔任一般公私營機構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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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調解使之組織規則和機關運作由法令規定。受理公

民投訴政府部門、地方公共部門、公共機構及所有執行公共

服務機構未解決之案件，總統可提交上述爭端，於15天內送

達國家調解使。國家調解使每年向總統提出年度報告，該報

告並出版和分發。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摩洛哥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1年設立，2004年4月開始運作。

名稱：  監察使公署（D i w a n  A l  M a d h a l i m ,  英譯 t h e  O ff i c e  

of  Gr ievances，亦譯苦情申訴公署）

二、  監察使（Wa l i  a l  M a d h a l i m）：M o u l a y  M
,
h a m e d  I r a k i

（2006迄今）

任期：一任6年，可連任，由政府指派，經國王同意任命。

三、機構編制：

下設秘書長負責業務執行，秘書長之下則有諮詢部門、

中央及地區代表協調部門、以及行政、財政及技術服務部門

等3大單位，綜理所有業務。

四、政府體制：君主立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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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 察 使 可 視 為 人 民 的 保 護 者 （ p r o t e c t o r  o f  t h e  

c i t i z e n s），確保民眾能受到公務機關公平公正之待遇，為

監督政府行政之非司法機制。在摩洛哥，行政機關有時會

拒絕履行法院之判決，雖然監察使不得亦無權干預司法程

序，但監察使仍需負起解決民眾冤屈之職責。監察使主要

職掌如下：

(一 )  增進民眾與行政機關間之良性溝通，促使行政機關以誠

信、效率的方式處理民眾的問題及爭議，進而提升民眾

之信賴。

(二 )  以現代化方式促進司法體系之任務，成為該國人權諮詢

委員會（Human  Righ t s  Adv i so ry  Counc i l）之輔助角

色，肩負捍衛人權之功能。

(三 )  藉由調查人民陳情案件、提出解決方案及必要措施，達

到特定監督、評估及補救之監督功能。

(四 )向總理報告行政機關之回應措施。

(五 )  向國王提出年度報告，並依國王之指示，將年度報告之

全部或部分內容公布於政府公報。

六、陳情方式：

可以書面及其他通訊方式向監察使提出陳情，並以書

面為原則，口頭陳情需檢附事證親至公署，由接見職員協助

紀錄。

七、工作成效：

2 0 0 6 / 2 0 0 7年度共收受陳情案6 , 9 7 1件。依過去經驗，

陳情事項多與地方機關、公共教育、司法及財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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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米比亞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納米比亞憲法第 1 0章由國會通過監察

法，於1990年正式成立監察使公署。

名稱：監察使公署（The 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監察使（Ombudsman ）：Adv.  John  Wal te rs。

監察使職務年齡上限為 6 5歲，必要時得延長至 7 0歲，

人選由司法委員會提名，經總統任命後生效，每年均需向國

會提出工作報告。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公署下設副監察使（ D e p u t y  O m b u d s m a n ）

1人；一般調查部門5人、特殊調查部門5人、法制與公關部門

2人，行政幕僚9人及2所地方調查辦公室，人員各4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負責調查有關中央、地方政府官員及國營企業之

不法行為（國會議員及具豁免權之內閣官員或司法進行中案

件除外）。其主要職權包括： (一 )調查各級政府官員不當行

為。(二)處理違反基本人權及自由案。(三)處理環境保護及過

度使用自然生活資源案。(四)調查官員貪污及浪費公帑案。

六、陳情方式：

陳情人填寫陳情書後以郵寄、電話、傳真或親赴各地辦

公室提出申請，再以面談方式進行陳情。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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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根據納米比亞官方網站（w w w. o m b u d s m a n . o r g . n a）

2 0 0 6年年度報告資料顯示，2 0 0 5年納米比亞監察使接受民

眾陳情案件達2,060件，其中72%已獲處理並結案。

尼日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名稱：國家調解使公署（Le Média teur  Nat iona l）

二、  國家調解使（Média teur）：Mamane  Oumarou（前任尼日

總理），由總統任命。

三、機構編制：

為一獨立機關，屬行政機關，而非司法機關；無裁決

權，但直接向國家最高當局（包括總統和總理）提出其調查

結果。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有調查權、文件調閱權，負責處理及調查各種公民對

自身權利受到損害的投訴。並在自然人或法人間、公民與政

府機構或公共服務範圍內，調解政府執行不良或司法無法解

決之案件。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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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及利亞公共申訴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

1975年10月成立「公共申訴委員會」，為西非第1個具

監察制度之國家。該委員會為一獨立、中立之司法單位，協

助解決各部會紛爭及民眾對政府各機關之申訴。

名稱：公共申訴委員會（Publ ic  Compla in ts  Commiss ion）    

二、  委員長（Chief  Commiss ioner）：委員長由總統提名，經國

會同意後任命。

三、機構編制：

總部設在奈京阿布加，全國共有 3 7個辦事處（包含 3 6

州及首都區），年度經費來自統一收入基金（Conso l ida ted  

Revenue  Fund）。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職掌涵蓋各部會、各層級之政府機關，包括各州及地方

政府層級。委員會有權調查各項由以下各單位提出之申訴案

件： (一 )邦聯或州政府各部門。 (二 )地方政府各部門。 (三 )

政府所成立之機構或法定公司。 (四 )上述單位之公職人員。

公共申訴委員會業成為協助弱勢及無助申訴案件之主要

救濟單位。根據公共申訴委員會2004年年報，該會所處理申

訴案件包括不當解除任命、退休福利及退休金未給付案、農

地徵收、郵局包裹遺失、電力公司申訴案等。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43

非
洲
地
區

六、陳情方式：

公共申訴委員會保護奈及利亞國民或居民不受行政不公

之對待。民眾倘遭受政府相關單位下列不公對待，皆可提出

陳情：

(一 )任何與法律或規定抵觸事宜。 (二 )錯用法律，或法

律仲裁。 (三 )行政部門行事之不合理、不公或不一致案件。

(四 )不良之動機或不相關之因素考量。 (五 )不明確或不充分

之解釋。 (六 )不客觀。

七、工作成效：

2 0 0 2年總計受理 1 4 , 8 7 3件案件， 9 , 7 3 0件結案，另有

5 , 1 4 3案件未完成調查程序。此數據顯示民眾對「公共申訴

委員會」之案件處理成果具信心，且「公共申訴委員會」提

供受害民眾免費及快速司法服務。

盧安達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盧安達憲法第182條於2003年設立。

名稱：  盧安達監察使公署（O f f i c e  d e  l
,
O m b u d s m a n  d u  

Rwanda）

二、  監察使（Chief  Ombudsman）：Ti to  Rutaremana（2004年

迄今）。監察使一任 4年，得連任 1次，由內閣提名，經參

議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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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助理監察使2名（任期3年），並分設行政及

人力資源、財產申報、反貪、預防貪污、財務及內部資源等

部門。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為公民之間、公共與民營機構的聯繫。防止和打

擊不公正、腐敗以及其他在公領域和私領域的犯罪。協調司

法外的爭端，促成和解。

受理調查個人及獨立機構對公務員、公共部門或私部門

的投訴，並動員上述官員與機構，以尋求解決投訴的辦法。

六、  陳情方式：

親赴、郵寄、線上申請、免付費電話等方式，或於公署

人員赴地方服務時陳情。

七、  工作成效：

陳情案多與土地糾紛、勞資爭議、不滿法院判決或裁定

有關。

聖多美普林西比審計法院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3年成立，2005年開始運作。

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為有效監督公共部門經費之運

用，共同促請聖國設立具監察功能之機構，聖國梅尼士總統

乃於2 0 0 3年頒布總統令成立「審計法院」，並於2 0 0 5年正

式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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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審計法院（Tribunal  das  Contas）

二、院長（Pres idente）：For tuna to  P i res（2005-2010）。

任期：  一任為5年，可連任。審計法院院長產生方式原係由

國會提名，總統同意。2 0 0 9年1 2月初由國會修法通

過，審計法院院長一職將改由政府提名，總統同意產

生，任期減至4年一任。

三、機構編制：

由 1位審計法院院長及 2位審計法官所組成。因人力限

制，監督調查工作聘請外單位執行。

四、政府體制：半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在 2 0 0 9年 1 2月聖國國會修法前，審計法院對於國家

各項工程計畫具有事先審核權、監督權及財務審計之責。

但其設立後功能不彰，最受爭議為該院自各項工程款抽取

3 % ~ 6 %之審核費，自成立迄今累計已逾2 0 0萬美元，而其

運用及管理方式甚不透明，影響聖國財政資源分配之合理

性，且事先審查制亦影響工程進行。故國會已提案將審計法

院工程款審核費，減至1 %。同時除各部會各司處人事審核

權維持事先審查外，其餘已不需事先送審。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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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1年

名稱：國家調解使公署（Le Media teur  de  la  Republ ique）

二、  國家調解使（Le Mediat e u r  d e  l a  R e p u b l i q u e）：P r o f e s s o r  

Ser igne  Diop。

任期：一任6年，不得連任。

三、機構編制：

調解使1人、調解委員（Col l abo ra to r）9人、常務職員

33人。調解使得聘任最多11位調解委員，以供會商陳情案調

查報告及協助作成救濟、改善或懲處等建議。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三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就民眾陳情案件，以約談或傳喚相關部門官員、或調閱

文件等方式進行調查，倘發現違法或失當情事，視情形向相

關部門提出行政救濟、改進施政、官員懲處等建議，並逐年

向總統提交監察報告。歷年案例顯示，陳情案指控對象包括

中央部會、公營事務、地方政府、國會、武裝部隊等。

六、  陳情方式：

得以書信或面報方式陳情，但均須提示證據或佐證資

料。

七、工作成效：

2 0 0 4年收受陳情案3 8 7件，已處理2 3 1件，其中5 8件已

結案；陳情案類別主要為：行政部門決策不當、退休福利爭

議、行政部門行政缺失、司法案件延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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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山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監察使（Ombudsman）：Jus t ice  Edmond K.  Cowan。

監察使為一經國會立法成功之獨立機關。

三、機構編制：

共11人，監察使1人、執行秘書1人、主任1人、調查人

員2人、行政人員6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行政、立法及司法三權分立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接受陳情，調查政府機關、官員或公務人員行政疏失

致使人民權益受損之事件。監察使有權力調查、批評及建議

糾正措施。

六、陳情方式：

 　　 (一 )下載陳情書，填妥後郵寄至監察使公署。 (二 )電話

陳情。 (三 )親至監察使公署陳情。

七、工作成效：

一年約接受100餘件陳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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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及沿革：1995年

依據南非憲法由國會通過護民官法（P u b l i c  P r o t e c t o r  

Law），嗣於1995年正式成立護民官署迄今。

名稱：護民官署（Publ ic  Pro tec tor  South  Afr ica）

二、  護民官（Publ ic  Pro tec to r）：Adv Thul i s i l e  Madonse la，

女性、具律師背景，2009年10月就任。

任期：  一任7年，不得連任。由南非國會提名，經南非總統

任命生效。

三、機構編制：

護民官署下設副護民官 1 人、中央總署（ N a t i o n a l  

Off i ce）包括執行長、行政幕僚主管及調查官共13人（中央

總署設於首都普勒托利亞）、各省分署共9名代表（設於南

非9省，每省代表1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護民官署及各級單位負責調查任何中央及地方政府官

員不法行為，監督範圍包括全體政府機關人員，惟不得包括

法院判決、私權行為、私人企業運作及非屬政府部門之律

師或醫師。根據規定，其主要職權包括： (一 )調查政府官員

濫權、不公、延宕及違反人權行為。 (二 )政府管理不善及弊

端。 (三 )不當運用國家財產。 (四 )官員不當致富。 (五 )不當

收受利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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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陳情人應先尋求涉弊官員主管官署之協助處理，如無

法解決，得向各省議員及中央國會議員陳情。倘前述兩方式

均無法獲得解決時，始得填寫陳情書以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

向護民官署提出申請，以面談方式進行陳情。

七、工作成效：

根據南非官方網站（w w w. p u b l i c p r o t e c t o r. o rg）資料

顯示，2009年南非護民官署主動調查不法案件達6 ,780件；

另接受民眾相關陳情案件達1 2 , 4 3 5件，二者合計共1 9 , 2 1 5

件。其中 1 3 , 2 2 0件已獲結案，另有 5 , 9 9 5件仍持續進行調

查中。

蘇丹民眾投訴暨糾正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名稱：  民眾投訴暨糾正委員會（ P u b l i c  G r i e v a n c e s  a n d  

Correc t ions  Board）

二、主席（Pres ident）：Mohammed Abuzeid  Ahmed。

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僅向總統及國會負責。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接受人民投訴，監督司法機關，並可保留法院最後審判

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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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調查政府單位是否有效率及清廉。

(三 )查核政府單位施政成果。

(四 )調查任何政府缺失及舞弊事件。

六、陳情方式：

以書面或任何通訊方式直接向委員會提出。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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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亞洲地區

中國大陸監察部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

1 9 4 9年1 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設立人民監

察委員會，履行各級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監察。1 9 5 4

年，人民監察委員會改為監察部。1959年4月，因國家管理

體制調整，撤銷監察部。1986年12月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恢復行政監察體制。1 9 8 7年7月1日，監

察部正式對外運作。為提高黨政監督的整體效能，1993年中

央、地方各級黨之紀律檢察機關與監察機關實行合署辦公。

1997年5月9日第8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25

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監察法》（下稱《行政監

察法》），同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8 5號公布

施行。

名稱：監察部（Minis t ry  of  Superv is ion）

二、  監察部（M i n i s t r y  o f  S u p e r v i s i o n）：依中國《憲法》規

定，監察部屬國務院部門，國家最高行政監察機關。監察部

設部長 1人，副部長 4人，定期召開部長辦公會議，討論決

定監察部及全國監察機關的重大事項。監察部部長由國務院

總理提名，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由國家主席任命，副

部長由國務院任命。每屆任期5年，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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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依中國大陸監察部官網公布，各級監察機關在聘、特邀

之監察員達3萬餘人。監察部下設23個職能部門，包括5個監

察司負責中央機關（工業能源、經濟監督、科教文衛、農林

交通、政法新聞）；4個監察司負責地方（華北、東北、華

東、中南、西南、西北等）；14個綜合部門（辦公廳、監察

綜合、案件審理、宣傳教育、法規建設、信訪舉報、執法監

察、人事管理、理論研究等）。

四、政府體制：蘇維埃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根據《行政監察法》規定，監察部主管全國監察工作，

對國務院各部門及其公務員、國務院及國務院各部門任命的

其他人員、各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領導人員實施監察。監察機

關為行使監察職能，履行下列職責： (一 )檢查行政機關在遵

守和執行法律、法規和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中的問題。

(二 )受理對行政機關、公務員、行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違

反行政紀律行為的控告、檢舉。 (三 )調查處理行政機關、

公務員、行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違反行政紀律的行為。

(四 )受理公務員、行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不服主管機關

給予行政處分決定的申訴，以及其他由監察機關受理的申

訴。 (五 )其他由監察機關履行的職責。

監察機關在履行職責過程中，有權採取必要措施，如：

調查、保全事證、凍結帳戶或財產、責令停止等，也可請其

他機關提供協助。之後根據調查結果提出建議或決定，各部

門除有正當理由外均應採納或執行。對於違反行政紀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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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直接給予警告、記過、記大過、降級、撤職、開除等行

政處分。

六、  陳情方式：

依《行政監察法》第 6條規定，「公民」對於行政機

關、公務員、行政機關任命的其他人員之違法失職行為，有

權提出檢舉或控告。檢舉、控告都是針對監察對象的違法亂

紀行為，均可用口頭或書面形式提出。區別點在於檢舉通常

是檢舉人為維護國家、社會及他人權益而提出處理要求的行

為，檢舉人與檢舉事實一般並無直接關係；控告則是控告人

為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要求依法處理，控告人一般是被侵害

人或其代理人。

七、  工作成效：

依中國大陸中央紀委監察部於 2 0 1 0 年 1 月 7 日記者

會公布，自 2 0 0 9 年 1 至 1 1 月，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接受舉

報 1 , 3 1 8 , 3 6 2 件（次），初步核實違紀 1 4 , 8 2 8 件，立案

115 ,420件，結案101 ,893件，處分106 ,626人。（總計減少

的損失達44.4億人民幣。）

八、  其他：

中國實施一國兩制，所屬香港及澳門兩特別行政區分

別設有「申訴專員公署」及「廉政公署」，均為國際監察組

織具投票權之機構會員（ Ins t i tu t iona l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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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申訴專員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9年

名稱：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O f f i c e  o f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  

Hong Kong）

(一 )港英政府時代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前稱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緣

於港英政府立法局於1989年制定「行政事務申訴專員條

例」，同年3月1日「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正式成立

運作，並成為國際監察組織（ Internat ional  Ombudsman 

Ins t i tu te ,  IOI）成員，迄1994年，「行政事務申訴專員

公署」改名為「申訴專員公署」，1996年12月復將「申

訴專員」及「申訴專員公署」的英文名稱定為「 T h e 

Ombudsman」及「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特區政府時代

香港特區政府於2001年修訂「申訴專員條例」，確

立申訴專員公署為直接向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負責的

法定機構，獨立於政府之外，專責監察政府運作，負責

處理及解決因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行政失當而引起的不

滿和問題。

二、  申訴專員（O m b u d s m a n）：申訴專員由香港特區政府行政

長官委任，任期 5 年，並得獲委連任。現任申訴專員黎年

（Alan Lai）係於2009年4月1日上任，為第4任申訴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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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申訴專員公署員額共計 1 1 5 人（截至 2 0 0 9 年 3 月 3 1

日），置首長級人員4人、調查人員56人、行政支援人員47

人及臨時人員8人，下轄評審組、編譯組、調查科、行政及

發展科等業務單位。

四、  政府體制：

香港特區政府係由行政主導（由行政部門主導政治議

題和立法），有謂香港政府體制為「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議

會共和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對於市民有關行政失當的投訴進行調查

申訴專員公署是獨立的法定機構，申訴專員直接向

行政長官負責。依據「申訴專員條例」，申訴專員有權

調查該條例附表1第 I部所列政府部門及19個公營機構涉嫌

行政失當之投訴，幾乎所有政府部門均屬申訴專員的職權

範圍，僅香港法院、審裁處、警務處及廉政公署，因本身

設有獨立救濟機制，不屬於專員的管轄範圍。

申訴專員公署的職能包括洗雪個別人士因公營部門

行政失當而蒙受的冤屈、淡化官僚制度、減少市民與公

營機構之間的隔膜、擔當監察政府的角色、防止濫用職

權、糾正個別錯誤事件、指出公職人員受到的不公平指

責、提高公營機構的工作效率和服務質素以及保障人權

等。

(二 )主動調查行政失當

申訴專員認為相關的行政失當，可能致市民遭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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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待遇時，亦可主動展開直接調查，並透過記者會公

布涉及公眾利益的調查報告。

(三 )調查政府部門違反「公開資料守則」案件

「申訴專員條例」也賦予申訴專員權力，可以對有

關政府部門（包括香港警務處及廉政公署）違反「公開

資料守則」（相當於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的投訴

展開調查。申訴專員以獨立人士的身分，負責覆檢涉嫌

違反「公開資料守則」的個案。

(四 )依調查結果提出建議

申訴專員得依法定職權，透過傳召訊問相關人員、

進入機構處所、要求提出相關資料或物件等方式，進行

初步查訊、調解或全面調查，在調查後認為確已涉及行

政方面的缺失，可提出建議以糾正錯誤，例如要求有關

部門或機構檢討其所作的決定、更改某項程序或建議其

他補救措施。

申訴專員的建議對於行政部門並不具有約束力，惟申

訴專員得於受調查機構拒絕採納有關建議或未能依建議採

取相關改善措施時，向行政長官報告。另依據「申訴專員

條例」規定，申訴專員向行政長官呈文報告後，相關部

門原則上應於1個月內，將該報告本文提交立法會省覽。

六、  陳情方式：

香港市民可親臨申訴專員公署，或以郵寄信函（該署提

供市民免付郵資投訴表格）、傳真信函、電子信函等方式投

訴，如市民投訴問題較為簡單，且所涉機構不超過2個，民

眾亦可以電話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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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成效：

2 0 0 8 / 0 9年，申訴專員公署計處理6 , 6 7 1件投訴案，並

完成其中5 , 7 0 1件，為歷年最高紀錄。在已終結的個案中，

有2 ,684件（占47 .1%）為跟進調查投訴案，其中又有2 ,437

件（占90 .8%）經過初步查訊後，以提供協助或作出澄清等

方式處理，另247件（占9 .2%）為全面調查案件，全面調查

案件中，有2 2 6件（占9 1 . 5 %）是投訴「成立」、「部分成

立」或「投訴不成立，但機構另有失當之處」，較2007 /08

之60.5%，大幅增加。

另於2008 /09年，申訴專員公署完成6項主動調查及4項

主動調查審研（亦稱「小型主動調查」）工作，截至2 0 0 9

年底，有6項主動調查仍在進行。

八、  其他：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為國際監察組織具投票權之機構會

員（ Ins t i t u t iona l  Member），因港英政府時代屬大英國協

成員，其國際監察組織區域會籍隸屬澳洲及太平洋地區。

印度監察使公署（以喀拉拉省為例）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8年11月，依據喀拉拉省監察使法（The 

Kera la  Lok Ayukta  Act）設置。

名稱：喀拉拉省監察使公署（Lok Ayukta ,  Kera la）

二、  監察使（ L o k  Ay u k t a ）：現任監察使： J u s t i c e  M . M .  

P a r e e d  P i l l a y（2 0 0 9年1月3 1日迄今），副監察使（U p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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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k  Ay u k t a） J u s t i c e  G .  S a s i d h a r a n（2 0 0 9年1月3 1日迄

今）。

監 察 使 與 副 監 察 使 人 選 由 民 選 之 省 長 （ C h i e f  

M i n i s t e r ） 提 名 ， 經 省 議 會 議 長 （ S p e a k e r  o f  t h e  

S t a t e  A s s e m b l y ）及反對黨領袖同意後，報請省總督

（Governor）任命，任期5年。K省設監察使1名及副監察使

2名，監察使之資格須曾任省最高法院（S u p r e m e  C o u r t）

法官，或省高等法院（ H i g h  C o u r t ）首席法官（ C h i e f  

Jus t ice）。副監察使須曾任省高等法院法官。

監察使與副監察使不得遭撤換，除非經省總督命令，省

議會多數議員支持，並由出席議員之2/3投票表決通過。

監察使及副監察使不得擔任國會或省議會議員，於該機

關設置前5年內不得為政黨黨員，亦不得連任，卸任後不得

任職於公營企業。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及副監察使依職權可調查之對象，除一般公務員

外，並包括省長、省內閣部長、省議會議員、市政府官員、

省級政黨辦公室、公營企業及公私立高等教育學府人員等。

監察使及副監察使調查下列情事：

(一 )  任何涉及濫用職權，圖利私人，或造成他人傷害或不便

之行政措施（Admin i s t r a t ive  Ac t ion）、裁量或行使建

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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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所有有關公務員涉貪或有損官箴（ In tegr i ty）情事。

下列情事可免受監察使及副監察使調查：

1.  曾由前任監察使或副監察使調查，經裁定無缺失之行

政措施。

2.  相關行政措施已超過5年之追溯期。

　　監察使或副監察使受理陳情案後，應將陳情案送交

被調查者，並要求被調查者提出書面說明。監察使及副

監察使有權命令被調查之機關或個人保存相關文件證

物，並有權開具搜索票、搜索人身、開鎖或命令被調查

之公務員停權。監察使及副監察使亦有權以證據不足為

由中止調查，或要求公民以其他管道救濟。

六、  陳情方式：

任 何 公 民 均 有 權 陳 情 ， 並 要 求 監 察 使 或 副 監 察 使

調查。陳情案必須依專用表格格式填寫，並附上宣誓書

（Aff idavi t）。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八、其他：

(一 )  印度並無國家層級之監察機關，依據國際監察組織2009

年會員名錄，全國共有13省分設置省級監察機關，本書

以喀拉拉省為例介紹。

(二 )其他與監察使有關規定：

1.  蓄意詆毀或妨礙監察使或副監察使行使調查者處半年

至1年徒刑，亦可併科罰鍰。

2.監察使或副監察使行使公務受免於訴訟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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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監察使或副監察使作成之裁決，除非有管轄權之爭

議，不接受法院之複審。

4.  提請監察使或副監察使調查之事，倘經查屬不實之惡

意指控，提請調查人將被處以3至6個月徒刑，或併處

2千至5千盧比罰鍰。

印尼國家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0年3月20日

名稱：  印尼國家監察使公署（ O m b u d s m a n  R e p u b l i k  

Indones ia）

印尼國家監察使係依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西元 2 0 0 0 年

第4 4號總統令（P r e s i d e n t i a l  D e c r e e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Indones i a  Number  44  Year  2000）所設立，為行政屬性監

察使，缺少進行全面調查之法源依據。

2 0 0 8 年國會通過第 3 7 號「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Repub l ik  Indones i a）法案，明訂國家監察使公署為獨立、

公正之國家機關，不受任何人（包括總統在內）之影響與干

預，國家監察使每年需定期向總統及國會提出報告。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 M r .  A n t o n i u s  S u j a t a ,  S H

（Chai rman）

國家監察使由總統提名，並經由國會選舉產生。法定員

額為7名委員（M e m b e r），目前有6名委員，包括1位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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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Cha i rman），1位兼任副主席（Vice  Cha i rman），

委員任期5年，得連任1次。

三、  機構編制：

含6位委員在內，約有80人。監察使之下設有秘書處協

助行政事務。此外，在印尼全國3 5省中之日惹、K u p a n g、

北蘇拉威西省及北蘇門答臘省，設有5處監察使分署。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監察使之設立宗旨在防止政府部門之濫權，促進

政府廉能，提升公共部門之效能，增進民主法治與良政，並

促使立法保障人權，維護社會公平及正義。

國家監察使代表人民監督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舉

凡民眾陳情，該單位均可表達民意或舉行公聽會，並擬具意

見供政府部門參考。主要職權包括：

(一 )受理民眾對政府機關（構）、公職人員之陳情。

(二 )調查陳情案件。

(三 )主動調查（ex-o f f ic io  inves t iga t ion）。

(四 )監督管考處理中之案件。

(五 )提出建議予被訴機關或公職人員。

六、  陳情方式：

印尼或外國公民一旦權益受到印尼政府人員損害，均

可向該署陳情。陳情方式須以印尼文為文字，透過郵寄、電

郵、線上申請或親送等方式陳情。此外陳情人亦須檢具身分

證明文件等其他相關資料，進行陳情程序。陳情過程完全免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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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國家監察使之工作績效多與具爭議之民生問題有關，

英文版網頁查無其他具體績效數據。該機關雖被賦予監督之

權，惟在印尼官箴不彰，人治大於法治之政府體制中，實難

有具體作為。

八、其他：

印尼另設有國家人權委員會（K o m n a s  H A M），依法

至多可有35位委員，由國家人權委員會推薦，再經由國會選

舉產生，嗣由總統監誓就職，任期5年，得連任1次。

伊朗監察總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1年

名稱：監察總署（Genera l  Inspec t ion  Organiza t ion）

1 9 7 9 年 2 月伊朗革命後，依據憲法第 1 7 4 條制訂「伊

朗伊斯蘭共和國監察總署組織規定（G e n e r a l  I n s p e c t i o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o f  t h e  I s l a m i c  R e p u b l i c  o f  I r a n ,  T h e  

E s t a b l i s h m e n t  R e g u l a t i o n s）」，於1 9 8 1年1 0月1 9日經伊

朗國會（ the  I s l amic  Consu l ta t ive  Assembly）與「憲法監

督委員會（ the  Guard ian  Counci l）」聯席會議批准生效。

二、  首長（Head  o f  Genera l  Inspec t ion  Organ iza t ion）：總長

由司法首長自1 0 - 11職等伊斯蘭法官中選任，無任期限制，

總長得提名副總長經司法首長同意任命，另視需要任命助理

總長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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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於全國 2 2省設立分署，惟無論係中央或地方機構之監

察官員，均係自法官或相關領域之政府官員中挑選轉任，無

員額限制，且分永久性及暫時性兩類，端視任務性質與需要

而定。

四、政府體制：集權政體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督行政部門、軍事單位、國營企業及所有使用國家

預算之相關機構。應國家領袖、司法或其他機關首長以及國

會要求，對特殊案件進行調查，並接受人民請託、陳情及訴

願案件調查。

六、  陳情方式：

「任何人」均可向監察使提出申訴。實際上則包括

「個人」以及由自然人所組成之「團體」。申訴案之陳述以

專線電話、投訴信箱、上網登錄等方式進行皆可。

七、  工作成效：

案件調查後，僅將結果報告送交相關部會進行裁定或

懲處，監察總署並無執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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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總務省行政評價局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1年1月6日
名稱：  總務省行政評價局（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E v a l u a t i o n  

B u r e a u ,  M i n i s t r y  o f  I n t e r n a l  A f f a i r s  a n d  

Communica t ions）

其 前 身 為 1 9 4 8 年 於 總 理 廳 下 所 設 置 之 「 行 政 管 理

廳」，1984年因中央組織再造，將行政管理廳及總理府（人

事局、恩給局、統計局、交通安全對策室、老人對策室、地

域改善對策室、青少年對策本部、北方對策本部）等合併而

成立總務廳。2 0 0 1年1月6日再因中央組織再造，將總務廳

與郵政省、自治省合併，而成立總務省，並於其下設立「行

政評價局」。

二、  局長（D i r e c t o r - G e n e r a l）：為國家公務員，依一般公務員

法規定晉用，不具獨立性。

三、  機構編制：

設局長1名，下設總務課（負責綜合、調整、庶務及會

計業務）、行政相談課（負責行政相談【即陳情】、行政相

談委員委任等業務）、政策評價官及9名評價監視官，人員

為2 4 6人（含直屬於總務省之「政策評價、獨立行政法人評

價委員會」及「年金記錄確認中央委員會」），另於各地方

政府設有行政評價局及行政評價事務所（共50個據點）等，

人員共有1,096人。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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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政策評估：針對各中央機關之政策，以評估專責機關之

立場進行評估，並推動政策之重新修訂。

(二 )  行政評估及監督：針對各中央機關重大業務之執行情

況，進行評估及監督，並推動行政運作之改進。

(三 )  行政諮商（陳情）：接受民眾對國家之陳情，必要時從

中斡旋，以促進其合理解決，進而有助於行政制度及運

作之改善。

六、  陳情方式：

由民眾向轄區各行政評價局、行政評價事務所、總務

大臣所委託之全國5 , 0 0 0名「行政相談委員」（由富學識經

驗者擔任）、位於2 2個城市之「綜合行政相談所」，以書

面、電話、傳真或網路等方式提出。

七、工作成效：

(一 )  政策評估： 2 0 0 8年共 7 , 0 8 8件，其中事前評估（即政

策決定前）1 , 5 4 6件（除全部反映至原政策及預算概算

外，並要求其中43件重新修訂），事後評估（政策決定

後）5 , 5 4 2件（除全部反映至政策及預算概算外，其中

有3 6 0件被要求重新修訂，2 2件則要求廢止、中止或終

止）。

(二 )  行政評估：2 0 0 8年共針對8件重大行政業務進行評估並

向主管機關提出「勸告」（即改善報告）。

(三 )行政諮商：2008年有173,627件。

八、  其他：

另人事院下設有「國家公務員倫理審查會」（1 9 9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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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月3日成立），由1名會長及4名委員（含1名人事官）組

成，下設事務局（職員12人）。倘認為某國家公務員有違反

「國家公務員倫理法」之嫌時，於其所屬機關進行調查後，

再提交該審查會進行調查，並向其所屬機關提出意見。倘確

有違反「國家公務員倫理法」之實，由各機關提出懲處建議

後，須再經該審查會同意後方才正式發布。又該審查會為免

違法情事再度發生，可事先向各中央機關進行宣導及提供建

言等，並可制訂相關懲戒標準。

約旦審計局

一、  機關設置時間：分三時期

第1時期：  1 9 2 8年過渡約旦（Tr a n s  J o r d a n）時期設立「帳

目審查局」，1930/8 /9改為「審查局」。

第2時期：  1 9 3 1年制定並頒布審計法，依附於總理府下，惟

1 9 3 9年隸屬於財政部， 1 9 4 9年恢復隸屬於總理

府，1949年改為隸屬於財政暨經濟部。

第3時期：  1 9 5 2 / 1 / 8發布約旦憲法後，正式實施審計法，稱

為1 9 5 2年第2 8號審計法，隨社會發展與國際化之

變遷，2 0 0 2年修法，主要加入行政監督及擴大審

計部管轄範圍與職權等。

名稱：審計局（Audi t  Bureau）

二、  審計長（Pres ident）：由內閣議會提名，國王任命，交眾議

院備案。倘眾議院於會期中，非經過眾議院議會同意，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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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審計長提出罷免、改任、退休或控訴；若非於會期中，先

經內閣議會提出與國王同意，事後總理於議會開議後向議會

報告說明處置方式並備案。審計長向總理負責。審計長不得

有參議院或眾議院議員身分。

三、  機構編制：

審計長下置秘書長 1人（相當於次長），共有 1 2個處

室。審計長由國王任命，審計長有審計局內部管理、會計、

人事權，審計長出缺時由秘書長暫代。

四、政府體制：君主立憲

五、  主要職掌與功能：

(一 )  監督國家歲入、歲出、借貸等及1952年審計法中所規定的職

責。

(二 )提供受監督各機關審計方面之諮詢。

(三 )監督公共財之合法使用與成效。

(四 )確認有效之環境法之執行，並與有關單位協調。

(五 )確保受監督機關之規定與行政命令合法執行。

受監督之機構：

1.  中央各部會、政府組織

2.  地方議會、公共福利議會

3.  受總理會議認定由審計局監督、需要財務調查，且經

費來源為政府之機關

4.  有50%（含）以上官方股份之公司

六、陳情方式：

任何國民或團體均可以書面方式向審計局提出陳情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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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八、  其他：

案件成形後，初步調查係由受調查單位、財政部及審

計局代表組成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案情內容性質由受調查

單位最高主管轉送其他單位（例如國家反貪污組織、審計局

等）進一步調查，最後交由檢察單位偵辦。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8年2月29日

舊名稱：  國民苦衷處理委員會、國家清廉委員會、國務總理

行政審判委員會

新名稱：國民權益委員會（合併上揭3個委員會組成）

　　　　  （Ant i -cor rupt ion  and  Civ i l  Rights  Commiss ion ,  

ACRC）

二、  委員長（C h a i r m a n）：李在五（ J a e o h  L e e ,  2 0 0 9年9月3 0

日就任）。

任期：  一任 3年，得連任 1次。由國務總理提請大統領（總

統）任命。

三、  機構編制：

4 6 6人（2 0 0 8年1 2月），2 0 0 9年年度經費5 8 0億6 , 1 0 0

萬韓元（折合美金約 5 , 1 3 1萬元）。委員會由委員長 1人、

副委員長3人、常任委員3人及非常任委員8人等，共1 5人組

成。委員長及副委員長由國務總理提請大統領任命；常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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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由委員長提請大統領任命；非常任委員由大統領任命或遴

聘，其中2人須由國會及大法院長分別推薦。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制定並實施維護國民權利、救濟國民權益及防範公務機

關貪腐之相關政策。

(二 )  調查並處理民眾陳請，並對被陳情機關予以勸誡、表示

意見及追蹤改善情況。

(三 )  制定並評估公共機關防貪腐相關政策，調查及評估公共

機關實施反貪腐相關政策及其現況。

(四 )制定並實施反貪腐及權益救濟之相關教育及宣導計畫。

(五 )受理民眾舉發及陳情公共機關之貪腐行為。

(六 )  依據「行政審判法」，執行國務總理行政審判委員會相

關運作事項。

(七 )依據其他法令規定，處理歸委員會主管之事務。

(八 )其他國務總理為提升人民權益而交辦研議之事務。

六、  陳情方式：

(一 )親赴委員會； (二 )郵件及傳真； (三 )網路陳情：國

民權益委員會網站（h t t p： / / w w w. a c r c . g o . k r）； (四 )由國

民權益委員會運營、專門受理陳情之「國民申聞鼓」網站

（ht tp： / /www.epeople .go .kr）。

七、  工作成效：

2 0 0 9年「國民申聞鼓」網站受理並處理民眾對3 8個政

府機關之陳情共計430 ,000件，人民對其處理滿意度為2007

年（5 4 . 7 %）、2 0 0 8年（5 5 . 8 %）、2 0 0 9年（5 8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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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意度為2 0 0 7年（2 8 . 2 %）、2 0 0 8年（2 7 . 5 %）、2 0 0 9
年（25 .7%）。2009年處理陳情優良部會為：統一部、女性

部、國防部、國土海洋部、農村振興廳、行政中心複合都市

建設廳、兵務廳、氣象廳及山林廳。

八、  其他：

詳情請參考國民權益委員會網站（h t t p： / / w w w. a c r c .
go .kr）中、英文版。

澳門廉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9年12月20日
名稱：  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C o m m i s s i o n  A g a i n s t  

Corrupt ion  of  Macao ,  CCAC,  SAR）

二、  廉政專員（C o m m i s s i o n e r）：馮文莊（F o n g  M a n  C h o n g ,  
2009年12月20日迄今）

任期：  一任5年，得連任。由特區行政長官提名經中國大陸中

央「國務院」同意後任命，廉政專員對行政長官負責。

三、  機構編制：

廉政公署編制為1 0 9人。廉政專員為廉政公署的領導首

長，並由助理專員輔助其工作。廉政專員下設專員辦公室和

反貪局、行政申訴局。

四、政府體制：中國大陸中央直轄特別行政區

五、主要職掌與功能：

1992年3月15日設立的「反貪污暨反行政違法性高級專

員公署」，已於1 9 9 9年1 2月2 0日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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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據澳門基本法第 5 9 條所設立的「廉政公署」完全取

代，暫時沿用原有的相關法規。

依第 1 0 / 2 0 0 0號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組織

法），廉政公署的主要職能為：

(一 )開展防止貪污或欺詐行為的行動。

(二 )  針對貪污行為及公務員作出的欺詐行為，依法進行調

查。

(三 )  針對因應澳門特別行政區機關選舉而進行的選民登記及

有關選舉中作出的貪污行為及欺詐作為，依法進行調

查。

(四 )  促使人民的權利、自由、保障與正當利益受保護，確保

公共行政的公正、合法性與效率。

六、  陳情方式：

市民可以函件／書信、電話、親臨、電子郵件或傳真

等方式向廉署舉報或投訴。司法機關亦可以立案偵查，或由

廉署主動跟進調查。

七、  工作成效：

2008年廉政公署收到投訴舉報案件796件，較上年度增

加約8 . 2 %，其中刑事案件5 5 3件，行政申訴案件2 4 3件。在

7 9 6件收案中，市民舉報或投訴共7 4 2件，其中具名投訴或

願意提供個人資料的投訴374件，首次超越匿名投訴件數。

公共機關向廉署轉介／舉報／請求的案件有2 4件。此外，

廉署也接獲外地執法機關請求協查案件1 4件，司法機關立

案偵查3件，廉署主動跟進調查案件13件，接獲求助諮詢個

案36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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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開 7 9 6 件收案中，廉署具條件處理的個案有 3 3 1 件

（占收案總數 4 2 %），投訴內容不涉及貪污舞弊、不屬廉

署職權或資料不足無法進一步處理的個案共4 6 5件，接近收

案總數的6成。2008年廉署立案調查案件有36件，包括刑事

案件3 1件、行政申訴個案5件。全年度調查完結立案案件5 0

件，非立案案件2 9 7件，總計3 4 7件，其中1 0件移送檢察院

處理，轉入2009年繼續處理的案件有148件。

八、  其他：

澳門廉政公署為國際監察組織具投票權之機構會員

（ Ins t i tu t iona l  Member）。

馬來西亞公眾投訴局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1年

舊名稱：  公眾投訴科（Publ ic  Compla in t s  Uni t  o f  Genera l  

P lann ing  Div i s ion），隸屬於馬國首相署（Pr ime 

Minis te r
,
s  Depar tment）。

新名稱：  1 9 9 2年起升格為公眾投訴局（P u b l i c  C o m p l a i n t s  

Bureau，以下簡稱PCB），仍隸屬於馬國首相署，

為亞洲監察協會（Asia  Ombudsman  Assoc ia t ion ,  

AOA）創始會員。

二、  局長（D i r e c t o r  G e n e r a l）：由公務人員擔任，現任局長

Dato
,
Dr.  Tam Weng Wah，2008年10月11日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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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局總部設於馬國聯邦行政中心—吉隆坡太子城，設

有 1 0 個州辦公室，職員 2 4 9 人。決策單位為「常設委員

會（ P e r m a n e n t  C o m m i t t e e）」，由馬國政府首席秘書

（C h i e f  S e c r e t a r y  o f  G o v e r n m e n t）擔任主席，P C B局長

擔任秘書，政府相關部門主管擔任委員，該委員會有權調閱

文件資料、決定各陳情案件處理方式、召集相關單位主管出

席會議提供解釋及指示有關單位採取補救措施。另設有「諮

詢委員會（A d v i s o r y  B o a r d）」，委員由首相署主管部長

自公、私部門各領域專家選任，提供PCB諮詢意見。

四、政府體制：君主立憲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接受民眾對聯邦、各州及地方政府政策、施政缺失之

投訴，彙整收集民眾之建議與意見，督促政府部門提升行政

效能及品質，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其主要工作包括：

(一 )受理民眾投訴案件、進行調查及處理解決。

(二 )  將重要投訴案件送交PCB常設委員會討論議決，並將決

議送交相關單位執行。

(三 )監督行政部門受理及處理投訴過程是否妥適。

(四 )  主動關注並蒐集電子及平面媒體有關民怨報導，送請相

關部門提出說明及改進之道，並通知投訴民眾處理結果。

(五 )主動發掘政府政策及施政缺失，避免民怨形成。

六、  陳情方式：

民眾得以電子郵件、信函、傳真、面陳、電話等途徑

向公眾投訴局投訴。為提升處理申訴案件效能，馬國刻正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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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與大眾權益息息相關之政府部門人員進行訓練，未來民眾

可逕向各主管部門提出申訴，而無須透過PCB。

七、  工作成效：

2 0 0 7年受理5 , 3 4 7件申訴案件，4 , 7 6 2件處理完成，完

成率為89 .1%；2008年受理8 ,066件，7 ,308件處理完成，完

成率為9 0 . 6 %；2 0 0 9年1月至1 0月受理1 0 , 7 1 8件，9 , 0 1 3件

已處理完成，完成率為84.1%。

八、  其他：

馬國國會 1 9 9 9年依據「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法案」設

立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H u m a n  R i g h t s  C o m m i s s i o n  o f  

Malays ia），倡導維護人權，其主席及委員均由首相提名、

國家元首任命。

巴基斯坦聯邦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3年

名稱：  聯邦監察使公署（Wafaqi  Mohtas ib（Ombudsman）

of  Pakis tan）

1 9 8 3年依據總統頒布第 1號聯邦法律所成立之獨立機

關，目的在審核、調查、糾舉及改正聯邦政府機關（高等法

院、最高法院、聯邦伊斯蘭教法法院除外）因行政失當對民

眾所造成的不公。

二、  聯邦監察使（ Wa f a q i  M o h t a s i b ）： M r .  J a v e d  S a d i q  

M a l i k，2 0 0 6年就任第9任聯邦監察使，亦為亞洲監察協會

（Asian  Ombudsman Assoc ia t ion ,  AOA）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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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依據1983年第1號聯邦法律所成立，聯邦監察使由總統

任免，任期4年，不得連任及續任。法律賦予聯邦監察使在

全國各省行政區設置公署辦事處之權力。聯邦監察使總部設

於首都，轄下設人事處、顧問室、秘書處，負責行政考核、

管理、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等業務。

四、政府體制：聯邦制共和國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聯邦監察使得依據當事人投訴、總統建議、聯邦議會或

國民大會、最高法院、高等法院法庭或個人之要求，針

對任何政府機關、附屬單位或職雇員之行政失當啟動調

查。

(二 )  聯邦監察使對於其任職或曾經任職之公務機關投訴案件

應予迴避。

(三 )  聯邦監察使依法得針對執行審查之弊案研擬或建議修改

方案，補正制度缺失。

(四 )聯邦監察使得視實際需要設立公署地區辦事處。

六、  陳情方式：

聯邦監察使依法可接受當事人（在死亡情況下由其法

定代理人）以正式文書方式申訴。匿名或冒名案件將不被受

理，當事人應在得知權利遭到損害3個月之內提出申訴。

七、工作成效：

(一 )  每年度結束3個月內，聯邦監察使應向總統提交年度報

告。

(二 )  聯邦監察使得視情況需要，隨時向總統提出專案調查報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76

亞
洲
地
區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告，並同時將該報告公布於公署及地區辦事處公告欄。

(三 )  凡有關公署對相關調查案件之研究、建議或進度報告，

聯邦監察使得不定期公開。

(四 )公署有關報告均必須對聯邦及國民議會公開。

菲律賓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8年5月12日設立。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 M a .  M e r c e d i t a s  N a v a r r o -

Gut ie r rez女士（2005年12月就任迄今）。

監察使由總統任命，任期7年。監察使公署擁有獨立預

算，以確保其獨立辦案公正立場，其任命無需經過「官員任

命委員會」同意，任內唯有因案遭國會彈劾成立始予解職。

另設首席副監察使1人。

三、  機構編制：

設專轄北部呂宋（Luzon）、中部未獅耶（Visayas）、

南部民答那峨（Mindanao）等3大地域、專責軍事暨其他相

關執法部門等 4副監察使以及特別檢察官 1人。全部員工約

1 ,000人，半數在中央，其餘配置於各分區辦公。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係人民權益之保護者，對於人民就政府機關、國

營企業及其官員所作有損人民權益之行政裁量、民事及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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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有所不服所提起之陳情，應迅速處理，尤其對於高級

官員、坐擁大權及涉及大筆金錢及財產者之陳情，更應優先

處理。監察使應與菲國社會各有關團體合作，共同督促政府

提高行政效率，防制貪瀆及懲處不法以確保施政清廉。主要

職掌及功能如下：

(一 )  調查及起訴：對於政府機關、國營企業及其官員所作有

損人民權益之不當及不法措施進行調查，若有不法情

事，即予起訴。

(二 )  指導及糾舉：指導政府機關、國營企業及其官員如何依

法行政，避免不當及不法情事發生；建議對違法失職官

員予以解職、停職、降級、罰鍰、斥責或起訴之處分。

(三 )  提示證據：對政府機關、國營企業及其官員所為涉及國

家財產及經費之不法契約及交易行為，得要求彼等提出

相關文件，送交審計單位查核。

(四 )  公布調查報告：公布對前述不當及不法情事所作之調查

報告，惟報告應力求持平、公正及真實性。

(五 )  作出建議：研析不當及不法情事發生之原因，並提出改

進建議，以提高行政效率及公務倫理。

六、  陳情方式：

菲人得就政府機關、國營企業及其官員所為不當或不

法情事，直接向監察使及各副監察使分署提起申訴，並提交

相關證據。

七、  工作成效：

菲國係實施總統制國家，總統擁有國家財政撥補挹注大

權，權力凌駕一切，政府施政透明度（Tr a n s p a r e n c y）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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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監察使係由總統任命，不必經由「官員任命委員會」同

意情況下，監察使糾舉總統違法失職之可能性極低，甚或採

消極不作為方式面對。簡言之，監察使在菲國現有體制下，

功能不彰，可能為總統及其人馬護航甚或掩護非法行徑，對

非總統陣營人士則有可能成為迫害之工具。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審計總局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1年

名稱：審計總局（Genera l  Audi t ing  Bureau）

二、  審計長（Pres iden t）：H.E.  Osama  Ja fa r  Ib rah im Faqeeh

（2003年迄今）。

沙國「國家基本法」規定，審計長由國王任、免，無任

期限制，薪資及退休比照內閣部長級待遇。

三、  機構編制：

依「沙國基本法」規定，審計總局為獨立行政機關，

直接向國王（內閣總理）負責。審計長下設副審計長（Vice  

Pres iden t）1名（由國王任命），助理副審計長（Ass i s t an t  

V i c e - P r e s i d e n t） 2名，分別負責政府財務監督（下轄行

政、軍事、財政、國營事業等財務審查處），以及績效監督

（下轄國營事業督察處與政府部會督察處）。

四、政府體制：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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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基本法規定各受審計機關必須配合審計作業，提供財

務報表及業務報告予審計總局、提供審計人員行使職權之行

政便利，以及在法定（1個月）時間內答覆審計局之糾正公

文。審計總局主要職掌包括：

(一 )  監察政府各種收支情況，保障國家一切動產及不動產資

源妥善使用。

(二 )  制訂法規（由國王核准頒訂），稽核政府財政歲入及歲

出確實依照相關法令運作。

(三 )  稽核政府各部會確實依照法定權責妥善使用、維護並避

免不當使用或浪費國家之動產及不動產資源。

(四 )監督政府各機關確實執行會計法規定，無違反情形。

(五 )  針對國家發展需要研擬或建議修改現行會計法規，補正

制度不足及缺失。

六、  陳情方式：

基本法規定沙國政府各受監察機關應定期向審計總局

提出財務執行報告；在各機關察覺內部有違反會計法規情

事，造成國家財務損失超過5 0 0沙幣（折合約1 3 3美元）時

須立即通知審計總局。

七、  工作成效：

審計總局每年年終向國王呈送審計報告，副本呈送內

閣會議。報告內容包括對國家財政整體執行情況的總評估，

以及分別對各部會會計部門的稽查結果。此外，審計總局每

年並且針對各個機關財務使用情形報告進行審核，並以書面

方式通知相關單位審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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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例行報告外，審計長另不定期以專題或依情況需

要每月或每季向國王提出報告。

八、  其他：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為君主制國家，除審計總局類似於

其他國家之監察機構外，沙國政府另設有「監督調查公署」

（Contro l  & Inves t iga t ion  Board，成立於1971年），專司

處理及調查公務人員行政疏失及懲戒；另沙國並設有行政法

庭，負責審理公務人員行政懲戒上訴案件以及其他有關公權

力之司法訴訟案件。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51年

名稱：  貪污調查局（C o r r u p t i o n  P r a c t i c e s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Bureau ,  CPIB），根據防止貪污法案第241章所設立

之反貪污機關。

二、局長（Direc tor）：Soh Kee  Hean

貪污調查局局長由總統指派，並且直接向總理匯報。

三、機構編制：分為二大部門：

(一 )  業務部門：主要職責在調查觸犯防止貪污法案之罪行，

由 4個調查組組成，其中特別調查小組調查更為複雜和

重大案件。

(二 )  行政與支援部門：分為行政組、預防及審核組、電腦信

息系統組及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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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主要目的為防止公私立部門有任何貪污的可能性。該

局負責維護公共服務的完整性並鼓勵私部門廉潔治理。反貪

局也負責檢查有關公職人員任何不當行為，並依據不同情況

做出適當的紀律處分。其主要職責雖在防止貪污腐敗行為，

但在貪污調查中若發現其他罪行，依法亦有權力介入調查。

除調查貪污案件，反貪局也致力防杜貪腐。反貪局對易生貪

腐的公私立部門之工作流程及方法進行審查，針對現有行政

系統弱點，提出補救和預防措施。此外，該局也會定期安排

講座及研討會，灌輸公職人員正確的反貪觀念。貪污調查局

主要工作包括：

(一 )受理和調查任何可能構成的貪腐行為；

(二 )調查公職人員舞弊及不當行為；

(三 )  針對公共部門現有行政作法及程序進行審查，以減少產

生貪腐行為的機會。

六、  陳情方式：

民眾可以 (一 )親自到貪污調查局提出申訴； (二 )不具名

寫信給貪污調查局； (三 )直接撥打電話至貪污調查局，向值

班人員提出申訴；或 (四 )通過互聯網網站電郵至貪污調查

局。

所有接獲貪污申訴案例將由申訴評估委員會（C E C）

審核。執行委員會成員將依據申訴案例性質，判定是否屬於

貪污調查局的調查範圍，以及案件是否包含足夠的信息以便

進行調查或進行其他後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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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委員會作出決定，貪污調查局將會進行全面調查。

如蒐集到足夠貪污罪證，嫌犯將被逮捕並以觸犯防止貪污法

第241章條款控上法庭。

七、  工作成效：

根據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所公布的全球腐敗指數報

告顯示，新加坡在最近5年間，在130個國家中廉政度排名都

位於全世界前5名，平均分數為9.3分（滿分為10分）。

中華民國監察院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48年

名稱：  中華民國監察院（The Control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中國監察制度始建於秦、漢，距今已有 2 0 0 0 餘年歷

史，國父孫中山先生倡行「五權憲法」，擷取歐美三權分立

制度，與中國御史諫官制度及考試制度之優點，於行政、立

法、司法三權之外，另增監察、考試兩權。

1 9 2 8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國民政府始實行五權分

治。1 9 2 8年2月設審計院，1 9 3 1年2月成立監察院，並將審

計院撤銷，依法改部，隸屬監察院，此為國民政府最高監察

機關，行使彈劾及審計權，1938年對日抗戰後復行使糾舉及

建議兩權。

中華民國憲法於 1 9 4 7年 1 2月 2 5日施行，行憲後之第 1

屆監察院於1 9 4 8年6月5日成立，監察委員由各省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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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西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舉產生。憲法增修條文於

1992年5月通過，第2屆及第3屆監察委員改由總統提名，經

國民大會同意後任命。2000年4月憲法增修條文再次修正，

監察委員同意權移由立法院行使，第4屆監察委員即依此規

定產生。

二、  監察委員（M e m b e r）：監察院設置監察委員（M e m b e r）

2 9位，並以其中 1位為院長（ P r e s i d e n t）， 1位為副院長

（Vice  Pres ident），任期6年，無連任限制。

現任（第 4 屆）監察委員共 2 9 位：王建 先生（院

長）、陳進利先生（副院長）、尹祚芊女士、沈美真女士、

李炳南先生、李復甸先生、杜善良先生、吳豐山先生、余騰

芳先生、林鉅鋃先生、周陽山先生、洪昭男先生、洪德旋

先生、馬以工女士、馬秀如女士、高鳳仙女士、陳永祥先

生、陳健民先生、程仁宏先生、黃武次先生、黃煌雄先生、

葛永光先生、楊美鈴女士、葉耀鵬先生、趙昌平先生、趙榮

耀先生、劉玉山先生、劉興善先生、錢林慧君女士，任期自

2008年8月1日起至2014年7月31日止。

依監察院組織法第 3 條之 1 規定，監察委員須年滿 3 5

歲，並具后列6項資格之一，且聲譽卓著者：曾任中央民意

代表1任或省市議員2任以上；任簡任司法官1 0年以上，並

曾任高等法院、高等法院檢察署以上司法機關司法官；曾任

簡任職公務員1 0年以上；曾任大學教授1 0年以上；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執業1 5年以上；清廉正直，

富有政治經驗或主持新聞文化事業。監察委員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通過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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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除 2 9位監察委員外，監察院下設秘書長、副秘書長各

1人，並設有監察業務處、監察調查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處、秘書處、綜合規劃室、資訊室、會計室、統計室、人事

室與政風室等 4處、 6室。此外，監察院並設內政及少數民

族、外交及僑政、國防及情報、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化、

交通及採購、司法及獄政等 7常設委員會，法規研究、諮

詢、訴願審議、監察委員紀律、廉政、人權保障等5特種委

員會，以及預算規劃與執行、國際事務等2小組。全院委職

員工人數總計約450人。

另依據憲法規定，監察院設審計長1人，由總統提名，

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任期6年，無連任限制。審計長秉承

監察院院長，綜理審計部全部事務，並監督所屬職員及機

關。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依法行使彈劾、糾舉及

審計權，並得提出糾正案，以及收受人民書狀、巡迴監察、

調查、監試、執行陽光法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政治獻金法、遊說法）、保障人權等職

權。各項職權之行使，始於調查，終於提案糾正、彈劾或糾

舉，監察委員行使調查權，除依人民陳訴書狀或由院會、委

員會決議核派調查、委託有關機關代為調查外，並可自動申

請調查。

監察院依法被賦予廣泛職權，監督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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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及公務人員之工作及行政措施有無違法失職，監察權行

使對象尚包括部會首長、法官、檢察官、軍事將領、民選地

方首長、公營事業人員等司法、警、政、軍各領域機關及人

員，但不含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及地方民意代表。簡言

之，監察院所監察者，包括政府之「人」、「事」、「財」

3項，消極方面在澄清吏治、消除行政阻力，積極方面在提

高行政效率，強化政府效能。

六、  陳情方式：

民眾如認為行政機關或公務人員涉有違法失職情事

時，均可檢附陳訴書及相關事證資料，以書面郵寄、傳真、

透過監察院網站陳情信箱遞送或親自到院陳訴的方式，向監

察院或監察委員提出陳情。監察院為處理此類書狀，設置值

日委員輪值接見陳訴人、核閱書狀，並按所訴情節決定輪派

委員調查或委託有關機關調查，或作其他適當之處理，但如

所訴事項不屬監察職權範圍者，則不予受理。

七、  工作成效：

2 0 0 9年，監察院計收受人民書狀2 8 , 8 2 9件，據以派查

5 7 2案，經調查結果，涉及違法或失職，而成立彈劾案 2 6

案，被彈劾人數4 5人；對行政院及其所屬各機關之工作及

設施提案糾正2 0 5案，被糾正機關達3 6 0案次；調查後其情

節輕微者，經監察院相關委員會決議函請有關機關改善360

案，經各行政機關自行議處人員計1,695人。

此外，當年度監察院廉政委員會共審議案件1 , 0 1 0件，

其中財產申報查詢案件405件、利益衝突迴避案件32件、政

治獻金查核案件573案。另為促使民眾了解監察院之廉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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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監察院並於2 0 0 9年1 2月啟用「陽光法案主題網」，上

網瀏覽人次已約50萬人次。

八、  其他：

監 察 院 為 國 際 監 察 組 織 具 投 票 權 之 正 式 會 員

（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M e m b e r），區域會籍隸屬澳洲及太平洋地

區。

泰國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9年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 G e n e r a l  T e r a d e j  M e e p i e n

（首席監察使， 2 0 0 7年 1 1月 1 4日上任）、M r .  P r a m o t e  

Chot imongkol、Mrs.  Pani t  Ni t i thanprapas。

任期：  一任6年，不得連任。監察使由甄選委員會（其成員

包括憲法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最高行政法院院

長、國會議長及國會眾議院反對黨領袖）甄選後經參

議院通過呈請泰王任命，須具政府機關或國營事業、

公益事業行政背景且清廉度為社會所公認之學驗具豐

人士。首席監察使由監察使自行推選並知會參議院。

現行監察使制度依憲法規定為3人，各自獨立行使職

權，首席監察使為機關對外代表，負責政策決定及行

政與協調工作，不得干預其他監察使調查及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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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監察使除聘請顧問及機要秘書外，下設監察辦公室，

由秘書長綜攬處室主管、秘書處、法務、學術、資訊、行

政、調查組等業務。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負責監督行政及司法機關，監督範圍包括司法體系機

關、政府機關與公務人員、國營事業人員及地方政府民選官

員。依據憲法賦予職權監督政務官及人員之操守，並定期向

國會提出建議，其建議須刊載於政府公報並公諸社會。監察

使之主要職責在確保法治及善治原則，並保障泰國憲法所賦

予個人之權利與自由。監察使之主要職權包括：

(一 )處理民眾陳情。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

(三 )提出告誡、批評或建議之制裁權。

(四 )向國會提出報告及建議。

六、  陳情方式：

任何人皆可向監察使提出陳情，亦不須與案件有直接

關係，且並未規定須窮盡現有司法及行政救濟程序後才可提

出陳情。另可由國會參議院或眾議院之委員會將案件移送處

理。陳情方式包括： (一 )書面陳情（含郵政、傳真及電子郵

件）。 (二 )電話專號（1 6 7 6，全國免費）或專線（0 2 - 1 4 1 -

9 1 0 0）陳情。 (三 )透過國會眾議院議員或參議員陳情，在

國會會期內監察使公署將派員到國會收件。 (四 )當面陳情。

(五 )透過監察使相關脈絡單位陳情，包括：律師公會及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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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於全國之辦事處、最高檢察署及全國各地監察使分署民眾

權利保障及法律服務組。

監察使依法不受理之案件包括： (一 )內閣向國會提出之

政策，除非該政策之執行違法或逾越權責或違背職務造成人

民損失者。 (二 )在訴訟中之案件或法院已定讞之案件。 (三 )

與政府官員無關之私人案件或民間案件。 (四 )政府機關公務

員或國營事業人員或地方政府之人事管理或懲處案件。 (五 )

陳情人未依規定方式陳情，陳情人依法須表明姓名、住址、使

用正常用語（不粗痞）並簽名（陳情人亦可要求隱匿姓名）。

監察使依法可自行裁量不受理或停止處理之案件包括：

(一 )公務員貪污瀆職案。 (二 )陳情人非案件之利益關係人且

處理結果與公眾利益無關。 (三 )陳情人自獲悉該案之日起至

陳情日已超過2年且處理結果與公眾利益無關。 (四 )陳情人

已獲得相當補償且繼續處理與公眾利益無關。 (五 )陳情人於

接獲監察使通知後，在規定時間內無故不到案提供證詞及證

明。 (六 )陳情人已死亡且其陳情案之繼續處理與公眾利益無

關。 (七 )監察使已處理並結案之陳情。

七、  工作成效：

泰國監察使制度因成立時間尚短，社會大眾多不瞭解

其功能，因此前數年受理案件不多，嗣經監察使公署透過媒

體廣告及計畫性派員到全國各地宣導，受理陳情案件逐步增

加。以2 0 0 8年為例，全年陳情案件達3 , 7 7 3件（依據監察使

2009年7月11日向國會提出報告），其中不符陳情要件者77

件，已處理2 , 8 0 0件，其中1 2件涉及刑法及紀律，已移請權

責機關調查處理並回復監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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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門共和國中央審計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4年

名稱：  中央審計署（Centra l  Organiza t ion  for  Cont ro l  and  

Audi t ing ,  COCA），葉門共和國中央審計署在1990

年南北葉門統一後，依據1 9 9 2年中央政府頒布法令

成立。

二、  審計長（Pres ident）：Dr.  Abdul lah  Abdul lah  Al-Sanaf i，

由總統任命，相當部長級官員。

三、  機構編制：

依 1 9 9 2年第「 3 9」號法律規定，中央審計署為獨立

行政機關，直接向總統負責，總部設於葉門首都沙納，下

設2 0個分支機關，遍布各省。中央審計署審計長下設副審

計長（Vi c e  P r e s i d e n t）1名（相當部會次長），局、處、

司長若干（Deputies, Central Department Managers、General 

Department Managers），分別負責政府行政、經濟、管理、

財務及技術審查。

四、政府體制：共和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對於查察違反國家利益情事，法律賦予中央審計署執

行調查、搜證、扣押及保管之權力。中央審計署主要職掌包

括：

(一 )  保護公務財產資源，確保其受到合理、有效且經濟之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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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受監督機關提升財務及行政效能。

(三 )  參與並提升政府各部會會計審核工作，避免不當使用國

家資源。

(四 )  制訂法規條例，稽核政府財政歲入及歲出確實依照相關

法令運作。

(五 )  監督政府各機關確實執行會計法規定，針對國家發展需

要研擬或建議修改現行會計法規，補正制度不足及缺

失。

六、  陳情方式（審計程序）：

法律規定中央審計署有權對任何侵害公共財物情事主動

進行調查，且得在未事先通知情形下行使其調查權。中央審

計署人員在調查有關案件時，視情況依法得享有司法人員身

分。

七、工作成效：

(一 )  中央審計署每年對國家財政整體執行情況作成審查結果

報告及改革建議，分別送交總統、國會、內閣會議，以

及各個受稽查部會首長。

(二 )  針對各個行政機關財務使用情況進行審核，並以書面方

式通知相關單位審核結果及改善建議。

(三 )  定期以專題或依情況需要向總統、總理或機關首長提出

專案審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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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澳洲及太平洋地區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7 7年7月1日，機關設置之法源為「1 9 7 6

年監察法」（Ombudsman Act  1976）。

名稱：  聯邦監察使公署（Commonweal th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mbudsman）：Mr. Allan Asher（2010年8月）。

任期：法定期限為一任不超過7年，實務上為一任5年。

三、  機構編制：

除 聯 邦 監 察 使 外 ， 另 置 副 監 察 使 （ D e p u t y  

O m b u d s m a n）2人，由總理任命。該機關另設置資深助理

監察使（Se n io r  Ass i s t a n t  Om budsman）6人，現有4位資

深助理監察使及1位資深代理助理監察使。截至2 0 0 9年6月

3 0日止，該機關之職僱員共計1 7 1人。2 0 0 8至2 0 0 9年度政

府所撥款之經費為1,936萬澳元。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有3項主要法定功能：

(一 )  陳情案件調查（compla in t  i nves t i ga t ion）：接獲個人

或團體之陳情案後，對澳洲政府及官員之行政行為及行

政處分，進行調查或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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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動提案調查（o w n  m o t i o n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針對澳

洲聯邦政府之行政行為主動提案調查。

(三 )  合規稽核（compl iance  aud i t ing）：針對特定執法機關

或獨立機關（如澳洲聯邦警察署、澳洲犯罪委員會）之紀

錄進行檢視查核，確認其運作符合相關法律之法制規範。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設置之目標，係為提升澳洲政

府公共行政之品質，確保公共行政之原則與實踐，能回

應並適應多數公眾利益之需求。故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

並非為特定公部門或特定申訴案件代言，而係以超然、

獨立、客觀之立場依法執行職務。依「1976年監察法」

規定，澳洲聯邦監察使另受理並調查有關國防、移民、

執法、郵政及稅捐事項之申訴陳情案件。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並兼任首都領地（ACT）監察

使及國防監察使職務。

六、  陳情方式：

陳情案件得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由本人

口述或以書面提出。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之網站，設有

線上申訴表格及送件之功能，另陳情案亦可透過簡訊服務

（SMS），傳送至0413-266-662。

七、  工作成效：

2008 /2009年度，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共收受45 ,719件

陳情案件，較上年度增加 1 4 %，其中 1 9 , 4 1 2件屬該機關管

轄。該機關對其中5 , 2 3 3件案件進行調查，並有2 7 %完成調

查結案。此外，該機關亦致力於主動提案之調查，當年度針

對公共行政之潛在問題，共提出18份調查報告，指出多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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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體系之缺失，並呼籲相關部門進行行政革新。在合規

稽核方面，當年度並對執法機關與獨立機關之紀錄進行3 0

次檢視查核，確認該等機關在執行通訊截收、電子監聽、查

調通聯記錄資料等業務上，符合相關法律之規定。

八、  其他：

澳大利亞除聯邦設有 1名監察使外，其他 6州及北領地

各設有 1名區域層級之監察使，由各州（北領地）議會選

出，澳大利亞8名監察使均為國際監察組織具投票權之機構

會員（ Ins t i t u t iona l  Member），聯邦監察使與各州（北領

地）監察使間各自獨立行使職權，無隸屬關係，除涉及國

防、移民等聯邦性事務由聯邦監察使監督處理外，地方性事

務由各州處理。各州監察使設置情形如下：

(一 )  西澳州監察使（West  Aus t ra l ian  Ombudsman）：1972

年設立，為澳大利亞境內最早設立之監察使，任期 5

年，現任監察使Mr.  Chr is  F ie ld（2007年迄今）。

(二 )  南澳州監察使（S o u t h  A u s t r a l i a n  O m b u d s m a n）：

1 9 7 2年設立，任期不固定，滿6 5歲需卸任，現任監察

使Mr.  Richard  Bingham（2009年迄今）。

(三 )  維多利亞州監察使（Vi c t o r i a n  O m b u d s m a n）：1 9 7 3

年設立，任期10年，不得連任，現任監察使Mr.  George  

Brouwer（2003年迄今）。

(四 )  昆士蘭州監察使（Q u e e n s l a n d  O m b u d s m a n）：1 9 7 4

年設立，任期3年，得連任，最長不超過1 0年，現任監

察使Mr.  David  Bevan（2001年迄今）。

(五 )  新南威爾斯州監察使（New South Wales Ombud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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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設立，任期5年，得連任，現任監察使Mr.  Bruce  

Barbour（2000年迄今）。

(六 )  北領地監察使（N o r t h e r n  Te r r i t o r y  O m b u d s m a n）：

1 9 7 8 年設立，任期 5 年，得連任，現任監察使 M s .  

Caro lyn  Richards（2005年迄今）。

(七 )  塔斯馬尼亞州監察使（Ta s m a n i a n  O m b u d s m a n）：

1979年設立，任期不超過5年，得連任，現任監察使Mr.  

S imon N Al ls ton（2005年迄今）。

(八 )  為加強太平洋地區島國國家監察業務之合作與交流，澳

大利亞聯邦監察使亦為「太平洋監察聯盟」（P a c i f i c  

Ombudsman Al l iance ,  POA）會員並兼任聯盟主席。

庫克群島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4年

庫克群島（C o o k  I s l a n d s）於1 9 8 4年依據「1 9 8 4年監

察法」（Ombudsman Act  1984）設置監察使公署。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現任監察使 M s .  J a n e t  M a k i

（ 2 0 0 6年 4月 2 3日迄今），曾任庫國副檢察長（S o l i c i t o r  

Genera l）。

任期：一任3年，惟年齡不得超過72歲。

監 察 使 係 由 總 理 （ P r i m e  M i n i s t e r ） 依 國 會

（ P a r l i a m e n t ）建議，推薦人選，並經由「女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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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n , s  Represen ta t ive）任命。監察使為機關首長，負

責機關政策決定及行政協調工作，監察使通常具有法律背

景。監察使不應具有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之身分，亦不應兼

任其他職務或從事任何營利工作。

三、  機構編制：

庫克群島監察使下設 2位「助理監察使」（A s s i s t a n t  

Ombudsmen）—Junior  Ngatokorua、Jeannine  Danie l及調

查官協助監察業務。2009年預算為250,719紐幣。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獨立行使職權，並向國會負責。監督範圍主要

為中央政府機關。監察使主要功能：

(一 )  依監察使職權、國會或總理移送案件，調查政府機關或

官員之行政作為與決策，有無缺失、違法、不符社會大

眾利益，並提供相關改善建議或報告。

(二 )  調查政府機關是否確實依據資訊公開法（ O f f i c i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A c t）妥善公布政府資訊，並提供相關建

議或報告，以利社會大眾參與政府政策及法案之制訂。

(三 )處理一般民眾或羈押、受刑人之陳情案件。

此外，監察使不得介入司法程序。

六、  陳情方式：

依據監察法規定，民眾陳情須以書面方式進行。另看

守所之羈押者、監獄受刑人均可向監察使提出陳情。監察使

對陳情案件有權拒絕調查，但須告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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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作成效：

庫克群島監察使目前主要工作在於監督政府機關對

2 0 0 9年2月施行「資訊公開法」之執行情形。惟因庫克群島

尚無資訊公開之適用標準，且監察使缺乏經費及人力資源，

已在紐西蘭監察使技術協助與支持下，逐步推動。

八、  其他：

為與太平洋地區國家加強監察業務合作與交流，庫克群

島監察使已加入「太平洋監察聯盟」（Pac i f ic  Ombudsman 

Al l iance ,  POA）。

紐西蘭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2年

紐 西 蘭 於 1 9 6 2 年 依 據 「 1 9 6 2 年 國 會 監 察 法 」

（Par l i amen ta ry  Ombudsman  Ac t  1962）設置監察使，並

任命第 1位監察使，成為全世界第 4個建置監察機關（繼瑞

典、芬蘭、丹麥之後），並為英語系國家中最先實施監察制

度之國家。

名稱：監察使公署（The 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紐西蘭僅有2名監察使，其中1名

擔任首席監察使（C h i e f  O m b u d s m a n）。現任首席監察使

Ms.  Bever ley  Wakem（2008年4月23日迄今），監察使Mr.  

David  McGee（2007年11月19日迄今）。

任期：一任5年，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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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使係由國會（House  o f  Represen ta t ives）推薦人

選，並經總督任命。首席監察使為該機關首長，負責機關政

策決定及行政協調工作，並進行監察使間之業務分配。歷任

監察使通常具有律師、法學專家、會計師或退休政府高階

官員背景，現任首席監察使Wa k e m女士係退休媒體高階主

管。依據「1 9 7 5年監察法」（O m b u d s m e n  A c t  1 9 7 5），

監察使不應具有國會議員或政府官員之身分，亦不應兼任其

他職務或從事任何營利工作。

三、  機構編制：

紐西蘭監察機關含2位監察使在內，計有65人。首席監

察使之下，由執行長（Genera l  Manager）協助處理行政事

務。為強化機關組織架構及提升服務效能，其下設有1位副

監察使（Depu ty  Ombudsman），位威靈頓總部，4位「助

理監察使」（Assis tan t  Ombudsmen），除奧克蘭、基督城

分支各設1位助理監察使外，另分別於2008年、200 9年針對

監獄、政策專業兩項領域各任命1位助理監察使。機關年度

經費約800萬紐幣。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各自獨立行使職權，直接向國會負責。監督範

圍起初包括中央政府機關，逐漸擴及至教育機構、醫院、地

方政府機關及內閣部長等。監察使主要功能包含：

(一 )  依監察使職權或國會移送案件，調查中央至地方機關及

其官員之行政作為與決策，有無缺失、違法、不符社會

大眾利益，並提供相關改善建議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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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調查政府機關是否確實依照資訊公開法妥善公布政府資

訊，並提供相關建議或報告，以利社會大眾參與政府政

策及法案之制訂。

(三 )  檢視看守所環境及羈押者待遇，並提供相關改善建議或

報告。

(四 )處理一般民眾或羈押、受刑人之陳情案件。

紐西蘭監察使不得介入司法程序，亦不得對陸、海、空

三軍官員之任期、待遇、命令、指揮、決策、懲戒等事項進

行調查。

六、  陳情方式：

依據監察法第16條規定，民眾陳情可採口頭或書面方式

進行。另看守所之羈押者、監獄受刑人均可向監察使提出陳

情。所有陳情案件均免費。

七、  工作成效：

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期間，監察使總共受理

7 , 6 1 5件陳情案件（較上年增加5 %），  其中一半以上案件

可經由非正式調查及相關部門解釋溝通，獲得解決。整體而

言，2009年度紐西蘭監察使結案率為75%。

八、  其他：

為與太平洋地區國家加強監察業務合作與交流，紐西蘭監

察使已加入「太平洋監察聯盟」（Pacific Ombudsman Alliance, 

P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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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亞紐幾內亞監察使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5年

名稱：  巴 布 亞 紐 幾 內 亞 監 察 使 委 員 會 （ O m b u d s m a n 

Commiss ion  of  Papua  New Guinea）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監察使委員會由 3 位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組成以行使職權，其中1位為首席監察使

（Chief Ombudsman），為監察使委員會最高首長。監察使由

監察使任命特別委員會提名，經總督同意任命，任期為6年。

監察使任命特別委員會則由總理、最高法官、反對黨

領袖、公共服務委員會主席及國會任命常設委員會主席共同

組成。首席監察使為委員會首長，由監察使互推一位任之，

遇事由3位監察使共同決定。巴紐監察使法定退休年齡為60

歲，年滿5 5歲可自願退休。現任首席監察使為2 0 0 7年上任

之Mr.  Chronox  Manek，另2位監察使為2008年上任之Ms.  

Phoebe  Sangetar i  及2005年上任之Mr.  John  Nero。

三、  機構編制：

監察使委員會為獨立單位，全部人員約有143人，秘書

處及顧問處為幕僚單位。監察使委員會設有訴狀暨行政調查

部門，分設：收件暨過濾單位、調查單位、積案處理單位

及3個地區辦事處。3個地區辦事處分別為：New Guinea  

I s l a n d s（辦事處在K o k o p o），包括：R a b a u l、M a n u s、

N e w  I r e l a n d、E a s t  &  We s t  N e w  B r i t a i n。M o m o s e  

Region（辦事處在Lae），包括：Lae、Madang、Wewak。

H i g h l a n d s（辦事處在M t .  H a g e n），包括：H a g 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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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r o k a、E n g a。另外S o u t h e r n  包括N C D、M i l n e  B a y、

We s t e r n  P r o v i n c e、G u l f、P o p o d e t t a及B o u g a i n v i l l e則由

首都Por t  Moresby之監察使委員會兼理。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巴紐監察使委員會依據巴紐憲法獨立行使職權，職權主

要法源為領導職責組織法（Organic  Law on  the  Dut ies  and  

Respons ib i l i t i e s  o f  Leadersh ip）。監察使委員會不受任何

政府機關指揮控制，受憲法保障以處理民眾對政府之申訴。

其主要職權約有下3項：

(一 )調查政府部會、機構及其他政府單位之不當行事控訴。

(二 )調查歧視性作為。

(三 )  高 階 官 員 行 為 規 範 法 ， 即 領 導 法 （ L e a d e r s h i p  

Code）。巴紐對總理、部長及國會議員等中央與地方高

階官員設有行為之規範與要求，前述規範為一部嚴格之

行為法。

監察使委員會隨時得將事件送交最高法院作法律解釋。

六、  陳情方式：

人民訴狀可向首都監察使委員會提交，或向各地區辦事

處提交。除用書面方式外，亦可用電話或親自當面陳情。

七、  工作成效：

監察使委員會依據巴紐憲法規定每年向國會提出書面報

告，糾舉案若屬實，送檢察官審議，再送最高法官（C h i e f  

J u s t i c e）任命組成領導法庭（L e a d e r s h i p  Tr i b u n a l s）聽

證，若獲判有罪，則予以撤職，並咨請總督發布撤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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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載政府公報生效。官員（含國會議員、總理、反對黨領

袖、中央暨地方政府人員、地方省議會議員）一旦獲判有

罪，3年內不得擔任公職。訴狀暨行政調查部門處理民眾陳

情案件，經調查後不定期向國會提出報告及建議，由國會決

定是否採行並通知相關部會改進。2008年共計收受1 ,198件

陳情案，結案948件。2009年1月至9月共計收受950件陳情

案，結案950件。

八、  其他：

為與太平洋地區國家加強監察業務合作與交流，巴

紐監察使委員會已加入「太平洋監察聯盟」（ P a c i f i c  

Ombudsman Al l iance ,  POA）。

帛琉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4年12月5日，由帛琉獨立後首任總統中

村國雄以第116號行政命令宣布成立「監察使公署」。

名稱：  帛琉監察使公署（O m b u d s m a n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Pa lau）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監察使公署附屬於總統辦公

室，由總統任免，無保障任期；現任監察使為M r.  L u c i o  

Ngi ra iwet（2010年3月獲任）。

三、  機構編制：

監察使公署僅設有監察使及職員1名，除支領薪水外，

未編列其他預算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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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接受民眾針對政府或公有事業體作為之陳情；

(二 )針對上述陳情進行調查，並謀求改善及解決；

(三 )針對上述陳情撰擬改進報告，提供總統參考；

(四 )將上述陳情轉介給負責之行政機關。

六、  陳情方式：

帛琉公民均可以書面方式向監察使提出陳情，並未規定

須窮盡現有司法及行政救濟程序後才可提出陳情。

七、  工作成效：

因前任監察使M r.  M o s e s  U l u d o n g  於2 0 0 9年1月底任

職，8月即遭控告偽造文書並停職迄2 0 1 0年3月始由總統任

命新監察使，此期間該署陷入停擺狀態，未能有顯著表現。

薩摩亞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1988年之監察法設立，並於1989年3月

15日正式運作。

名稱：  薩摩亞監察使公署（K o m e s i n a  o  S u l u f a i g a，英譯

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Samoa）。

二、監察使（Ombudsman）：Maiava lulai Toma（1994年迄今）。

任期：  監察使一任3年，經再指派即可連任。其任命，由國

會議長指派，監察使如因失職、行為不當、無法執行

職務及破產時，經由國會議長解除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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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機構編制：

監察使公署設有 1位監察使、 1位調查主任、 1位調查

員、1位經理（秘書）、1位會計及1位組員（接待員）。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陳情處理（Compla in t  hand l ing）：調查任何有關行政

作為之陳情（抱怨）處理，包括對內閣部會所做之各種

建議。

(二 )  自動調查（Own mot ion  inves t iga t ion）：監察使得自

動調查並提議各項關切之議題。

(三 )  監督（O v e r s i g h t）：對於公部門詳列之各項行程計畫

予以監督，並對於良好行政作為予以支持。

(四 )  審計（ A u d i t ）：目前警政署新成立的專業標準局

（Profes s iona l  S tanda rds  Un i t），監察使需定期對該

局之工作內容及各項作業予以檢核及調查，並仔細監督

專業標準局各項作為。

(五 )  全面性（G e n e r a l）：社會對監察使角色相當重視，並

將其視為正義使者，且監察使常處理許多社會極為重視

之案件，因此身為監察使應具有全方位之思維及多元的

專業角色。

(六 )  教育及訓練（E d u c a t i o n  a n d  t r a i n i n g）：監察使公署

須對政府單位辦理各項會議及研討會，使其了解監察使

公署的職責及如何處理人民之抱怨與請求。

(七 )  向國會報告（Repor t  to  the  Par l iament）：對於調查之

案件，監察使亦得視情形提報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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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具名並具體描述陳情事件，以電子郵件或書面方式送寄

監察使公署。

七、工作成效：

2 0 0 7年共有6 2件陳情案件，其中3 1件屬於該署管轄，

有22件無須調查，得以其他有效方式解決，另有17個案件陳

情人並未依程序陳情。

索羅門群島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8年索國政府宣布獨立後，在其憲法中即

明文規定設立監察使。

名稱：  索羅門監察使公署（O ff i c e  o f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o f  

Soloman Is lands）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由索國國會議長、公職服務委員

會主席及司法服務委員會主席共同組成提名委員會，提名監

察使人選，並經索國總督正式任命，任期5年。現任監察使

為Mr.  Joe  Pora iwai（2006年迄今）。

三、  機構編制：

監察使為機關首長，其下分設調查、資訊及訓練、法

務、秘書、業務等5個工作部門。全體人員及管理小組會議

每月舉行1次，檔案審核及分案會議每2週舉行1次，調查組

長會議及調查小組會議每月各召開1次。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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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可依民眾陳情案件之性質與內容，要求不同行

政機關或部門提供相關資料，並責成調查員就陳情案件進行

面談、蒐集證據及文件，以瞭解事實全貌真象，而進行過程

之中必須以密件方式進行，以確保陳情民眾之權益。監察使

主要職權如下：

(一 )調查公職人員有無失職之處。

(二 )協助政府機構進行改革與服務。

(三 )確保政府施政公平與公正。

(四 )為索國國會之諮詢對象。

監察使之職權行使對象包括： (一 )索國內閣各部、 (二 )

政府各項委員會、 (三 )省級政府、 (四 )法人組織、 (五 )首都

特轄市、 (六 )國營公司等。

六、  陳情方式：

民眾可於窮盡現有行政程序後，經由下述3項方式向監

察使公署提出陳情，請求予以協助。

(一 )以電話、電郵與傳真方式。

(二 )個人當面陳情，或自行以書面方式提送。

(三 )填寫制式之陳情書。

(四 )免費陳情郵簡（供偏遠地區民眾使用）。

七、  工作成效：

2 0 0 7 年 監 察 使 共 收 受 陳 情 案 3 2 8 件 ， 其 中 1 1 0 件

（34%）完成調查者，  218件（66%）無法處理。2008年1

至6月收受陳情案117件，其中17件（15%）完成調查，100

件（85%）無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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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

為與太平洋地區國家加強監察業務合作與交流，索國

監察使已加入「太平洋監察聯盟」（P a c i f i c  O m b u d s m a n 
Al l iance ,  POA）。

東加公共關係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2 0 0 1公共關係監察法設立，並於同年8
月9日正式生效，公共關係監察使公署開始運作。

名稱：  東加公共關係監察使公署（Commiss ioner  for  Publ ic  
Rela t ions  of  the  Kingdom of  Tonga）。

二、  監察使（C o m m i s s i o n e r）：M r.  P e n i s i m a n i  T.  F o n u a
（1994年迄今）。

任期：  監察使一任5年，由國王經秘密委員會開會決議後指

派，得持續指派連任，任職最高至72歲即應退休，  
三、機構編制：

公共關係監察使公署設有1位監察使、1位調查主任、1位
調查員、1位行政人員、1位會計人員（或資訊助理人員）及

1位工友。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主要職掌為調查人民對政府機關行政作為之任何

陳情（抱怨），並得依法要求任何與案情有關的人提供正在

調查案件所需資料，亦可請該等與調查案件有關人員（包括

陳情人）到公署說明，對於依法或依既存行政慣例，已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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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解決方法之案件，或案件無具體事實，監察使可拒絕調

查。總理得在監察使同意下，請其對特別調查案件予以說

明，每年監察使須例行向總理所主持之立法議會報告。

六、陳情方式：

具名並具體描述陳情事件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方

式送寄該署。

七、工作成效：

2007年共有141件陳情案件，其中93件屬於該署管轄，

有6 9件進行調查，大部分未調查之案件主要係陳情人未先

行就該管行政單位尋求解決即逕向該署陳情，90%的案件都

能在3個月內結案，依照近期的研究，陳情人的抱怨有7 5 %

均可直接向所陳情之行政單位獲得解決，另大部分的陳情主

要是有關警政及教育。

萬那杜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第一任監察使於1994年7月15日就職，但監

察使法係於1 9 9 5年正式頒訂，該法於1 9 9 8年廢止並於同年

制定新的監察法。

名稱：  萬那杜監察使公署（英譯Office of  the Ombudsman-

Republ ic  of  Vanuatu）。

二、監察使：Mr.  Pe ter  Taurakoto（2005年迄今）。

任期：  一任 5年，依據萬那杜憲法規定監察使由總統與總

理、國會發言人、國會各黨派主席、全國首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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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地方議會主席、公共關係及司法服務委員會主

席諮商後指派。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公署設有1位監察使、1位法律諮議、1位調查主

任、1位領導法治與其他調查主任及部分法律與行政職員。

上述編制人員主要在萬那杜監察使公署辦公，另外有2個地

方監察單位設於拉根斐爾及聖多。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依照該國憲法第 6 3 - ( 2 )條，監察使得調查除總統、司

法、法院及裁決單位外之任何公務人員、公共機構及單位

等，任何人只要受到聲稱不公平的對待即可向監察使陳情。

監察使並得依據憲法第62 - (3 )條要求公務人員、行政主管及

單位等提供必要的協助、資料及詢問。

經監察使調查結果發現受查單位作為確有錯誤、延遲、

不合理的事實、不公平或違法等作為，原作為則應廢止、更

改或遵循慣例予以修訂。

監察使亦得申請自動調查，或在部長、全國首長委員會

主席、地方議會主席等的要求下進行調查，監察使每年須向

國會報告，並視需要提供特別報告。

六、陳情方式：

陳情人得以傳真、電子郵件或書面等方式送寄至監察使

公署。

七、工作成效：

2 0 0 1年9月至2 0 0 2年8月共有1 5 7件陳情案件，其中有

151件進行調查，共69件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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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地區

阿根廷國家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4年

名稱：  阿根廷國家護民官署（D e f e n s o r  d e l  P u e b l o  d e  l a  

Nación）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護民官（Defensor  de l  Pueblo）：Anse lmo Agus t in  Se l la

（2009年4月迄今）。

任期：  一任5年，僅可連任一次。由阿國國會參眾兩院代表

（各7名）提名1至3位候選人，再經投票選出。

資格：  須為阿根廷人或歸化阿根廷國籍者，年齡滿 3 0歲以

上。監察使與國會議員享有同等待遇。

三、機構編制：

350人，年度經費1,300萬阿幣（約合美金342萬元）。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護民官權限受阿國憲法第 8 6 條保障，可獨立作

業，毋須服從任何單位指示。其任務包括：保障人民之人

權，以及所有憲法暨相關法規訂定之權益；管制政府機構之

正常運作等。為此，該機構有權針對政府部門、官員以及公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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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公司等單位之違反人權或公務執行失誤等情形進行相

關調查，必要時並可向司法單位提出訴訟。

國家護民官有權調查之案件類別包括： (一 )機關運作不

良。 (二 )越權。 (三 )未對民眾之申訴提供完善之解決方案。

(四 )機關服務欠佳，或提供之資訊未臻完整。 (五 )違反人權

或消費者權益。 (六 )與環保相關問題等。

六、陳情方式：

國家護民官之調查案件多基於相關當事人之書面陳情，

惟其須於事件發生之一年內提出。如相關事件係屬私人糾紛

或已受司法單位審理，國家護民官則無權涉入進行調查。

七、工作成效：

依據1994年10月17日至2007年12月31日累計之統計數據：

(一 )調查案件總數：181,043件；

(二 )案件主題分類及所占比例：

1.  人權、司法管理、婦女、兒童及青少年：14%。

2.  衛生、社區改善、教育及文化：13.1%。

3.  環保及永續發展：0.5%。

4.  消費者、公共建設及服務、經濟、金融及稅賦：

38.3%。

5.  社保及勞工：33.9%。

6.  法律顧問：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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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貝多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名稱：巴貝多監察使公署（Ombudsman for  Barbado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C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監察使（Ombudsman）：

(一 )  經巴國總理詢問反對黨領袖意見後提名，由總督任命，

惟總督任命前須經國會通過提名案。

(二 )被提名人不得身兼其他公職。

(三 )  倘被提名人因故或不勝任職務，總督得依法定程序解除

其職務；監察使得經由書面向總督提出辭職申請。

(四 )  監察使年屆65歲時應卸除職務，惟總督得依法定程序再

次提名相同監察使，續任期不得超過5年。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協助上下議院監督行政單位施政得失，主要工作包括：

(一 )  調查政府內閣部長之決議、建議或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

之行政措施，惟部長所作之政策性決定不在調查範圍

內。

(二 )  人民因政府不當行政作為而權益受損時得向監察使陳

情；另上下議院成員要求監察使針對個人或個別事件進

行調查。

(三 )調查地方行政單位或其他支領政府薪水之單位行政措施。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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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調查行政機關可能之貪污事件，惟調查應針對機關，不

得針對個人；倘有明顯證據指出個人涉及貪污事件，監

察使應將調查報告提交相關懲戒單位。

(五 )  監察使不應調查得循刑事或民事法庭等法律途徑解決之

案件。

(六 )  倘陳情事件已超過12個月，或該案件無實質調查意義，

監察使得中止調查或拒絕受理案件。

六、陳情方式：

陳情人經由書面提出，或上下議院決議展開調查。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貝里斯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9年

貝里斯國會於 1 9 9 4年通過法案，成立國會委員公署，

即監察使，嗣於1999年大英國協秘書長諮詢團訪貝後，Paul  

Rodr iguez獲提名為貝里斯首任監察使。

名稱：貝里斯監察使公署（The Ombudsman of  Bel ize）

二、監察使（Ombudsman）：Cynth ia  P i t t s（2008迄今）

任期：  一任3年，任滿得再連任，任職年齡上限70歲。

貝國監察使經國會參、眾議院提名，由總督任命。對

個人及團體有關違反公義、傷害、濫權之陳情及公務機關違

法、貪汙事項，具有調查權。屬全職職務，不得兼職，卸職

後並不得轉任公務員職務。監察使因病、出國或其他不可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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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素而不能執行職務時，得指定屬員代理，期間不得逾2個

月，倘監察使無法執行職務且無法或未指定代理人時，總督應

依權責，重新提名繼任人選，以下人員不得被提名為監察使：

(一 )參議員或眾議員。

(二 )地方首長。

(三 )經破產宣告，而未清償債務者。

(四 )有詐欺行為或道德敗壞者。

三、機構編制：

設監察使1名，下有職員2名及秘書1名。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對於部會、政府機構、警察機關及市議會或其他依法

成立之法人、組織及官方機構之違法或貪污情事，監察使應

本於職責進行調查，社會大眾若受前述機構之歧視對待，得

要求監察使介入調查。

六、陳情方式：

(一 )  未成年者之陳情案件，得由其父母、監護人或適當人員代為提

出。

(二 )  因病弱、死亡或其他因素，而無陳情能力者，得由其代

表、家人或適當人員代行。

(三 )陳情案件均須以書面向監察使提出。

(四 )  陳情人倘因服刑或遭拘留，陳情書得由服刑或拘禁機構

以郵寄密封方式轉寄監察使。

七、工作成效：

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期間，共受理586件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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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案，其中5 5 2件完成調查結案，3 4件尚未結案，完成率達

9 4 . 2 %。監察使公署僅有職員3人，每人平均1年須處理1 9 5

件。

智利審計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名稱：  國 家 審 計 署 （ C o n t r o l a r í a  G e n e r a l  d e  l a  

Repúbl ica）

二、  國家審計長（C o n t r o l a r í a  G e n e r a l  d e  l a  R e p ú b l i c a）：

Ramiro  Mendoza（2007年4月4日迄今）。

審計長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

三、機構編制：

審計長、副審計長各1名，下轄行政稽核處、法律處、

受理投訴暨登記處、會計處等單位。

審計署全國轄下共有1 , 6 6 5名公務員，其中5 6 %為各類

專業人員（ 1 5 . 4 %為律師， 1 9 . 6 %為稽核人員， 4 . 7 %為行

政人員），另外1 0 . 2 %為專業技術人員，2 5 %為行政人員，

8 . 9 %為助理人員，上述員額編制由法律規定，署內人事則

由審計長任命。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審計署是監察行政權之最高機關，對行政機關作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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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進行監督及審核，不接受任何行政機關及國會之干

預或指示。主要職權為：

(一 )法律功能

1.  發表法律意見，對各行政機關在行政範圍內之作為所

產生之適法性提出解釋。

2.  登記行政機關發布之命令及決議，以及總統發布等同

法律效力之命令，藉此預為審查上述命令決議是否適

法及合憲。

(二 )稽核功能

監督行政機關是否切實執行法律、保守公務財產及

遵守行政上之正直廉潔。透過稽核瞭解各行政機關內控

機制，並監督行政機關引用國家財政有關法規之情形，

尤其是審查公務員引用法規後經費執行情形，並針對缺

失提出補救。

私下審查帳目係憲法賦予審計署行使之職權，故在

接獲檢舉後，審計署可前往各行政機關進行檢查、展開

調查，並向有關單位提交報告。

(三 )會計功能

針對造成國家資源及義務變更之重大經濟事件提交

具系統之訊息報告，俾提供國家權力機關、相關行政機

關及監察機關決策時之協助。

根據國家財政組織法，只有審計署有權規範公部門

總會計帳，解釋執行特定公務所需記帳之現行規定，並

告知技術上可行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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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管轄功能

憲法賦予審計署審查行政機關負責處理財務及國家

資產之公務員所提交之帳目，包括其收入、支出是否合

法及資產是否完整，追查造成國家損失之公務員及前公

務員並課以民事責任。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哥倫比亞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1 9 9 1憲法設立，1 9 9 2年1 2月1 5日第2 4

號法律賦予法源。

名稱：  哥倫比亞護民官署（D e f e n s o r  d e l  P u e b l o  d e  l a  

Repúbl ica  de  Colombia）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護民官（Defensor del Pueblo）：Vomar Antonio Pérez Ortiz。

任期：  一任4年。由總統提名最高法院、憲法法院或最高司

法委員會之大法官，經眾議院通過後任命。

三、機構編制：

哥國中央設置護民官署，其餘各省、首都波哥大特區及

特別行政區（S a n  A n d r é s及P r o v i d e n c i a群島）設立分署，

均受中央護民官署之管轄與節制。

護民官署編制於最高檢察總署之獨立機關（預算及人事

權獨立），護民官接受最高檢察總署檢察長之指揮。設護民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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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1人、委任護民官22人、主任22人、秘書長22人、省護民

官21人及監察員（Veedor）22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改善及維護人權。

(二 )為最高檢察總長制定保護或改善人權之政策。

(三 )  監督各省、首都特區及特別行政區地方分署人權事務，

以落實人身保護。

(四 )向各機關提出人權事務之建議或觀察。

(五 )向國會提出人權事務報告及建議。

(六 )  分析及診斷個人或團體來自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

司法各層面之壓力。

(七 )接受民間私部門之申訴或陳情。

(八 )  每月出席國會，接受人權委員會之質詢及有關人權事項

之聽證會。

(九 )  向國會報告年度接受民眾陳情、申訴情形及所採取之相

關保護措施。

(十 )協助最高檢察長作成人權狀況報告。

(十一 )於憲法法院針對人民司法問題協助人民答辯或抗辯。

(十二 )  設立政府機構間、非政府間及國際間人權事務之溝通

聯繫機制。

(十三 )派遣委任護民官從事人權事務研究。

(十四 )  擔任國營事業或民間組織及企業間人權事務之協調

者。

(十五 )定期報告人權調查及相關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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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一 )接受人民即時、正式或非正式之署名陳情及申訴。

(二 )  陳情或申訴對象為國家公務員時，護民官署將該陳情或

申訴交予其所屬機關並限期答復。

(三 )  若因國家機關之嚴重疏失，造成人民權益受損，護民官

署得透過國會要求糾正及糾舉。

七、工作成效：

哥國護民官署總計在全國32省設立分署，直接受中央護

民官署之管轄。2 0 0 7年全國總計接受1 , 0 8 5件陳情或請願案

件，2008年719件，2009年則為827件。

哥斯大黎加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2年由哥國立法議會通過，1993年10月1

日生效成立。

名稱：國家護民官署（Defensor ía  de  los  Habi tan te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護民官（Defensor）：Lisbe th  Quesada  Tr i s tán。

任期：一任4年。

資格：  哥國籍、年滿30歲。由哥國總統推薦，並經哥國立法

議會通過而產生。

三、機構編制：

該署編制約1 6 2人，2 0 0 9年預算約為3 , 6 3 4 , 0 0 0 , 0 0 0哥

幣，約折合美金660萬餘美元。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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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哥國護民官署對於公部門未依法執行公權力或政策制

定不當時，應於充分調查後提出糾正報告，必要時並得向檢

方提出告訴，以確保哥國行政命令、法律、乃至憲法保障之

人民權益不致遭濫用及侵犯。此外，護民官署亦負有法令宣

導及維護民眾權益之責。

服務對象：居住於哥國之人民（含外國人），不分男

女老幼均為哥國護民官署服務對象。惟有以下情形不予

受理： (一 )私人爭端。 (二 )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之案件。

(三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案件發生1年內始得受理。

六、陳情方式：

(一 )親赴哥國護民官署或各地區分署。 (二 )電話陳情。

(三 )傳真陳情。 (四 )郵件陳情。 (五 )電子郵件陳情。

七、工作成效：

每月約受理30件陳情案。

古拉疏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4年依監察法（Ombudsman of  Curacao  

Act）設立，2010年起法源改為古拉疏憲法。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A l b a  M a r i a - Te r e s a  M a r t i j n  

LL.M（2009年6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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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一任6年，可連任1次。倘監察使滿70歲，任期將自動

終止。

由國會依據上訴法院、審計處及總督諮詢委員會之建議

而任命。

三、機構編制：4名人員，2010年預計將增至7名。

四、政府體制：國會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為一獨立機關，享有調查權，調查結果送交政府。

六、陳情方式：

人民可以口頭（如電話）、書面（電子郵件、傳真、填

表格）或本人親至監察使公署等方式提出陳情案件。

七、工作成效：

每年約收到1,000件案件，80%案件可結案。

厄瓜多共和國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憲法於1996年設立。

名稱：  厄瓜多共和國護民官署（D e f e n s o r i a  d e l  P u e b l o  d e  

Ecuardor）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護民官（Defensor  de l  Pueblo）：Fernando Gut ie r rez。

任期：一任4年，須由國會一致通過始能當選。

資格：  須具備擔任最高法院法官之同等條件，並具護衛人權

之經歷，為機關首長及對外代表，負責政策決定，並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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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違反人權之作為進行監督反制，擁有司法豁免權。

三、機構編制：

除護民官外，另設副護民官2人，秘書長1人，餘為處室

主管，另在全國重要省分設代表及設地區委員會及海外代表。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依據憲法維護厄瓜多國內外人民之人權。其主要職權包括：

(一 )處理民眾對公私機構所提供不當服務之陳情。

(二 )  對人權保護發布強制執行措施，未遵行者，得要求有關

當局審判及制裁。

(三 )  對提供公務機關及自然人之疏忽行為進行調查並作決

議。

(四 )對非人道之拷打、虐待進行監督及防制。

六、陳情方式：

陳情可以書面或口頭為之，惟須按指紋及提出身分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薩爾瓦多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9 2年元月1 6日，於薩國內戰之交戰雙方

簽署和平協定日。

名稱：  薩爾瓦多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P r o c u r a d o r  p a r a  

Defensa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  PDDH）。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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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權保護檢察官（ P r o c u r a d o r  p a r a  D e f e n s a  d e  l o s  

Derechos  Humanos）：

任期：  一任3年，可連任。人權保護檢察官係由薩國國會議

員投票選出、並須獲2/3絕對多數票數通過。

資格：  薩國公民、非宗教人士、年逾35歲、大學畢業，並具

有推廣、教育、維護人權等經歷及相關知識，且從事

相關業務6年以上。

三、機構編制：

依循「保障人權系統」運作，編制依序包括：人權保護

檢察官、助理檢察官、秘書處、省市代表團 1 3個、省檢舉

官、辦事處、通知與追蹤辦公室、法庭、預防暨危機處理辦

公室、顧問、司法行動等。目前全國服務於P D D H暨其所屬

分支機構共424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依據薩國憲法、國際協定、聯合國及美洲國家組織相關

宣言尊重及保障人權，並延伸至公民、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等權益。人權保護檢察官應主動瞭解任何可能危及或違

反人權之案件，視需要巡視或查察公部門尊重人權之情形，

推廣或建議必要方案以免人權遭受迫害，並撰寫公布相關報

告。

六、陳情方式：

一般民眾可親赴 P D D H相關辦公室，或透過電話、網

路、信件等方式提出檢舉；該署亦可依據民眾實際需求或媒

體資訊主動申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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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P D D H 於 2 0 0 7 至 2 0 1 0 年間逐步推動「組織戰略計

畫」，該計畫涵括5大領域： (一 )保障人權：簡化省市代表

團接受有關人權案件程序，2 0 0 9年1至11月間受理共3 , 5 4 4

件案件，其中警察被控訴違反人權 1 , 4 5 6件，比例最高。

(二 )公共行政與實踐之分析：共辦理 1 , 2 0 6件研析工作。

(三 )推廣及教育人權：2008年6月至2009年5月共辦理1 ,780

次活動，參與受益者達34 ,183人次。 (四 )對外關係：與國際

NGO及中美洲大學（UCA）等簽署合作公約共8件。 (五 )組

織強化：新租大樓2棟，內置圖書館、人權學院、檔案中心

等單位，2009年底可望增設4處省市代表團。未來將持續針

對原住民、愛滋病患、移民、殘障人士、老年人等推動保障

人權工作。

法屬圭亞那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相關法源及機制依法國規定（1973年立法）。

名稱：  法屬圭亞那監察使公署（Délégué  du  Méd ia t eu r  de  

la  Républ ique）

二、  監察使（D é l é g u é）：H e n r i  C a v a r r o c（2 0 0 9年4月迄今，

派任於C a y n n n e）G a é t a n e  B e n n s（派任於S t  L a u r e n t  d u  

Maroni）。

三、機構編制：法國監察使公署指派監察代表2名。

四、政府體制：為法國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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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比照法國國家監察使（為獨立機關，不受其他機關節

制），處理陳情案件，亦接受法國監察使公署指揮處理案件。

六、陳情方式：

接受人民個人陳情，人民代表或參議員亦可將人民陳情

案件轉由監察使處理，或主動向監察使提出陳情。

七、  工作成效：

2 0 0 9年處理1 3 6件案件，5 3 %案件完結，4 7 %移由律師

等處理。

瓜地馬拉人權檢察官署

ㄧ、  機關設置時間： 1 9 8 5年通過設置人權檢察官署之憲法修正

案，國會於1 9 8 7年8月1 3日選出第1任人權檢察官，該機關

於同月19日正式運作。

名稱：  人權檢察官署（ P r o c u r a d u r í a  d e  l o s  D e r e c h o s  

Humano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人權檢察官（P r o c u r a d o r  d e  l o s  D e r e c h o s  H u m a n o s）：

Serg io  Fe rnando  Mora le s  Alva rado（2002年8月19日獲任

命，2007年9月連任至今）。

任期：  一任5年，得連任。人權檢察官係由國會投票選出任

命，必須專職具備專業能力，不得擔任其他公職、政

黨執委會、工會與勞資等團體或組織之兼職工作。享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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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等同國會議員之豁免特權，受任期保障，除非有特

別理由，否則不得任意將其免職。

三、機構編制：

為獨立機關，下設人權委員會，掌理年長者、囚犯、

婦女、勞動者、殘障者、幼童與青少年、移民與原住民保護

及輔導等事務。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與功能：

人權檢察官署主要職權為：

(一 )  建請公私部門公務人員或職員積極作為，調整行政目

標，並提升政府執行人權事務之效能、簡化手續。

(二 )  檢舉與調查侵害人民權利之行政作為、調查所有危害人

權之檢舉。

(三 )  持續與政府各機關及國內外負責促進與捍衛人權之非政

府組織聯繫、參加有關人權事務之國際會議。

(四 )  發展常態性活動計畫，以檢視人權基本面向，並作成報

告、彙編、研究、司法文件調查、刊物出版、公開宣傳

與各項活動推廣，並藉由媒體宣傳國會人權委會與人權

檢察官署之人權年報及特別報導。

(五 )  推動與協調公私立教育研究計畫之權責機關，發布各級

學校與教育中心之正常上課與工作時間。

(六 )  要求代表場所或設施之個人、公務人員或職員，陳列各

種類書籍、文件、案卷、檔案及儲存電腦之資料，必要

之技術人員亦必須在場。

(七 )公布經調查後違反人權之公開評鑑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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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個人、團體或司法機關以口頭或書面方式向人權檢察官

署提出申訴；人權檢察官亦可以主動調查申訴案，及決定調

查申訴案之適當方法。

七、工作成效：

2008年總計受理20 ,803件民眾申訴案件，共有3 ,409件

完成調查程序，占所有案件的16.40%。

蓋亞那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7年蓋亞那獨立憲法中明定成立監察使公

署。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前任監察使 J u s t i c e  S h a i k  Y.  

Mohamed於2005年初辭職，蓋國政府即未再任命新任監察使。

任期：一任4年，由總統與少數黨領袖諮詢後任命。

三、機構編制：

約8人，惟因久未任命監察使，目前監察使公署已停止

運作，所屬人員遇缺未補或移至其他機關工作。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依據憲法，有調查政府之行政作為是否不當，或人民是

否遭到政府不公平對待，調查結果將送交國會。惟不受理已

由法院審理中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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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陳情方式：

人民可以口頭（如電話）或書面方式直接向監察使公

署提出陳情案件。

七、工作成效：已停止運作。

多米尼克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未載明

二、國會監察使（Par l iamentary  Commiss ioner）：

任期：  不得超過5年。經總統詢問總理及反對黨領袖意見後

提名任命。被提名人不得身兼其他公職。倘被提名人

因故或不勝任職務，總統得依法定程序解除其職務。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協助上下議院監督行政單位施政得失，主要工

作包括：

(一 )  調查政府內閣部長之決議及建議或政府機關或公務人員

之行政措施，惟部長所作之政策性決定不在調查範圍

內。

(二 )  人民因政府不當行政作為而權益受損時，得向監察使陳

情；上下議院成員要求監察使針對個人或個別事件進行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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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調查地方行政單位或其他支領政府薪水之單位行政措

施。

(四 )  調查行政機關貪污可能之事件，惟調查應針對機關，不

得針對個人；倘有明顯證據指出個人涉及貪污事件，監

察使應將調查報告呈交相關懲戒單位。

(五 )  監察使不應調查得循刑事或民事法庭等法律途徑解決之

案件。

(六 )  倘陳情事件已超過12個月，或該案件無實質調查意義，

監察使得中止調查或拒絕受理案件。

六、陳情方式：電洽監察使公署預約面談時間。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多明尼加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 0 1 0年1月2 6日多明尼加政府頒布實施之新

憲法明定設置「護民官」自治機構。

名稱：護民官署（Defensor  de l  Pueblo）

二、護民官（Defensor  de l  Pueblo）：

任期：  一任 6年，經眾議院推舉 3名候選人，提請參議院任

命。

三、機構編制：

護民官外，另設置助理護民官數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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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保障憲法賦予人民之權利與福祉，避免遭政府機關及

公務人員侵犯，並改善行政單位效能低落弊病。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格瑞那達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7年監察法通過；2009年10月1日正式成

立。

二、  監察使（Ombudsman）：Mr.  Agar  Alexander（2009年10

月1日迄今）

任期：  一任不得超過5年，可連任。由總督依據總理及反對

黨領袖之推薦任命；另須向國會提出報告。

三、機構編制：

尚未正式開始運作，初步預估4至5人。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調查政府之行政作為是否不當、濫權，及人民是否遭

受政府不公正待遇或傷害。依據調查結果，向政府提出改善

之建議。

六、陳情方式：

人民可向監察使公署直接提出書面陳情案件。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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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5年

依海地1 9 8 7年憲法第4章第2 0 7條規定設立，惟至1 9 9 5

年方正式設署運作。

名稱：  護民官署（ L a  P r o t e c t i o n  d u  C i t o y e n  e t  d e  l a  

Ci toyenne）

二、  護民官（P ro t e c t e u r）：Flo re nc e  E l i e（2009年10月7日迄

今）。

任期：  一任7年，不得連任。由總統提建議名單，與參議院

及眾議院議長三人閉門共議後，發布總統令任命，無

須參、眾兩院議員票決通過。護民官須超越黨派，法

學背景非必要條件，於最高法院宣誓就職後，無重大

過失不得令其去職。

三、機構編制：

護民官署設於首都太子港，編制海地護民官1人、副護

民官1人、具備法學背景之常任文官4人，預算1年僅1千5百

萬古德（約合美金35.7萬）。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與內閣制混合體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護民官署透過受理人民申訴權、調查權、文卷調閱權、

糾正權及建議權對國家公部門政策執行監督，並對經調查過

後之違失提出糾正。依憲法「保障公民免受行政侵害」，公

務員貪瀆之糾舉及調查非該署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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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民官署每年派遣常任文官2名赴其他省區巡訪，每省

1週，鑒於海地司法人權不彰，該署於外省之巡訪以監獄及

檢察機關為重點，提供未依法律程序即遭濫權羈押之民眾救

濟。首都地區之陳情案則以公部門因行政違失滯發薪資案為

最大宗。

六、陳情方式：

任何個人或團體均可向護民官署提出陳情，陳情者不

需與案件有直接關係。陳情可以書面、電郵或口頭陳述為

之，護民官署受理陳情後立案調查。

七、工作成效：

護民官署每年應向總統及參、眾兩院議長呈遞工作報

告。現任護民官F l o r e n c e  E L i e女士自2 0 0 9年1 0月7日宣誓

就職，至同年1 2月上旬，僅於首都地區已受理超過5 0件民

眾陳情案。

宏都拉斯國家人權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1 9 9 2年通過之第2 6 - 9 2號及第5 1 - 9 2號行

政命令，於1992年12月17日開始運作，1995年10月24日第

2-95號法入憲。

名稱：  國家人權委員會（C o m i s i ó n a d o  N a c i o n a l  d e  l o s  

Derechos  Humanos／簡稱CONADEH）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構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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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委員長（Titular  del  Comisionado）：Dr.  Ramón Custodio 

López（2008年3月再度獲國會通過連任，任期至2014年）。

任期：  一任為6年，得連任，獨立行使職權。委員長產生方

式由國會以逾2/3票數通過任命。

三、機構編制：

屬獨立憲政機構，總部（中央）辦公室位於宏京德古西

加巴，設委員長1名及副委員長2名，內部有法務、審計、資

訊、新聞、財管、行政及特別計畫等部門。此外，在全國西

部、北部、南部、中西部、中東部及大西洋沿岸等分設六大

區域性辦公室，全國1 8個省分中又設9個省辦公室，受理各

該地區案件。根據2008年資料顯示，全國計139名職員，其

中女性77名，男性62名；年度預算約230萬美元。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確保履行宏國憲法、法律、世界人權宣言及經宏國批准

之國際條約及協定內所揭櫫之人權保障。

(二 )  立即受理並追蹤有關之違反人權情事檢舉，向當局、任

何權力機構及組織申請違反人權之具體資料。

(三 )  審視公共行政部門所制訂之法案及決議是否符合國際條

約、公約及協定中之人權規範。

(四 )  研訂關於政治、法律、經濟、教育及文化範疇內之人權

計畫，向國家當局提出法令執行之意見及建議。

(五 )  應當事人之請求，瞭解其配偶、子女（孫）及其他家庭

成員之身體、精神及道德之暴力傷害事件，協助舉出違

反刑法之事證並向相關當局檢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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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必要時得協調法院、國內外機構，並洽請非政府組織共

同合作，以採取保護人權之措施。

(七 )舉辦全國或國際性之人權保障研討會。

六、陳情方式：

任何自然人均可陳情或檢舉，形式不拘，毋須付費。

(一 )  口頭：當事人可親自前往辦公室陳情；或當人權委員會

人員赴社區訪查時就近瞭解當事人之問題。

(二 )  書面：信函、紀錄、傳真、電報或電子郵件等任何書面

形式皆可，文件上須載明當事人姓名及案情陳述。

(三 )  電話：人權委員會設有全年無休之 2 4小時免費服務專

線。

(四 )透過網頁直接檢舉系統。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共計受理 9 , 5 3 5件民眾申訴案件，結案 7 , 1 4 0

件，占所有案件之75%。人權及政治等性質之所有申訴案件

中，檢舉政府當局者計4 , 8 8 1件（占5 1 %），尤其以警察總

部、犯罪防制調查局、衛生部、檢察總署及最高法院等居多。

此外，C O N A D E H於2 0 0 8年11月舉行之全國性總統候

選人黨內初選，擔任觀察員之工作；該機關亦致力協助改善

宏國婦女、兒童、青少年、殘障人士及愛滋病患之人權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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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9 9年（1 9 8 9年成立內政部人權總司，歷

經數次立法改組成立財團法人）。

名稱：  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C o m i s i ó n  N a c i o n a l  d e  

Derechos  Humanos ,  CNDH）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主席（Pres iden te）：Dr.  Raú l  PLASCENCIA Vi l l anueva

（2009年11月6日迄今）

任期：  一任5年，得連任1次。主席須經參議院2 / 3議員通過

始能當選。

資格：  候選人須年滿35歲、擁有人權事務相關經驗或法學學

歷、不具公職或政黨職務、無犯罪前科紀錄者。

二、機構編制：

含主席約54人，置諮詢執委會（Consejo Consultivo），

由主席及10位委員組成，另設有15個單位。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法律授權之人權保障、推動及審核等。主要職務包括：

(一 )處理民眾陳情，並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

(二 )向調查對象或單位提出批評及建議。

(三 )協調、調解、仲裁或糾舉。

(四 )  研究各國人權保障制度、政策及法規，提供有關人權議

題之調查、評估與規劃之諮詢及改善建議。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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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推動保障人權、宣導及教育人權法治觀念，並與國際人

權組織進行合作交流。

六、陳情方式：

陳情案件可以書面提出（電話、傳真或郵寄等），亦

可由陳情人親自或由代理人前往委員會提出訴狀。任何人

（含未成年）或財團法人均可陳情。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度共受理5 8 , 1 8 2件陳情案件，其中3 6 , 7 6 7件已

結案，1 9 , 5 0 3件進行調查中；另3 6 , 7 6 7件已結陳情案中，

2,327件係陳情民眾不滿意處理結果重新調查後結案者。

八、其他：

墨西哥在3 1州及首都行政特區共設有3 2個人權保障委

員會。

尼加拉瓜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

尼國國會於1 9 9 5年1 2月1 3日通過第2 1 2號令，設立人

權保護檢察官，惟至1999年始正式成立運作。

名稱：  人權保護檢察官署（P r o c u r a d o r  p a r a  e l  D e f e n s o r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人權保護檢察官（P r o c u r a d o r  p a r a  e l  D e f e n s o r  d e  l o s  

Derechos  Humanos）：Omar  Cabezas  Lacayo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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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一任5年。國會任命人權保護檢察官及副檢察官，人

權保護檢察官每年12月10日須向國會提出年度工作成

果報告。

三、機構編制：

屬獨立機關，享有行政及職務自主權。人權保護檢察官

署下設保護處、發展暨教育處、行政暨計畫處、內部稽核處

及人權保護檢察官室等單位，全國設立4個分處，職員共計

131人。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保護個人及團體之安全與基本人權（包括政治權、經濟

權、社會、家庭權、工作權及原住民權等），避免人民受到

政府行政機關之侵犯。

六、陳情方式：

依尼國人權保護檢察官法第30條規定，任何自然人對政

府官員、政府或私人機構之濫權行為均可填具相關表格（內

含陳情人及被檢舉人姓名、檢舉事實及證人等資料）後以口

頭或書面（含信函、傳真及電子郵件等）方式向人權保護檢

察官署或其地方分署提出陳情案。

七、工作成效：

人權保護檢察官於 2 0 0 8年及 2 0 0 9年（截至 1 1月 1 3日

止）分別接獲3 ,541及3 ,6 98件控訴案，控訴遭受侵犯內容前

5名為人身安全、請願權、適當程序保障、工作權及財產；

弱勢控訴團體中前 5名為婦女、兒童暨青少年、喪失自由

者、老年人及遭受家庭暴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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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人權保護檢察官 2 0 0 9年接獲國際合作資助款約 3 0萬

7 , 6 9 0美元，合作對象包括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

基金會、丹麥駐尼大使館、拯救兒童及美洲國家組織等。

巴拿馬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

名稱：護民官署（Defensor  de l  Pueblo）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護民官（Defensor del Pueblo）：Ricardo Julio VARGAS D.

　　  （任期自2 0 0 7年7月2日至2 0 11年3月3 0日，係接續前護民

官Libor io  Garc ía之任期）

任期：一任5年，得連任1次。

資格：  護民官由總統推薦具任公職消極條件（具國籍、享公

民權利、年滿3 5歲、5年內未受刑罰）之社會賢達，

經國會通過。護民官應公正無私行使職權，故不得與

總統、內閣成員、大法官及國會議員有任何4等血親

及姻親2等親以內之關係。

三、機構編制：241人，年度經費350萬美元（2009）。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依據巴國憲法第129條規定，護民署應維護保障憲法賦

予人民之權利，在國際人權條約及法令下運用非司法權力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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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公務員執行公務，使公務員依法行政。護民官具獨立之

行政及經費以行使職權，不接受政府任何機關指令。依法可

進行調查、協調及檢舉公務員違反或不作為而損傷人權之行

為。簡言之，巴國護民官係運用非司法權力監察公務機關以

保障人權之機關。惟下列情形不予受理： (一 )自然人間之爭

端。 (二 )案件已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三 )私人公司，惟接受

公務機關委託者不在此限。

六、陳情方式：

巴國境內所有自然人及法人，國民及外籍人士，不分年

齡、職業，可具名或不具名以下列方式提出陳情案：(一)親至護

民官署或各護民官分署。(二)電話。(三)電子郵件。(四)郵寄。

(五)傳真。

七、工作成效：

2008年共接受416件陳情案，惟未統計陳情成案比例。

巴拉圭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1年10月11日

名稱：護民官署（La Defensor ía  de l  Pueblo）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護民官（D e f e n s o r  d e l  P u e b l o）：M a n u e l  M a r í a  P á e z  

Monges。

任期：  一任5年，得連選連任。護民官係巴國會特別委員，

其設置旨在捍衛人權，疏導民怨，維護大眾利益；但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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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備司法功能或行政職權。護民官在任期中享有自

治權，其任命方式係由參議院提名3人，經眾議院超過

2/3多數決同意1人任之，並得依憲法規定彈劾之。

護民官與司法官享有相同豁免權且不得兼職，其於任

內不得成為國家權力之一部分，亦不得從事政黨活動。

三、機構編制：

正式編制人員9 0名，臨時約聘員工6 0名。正、副護民

官下設有護民官辦公室、法律顧問處、內部稽查處、聯絡

處、秘書處、行政暨財務處、計畫處、內地代表處、亞松森

代表處、機構聯絡處及特殊行動處等一級單位及其他二、三

級科組。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處理民眾陳情案。

(二 )巡察國家各級機關。

(三 )  捍衛人權，疏導民怨，維護社區利益，公開告誡違反人

權實情。

(四 )草擬人權狀況報告書。

(五 )向公安部門舉發侵犯人權案件。

(六 )  在不危害個人隱私權下，向法院申請人身保護令並請求

保護。

(七 )推動保護傳播利益之行動。

(八 )  邀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共同執行並宣傳人權暨其保護機

制。

(九 )對各政府機關或公務員侵權行為提出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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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任何巴國人民得隨時以任何書面方式向護民官提出申

訴。護民官得主動或被動進行調查當局侵權案，惟對司法機關

之陳情案，得逕洽請最高法院所屬之法官審判委員會或公安部

門協助處理。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聖克里斯多福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克國監察法（2 0 0 6年9月8日由克國國

會三讀通過）設立。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監察使（Ombudsman）：Walford  Gumbs。

係克國總督在徵求總理及國會反對黨領袖同意後任命。

三、機構編制：

僅設監察使1人，隸屬克國司法暨法律事務部。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職掌：  保護及落實人民應享有之權利，倘人民因下列政

府機構之施政不當而遭受不公義情形，接受人民

陳情及進行調查。

1.各部會所屬單位。

2.其他政府官署。

3.官方性質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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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會通過法案所設立之公司或團體、由部會首長兼任

之公司或團體、國會支助經費之公司或團體、國會授

權對外收取費用之公司或團體。

(二 )功能：

1.調查政府機關任何行政處分，釐清有無失當行為。

2.經由前述調查後向該政府機關提出建議事項。

3.其他監察法規定辦理事項。

(三 )以下情形不在監察使行使調查權之範圍。

1.依憲法規定發布之行政處分。

2.內閣及部會首長發布之行政處分。

3.為保護國家安全及防範犯罪發布之行政處分。

4.法院之民、刑訴訟案件。

5.  政府機關之人事任免、薪給、獎懲、退休給付等事

項。

六、陳情方式：

對政府機關之任何行政處分可依下列方式向監察使提

出陳情。

(一 )  當事人、當事人之親屬或當事人無行為能力時由其他適

當人選代表提出。

(二 )以口頭敘述、電子傳送或書面等方式提出。

(三 )當事人應於收到政府機關處分書後1年內提出。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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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露西亞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非常任機構，視案例成立。

名稱：  國會監察使公署（ O f f i c e  o f  t h e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Commiss ioner）

二、  監察使（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 M r .  M a d i s o n  S t a n i s l a u s

（2008年10月1日，再獲連任2年）

任期：  不得超過5年。由露國總督經詢問總理及反對黨領袖

意見後提名任命，被提名人不得兼其他公職。倘被提

名人因故或不勝任職務，總督得依法定程序罷免之。

三、  機構編制：監察使 1人，副監察使 1人，其他成員視需要增

派。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協助上下議院監督行政單位施政得失，可於高等

法院傳喚證人（部會部長及次長除外）或進入任何政府機關

調閱相關文件之權力，以利調查。主要工作包括：

(一 )  調查政府內閣部長作成之決議及建議政府機關或公務人

員之行政措施。

(二 )  人民因政府不當行政作為而權益受損時向監察使陳情；

或上下議院成員要求監察使針對某人或某事件進行調

查。

(三 )  調查地方行政單位或其他支領政府薪水之單位行政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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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民眾可逕與監察使公署聯繫面談。

七、工作成效：

2 0 0 9年露國針對前任政府施政弊案進行調查，當年度

受理3件案件，調查案2件因涉及政府人員個人作為，露國

不便透露，第3件為前任政府施政缺失，已於2009年底於國

會熱烈討論過，無明確結論。

千里達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7年

1 9 7 6年千里達憲法通過，提供法源；1 9 7 7年監察法通

過，正式設立監察使。

名稱：千里達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Ly n e t t e  A n t h e a  S t e p h e n s o n

（2006年2月20日迄今）

由總統與總理及反對黨領袖諮詢後任命，任期一任不

得超過5年，可連任；另須向國會提出報告。

三、機構編制：

約40人。監察使公署位於首都西班牙港，另設有2個分

署，以利外島等地人民就近陳情。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人民倘遭到政府不公正對待，可向監察使提出陳情，

要求補救、糾正。監察使有調查權（包括主動調查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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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喚證人、可要求提出證據（類似高院法官職權）；並可向

政府機關提供諮詢及建議，以改善政府政策等；另就司法權

未盡周全之處，提供商議。

六、  陳情方式：

人民可向監察使直接提出書面陳情案件。所有陳情須為

書面，倘人民提出書面陳情有困難，可至監察使公署要求協

助。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共接獲 1 , 3 0 9件人民陳情案件，較 2 0 0 7年增加

2 % 。其中 2 8 6 件（ 2 1 . 8 % ）係屬人民與私人組織間之案

件，不屬監察使管轄。其餘受理案件中，監察使公署就

1 , 0 2 3件展開調查，至 2 0 0 8年年底，計 3 4 3件結案， 6 8 0件

持續調查中。

烏拉圭蒙特維多省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7年

名稱：  烏拉圭蒙特維多省護民官署（Defensor ía  de l  Vecino  

de  Montevideo）

烏 國 未 設 有 中 央 政 府 層 級 之 監 察 機 關 ， 僅 於 首 都

Montevideo市所在省設置。

二、  護民官（Defensor del Vecino）：Fernando W. Rodriguez Herrera

任期：  一任6年，可延任3年，不可連任。由烏國省議會2 / 3

成員同意後任命之。由各黨派組成一個7人委員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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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選，至多由6位候選人中選出1位。

資格：  須為烏國人或歸化烏國國籍1 0年以上，年齡滿3 0歲

以上。並在該省居住超過3年。

三、機構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為確保烏國蒙特維多省護民官署工作之自主、客觀及

中立性，該署毋須服從任何單位指示。護民官當選後不得擔

任除教職以外之公職，並不得參與黨務活動。每年需依法向

省議會提出報告。護民官行使職權包括：

(一 )  查訪被檢舉機關、要求其提出報告，並向該機關提出改

善建議及方式或研究報告。

(二 )  受理違反人權、環保、消費者權益、任何歧視情況之案

件。

(三 )  針對各陳情案件，向省議會提出統計資料及辦理情形報

告，並於適當時機公布調查報告。

(四 )協助受害民眾提出司法程序。

(五 )與公務機關建立合作聯繫關係。

(六 )人民之人權受嚴重侵犯時，依法向相關單位提出上訴。

(七 )提供被檢舉機關相關法規、法條、法律供其參考。

六、陳情方式：

當事人可透過書面或口頭等方式向該機關陳情。

七、工作成效：

依據該機關2 0 0 9年工作報告，當年度所受理案件及推

動市民人權工作主要包含：噪音污染、垃圾污染問題、廢棄

及非法占用土地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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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9年

委內瑞拉依該國國父S i m ó n  B o l í v a r道德權力主張以及

Magna憲章，於1999年成立護民官署。設置目的旨在代表人

民利益，防範來自國家公權力對人民權益之侵犯，並履行保

障人權之目的。

名稱：護民官署（La Defensor ía  de l  Pueblo）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護民官（ D e f e n s o r  d e l  P u e b l o ）： G a b r i e l a  d e l  M a r  

Ramírez  Pérez（任期2007～2014）。  

任期：一任7年，由總統提名經國民議會選舉產生。

三、機構編制：

委內瑞拉中央設置護民官署，護民官1人。全國2 0省則

設立 2 0個分署，均受中央護民官署之管轄與節制。護民官

署具獨立之人事權及預算權，以確保不受其他行政機關之干

預。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為最高檢察總長制定保護或改善人權之政策。

(二 )  監督各省、首都及地方分署人權事務，以落實人身保

護。

(三 )  對各機關提出人權事務建議或觀察、對國民議會提出人權

事務報告及建議、就人權調查及相關疏失作成定期報告。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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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就人權事務設立政府機構間、非政府間及國際間之溝通

聯繫機制。

(五 )派遣委任護民官從事人權事務研究。

(六 )擔任國營事業或民間組織及企業間人權事務之協調者。

(七 )  分析及診斷個人或團體來自國家在經濟、社會、文化、

司法各層面之壓力。

(八 )接受民間私部門之申訴或陳情。

(九 )於憲法法院針對人民司法問題協助人民答辯或抗辯。

六、陳情方式：

(一 )  接受人民即時、正式或非正式之署名陳情及申訴。陳情

或申訴者得為法人或自然人，並附身分證影本或公司登

記證影本等相關資料。另為因應網路時代之來臨，該署

亦接受以網路陳情或申訴。

(二 )  陳情或申訴對象為國家公務員時，護民官署將該陳情或

申訴交予其所屬機關並限期答復。

(三 )  就國家機關之嚴重疏失所造成之人民權益受損，護民官

署得透過國民議會要求糾正及糾舉。

七、工作成效：

2 0 0 7年全國總計接受4 3 , 7 2 5件陳情或請願案件，2 0 0 8

年則為31,263件。

八、其他：

依據憲法，委內瑞拉採取五權分立設計，計有行政

權、立法權、司法權、公民權及選舉權。其中公民權分別由

護民官署、公職部及審計部代理人民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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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歐洲地區

亞美尼亞人權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4年1月1日

名稱：  人權護民官署（H u m a n  R i g h t s  D e f e n d e r  o f  t h e  

Republ ic  of  Armenia）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人權護民官（ H u m a n  R i g h t s  D e f e n d e r  ）： A r m e n 

Harutyunyan（第1任，2006年2月20日迄今）。

任期：  一任6年，候選人需年滿2 5歲，社會地位崇高，過去

5年具亞美尼亞國籍且連續居住在亞國境內，獲國會

1/5議員提名並經3/5以上議員投票同意後始得出任。

人權護民官不得加入任何黨派，不得從事競選造勢在

內之政治活動，亦不得從事商務活動或有給職工作

（教學及科學活動除外）。人權護民官因判刑、出任

其他違反職權之職務、健康因素、放棄國籍、取得他

國國籍、死亡、經法院認定失去行為能力等，得提前

卸職。在職期間享有豁免權，包括所有個人文件及通

訊等。

三、機構編制：

設秘書處、行政暨文書處、公共關係暨資訊處及國際

合作處，其工作規章由人權護民官訂定管理。上述人權護民

同註2。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150

歐
洲
地
區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官之幕僚單位具備法人地位，擁有官章，執行公務之經費來

自國家預算。其工作人員並不視為公務人員，依據僱用契約

聘用，因執行公務期間採取之行動、表達之言論或採取之決

定，不得因此遭逮捕、拘禁、控訴、偵訊，如確有必要，必

須由執法單位先行通知人權護民官。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人權護民官為獨立自主公務官員（p u b l i c  o f f i c i a l），

不隸屬任何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或任何公職人員，僅服從亞

美尼亞憲法與相關法律。

行使職權保護受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及其官員侵犯之人

權及基本自由；監督並確保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及其官員

保護及尊重人權之基本自由；提昇人民之法律及司法保護權

利；推動完善人權及基本自由相關立法，俾與國際法之標準

同步；推動與政府各部門的合作；推動與社會的合作。每年

第1季向總統、國會議員、行政及司法部門提出上年度工作

報告，遇有重大人權案件，得臨時提出專案報告。

六、陳情方式：

居住在亞美尼亞境內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國籍、

住所、年齡、政黨屬性，因權益受到政府機關或官員侵犯

時，均可提出陳情，包括被拘禁、受審中之人、軍人及公務員

（以個人身分）。在事發當日起1年內向人權護民官提出書面陳

情，其上載明申訴人之姓名、住址，陳述具體事實，如有其他

相關文件應併附，免繳任何費用。受理後展開調查，向陳情人

解釋保護自身權益之各種可能方式，經由陳情人之同意，將陳

情案轉有關主管機關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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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收到 4 , 0 9 0件陳情案，主要申訴對象依序為警

察、法院、葉里溫市政府、勞工暨社會事務部及司法部等，

1 2 2件順利結案，使 6 , 5 2 6名人士之 4 2 9項權利獲得回復。

接見各界人士1 7 5名，聽取建議與意見，另於2 0 0 8年1 2月8

日至9日與「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 i l）合辦「歐

洲人權憲章第六章葉里溫研討會」（Wo r k s h o p - S e m i n a r  

in  Yerevan  on  Ar t i c l e  6  o f  the  European  Conven t ion  o f  

Human Rights）。

奧地利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7 7年仿丹麥模式實驗性設置，至1 9 8 1年

正式載入憲法。

名稱：  奧地利監察使公署（Volksanwal t s  Chaf t），為國會

之輔助機關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B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監察使（ Vo l k s a n w a l t ）： P e t e r  k o s t e l k a 、 G e r t r u d e  

Br inek、Terez i ja  S to is i t s。

監 察 使 共 3 位 ， 任 期 6 年 並 受 保 障 ， 係 由 國 會

前 三 大 黨 團 各 提 名 1 名 人 選 ， 並 由 「 主 要 委 員 會 」

（H a u p t a u s s c h u s s）提出建議，再由國會選舉產生，僅得

連選連任 1次。每年輪流由 3位監察使中之 1位擔任輪值主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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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並在渠領導下，劃分職務，獨立行使職權，不受任何指

揮。另Tiro l及Vorar lberg兩邦亦有各自監察使公署之設置，

費用由該兩邦自行負擔。

三、機構編制：

含 3位監察使在內共 6 2人，其中半數同仁具有法律背

景。監察使公署具有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同仁及其官銜，係

由擔任輪值主席之監察使建議，並由總統授予官銜。

監察使地位等同政務次長（Staa tssekre tä r）。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監督行政機關之缺失，並依據實際法律應用之一

般原則作出評斷，任何人（無論年齡、國籍及宗教）均可向

監察使公署提出陳情，前提為陳情人為行政缺失之當事人。

監察使主要職權為：

(一 )處理民眾陳情；

(二 )調查案情（文件調閱權、蒐證權及約談權）；  

(三 )對缺失機關提出改善建議（Empfehlung）；

(四 )  每年就工作成果向國會（Nat iona l r a t）及邦議會提出報

告；

(五 )  與國會共同解決民眾向國會提出之訴願（P e t i t i o n）及

請願（Bürget in i ta t ive）。

惟監察使不僅對行政機關提出改善建議，渠亦須向

陳情民眾說明行政機關合法之處置，因此監察使也是民

眾及行政機關之中間人。

六、陳情方式：

以書面文件（信件、傳真及電子郵件）向監察使公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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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陳情，係奧國民眾最常見之選擇方式。此外，亦可親自

或以電話陳情。書面陳情內容須包含下列資訊： (一 )陳情人

（或代陳情人）姓名； (二 )缺失機關； (三 )陳情理由。如能

提供相關機關處置方式之資料更佳。民眾毋需繳交任何陳情

費用，亦毋需備妥回郵。

七、工作成效：

2 0 0 7 年共受理 1 5 , 2 0 4 個案件，其中有 9 , 8 2 0 個案件

係針對中央或地方政府行政部門處理之陳情，共有 6 , 0 9 2

個案件啟動調查程序。由於擔任監察使之人士多為從事

政 治 之 人 物 ， 因 此 有 人 批 評 監 察 使 為 一 「 有 給 職 位 」

（Ve r s o rg u n g s p o s t e n）；贊成者則認為政治經驗有助於職

務之行使。由於監察使公署與「奧國國家廣播公司」合作錄

製「市民辯護人」（B ü r g e r a n w a l t）節目，進而使得民眾

對監察使職務有更深之認識，以致民眾陳情案件在過去幾年

大量增加。

亞塞拜然人權監察使公署

一、機關設置時間：2002年9月17日

名稱：  人權監察使公署（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H u m a n 

Right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人權監察使（Commiss ioner  for  Human Rights）：Elmira  

Suleymanova（第1任，2002年7月2日迄今）。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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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由總統提名，經國會選舉產生。一任 7年，可連任 1

次。人權監察使需符合以下資格：年滿 3 0歲，完成

高等教育，具高道德標準並有從事維護人權之工作經

驗，不得擁有雙重國籍，不得在其他國家任職，不得

在行政、立法及司法部門任職，不得從事任何有給之

活動（科學、教育及文化領域除外）、不得從事政治

活動及加入政黨。經法院判定無行為能力及遭判刑

均不可任人權監察使。人權監察使當選後5天內中止

與本身身分無關之工作，擁有住所、辦公室、交通工

具、通訊、私人財產及文件之不可侵犯權。因違反工

作要求及完全喪失執行公務能力，得經國會或總統創

議免職。另因判刑、個人意願、死亡，得由國會議長

下令免職。

三、機構編制：

設人權監察使辦公室，作為人權監察使之幕僚單位，下

轄4個科，執行資訊分析、行政支援及法務諮詢等方面之工

作，屬政府機關，聽命於人權監察使，人員編制及預算均由

人權監察使核定。其職員為公職人員，運作經費來自國家預

算，依據國家公務員法行事。2 0 0 3年6月在全國3大行政區

設立地方中心，轄理全國21個地方民眾陳情案件。

四、政府體制：共和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人權監察使獨立超然執行公務，不隸屬任何中央及地

方政府機構，遵循公開、透明、合法、正義、公正之原則行

事，僅服從亞塞拜然憲法及法令，維護因政府機關及官員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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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受到侵犯之人權；確保相關人權之立法、擬定有關人權教

育之方案、監督並確保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及其官員保護

及尊重人權之基本自由。人權監察使有以下權利：就赦免、

國籍及給予政治庇護等問題向總統提出建議案；就採行及修

正有關人權及自由的法案、宣布特赦向國會提出建議案。在

審理民眾就自身人權與自由受到侵害之陳情案時，可以無

障礙或不經事先通報進入政府機關、軍事單位、監獄及拘留

所，亦可私下與囚禁人會面晤談，因調查需要，政府機關、

法院及官員應要求須在1 0天內向人權監察使提出所需公文

書或判決書，亦可質詢政府機關及官員並要求提出書面說

明，遇有緊急事件，可立刻約見相關機關首長。每年2月底

前向總統及國會提出上年度工作報告，該報告並送憲法法

院、最高法院及檢察總長參考。

六、陳情方式：

亞國公民、外國人、無國籍人士或非政府法人團體之

權益因政府機關或官員之作為或不作為受到侵犯時，均可提

出陳情。在事發當日起1年內向人權監察使提出書面陳情，

其上載明申訴人之姓名、住址，陳述具體事實，如有其他相

關文件等應併附，免繳任何費用。人權監察使受理後在3 0

天內審理解決，否則再延3 0天，經調查發現確有侵害人權

與自由之事實，得要求侵權機關或個人在1 0天內以書面回

復人權監察使提出處理情形與救濟措施。

七、工作成效：

2 0 0 8 年收到來自本國及外國 8 , 6 0 0 件陳情案，其中

51 .2%件因匿名及無事實根據而拒絕受理，43 .3%件完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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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要申訴對象為司法及警察機關濫權、審判不公、違反

偵查程序、審判不透明，也有更多陳情針對交通警察，此

外，遭非法解雇、積欠薪資、雇主壓榨等違反勞動法之申訴

案件亦占相當比例。

比利時聯邦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

名稱：聯邦監察使公署（Federa l  Ombudsman）

二、  聯邦監察使（Ombudsman）：Cather ine  De  Bruecker（法

語監察使）、Guido Schuermans（荷語監察使）。

任期：  一任6年，經聯邦人事考選辦公室（SELOR）選薦，

由眾議院任命，獨立行使職權，設有秘書處及相關司

處，自行考選相關工作人員。

三、機構編制：

46人，年度預算約450萬歐元。

四、政府體制：聯邦及內閣制之君主立憲王國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受理審視人民對聯邦政府機關所作行為之陳情。

(二 )  經聯邦眾議院要求，針對聯邦政府機關運作進行調查，

惟聯邦監察使並無主動調查權。

(三 )  依據對前二者之審視及調查結果，向聯邦政府及國會提

出建議，必要時並提請相關機關改善，惟聯邦監察使並

無懲戒或處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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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定期向聯邦國會提出報告。

(五 )  比國聯邦監察使與瑞典等國之國會監察使不同，除非眾

議院要求，否則無法主動針對政府作為進行調查，亦無

法起訴違法失職官員。

六、陳情方式：

原則以書面方式（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惟自

2 0 0 8年1 0月起，聯邦監察使特設一免費電話專線，供民眾

陳情。

七、工作成效：

2008年總計接獲5 ,466案件（較2007年增加209件），

為歷年之最，包括 4 , 5 0 9件陳情案及 9 5 7件陳請提供資訊

案。在前述 4 , 5 0 9 陳情案中有 1 , 0 0 1 件因內容不符陳情規

定，不予受理，1 , 8 3 2件已結案，包括1 , 0 2 1件相關機關行

為確有違反法規之處，520件由監察使進行調處案件，另外

1 ,267案經通知相關機關已有改善。總計比國監察使成立12

年來，計接獲45,381案件，包括35,991件陳情案。

八、其他：

按比利時係聯邦制王國，由法語、荷語及德語（僅

占人口約 1 %）三文化體（C o m m u n a u t é）暨華隆區（L a 

Wa l l o n i e，南部，法語為主）、佛拉芒區（L a  F l a n d r e，

荷語為主）及比京首都區（ L a  R é g i o n  d u  C a p i t a l e -

B r u x e l l e s）等 3區所組成，除聯邦有監察使外，各區亦均

有各自之監察使。包括法語社區監察使公署（ t h e  o f f i c e  

o f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o f  t h e  F r e n c h  C o m m u n i t y）、華隆

行政區監察使公署（ t h e  o f f i c e  o f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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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Wa l l o o n  R e g i o n）、佛拉芒監察使公署（ t h e  F l e m i s h  

O m b u d s m a n）。另有1 0個區域監察服務處（1 0  S e c t o r i a l  

Ombudsman  Se rv ices）及10個地方監察服務處（10  Loca l  

Ombudsman Serv ices）。

保加利亞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 0 0 5年4月1 3日，依據2 0 0 4年1月通過之監

察使法設立。

名稱：國會監察使公署（Par l iamentary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M r.  G i n y o  G a n e v，曾任多屆國

會議員，2 0 0 5年4月1 3日經國會投票同意擔任監察使。獨立

行使職權。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1名副監察使（經國會投票同意），並設有

秘書長，轄下 3 6職員編制，另設有監察使暨公共事務總協

調，下設總務司、資訊政策暨國際合作司、公民申訴暨檢舉

司及司法、警察、行政機關違權監察及檢舉司。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接受及處理民眾關於中央暨地方機關以及官員違權或侵

犯民眾權益或自由之舉報，須於1個月至3個月內書面回

覆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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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對違權或侵犯民眾權益或自由之中央暨地方機關以及官

員提供改進建議。

(三 )在申訴民眾及相關機關間扮演協調補正之功能。

(四 )  將其以為有違憲之案例或法規通知當局移送憲法法庭判

決是否違憲。

(五 )  可就調查中之案件要求中央暨地方機關以及官員在一定

期限提供相關訊息，亦可約詢中央暨地方機關官員。

惟其職權不包括下列範圍：

1.  不得受理涉及國會、總統、憲法法庭、最高司法會

議、各級法院之申訴。

2.不干涉司法體系執法、檢察及其求處等事務。

3.  不受理個人之間關係之爭執（如鄰居、親戚間之衝突

及爭執關係）。

4.不受理個人與私人公司、合作社、銀行之爭執。

5.  不受理超過 2 年以上之犯行，亦不受理匿名舉報案

件。

六、陳情方式：

不 限 定 任 何 方 式 及 場 合 。 可 以 親 自 面 見 、 書 函 、

傳 真 、 電 子 郵 件 等 方 式 陳 情 。 監 察 使 聯 繫 資 訊 為 ，

O m b u d s m a n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B u l g a r i a  地址： 1 5 5 

Georgi  S.  Rakovski  S t ree t ,  1000 Sof ia ,  Bulgar ia；電話：

+359-2 -9809510 ,  8106955；傳真：+359-2 -8106963；電

子信箱：ombudsman-bg@europe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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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保國監察使之法律規定須於每年 3 月底前提交年度報

告，最近之報告為2 0 0 8年度，保國民眾共提出2 , 4 0 5件申訴

案，其中1 , 0 4 5件因行為已逾2年不受理。受理1 , 3 6 0件，共

有419件因事證不足而撤案。

一般而言，保國國會設立監察使之時間較短（2 0 0 5年4

月13日），保國人民正學習運用監察制度保障其權益，惟因

未諳規定或相關訊息傳播未廣，致許多案件逾申訴期限頗為

可惜。

克羅埃西亞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0年克羅埃西亞憲法正式生效，2009年1

月1日監察使公署成為中央平等機構。

名稱：克羅埃西亞監察使公署（Pucki  pravobrani te l j）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 J u r i c a  M a l c i c為現任監察使，

Branko Tinodi、Dejan Palic及Že l jko  Thür等3人係副監察使。

任期：一任8年，由國會選舉產生，得連選連任。

三、機構編制：

設監察使1人，副監察使3人，組織共分諮詢服務部門、

一般服務部門及檔案記錄部門。

四、政府體制：議會民主制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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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被賦予保護憲法及法律上規定有關人民的權

利，在法律界必須至少具有 1 5年的資歷。 2 0 0 8年，監察

使公署被授予代表促進和保護人權最高地位之國家機關。

2009年1月，監察使公署正式成為一個中央機關，負責打擊

歧視，且為了與歐盟其他監察機關合作，於同年同月成為歐

盟EQUINET（European  Network  of  Equal i ty  Bodies）的

會員。

監察使獨立執行工作，任何人均不得給予指示及命

令，其作為必須完全符合憲法和法律。監察使並可就相關違

法行為提出警告，通知並提出建議。政府相關行政機關則必

須於3 0  天內，就監察使提出的意見或建議採取解決措施。

倘政府單位未予回應，監察使有權告知國會及公眾。

六、陳情方式：

每人皆有權向監察使申請投訴，並且不需支付申請

費，一般常見係以書面形式或親自提交。書面陳情內容必須

包含陳情人姓名及地址以及權利受損之具體陳情內容。

七、工作成效：

監察使每年底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嗣後國會將相關

結論報告提交政府，迫其採取解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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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普勒斯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1年

名稱：  行政監察使公署（Commissioner for Administration）

二、監察使（Commiss ioner）：El iana  Nicolaou。

任期：  一任6年，由部長會議推薦，國會多數同意，總統任

命，獨立行使職權。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平等局（E q u a l i t y  A u t h o r i t y），實際執

行監察使之命令。局長為E l i z a  S a v v i d o u，副局長為S t e l l a  
K o m n i n o u，由監察使辦公室主任兼任。其餘為行政人員若

干名。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公務機關或公務員違反人權或違反法規之行為，保護公

民權利。

(二 )  受部長會議之命令，調查公務機關或公務員任何與行政

效率相關之行為。

(三 )  調查與全民利益有關之事項。不得干涉部長會議之政治

功能，包括國防安全、情治及外交等事務；不得干涉法

院審理之案件。

六、陳情方式：

陳情人必須填寫姓名、地址、聯絡電話、電郵信箱等資

料，陳情書、已採行動及結果之說明、及相關有利證據與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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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以2 0 0 8年為例，共有9 3件陳情案立案，5 8件陳情案由

上年移下，共有9 5件案件完成處理。其中對公部門之陳情

高達對私部門之陳情3倍，對於民生需求、種族歧視、性別

歧視之陳情分別為最常見之理由。

捷克公共權利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 1 9 9 9年通過公共權利護民官法（L a w  o n 

the  Publ ic  Defender  of  Rights）而設立。

名稱：  公共權利護民官署（O m b u d s m a n - P u b l i c  D e f e n d e r  

of  Rights）

二、  公共權利護民官（ D e f e n d e r ）：護民官為前司法部長

O t a k a r  M o t e j l（ 2 0 0 0年 1 2月迄今），副護民官為 J i t k a  

Se i t lova（2007年2月迄今）。

任期：  一任 6年，連選得連任 1次，總統及參議院依法各推

薦2名候選人，經眾議院投票產生。

三、機構編制：

公共權利護民官署，分為秘書組、一般管轄組、行

政與登記服務組及內部行政組。以 2 0 0 8 年為例共有 9 6

人。另與外部專家合作，主要與馬薩里克大學（M a s a r y k  

U n i v e r s i t y  i n  B r n o）、查理士大學（C h a r l e s  U n i v e r s i t y  

i n  P r a g u e）及帕拉茨基大學（ P a l a c k y  U n i v e r s i t y  i n  

Olomouc）等之法學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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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共和國議會民主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主要功能與職責為創造及促進捷克司法改革之實現，

準備捷克司法重大改革與提供必要法律框架。依據「人民公

共權利護民官法」保護人民因政府機關行為違反法律、或未

違反法律但不符合法治原則及行為錯誤。護民官處理民眾陳

情、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依法護民官必須至

少每3個月向眾議院報告工作情形，每年3月底前向眾議院提

出上年度工作報告，同時將該報告送至參議院、總統、政府

相關部會。

六、陳情方式：

依法申訴案之陳情以郵寄、傳真、電子郵件或口頭陳述

等方式進行；另護民官可以主動調查申訴案。

七、工作成效：

以2 0 0 8年為例，共計收到7 , 0 5 1件申訴（其中1 , 1 0 5件

透過電子郵件申請），屬護民官職權範圍內占 5 6 %， 7 5 5

件成立並展開調查（其中包括 2 9件護民官主動調查）；另

1,545人次曾至公署尋求協助，其中706人以口頭方式提出申

訴，另839人得到法律建議；護民官於2 008年共召開12次例

行記者會及3次特別簡報。最常申訴案件依序為社會安全、

建築與地區發展、軍警及監獄制度、公共衛生與健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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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麥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55年

依據1 9 5 3年丹麥憲法第5 5條規定，國會於1 9 5 4年通過

監察使法案（The  Ombudsman  Ac t），並於1955年正式設

立。

名稱：  國會監察使公署（ T h e  D a n i s h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H a n s  G a m m e l t o f t - H a n s e n博

士；1987年任監察使迄今，已歷7屆國會任命。

任期：  國會改選後須重新選任，得連任，若未獲選連任，

則任職至新監察使接任，惟不得超過國會大選後6個

月。當國會對監察使失去信任，可使其去職，迄未發

生。監察使年屆70歲須退休。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總務長（Direc to r  Genera l），為其職務代

理人，並設6個分組。2007年監察使公署職雇員共78人，包

含1 8位資深行政管理人員、2 2位調查官，2 0位行政職員及

13位法學院學生。

2007年度經費為4千6百萬丹麥克朗（約920萬美元）。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之監督係在事後，其權力源自國會之任命及信

任，獨立行使職權並每年須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監察使可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166

歐
洲
地
區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行使主動調查權以確保全面監督行政部門，其調查報告，雖

無法律拘束力，惟歷年來，相關機關皆依照調查報告之建議

配合改進，故已形成慣例。

監察使代表國會監督民政及軍事部門，監督範圍包括部

長、公務員及所有為政府工作人員是否違法失職。但無權監

督法官、助理法官、法院行政首長及最高法院職員。監察使

主要職權包括：

(一 )處理民眾陳情。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

(三 )主動調查，主要係全面或原則性問題。

(四 )  巡視中央及地方機關（監獄等人身自由被剝奪之場所更

係巡視重點）。

(五 )  若監察使調查後認為相關政府官員違法，可飭令檢察官

進行初步調查或向法院告發違法失職政府官員。

(六 )  若監察使調查後認為相關政府官員行政違失，可飭令政

府機關進行懲處。

(七 )  若監察使認為政府部長或前任部長有民刑事責任或重大

違失，應向國會監察使委員會報告。

(八 )  倘監察使認為現行法規不足因應現況，應向國會及相關

部長報告。

(九 )對行政部門提出檢討及建議。

六、陳情方式：

依據1 9 8 6年監察使法案第6條，任何人皆可對部長、公

務員及所有政府部門人員之行政作為提出陳情，被剝奪人身

自由者可以密封郵件書面陳情。陳情者須具名並在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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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個月內為之。倘行政機關之決定可向其上級機關申訴，

則不得陳情，直至其上級機關做出裁決。

七、工作成效：

2 0 0 7年共受理 3 , 9 7 6件新案件，其中 3 , 7 3 2件為陳情

案；2 0 1件為監察使主動調查案件；2 3件為巡視案。3 , 9 7 6

件案件中，共3 , 2 6 4件案件因未向上級權責機關申訴等各項

原因而未進一步調查。

八、其他：

格陵蘭在2 0 0 9年正式改制成為一個內政獨立但外交、

國防與財政相關事務仍委由丹麥代管的過渡政體。茲將格陵

蘭監察資料分述如下：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4年。

(二 )名稱：  監察使（格陵蘭文Inatsisartut  Ombudsmandiat；

丹麥文Lands t inge ts  Ombudsmand）。

(三 )監察使：目前由Vera  Leth女士擔任。

任期：  與立法會相同，一任4年。格陵蘭監察使由格陵

蘭自治議會（ I n a t s i s a r t u t）選舉任命，主要職

責在代表自治議會監督自治及地方政府，確保行

政部門依法行政及良善治理。監察使獨立行使職

權，不受立法會議及政治力影響。

(四 )  政府體制：格陵蘭的國家元首為丹麥君主，丹麥政府任

命1位高級專員（R i g s o m b u d s m a n d）代表丹麥國王和

政府。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代表自治議會監督自治政府及地方政府。監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168

歐
洲
地
區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察使受理之陳情不包括法院、警察及行政首長（C h i e f  

Adminis t ra to r）、部分公營事業、個人及私人公司，監

察使受理陳情之機關列於監察使年度書面報告中。監察

使主要職權包括：

1.  處理陳情。

2.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

3.  主動調查，並可全面調查行政部門。

4.  巡迴各地，以接受陳情者親自陳情。

5.  4年任期內至少巡視各地方政府1次。

(六 )陳情方式：

1.  陳情者得口頭或書面陳情，若陳情者有機會得以書面

陳情，監察使將要求書面陳情。

2.  陳情不須以特定方式或法定語言表達，僅需說明為何

陳情，惟須附上政府之決定及相關文件。

3.  陳情須具名、附通訊地址及簽名，監察使不受理匿名

陳情案。

4.  若以電郵或傳真陳情，亦須簽名，即電郵陳情須先掃

描經簽名之陳情書，此為確保電郵係經陳情者本人傳

送。

(七 )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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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沙尼亞法務總長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38年

名稱：  法務總長公署（ O f f i c e  o f  t h e  C h a n c e l l o r  o f  

Jus t ice）

二、  法務總長（C h a n c e l l o r  o f  J u s t i c e）：現任總長為H o n .  

Indrek  Teder（自2008年2月12日迄今）

任期：一任7年，由國會提名、經總統任命。

三、機構編制：

法務總長公署設法務總長 1名、副法務總長（D e p u t y  

Chance l lo r  o f  Jus t i ce -Advi se r）2名及處長（Direc to r）1

名，下另轄有4組（Depar tment）。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法務總長得依法檢視地方政府、公法人及執行公眾事

務之私法人所為處分。每年須向國會提交報告。年度報告重

點為：

(一 )  憲政複核（Const i tu t iona l  Review）：任何愛沙尼亞國

民均可就憲法旨意、法令規章是否違憲等事宜，向法務

總長提請確認（ver i fy）。

(二 )  監察事務（Ombudsman,s  p roceed ings）：任何愛沙尼

亞國民均可就自身權益可能遭到政府不法侵害時，向法

務總長訴請確認（v e r i f y）政府行政措施之合法性（近

似我國之「訴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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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述 2項業務職掌，法務總長有權自行提出「處

理程序」（p r o c e e d i n g s）。此外，當事人應於權益受

到侵害之 1年內向法務總長提出「訴願」，惟此時限可

由法務總長依案情之嚴重程度及影響範圍而改變。

六、陳情方式（訴願程序及要件）：

人民得以書面或口頭方式提出訴願，倘以口頭方式提出

者，法務總長將派員協助繕寫為書面。要件包括：

(一 )訴願人之姓名或法人之名稱、郵遞資訊及聯絡方式；

(二 )擬提起訴願之法律或涉及之機構名稱；

(三 )描述權益受損之情形並提供相關輔助文件；

法務總長於受理訴願後1個月內告知訴願人案件進程，

例如請訴願人另提供必要資料或告知本案業請專家提供意見

等情。

七、工作成效：

依據法務總長2 0 0 8年報告書（2 0 0 8  O v e r v i e w  o f  t h e  

Chance l lo r  o f  Jus t i ce）顯示，該年度計有「憲政暨法律」

複核案件1 5 1件，其中1 4 0件係基於人民訴願、11件為主動

提出；「行政機關行政」複核案件計2 5 8件，其中2 0 3件係

基於人民訴願、55件為主動提出；此外，當年度另有「特別

處理程序案」（spec ia l  p roceeding）71件。

八、其他：

愛 沙 尼 亞 法 務 總 長 係 於 2 0 0 1 年 成 為 「 國 際 監 察 組

織」（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m b u d s m a n  I n s t i t u t e）成員。2 0 0 4

年開始參與「歐盟監察網絡」（ E u r o p e a n  N e t w o r k  o f  

Ombudsmen）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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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5年  

名稱：  歐 盟 監 察 使 公 署 （ O f f i c e  o f  t h e  E u r e p e a n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 P.  N i k i f o r o s  D i a m a n d o u r o s

（2010年1月獲連任迄今）。

任期：  一任5年（得連任），經歐洲議會全會投票選出，由

議會「請願委員會」（Pet i t ion  Commit tee）負責相

關提名及任命事宜。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一秘書長處理各項行政事務，並設有秘書

處、法律處（包含陳情處理室，為歐盟監察使之主要業務

單位）及行政暨財務處等3單位，總計約65人。年度預算約

850萬歐元。

四、政府體制：

歐盟為一「超國家」（ s u p r a - n a t i o n a l）組織，由 2 7

會員國組成，主要機構包括負責執行歐盟政策之執委會

（E u r o p e a n  C o m m i s s i o n，最高行政機關）、共同負責立

法及授權執委會之理事會（C o u n c i l  o f  t h e  E U）及歐洲議

會（Eur ope a n  Pa r l i a m e n t）以及職掌歐盟司法權之歐洲法

院等。

六、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執委會、理事會及歐洲議會等歐盟機構之運作及施政失

當進行調查，包括違反法規、歧視待遇及濫用職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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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對於歐洲法院等歐盟司法機構行使職權之作為無調查

權。

(二 )  歐盟監察使除接受歐盟會員國人民就前述職權範圍陳情

並進行調查外，亦具主動調查權。惟歐盟監察使對於歐

盟會員國各級政府之行為，即便涉及歐盟事務，亦無調

查權。

(三 )  歐盟監察使可視案件調查結果向相關機關提出建議，並

提請改善，惟渠並無懲戒或處分權。倘相關機關不接受

其建議，渠僅能向歐洲議會提出報告。另歐盟監察使每

年須向歐洲議會提出年度報告。

六、陳情方式：原則以書面方式（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總計接獲3 , 4 0 6案件（較2 0 0 7年增加1 9 5件，其

中近6 0 %均以電子郵件等網路方式提出），其中2 4 %（8 0 2

件）屬歐盟監察使之職權範圍，並針對 9 % 之案件進行調

查。近80%案件均經透過調查、通知相關機關或告知陳情人

適當處理單位後獲得解決。在2008年之293件新調查之陳情

案中，74%為一般民眾提出，餘為公司或協會提出，另監察

使本身亦主動調查3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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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羅群島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1年

依據法羅群島議會於2 0 0 0年通過有關監察使之法律設

立，並於2001年正式成立。

名稱：監察使公署（Løgt ings ins  Umboðsmaður）

二、  監察使（Ombudsman）：Sól ja  í  Ó lavss tovu（2006年1月

1日就任迄今）。

任期：  一任5年，首任監察使 J o e n  H .  A n d e r s e n於2 0 0 1年1

月1日任職至2005年12月21日。法羅群島監察使由法

羅群島議會（L ø g t i n g i ð）選舉任命，主要職責在代

表議會監督自治及地方政府、確保公民之權利不受行

政部門之侵害，並確保行政部門依平等之原則施政、

行政部門依法行政及良善治理。監察使獨立行使職

權，不受行政部門及議會影響。

三、機構編制：

法羅群島監察使公署現有職員 3人，包括 2位法律顧問

及1位秘書。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代表議會監督自治政府及地方政府及依法律授

權得決定人民權利義務之非政府機關人員。但無權監督議會

議程、法院訴訟、丹麥政府及丹麥在法羅群島之機關、依法

須由法院審理之政府行政事項、個人間之爭議。監察使主要

職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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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處理陳情。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

為檢視陳情案，監察使得要求行政部門提供報告、文件

及紀錄等相關文書資訊，亦可要求相關官員提供口頭或書面

報告，並可因調查而進入相關政府機關。

六、陳情方式：

任何人（包括外國人、法人及私人機構）若覺受政府及

公務人員不當對待，可向監察使陳情。陳情須以書面為之，

若有需要且情況許可，監察使公署可協助撰寫陳情書。另有

關陳情之限制：

(一 )  須窮盡其他救濟方式，且其他救濟程序已結束。惟若其

案件遭延遲或有關公務人員之惡行，則可直接向監察使

陳情。

(二 )須在政府相關決定通知陳情人後12個月內。

(三 )  不在法羅群島自治事項之案件（如警政、監獄、移民及

難民等），須向丹麥國會監察使陳情。

七、工作成效：

陳情案每年增加，2007年共有100件。監察使每年向議

會提交工作報告。

八、其他：

當監察使受理案件並初步暸解案情後，監察使得給予相

關機關表示意見之機會。若監察使進一步調查陳情案，通常

結案之方式為監察使在其意見書中指出行政機關違反法律或

善治原則，並建議相關機關就其決定提供補救措施。監察使

之決定不具法律拘束力，惟實際上，法羅群島相關行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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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遵照監察使之決定或建議。若相關機關不遵照監察使之建

議，監察使將建議免費提供法律協助俾陳情人對該行政部門

進行訴訟。

法羅群島監察使每2年與丹麥、挪威、冰島及格陵蘭監

察使舉行會議，就實際案例進行討論，交換意見。

芬蘭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19年
名稱：  芬蘭國會監察使公署（Off ice  o f  the  Pa r l i amenta ry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mbudsman）：Ri i t t a -Leena  Paun io（自2002年

迄今）。

副 監 察 使 （ D e p u t y  O m b u d s m a n ） 2 人 ： P e t r i  

J a a s k e l a i n e n（自 2 0 0 2年迄今）及 J u k k a  L i n d s t e d t（自

2005年迄今）。

任期：  一任4年，可連任，依據芬蘭憲法第3 8條規定，國會

任命國會監察使及2位副監察使，其選任程序先由國

會「憲法委員會」就政府機關的申請者中，評價其過

去的表現，然後遴選出候選名單，再提交國會透過秘

密投票，以過半數以上同意（簡單多數決）產生，一

經選出即獨立行使職權，不受國會及外界干涉，國會

監察使不得同時擔任國會議員，亦不得同時兼任其他

任何公職，或是管理、執行任何可能危害其公正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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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正、副監察使都必須是傑出的法律專家，並無

年齡限制。

三、機構編制：

芬蘭監察使公署除 3 位正、副監察使外，另設有秘書

處，包括1位主要法律顧問、4位一般法律顧問、18位法律官

員、2位調查官員、1位新聞官和1位人事官，共計有專職人

員37人。其中有常任官，也有短期幕僚，此外另有部分兼職

性法律官員。2 0 0 9年年度預算為5 , 0 9 7 , 0 0 0歐元，約合新台

幣2億4千9 8 0萬元。其經費依附在國會預算下，且在國會大

廈內辦公，免費使用國會設施及後勤配備。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會監察使的任務規定於 2 0 0 2年生效的「國會監察使

法」中，主要包括： (一 )調查陳訴； (二 )監督公共機關、公

務人員和執行公務之人員； (三 )監督基本權和人權； (四 )監

督兒童權； (五 )監督電信強制措施的使用； (六 )監督警方秘

密臥底行動。

六、陳情方式：

民眾的陳情案應以書面方式為之，也可經由傳真或電

子郵件寄送，陳情內容應包括： (一 )陳情之對象（個人或政

府機關、其他機構）； (二 )爭議的事情或事件之簡要內容；

(三 )陳情人認為該項決策或行動違法或侵犯其權益處； (四 )

陳情人希望監察使採取那些措施； (五 )陳情人具名並簽字、

街道住址或電腦網址、聯絡電話等。如果有相關決策或檔案

資料，陳情人也可附上影印本供參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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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以2008為例，監察使共處理近3 ,700件陳情案件，較前

年增加7 %，其中4 5 %案件以電子郵件方式發出，社會福利

類居第1位，警政類次之（較前年增加1 4 %），其他陳情案

尚包括獄政及法院相關事宜，另有5 0件屬於監察使基於本

身職權而主動提出調查之案件，民眾陳情及監察使主動調查

中有18%案獲採納為糾正、告誡或其他建議案等，惟並無起

訴違法失職官員之案例。

八、其他：

除國會監察使外，芬蘭並設有法務總長（C h a n c e l l o r  

o f  Jus t i ce）一職，係行政權內部最高之監察體系，於1917

年獨立時成立，目前芬蘭有正、副法務總長各1人，都由總

統任命，無任期限制，並享有終身任用資格，其職權主要在

監督國務會議、內閣閣員與總統之決議，以及法案之合法

性，也監督基本權和人權等。此外，芬蘭監察體系中，另設

置了6位由政府機關內部成立之專業監察使，分別為少數族

裔監察使、平等監察使、資料保護監察使、消費者監察使、

破產監察使及兒童監察使，也同樣具有受理民眾陳情和監督

政府施政，以及行使立法監督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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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國家調解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3年1月3日

名稱：國家調解使公署（Le Média teur  de  la  Républ ique）

二、  國家調解使（Média teur）：Jean-Paul  Delevoye（第7任，

2004年4月13日～2010年）。

任期：  一 任 6 年 ， 國 家 調 解 使 由 總 統 依 法 於 部 長 會 議

（c o n s e i l  d e s  m i n i s t r e s）中任命，為確保其獨立自

主性，期滿不得連任，期間亦不得撤職，享有與國會

議員相同之司法豁免權，不接受任何來自政府或行

政部門之指示，除在獲任命前即已擔任之民選地方議

員外，不得兼任其他民選職務，擔任條件並無特殊限

制，惟歷任調解使均為國會議員及政府閣員出身，具

有豐富之國會、行政或法學經驗。全國各地設有調解

代表（ l e  dé l égué  du  med ia t eu r）275人，係自願性

質，由國家調解使任命，多為具有良好法學訓練或豐

富公領域服務經驗之退休公務員、退休企業主管或年

輕博士生等，任期 1年，得連任，每週需至少有 2個

半天提供服務，全國各省市政府及各公眾服務中心設

有3 3 8個服務點，調解代表目前約有4 5 %低於6 0歲，

64%低於65歲，其中1/4為女性。

三、機構編制：

依業務主要劃分為審查司（審理陳情案是否可受理）及

財稅司、條法司、公職暨撫卹司、社會保險司、一般事務司

等5大部門負責處理陳情事務，其他尚有健康安全處、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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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處、研究、改革暨國會關係處等，約有100名人員，其

預算之執行須接受審計法院（Cour  des  Comptes）監督。

四、政府體制：民主共和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調解使於人民對行政單位之決策或行為提出異議時，

協助提供解決方法、排解糾紛，以期改善人民與行政單位關

係之獨立機關，除接受人民陳情外，如認為行政機關運作機

制有問題時，亦可提出改革，其權力行使對象為中央及地方

行政單位，及涉公眾服務之機構組織。調解使之主要職權包

括：

(一 )處理民眾陳情。

(二 )  代理提出懲罰程序：對於失職人員，倘其主管機關拒絕

提出懲處時，則可主動提出懲處程序。

(三 )  命令權：倘行政機關未執行法律之判決時，可強制該機

關於一定期限內執行判決，倘仍未執行，可於政府公報

中刊登特別報告。

(四 )  調查權：各部長及公職機關均需全力配合其工作，對有

敏感或複雜性案件，可要求相關單位開啟調查並派遣專

家協助。

(五 )  改革權：為避免行政機關運作出現不公，對於有需要修

正之法律條文，可提出改革建議。

國家調解使雖可自由排除一切程序以圖解決行政部門

之不公及無效能作為，惟僅有提出解決方案之建議權，並無

懲罰權，亦無司法權（不得介入法庭審理案件）；另國家調

解使除受理民眾陳情需透過國會議員（國民議會議員或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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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轉達外，並有向國會提出改革建議的權力，每年需向國

會提交報告。

六、陳情方式：

一般人民可直接向地方調解代表提出陳情，調解使除在

緊急或特殊重大情形下可直接受理陳情外，一般以間接方式

受理陳情。其程序須先以口頭或書面向地方調解代表請求諮

詢，由調解代表提出審理、建議並協助彙整相關陳情資料，

倘可由調解代表進行調解者，則由調解代表逕行處理，此類

約占總陳情案的90%，反之，則將陳情案轉呈陳情人所選之

國會議員，再由議員轉交調解使處理，民眾陳情無須繳交任

何費用。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法國調解體系共處理3 5 , 0 2 4件民眾陳情案，較

2007年減少0 .39%，其中地方監察代表共接獲27 ,848件，其

中一般事務案件占41%、社會保險案件占34%、司法案件占

11 %、財稅案件占11 %、公職暨撫卹案件占3 %；國家調解

使審查司接獲4 , 7 2 5件，其中2 , 3 9 5件（5 0 . 6 9 %）經審查受

理並交由相關司處負責審理，例如 2 0 0 8年，條法司共受理

668件陳情案，調解成功率為83%。

八、其他：

法國除國家調解使及各地方監察代表外，部分公職或公

營單位亦設有監察官，兩者於2 0 0 2年結合；2 0 0 7年1 0月巴

拉杜委員會向薩科吉總統提出政府改造報告中，提議仿造西

班牙制度將監察使更名為「法律調解使」（d é f e n s e u r  d e s  

d r o i t s），2 0 0 8年提出憲法修正案，2 0 0 9月9月政府提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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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案，將結合兒童權利保護官（défenseur  des  enfan ts）、

國家安全倫理委員會（CNDS）成為「法律調解使」，權力

將擴大至人權及公平正義等領域，並改由總統提名，由國會

投票通過任命。

喬治亞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6年5月16日

名稱：  喬治亞護民官署（O f f i c e  o f  P u b l i c  D e f e n d e r  o f  

Georgia）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護民官（Publ ic  Defender）：George  Tugush i  於2009年7

月31日經國會選出，自2009年9月17日就任迄今。

任期：  一任 5年，可連任 1次。由總統、國會黨團或聯盟向

國會提名至多 1 0名無黨派國會議員，經國會逐一表

決，由得票最高且票數過半之候選人當選。

護民官必須為喬治亞籍，不得任公職及加入政黨，亦

不得從事政治活動及有給之工作（教育、科學及文化工作除

外），任命後1個月內必須中止與身分不符之工作。倘提前

卸職，應由助理護民官暫代至國會任命新護民官為止。喪失

國籍、連續4個月無法執行公務、遭判刑、法院認定失蹤或

死亡、從事與身分不符之工作、請辭，經國會同意後始可解

除職務。享有豁免權，未經國會同意不得偵詢、逮捕、拘

禁、搜查（包括人身、住家、辦公室及汽車）。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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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

設立護民官辦公室做為幕僚單位，其功能、執掌、人員

編制、工作流程悉由公設辯護律師訂定。另設助理護民官，

作為辦公室主任，由護民官任命與解職，與其他幕僚人員執

行護民官所交付之任務。運作及執行公務之預算來自政府。  

四、政府體制：自治共和國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為維護及促進人權與自由，確保權益受到保護，護民

官本於職責，恪遵憲法，監督各級政府機關及官員之作為，

檢討相關法案及各級政府機關及官員所作決定，並提出適當

之建議案；教育民眾人權與自由觀念，保護應有權利。審

理陳情案時，有以下權利：無礙進入任何政府機關、企業、

組織、軍事機關、監獄、拘留所；向政府機關、公私機構、

企業、官員及法人團體取得有關文件、檔案或紀錄等；約談

各級政府官員；參與公私機構之專案調查；邀請專家參與審

理陳情案，進行諮商；調閱法院所作刑事、民事及行政判決

書。亦得視察警局、監獄及拘留所等，並可單獨約談囚禁

人，調閱相關文件。每年3 月及1 0月向國會提出半年期工作

報告，刊登於國會之公開刊物，並隨時就特別案件向國會提

出專題報告。

六、陳情方式：

喬國公民、居住在喬國境內之外國人及無國籍人士、非

政府組織之權利與自由受到侵犯時，均可提出陳情。在事發

當日起1年內向護民官提出書面陳情，其上載明申訴人之姓

名、住址，陳述具體事實，如有其他相關文件等應併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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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內容保密，免繳任何規費。遭拘禁陳情人之投訴書，拘禁

單位不得檢閱，須儘速送達公設辯護律師。護民官可決定接

受審理與否，或轉有關機關研辦，任何機關與個人均有義務

充分配合，1 5天內回復護民官要求提供之文件與資料，如

有必要可延長。相關決定、建議或改進措施轉有關機關參考

辦理，並於收件1個月內必須書面回復追蹤辦理情形。

七、工作成效：

2005年至2008年收到7,796件陳情案，就喬國人權狀況

向國會提出9份一般報告及5份特別報告，72名工作人員及3

個辦公室處理來自各地之陳情案。喬國2 0 0 8年1月5日全民

公投結果支持喬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使得喬國政府更

加注意人權改革，人民也堅定要求民主政治、公民社會及法

治，有利於護民官之工作，其重要性日增，根據各方民調統

計顯示，護民官享有民眾對其極高之信賴度。

德國聯邦議會訴願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7 5年（西德聯邦議會設置訴願委員會迄

今），自1 9 4 9至1 9 7 5年期間，西德聯邦議會以全院會議作

為處理民眾請願及訴願之機構

名稱：  德國聯邦議會訴願委員會（Pe t i t i ons  Commi t t ee  o f  

Bundes tag）

二、  監察使：主席（Cha i rman）Kers t en  S t e inke女士，副主席

（Deputy  Chai rman）Gero  Stor johann。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184

歐
洲
地
區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三、機構編制：

聯邦議會訴願委員會本（第 1 7）屆成員計 2 6人（按：

依該屆全體國會議員人數比例調整），任期至國會改選為

止。

四、政府體制：聯邦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訴願委員會處理請願及申訴案件主要職權如下：

(一 )  訴願委員會不能主動進行調查，必須由民眾提出請願或

申訴要求，經受理後才能進行處理程序。

(二 )  訴願委員會有權傳喚請願人或申訴人、相關證人、請願或

申訴針對之機關、人員到會說明，及諮詢有關專家學者。

(三 )  訴願委員會有權要求聯邦政府及其所屬機關提供處理請

願及申訴案件所需相關檔案、卷證及資料，並授權委員

會閱覽使用。前開所屬機關，包括聯邦政府營運事業、

機構及依公法設置之基金會等。

(四 )  除依法須保密之資訊外，相關機關不得拒絕提供有關檔

卷資料。倘若無法提供，須由聯邦政府最高主管機關說

明理由。

(五 )  聯邦政府及各部門應允許訴願委員會指派之代表進入其機

關進行調查，除非法律明定具強制保密義務之特殊情形，

否則不得拒絕；如果拒絕配合調查，則必須說明理由。

(六 )  各級法院也應提供訴願委員會處理請願及申訴案所需之

行政協助。

(七 )  訴願委員會得依個案，授權 1位或多位委員行使相關職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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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民眾如針對聯邦總統之作為提起請願或申訴時，訴願委

員會也有權直接向總統請求提供相關資訊。

訴願委員會職權限制如下：

1.  依據基本法第3 8條之2意旨，聯邦議員根據良知已處

理完畢之請願或申訴案，如當事人不服而要求復審，

議會不能再予受理。

2.  依據基本法第9 7條之3揭示之司法獨立原則，訴願委

員會不得受理針對聯邦憲法法院或其他任何法院之申

訴。訴願委員會也無權撤銷或更改司法判決，亦即不

能對司法判決進行審議。但如果判決所依據之法律有

缺陷或缺乏公正性，訴願委員會則可針對該項法律進

行審查、建議修改，使其完善。

3.  民眾對於依據私法設立之機構所提出之申訴，議會也

不予受理，因為議會職權仍以直接監督、控制行政體

制為主。

六、陳情方式：

2 0 0 8 年 1 0 月 1 3 日啟用 e - P e t i t i o n e n （ h t t p s ： / /

e p e t i t i o n e n . b u n d e s t a g . d e）線上陳情，取代原書面及電子

郵件陳情方式。

七、工作成效：

2008年受理18 ,096案件（2007年計16 ,260件），召開

19次例行會議及5次公開會議。

八、其他：

1 9 5 7年西德聯邦議會即設有軍事監察使，另根據基本

法第 4 5條之 2設立之軍事監察使，負責監督聯邦軍隊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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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及處理聯邦軍隊士兵之請願及申訴案件。軍事監察使不

具國會議員身分，任期5年。

各邦監察機構在全國16個邦議會均設有訴願委員會，其

職權範圍及行使方式，由各邦制訂法律加以規定。

希臘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8年
名稱：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Greek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mbudsman）：Yorgos Kaminis。2003年4月就職，

2008年2月連任。

任期：  一任 5 年，監察使由國會主席會議（ P a r l i a m e n t  
Conference  of  Pres idents）選出，獨立行使職權。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6名副監察使（D e p u t y  O m b u d s m e n），由

內政部長任命。分別為：

(一 )Andreas  Takis，主管人權事務，律師出身。

(二 )Yannis  Sakel l i s，主管衛生社會福利事務，教授出身。

(三 )Chryss i  Hatz i，主管生活品質事務，律師出身。

(四)Kalliopi Spanou，主管國家與公民關係事務，教授出身。

(五 )George  Moschos，主管兒童權利事務，律師出身。

(六)Stamatina Yannakourou，主管性別平等事務，律師出身。

再下設 7 5名資深調查員及 5 0名助理調查員，契約制，

須大學畢業。另設秘書處，處理行政事務，有30名公務員，

分屬於行政科、財務管理科、文書支援科、電腦應用科、公

共關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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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調解公民與政府包括公共服務、地方單位及公、私組織

之糾紛，保護公民權利。

(二 )調查公務員違害自然人或法人之法律利益之行政行為。

(三 )  不得干涉政府部長及副部長之政治功能包括國防安全、

情治、外交、司法及宗教等事務；不得干涉銀行、證券

交易所。不得干涉法院審理之案件。

六、陳情方式：

(一 )  個人前往監察使公署，地址為：3rd Floor, 5 Hadjiyanni 

Mexi Street, 11528 Athens。

(二 )  以信件或傳真聯絡監察使公署，傳真號碼為：（2 1 0）

7292129。

(三 )  陳情人必須備妥簽名之陳情細節書、摘要、填妥之陳情

表、已採行動及結果之說明，以及相關有利證據及資

訊。

七、工作成效：

以 2 0 0 8年為例，共有 1 0 , 9 5 4件陳情案立案，其中有

55 .66%之案件調查出確切問題，34 .44%之案件未調查出確

切問題，9 . 9 %之案件因證據不足等原因停止調查。一般而

言，希臘人民滿意監察使之設置，因為人民可以不需花費很

多錢，即能有效維護自身權利。當人民逐漸熟悉陳情案之方

式及過程後，案件不成立的比例逐年下降，調查成功案件的

比例則逐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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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5年

名稱：  國會民權監察使（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C i v i l  R i g h t s ）；國會少數族群權利監察使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N a t i o n a l  a n d  

E t h n i c  M i n o r i t i e s  R i g h t s）；國會資料保護與資訊

自由監察使（Par l iamentary  Commiss ioner  for  Data  

Pro tec t ion  and  Freedom of  Informat ion）；國會未

來世代權利監察使（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or  Future  Genera t ions）

二、監察使（Commiss ioner）：

(一 )民權監察使：Dr.  Mate  Szabo（2007年9月24日）

(二 )  少數族群權利監察使：Dr.  E rn o  Ká l l a i（2007年6月11

日）

(三 )  資料保護與資訊自由監察使：Dr.  András  Jór i（2008年

9月29日）

(四 )  未來世代權利監察使：M r  S á n d o r  F ü l ö p（2 0 0 8年5月

26日）

任期：  一任6年，得連任1次。由總統提名，國會2 / 3以上之

絕對多數通過選出。目前匈國國會監察使，共有 4

位，任期交錯，各自獨立行使職權，分別負責民權、

少數族群權利、資料保護與資訊自由，及健康環境權

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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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

匈國各個國會監察使均有其專業及行政幕僚協助處理

案件及行政事項，其中少數族群權利監察使之專業幕僚約

2 0位，資料保護與資訊自由監察使亦有秘書處、策略處、

調查處及註冊處等專業幕僚單位協助業務運作。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民權監察使、少數族群權利監察使、資料保護與資訊

自由監察使及未來世代權利監察使，分別執掌憲法保障之權

利、少數族群權利、個人隱私及個人資料、言論自由、政府

資訊公開及健康環境權之保護。主要職權包括：

(一 )接受民眾陳情。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

(三 )提出糾正或建議。

(四 )草擬相關法案。

六、陳情方式：

任何民眾於其憲法權利、少數族群權利、個人隱私及

個人資料、言論自由、政府資訊公開及環境權受侵犯時，得

向監察使提出陳情。

七、工作成效：

民權監察使自 1 9 9 5年以來，已受理 8 2 , 3 5 8件陳情案

件，2007年即受理5 ,081件陳情案；資料保護與資訊自由監

察使於2 0 0 7年一年中總共啟動2 , 7 2 4件調查案，其中1 , 2 4 4

件係透過電子郵件之陳情案；少數族群權利監察使於2 0 0 8

年受理1 , 0 3 3件案件，較2 0 0 7年大幅增加近3 0 0件；未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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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權利監察使於 2 0 0 9年受理 1 5 1件陳情案、 9 6件諮詢案及

192件其他案件。

八、其他：

匈牙利國會監察使網站： h t t p ： / / w w w. o b h . h u ，匈

國除國會監察使外，並設有「國家審計局（ S t a t e  A u d i t  

Off ice）」，  功能相當於我審計部，主要負責審計公部門財

務及促進其健全發展。

冰島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冰島國會於1987年3月20日通過第13號國會

監察使法，該法後經1 9 9 7年通過之第8 5號國會監察使法取

代。

名稱：  國 會 監 察 使 公 署 （ O f f i c e  o f  t h e  A l t h i n g  

Ombudsman）

二、監察使（Ombudsman）：

任期：  一任4年，冰島國會於1 9 9 7年通過之第8 5號國會監察

使法第1條規定，監察使之任命須經國會通過。監察

使人選之條件，須符合法律所規定最高法院法官之資

格，且不得為國會議員。若監察使死亡或無法行使職

權，國會須重新任命監察使。監察使得依個人意願去

職，若國會2 / 3議員投票通過監察使去職案，監察使

必須解職。若監察使暫時出缺，國會議長得指派代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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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得於預算額度內招聘人員，監察使公署之人員

其契約由國會議長擬訂。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代表國會監督行政部門及依法律授權得決定人

民權利義務之非政府機關人員。但無權監督國會議程、法院

訴訟、依法須由法院審理之事項。監察使主要職權包括：

(一 )處理冰島國民、外國人或法人之陳情。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

(三 )  主動調查，並可要求行政機關就施政事項及程序接受全面檢

視。

(四 )  若監察使得知相關政府官員違法失職，可通知權責機

關。

(五 )  倘監察使認為現行法規有瑕疵，應知會國會及相關部

長。

六、陳情方式：

依據1997年國會監察使法第4條，任何人若覺受到政府

行政部門及依法律授權得決定人民權利義務之非政府機關人

員之不公待遇，皆可向監察使陳情。被剝奪人身自由者可以

密封郵件書面陳情。陳情者須書面、具名、通訊地址並陳述

政府機關引起陳情之決定或作為，且在事件發生1 2個月內

為之。倘有需要，監察使辦公室得協助撰擬陳情書。倘行政

機關之決定可向其上級機關申訴，則不得陳情，直至其上級

機關做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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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八、其他：

國會監察使法第2條規定，監察使主要職責在代表國會

監督中央及地方政府，確保公民之權利不受行政部門之侵

害，並確保行政部門依平等之原則施政、依法行政及良善治

理。監察使獨立行使職權，不得接受包括國會在內之任何人

之指令。

另監察使受理案件不收取費用。監察使為進行調查，

可取得所有資訊及檔案，並得進入相關機關，相關官員必須

提供協助。監察使並可傳喚相關官員進行聽證並提供口頭說

明。通常監察使給予遭陳情之機關說明相關事由之機會，並

可設定說明之時限。監察使不得要求提供涉及國家安全之機

密及外交機密，除非經過相關部長之同意。倘監察使認為必

要，可使地方法院傳喚當事人。

監察使所作之調查報告，雖無法律拘束力，惟歷年之實

踐，相關機關皆依照調查報告之建議配合改進，故已形成慣

例。若行政部門不理會監察使之調查意見，監察使得建議提

供當事人法律協助以向行政部門進行訴訟。

若因監察使處理之民事案件而遭控告，監察使得要求法

院不受理該案。監察使每年須向國會提交年度報告。倘監察

使認為行政機關違失重大，得向國會或相關部長遞交特別報

告。監察使及其所屬人員，因職務所處理之案件，為符合公

眾及私人之利益，須保守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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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蘭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 1 9 8 0年監察使法（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Act  1980）於1980年設立。

名稱：愛爾蘭監察使公署（Off ice  of  the  Ombudsman）

二、監察使（Ombudsman）：

M i c h a e l  M i l l為首任監察使，自1 9 8 4年起負責該署業

務，K e v i n  M u r h p y於 1 9 9 4年接任，現任監察使為E m i l y  

O
,
Rei l ly，自2003年6月任職迄今。

監察使須經參議院提名，眾議院同意後，送請總統任

命，為國家公務員，並獨立行使職權，任期6年，得連選連

任。

三、  機構編制：

除1名監察使外，另有5名資深調查員、2 2名調查員，

及其他 2 0 名行政人員，共約 5 0 人左右。除調查員執行一

般調查工作外，另有調查支援組（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S u p p o r t  

Unit）、通訊暨研究處（Communication and Research）及

綜合業務組（Corporate Service Unit）等後勤支援單位。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愛國監察使公署之設置目的在提升公務服務之水準，

個人、企業或組織於遭受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健保局

（The  Hea l th  Serv ice  Exec tu ive）及郵局等部門不合理待

遇時，均可向該署提出陳情。該署職權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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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處理民眾對於上述機關之陳情案件。

(二 )  依據陳情案件請相關機關提出報告、查閱相關檔案及紀

錄，以及直接詢問官員。

(三 )  對於相關機關之疏失，要求改變決定，並向當事人提出

解釋、道歉或金錢補償等。

除監察使公署外，愛國另於2 0 0 2年設立專責兒童及1 8

歲以下青少年權益之兒童事務監察使公署（O f f i c e  o f  t h e  

Ombudsman  fo r  Ch i ld r en）、2003年任命專責處理職工退

休金申訴之退休金業務監察使（Pens ions  Ombudsman）、

2 0 0 4 年 任 命 金 融 服 務 監 察 使 （ F i n a n c i a l  S e r v i c e  

O m b u d s m a n）專責顧客對對金融機構之陳情案，同年並任

命國防監察使（Ombudsman for  the  Defence  Force）專責

國防現職（役）或退職（役）人員之陳情案件，上述監察使

分別針對其業務管轄獨立行使監察權。

六、陳情方式：

任何個人、公司、組織或協會均得向監察使提出陳情，

可以親自提出，亦得委託他人提出。陳情案可以書面、電

話、電郵或運用監察使公署專設之電腦線上陳情等方式為

之。在向監察使公署提出陳情前，陳情人須先依各相關機構

之申訴程序行使救濟。

七、工作成效：

愛國處理民眾陳情案件除監察使公署外，另分別任命或

設置兒童事務監察使、退休金業務監察使、金融服務監察使

及國防監察使等各自就管轄領域獨立行使監察權，並無綜合

之統計數字，單就監察使公署之工作成效而言，於2008年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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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收到2 , 7 8 7件陳情案，較2 0 0 7年增加8 %，目前每年均處

理超過10,000件之民眾質疑案件。

以色列審計長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 1 9 4 9年5月1 8日以色列依據「國家審計長

法」（State Comptrol ler  Law）首先創立「審計長」一職。

在1 9 7 1年，以色列「國家審計長法」進行修正，由國會賦

予審計長另一項職務—「公共申訴督察長」（監察使），由

審計長兼任監察使一職，此係以色列所設置的特殊制度。

名稱：審計長公署（Sta te  Comptro l le r
,
s  Off ice）

二、  審計長（Comptroller）：現任審計長Micha Lindenstrauss，

於2005年7月4日任職迄今。

任期：  一任 7年，不得連任。審計長兼監察使之產生方式

係由國會以秘密投票方式產生，必須由國會議員 1 0

人以上連署提名（每位國會議員只能提名 1位候選

人），並得到國會投票議員過半數（major i ty）的支

持，才算當選。審計長兼監察使當選後受到任期保

障，除非有特別理由，否則不得任意將其免職。

三、機構編制：

526人（2009年），其中監察使部門是國家審計長公署

中的一個特別和獨立的單位，下轄8個行政單位，並設置主

任（D i r e c t o r）1人，由審計長提議，經「國會審計事務委

員會」同意後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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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家審計長公署具有審計權、受理人民申訴權、調查

權、文件調閱權、糾正權及建議權等，該署利用上述權限針

對國家公部門政策之執行進行監督，同時也針對經調查後的施

政違失提出糾正與建議，立法部門與行政部門對於審計長的意見

通常都十分重視。

除此之外，為達到肅貪防腐之目的， 1 9 8 1年修法增訂

一項條款：賦予審計長兼監察使有權保護揭發審計單位有貪

污行為之公務員。審計長兼監察使有作成命令以保護該公務

員之權利，包括撤銷免職令，或者在金錢或權利上給予其特

別的補償；另外監督政黨財務，及受理正、副部長的財產申

報，也均屬監察使的權力範圍，此與我國監察院受理「陽光

法案」申報之情況相似。

六、陳情方式：

依據「國家審計長法」第34條規定，「任何人」均可對

監察使提出申訴。實際上則包括「個人」以及由自然人所組

成的「團體」。申訴案之陳述以寫信、傳真、電子郵件、口

頭陳述等方式進行皆可。監察使可以主動調查申訴案，亦可

自行決定調查申訴案的適當方法。

七、工作成效：

以色列監察使的結案率通常都能維持一個較高的比例。

2 0 0 8年共受理 8 , 2 0 3件民眾、團體的申訴案件，總計處理

完成6 , 1 7 4件，占全部案件的7 5 . 3 %；2 0 0 7年的完成率則是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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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人權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2年9月19日

名稱：  哈薩克人權委員會（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H u m a n 

Rights）

1 9 9 5年 1月哈薩克總統府國際局局長K .  K o l p a k o v等

官員倡議成立監察機制，1 9 9 7年哈薩克「人權委員會」與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共同擬定一項強化該委員

會實質功能及發展國家人權機制之草案，並於1 9 9 8年與哈

國政府共同簽署，之後在此架構下召開多項相關國際會議，

成為哈國設置監察機制之濫觴。 2 0 0 2年 8月，哈國總統N . 

N a z a r b a y e v於行憲七週年紀念大會上強調民主國家監察機

制的功能並宣示哈國即將建立此機制，2002年9月19日哈薩

克人權監察使於焉誕生。

二、  人權監察使（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H u m a n  R i g h t s）：編制

為 1名，現任監察使A s k a r  S h a k i r o v（ 2 0 0 7年 9月出任至

今）。

任期：一任5年，可連任1次，經總統與國會諮商後任命。

人權監察使需符合以下資格：具有哈國國籍、完成法

學或其他人文領域之高等教育、從事法律專業工作或維護人

權與自由領域之工作至少3年。人權監察使在位期間必須停

止黨籍或任何社會團體之會員資格，亦不得從事政治活動，

遵循合法、客觀、公開、人權與自由優先的原則執行公務。

人權監察使因個人意願、判刑、出任其他職務、健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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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失國籍、死亡、經法院認定失去行為能力、重大職務過

失、移居他國等，得經總統核定提前卸職。

三、機構編制：

設「國家人權中心」（ N a t i o n a l  H u m a n  R i g h t s  

Cen te r），作為人權監察使之幕僚單位，執行資訊分析、行

政支援及法務諮詢等方面之工作，其章程由總統核定，組織

架構則由人權監察使核定，設主任1名，由人權監察使任命

及解職，下轄陳情處理小組、專案小組及行政暨財務小組，

為政府機構型態之法人，擁有官章，經費來自國家預算，其

職員為公務人員，依據國家公務法行事。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功能：

維護因政府官員侵權受到侵犯之人權；確保相關人權之

立法、擬定有關人權教育之方案、監督並確保中央及地方政

府機關及其官員保護及尊重人權及基本自由。

人權監察使有以下權利：接獲民眾就自身人權與自由受

到侵害之陳情時，向國會提出要求召開國會聽證會；出席國

際人權組織及其他維護人權非政府組織之活動；邀集有關團

體及專業人士召開諮詢會議就相關侵犯人權與自由的案件共

商解決措施；採取維護人權與自由之措施；憑身分證明進入

政府機關、軍事單位，亦可探監與遭禁錮者面談；在媒體刊

載相關案件審理進展。本於權責，依據國際法規範，協助健

全哈國人權與自由方面之法律，教育並提昇民眾人權與自由

的知識。每年向總統提出上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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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哈國公民、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士之權益因政府機關或

官員之作為或不作為受到侵犯時，均可提出陳情。在事發

當日起1年內向人權監察使提出書面陳情，其上載明申訴人

之姓名、住址，侵權機關之名稱或官員之姓名，說明原因

並陳述具體事實，如有其他相關文件，例如法院判決書或政

府公文書等應併附，免繳任何費用。人權監察使受理後先行

審視，如有必要，再轉有關單位研議改進並採行必要補救措

施，包括精神或物質補償等，或向陳情人說明其他可資先行

運用之維護自身權利與自由之資源與方法。人權監察使在1

個月內通知陳情人案件審理進度或拒絕審理。

七、工作成效：

2008年共來自本國及外國906件陳情案，其中包括接見

169名陳情人，較2007年減少一半，主要原因為執政黨「國

家民主黨」在各地方設立申訴中心，此外人民法律意識提

昇，已知道如何在面對法庭及政府機關時獨自維護自身權

益。絕大多數書面申訴主要針對司法審判、警察執法及土

地權受侵害，人權監察使也因此向檢察總長等政府機關發

出679件諮詢函。另外口頭陳情部分主要係抱怨公家單位貪

瀆。根據「2007年 -2013年歐盟與中亞新夥伴策略」，人權

監察使公署參與其中相關特別計畫，尤其是政府部門如何落

實公共管理，有助強化人權監察使公署之公務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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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爾吉斯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 0 0 2年6月2 5日吉爾吉斯國會通過「吉爾吉

斯監察使法」，Tursunbay  Bak i r  Uu lu  2002年11月當選首

位監察使。

名稱：  監 察 使 公 署 （ O m b u d s m a n  o f  t h e  K y r g y z  

Republ ic）

二、  監 察 使 （ O m b u d s m a n ） ： 編 制 為 1 名 ， 現 任 監 察 使

Tursunbek Akun 2008年2月15日出任至今。

任期：  一任 5年，可連任 1次。總統、國會議員黨團或聯盟

有權提名至多7名無黨無派之本國籍候選人，國會就

每1位候選人進行票決，選票過半數者出任監察使。

監察使不得兼任國會議員、政府官員、黨職；不得從

事政治及政黨活動；不得加入工會、社團及基金會，

亦不得任職其中；不得從事任何其他專業、商業及勞

務工作。在職期間未經國會同意不得逮捕、拘禁、傳

訊、搜查，住所、辦公處所、行李、公私交通工具、

信件、通訊、文件享有不可侵犯權。因個人意願、判

刑、死亡、違反誓詞、喪失國籍、法院判定喪失行為

能力等，經國會3/4議員同意後免職。

三、機構編制：

設副監察使3名，由監察使提名，國會任命。設監察使

秘書處，其組織架構與工作執掌由監察使訂定。預算來自政

府，由監察使自行編列送國會審核通過後據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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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體制：民主共和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維護因政府機關及官員侵權受到侵犯之人權；預防侵

犯人權與自由之情事，協助回復受侵害之權利；推動吉國人

權及自由相關法令與吉國憲法及國際標準接軌；促進與國際

間在人權與自由領域之合作；人民維護自身權利與自由時，

預防任何形式之歧視；推廣人民法治及維護個人機密資訊之

教育。監察使之權力：優先會見總統、國會議長、總理、中

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之首長、檢察總長、憲法法院及各級

法院院長、各級軍事機關首長、民間團體領導人；出席內

閣、國會、憲法法院、高等法院、最高仲裁法院召開之會

議；請求國會釋憲；無礙造訪政府機關、軍事單位、企業及

團體；向涉案之政府機關、社會團體、政黨索取資料及文

件；依法取得有關公務、商業及政府機密；請求相關人士就

案件提供口頭或書面說明；可於任何時間造訪監獄、拘禁處

所、感化院及精神病院，瞭解其中生活條件，檢視相關文件

以便瞭解拘禁是否合法。每年4月1日前向國會提出上年度

工作報告。

六、陳情方式：

亞國公民、居住在亞國境內外國人、無國籍人士或非

政府組織之權益受到政府機關或官員之侵犯時，均可提出陳

情。在事發當日起1年內向監察使提出書面陳情（如有必要

再延至多1年），具明申訴人之姓名、住址，具體事實，免

繳任何規費。監察使收件登記後決定審理或駁回，倘駁回，

則告知其他可能之解決方式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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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收到2 , 1 3 6件書面陳情案，另有3 , 1 3 5名陳情人

就提出之問題自監察使及幕僚獲得口頭諮商與建議，監察使

在辦公室親自接見2 4 2名陳情人，總計陳情人有1 3 , 6 9 8名。

共計完成審理1 , 8 3 7件陳情案（占8 6 %），有3 . 5 %案件審理

期限已過，主因為相關單位無法即時提出必要文件供審理，

若干陳情案中之請求或建議事項因無法實現，主要是因為依

法不合。

拉脫維亞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 0 0 6年4月6日通過監察使法案，並於2 0 0 7

年1月1日實施。

名稱：  監察使公署（O f f i c e  o f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o f  t h e  

Latv ia）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首任監察使為R o m a n s  A p s i t i s，

於2007年3月1日上任。

任期：一任5年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1名，並設有副監察使、法律顧問、財務顧問、

秘書處，另設人權處（Depar tment  of  Human Rights）、歧

視防治處（Depar tment  o f  Disc r imina t ion  Prevent ion）、

兒童權利處（C h i l d r e n
,
s  R i g h t s  D e p a r t m e n t）及良政處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203

歐
洲
地
區

（Depar tmen t  o f  Good  Admin i s t r a t i on）等單位，工作人

員共計29名。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保護人民受憲法或國際人權規定所保障之權利不受危

害：上揭權利包含公平公正受審權、言論自由權、隱私

權、房產權、社安權、就業權、財產權、兒童權益及其

他特殊權利等。

(二 )  確保社會公正及平等：處理因國籍、宗教、社會、物資

或健康水平、性別、政治等方面之差異而產生之歧視議

題，並受理來自國家、個人或法律實體對權益均等原則

危害之陳情訴願。

(三 )  當上揭陳情訴願發生時，監察使得以陳情人名義申訴並

出席民事法庭。

(四 )  確保政府良政之運作：良政係指在符合時效原則下，研

擬公正、誠實決策、暢通人民發聲管道、熟悉案情、對

受損權益進行補償等。

陳情人得在上揭範圍內向監察使提出陳情訴願以預

防個人權益受損，倘案件經查屬實且符合社會公益，監

察使得代表申訴人權益出席行政法庭。

(五 )  揭露對人權維護相關規定未盡完美之處，並予以改善：

監察使得向國會、總統、部長、國家組織及國際組織，

就特定事項提出報告，或在相關單位通過之具爭議性規

定，因在特定時間內無法匡正，得向憲政法庭提案。

(六 )  提高公眾對人權之認知，並保護行使上述職權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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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使每年需提出年度工作報告 1次，宣達權益保障之

相關法令及政令，該宣達方式亦可以座談、會議或透過

媒體等方式進行。

六、陳情方式：需具名、書面方式為之。

七、工作成效：

由於相關調查結果保密，僅國會議員等具調閱權，拉國

監察使並未公布其工作成效資料。

列支敦斯登侯國諮詢暨申訴處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9年

名稱：  列支敦斯登侯國諮詢暨申訴處（ B e r a t u n g s -  u n d  

Beschwerdes te l le  der  Regierung,  Liechtens te in）

二、  諮詢暨申訴處：現任為P e t e r  S e l e，國家行政秘書處副秘書

長。

三、機構編制：共1人

四、政府體制：議會君主立憲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主要提供民眾對於該政府各級行政單位提出陳情時之協

助。一般諮詢或例行事件乃由副秘書長直接負責；至法律相

關問題則由國家法院之實習律師提供民眾諮詢。

六、陳情方式：

任何人皆可免費提出陳情，並可透過陳情人親自辦理、

郵寄、電話或電子郵件等方式與其聯繫及安排面談時間。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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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4年12月

名稱：國會監察使（Seimas  Ombudsmen
,
s  Off ice）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M r.  R o m a s  Va l e n t u k e v ic i u s，

Dr.  Augus t inas  Normantas。

任期：  一任5年。每位監察使由國會議長提名具法學背景人

士出任，均可獨立行使職權，且享有平等之權利與義

務。

三、機構編制：

立陶宛國會監察使原設有5位監察使，惟自2010年減為

2位，並由2人輪流兼任首長各1年，負責對外政策及行政工

作。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主要職掌包括：

(一 )  國會監察使監督範圍係行政部門，包括政府機關與公務

人員，主要功能在於保護人民權利、確保公共行政部門

盡職地為人民服務。

(二 )  對失職或濫用職務之政府官員或官僚主義加以監督，但

無權監督總統、總理及內閣部長、國會與地方議會民選

議員。

(三 )另涉及勞工法糾紛之適法性及法院判決之有效性。

主要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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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處理民眾陳情時，具有詢問當事人之調查權及檔案調閱

權。

(二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

(三 )巡視中央與地方機關。

(四 )  提出告誡、批評或制裁之建議權。

(五 )  起訴違法失職官員。

(六 )  要求瀆職官員之機關懲處等。

六、陳情方式：

自然人或法人皆可向監察使提出陳情，陳情案通常以書

面為之，但監察使如接到口頭或電話投訴，或由大眾媒體獲

悉有濫權或侵犯人權及自由之實例時，亦可主動進行調查。

遞交陳情狀必須包括以下內容：

(一 )送件至立陶宛國會監察使之相關辦公室。

(二 )陳情者之全名和地址。

(三 )提供投訴對象官員之全名與職務及服務機構。

(四 )說明投訴案件之日期及經過情況。

(五 )請求監察使進行調查。

(六 )申訴人簽名及投訴日期。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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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森堡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3年8月22日。

名稱：  監察使公署（ O m b u d s m a n ,  L a  M é d i a t e u r  d u  

Grand-Duché  de  Luxembourg），附屬於國會

二、監察使（Ombudsman）：Marc  Fischbach。

任期：  一任8年，不得連任，最高年齡為6 8歲。監察使由盧

森堡國會以出席議員多數決方式提名，由盧森堡大公

任命。

三、機構編制：

目前設置監察使1人、秘書1人、法律顧問5人、口頭申

訴撰稿員1人、秘書兼會計1人，共計9人。

四、政府體制：世襲君主立憲及代議民主並行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盧國監察使為公民代表，扮演調解人民及行政機關間

糾紛之角色，係人民及行政機關間之顧問及調解使。當人民

向公務機關申訴未獲回應或對其回應不滿意時，監察使即可

接受申請介入案件，進行各方面情況瞭解，詢問相關機關，

參閱書面資料及與相關機關負責人晤談。監察使並非法官或

仲裁者，倘其認為人民申訴案件成立，即設法向所涉機關提

出建議，以期友好協商解決問題。

六、陳情方式：

所有自然人，不論其國籍為何，或所有法人，均可用

書面或口頭方式向監察使提出申訴，書面申訴可使用盧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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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文、德文及英文等語文提出。口頭申訴亦可用上述以

外之語文提出，但申請者須有譯者在旁協助。當事人在向相

關機關提出申訴之前，當事人必須已向相關機關提出要求解

釋，或對相關決定提出異議，或至少有此意向。倘在完成此

程序後仍有歧見，則可轉向監察使申訴。

七、工作成效：

盧國監察使必須每年向國會提出業務報告，根據其所

提 2 0 0 7年 1 0月 1日至 2 0 0 8年 9月 3 0日報告，上述期間內共

有9 2 5件申訴案件，其中處理完成者共計7 2 2件，結案率達

82.07%。

馬其頓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

名稱：  監察使公署（T h e  O m b u d s m a n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Macedonia）

二、監察使（Ombudsman）：Idzet Memeti。2004年12月就職。

任期：  一任 8年，可連任 1次；經取得馬其頓國會中少數政

黨組織（non-major i ty  communi t i e s）之多數投票選

出，獨立行使職權。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下設副監察使（D e p u t y  O m b u d s m e n），副監

察使人數經監察使提案後送交國會議決。副監察使之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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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任期與監察使同。監察使另可任命秘書長（ S e c r e t a r y  

Genera l）1名，任期與監察使同。

監察總部位於馬其頓首府，設有專案分析室、國際合

作暨公共關係室、人力資源暨財務室及監察業務協調室。另

分別於馬其頓Tetovo、Kumanovo、Kicevo、Bi to la、St ip

及Strumica  6縣市設有辦事處，由副監察使督管。監察使另

可針對工作實際需要增設相關處室。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公民憲法及法定權益因國家行政單位及其他中央下轄

機關組織之行為、舉措失當而遭侵犯時，給予必要維護，並

針對陳情案件提供建議方案與及時協助。

維護「反歧視」原則，確保各社群團體於中央部會、

地方政府及公務單位擁有適切之代表比例。

六、陳情方式：

馬其頓公民及其境內之外國人士倘認為其法定權利遭

中央部會及與公眾利益相關之各級單位損害，或上述機關未

符合「反歧視」原則，皆可向監察單位遞交陳情書。

陳情書內應詳述陳情人個人資料、簽章、案件情況及

相關事證，並應指出所欲陳情之機關單位名稱及已採取之行

政救濟方式。陳情書應以馬其頓文及西里爾文（C y r i l l i c）

兩官方文字書寫；其他占國家20%以上使用率之語文亦應視

為官方文字。

七、工作成效：

以 2 0 0 8年為例，共有 3 , 0 7 1件陳情案，其中 2 , 8 7 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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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結案之陳情案件中，有6 3 8件案情成立。其中6 0 5件由監

察單位介入協調，3 3件透過法律方式予以救助。自2 0 0 5年

起，馬其頓監察使平均受理之陳情案件約3 , 0 4 5件，其中司

法陳情案（司法程序延宕等）與財產認定案為大宗，分別占

2 9 . 2 %及1 0 . 4 9 %。2 0 0 8年兒童福利案及消費者權益案之陳

情比例則較往年成長2倍。

摩爾多瓦人權中心

一、  機關設置時間：1 9 9 7年1 0月1 7日通過「摩爾多瓦國會辯護

人法」（P a r l i a m e n t  a d v o c a t e），並於1 9 9 8年2月5日通過

「摩爾多瓦人權中心條例」，正式成立「摩爾多瓦人權中

心」。

名稱：  摩爾多瓦人權中心（C e n t e r  f o r  H u m a n  R i g h t s  o f  

Moldova）

屬「國家人權機構論壇網」B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摩爾多瓦人權中心：由3位國會任命之辯護人（A d v o c a t e）

組成： A n a t o l i e  M u n t e a n u （兼中心主任）、 A u r e l i a  

G r i g o r i u、Ta m a r a  P l a m a d e a l a，2 0 0 8年1 0月3 0日出任至

今。

任期：  一任 5年，可連任 1次。由總統向國會提名國會辯護

人，經國會過半數議員同意後出任，國會辯護人需符

合以下資格：不得出任公職、不得從事任何有給之工

同註2。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211

歐
洲
地
區

作（教職及科研活動除外）、不得從事政治活動及加

入政黨或社會團體。經法院判定無行為能力及遭判刑

者均不得出任。就職 1 0天內務必停止任何與本身職

務無關之工作，並中止黨籍及其他社會政治團體之會

員資格，每年申報所得與財產1次。

三、機構編制：

由3位國會辯護人、政府文官及各界人士組成，組織架

構由國會核定，國會自3位國會辯護人中任命1名出任中心

主任綜理業務，下轄秘書處、推廣教育處、人權維護處、陳

情暨接待處、研究暨監督處、文書處、行政處及各地代表

處。另成立諮詢委員會，就特定議題進行討論，謀求完善解

決措施。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維護因政府機關及官員侵權受到侵犯之人權；完善人

權方面之立法工作；教育民眾法治觀念；審理民眾權利與自

由被侵害之陳情案；經分析相關資料認定有違反憲法保障之

權利與自由時，向有關政府機關提出意見書及建議書，要求

改善；向民眾發送人權方面之資料；與媒體及國內外維護人

權之社會團體合作；與中央及地方機關相互協作；每年3月

15日前向國會提出年度工作報告，並刊登於政府公報。

六、陳情方式：

摩國公民、長期或短期居住摩國境內之外國人及無國

籍人士，均可提出陳情。在事發當日起1年內向國會辯護人

提出書面陳情，其上載明申訴人之姓名、住址，陳述具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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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如有其他相關文件等應併附，免繳任何規費。遭拘禁陳

情人之投訴書，拘禁單位不得檢閱，須於24小時內送達國會

辯護人。國會辯護人收到陳情後可決定受理審理與否，或轉

有關機關研辦；倘拒絕受理，則需向當事人解釋並告知其他

可資利用之程序，以維護自身權利與自由。收到陳情書10天

內回復當事人說明處理情形。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收到來自各地3 , 7 9 2件陳情案，其中1 , 4 0 2件為

具名之書面陳情， 2 , 1 7 4件為口頭陳情，數量較 2 0 0 7年略

增，充分顯示侵犯人權案仍持續，主要抱怨議題為：私有財

產遭侵犯、司法之公正性、社會福利之保障以及勞動權，占

陳情案之5 0 %以上。總共研議2 3 6件陳情案，其中8 2件圓滿

結案，占34.75%，2.11%依法駁回，其他處理方式（轉其他

機關研辦）占6 3 . 1 3 %。駁回時併附說明其他可資運用之合

法申訴管道以維護當事人權益。國會辯護人運用本身職權，

就回復及保障受侵犯之權利與自由應採必要措施，向有關機

關包括憲法法院及政府機關等發出公函、決議書或建議書，

共計3 3件，此外，就監督憲法法案之執行，2次向憲法法院

提出質詢，4次要求政府各層級人員注意工作之草率、違反

工作倫理及官僚作風，向政府提出10項有關完善維護人權法

案之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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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國家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2年1月1日  

名稱：  國 家 監 察 使 公 署 （ O f f i c e  o f  t h e  N a t i o n a l  

Ombudsman of  the  Nether lands）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 D r .  A l e x s  B r e n n i n k m e i j e r

（2005年10月1日迄今）。監察使下設有一至數名同樣由眾

議院任命之副監察使（目前2名副監察使分別為F r a n k  v a n  

Dooren及Addie  S tehouwer）。

任期：  一任6年，得連任。監察使係荷蘭眾議院依據荷蘭國

務會議副主席、高等法院院長、荷蘭審計長等人組成

之委員會所建議之人選任命，荷蘭眾議院亦可依法罷

免監察使。為確保監察使執行公務不與其個人利益相

衝突，監察使依法不得擔任其他職務，其薪資亦由特

別法令規範之。

三、機構編制：

荷蘭監察使公署 2 0 0 8年總預算為 3 , 9 0 0萬歐元，其中

7 6 %用於人事。該機關職員共約 1 6 0位，其中 7 0 %為調查

員，依據被調查標的之屬性及調查員之專長分組。調查員無

須具法務人員資格，惟須具與所屬組別相關如稅務或教育等

專業知識。此外尚有第一線同仁接受民眾以電話或電子郵件

舉報之服務櫃檯，及處理如公關及技術等事務之後勤支援部

門，該機關人員之性質原則上分成2大類：

(一 )  公務員—秘書處、人事及會計處、政策及協調處、國際

處、服務櫃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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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調查員—中央部會組、稅務組、警政及司法組（分為南

北 2組）、地方市政組、外籍人士及青少年組、社會安

全及教育組、大規模調查組。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公署之功能在維護民眾與政府之互信關係，故監

察使之首要目標在保障人權，聆聽民怨，藉以反映政策，並

提升政府施政品質。監察使可自行提案，針對政府疏失進行

調查，並調查各機關之作為是否適宜。

為向眾議院負責，監察使每年均須於國會中提出年度報

告。因其非政府任命且須與參議院保持距離，故監察使之獨

立性受到民眾肯定。

六、陳情方式：

由於以電話陳述可使陳情人於第一時間被轉介至相關

機關進行申訴，故民眾喜以免付費專線向監察使公署進行陳

情（2 0 0 8年以此管道進行陳情之案件計2 0 , 6 9 2件，2 0 0 7年

則達 2 4 , 3 5 4件），但應答是類電話往往造成第一線同仁極

大壓力，且電話抱怨並無法授予調查員調查實權，故近來該

署多鼓勵陳情人以具名函件提出陳情， 2 0 0 8年陳情信函達

13,073件。

陳情人擬陳情之案件須發生於最近1年內，無須用盡司

法救濟手段即可申請進行調查。

七、工作成效：

監察使的工作成效常以不同面向呈現，解決民怨最有效

的方式往往為介入調解，其次為對被調查機關進行勸說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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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另外監察使所發布之聲明及各調查結果所形成之慣例

亦常對政府機關形成規範，不僅避免弊端發生，同時間接影

響政策，進而改變機關結構。

2008年荷蘭監察使共完成322件調查報告，平均每件報

告完成需時11個月（2 0 0 7年為1 3 . 5個月），因調查後進入

調解程序者每案平均需時62天（2007年為52天）。

八、其他：

荷蘭國家監察使的工作除了受理民眾的陳情外，亦積

極參與多個國際組織及歐盟的跨國活動，此外監察使另扮演

多個新興民主國家於成立該國監察機關時的諮詢角色。另監

察使由於地位崇高，備受各界尊敬，退休後常獲邀出席國家

重要會議或擔任政府諮詢職務。另外除國會監察使，荷蘭尚

有地區監察使及阿姆斯特丹監察使，茲將二者分述如下：

(一 )荷蘭地區監察使：

一般由市議會任命，任期6年，因各市人口、性質

及規模差異頗大，故並非每一城市均設有監察使，通常

係一地區內相鄰之數個城市共同委由一監察使轄理該市

陳情案件。

(二 )  荷蘭阿姆斯特丹監察使（T h e  M u n i c i p a l  O m b u d s m a n 

o f  A m s t e r d a m）：設置時間為 1 9 8 7年，現任監察使

Ulco van  de  Pol於2005年3月1日就任。

1.  機構編制：阿姆斯特丹監察使公署含調查員共有20名

人員，主要分為應答電話、傳真、電子信箱、文件整

理等之接待櫃檯與後勤支援兩大部門。後勤部門共有

10名調查員。監察使辦公室另有一主管會計、安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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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行政事務之總務組，該組成員僅 3人，多由實習

生擔任。該署每年約1 7 0萬歐元之預算來自大阿姆斯

特丹地區。

2.  主要職掌及功能：阿姆斯特丹監察使主要接受民眾對

該地區公務員、市政府政務人員、市政建設及措施之

陳情。倘陳情案件跨越兩個以上監察使轄管地區，則

陳情案件將被轉至國家監察使公署處理。倘有需要，

監察使亦可在無人提出陳情之狀況下主動發動調查。

3.  陳情方式：普通之陳情案件可以電話或電子郵件為

之，由櫃檯人員逕予處置或轉介相關單位參辦，惟倘

該案須進入調查階段則須陳情人以書面提出申請，陳

情人可逕赴各地市政府填寫陳情表，倘陳情人對調查

員不滿或調查員未處理該案，陳情人可以口頭或書面

向監察使提出更換調查員之要求。陳情人身分不限成

年人或荷蘭人。

4.  工作成效：該署每年約接受1 , 5 0 0件陳情案件，2 0 0 9

年即有 1 , 5 7 4件陳情案，其中 9 5 5件由櫃檯部門逕以

協調或轉介至相關單位處理完成，其餘案件則續由後

勤部門調查辦理，該年度共完成1 0 6件報告。各調查

報告完成後須送至相關單位、市議會及市政府，同時

（不含當事人姓名）公布於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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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2年

挪威1 8 1 4年所制定之憲法第7 5條明訂國會有權任命一

非議會成員，監督所有行政機關及公務員之工作，以確保每

位公民獲得公平之對待，惟國會於1962年10月1日方立法生

效。監察使雖受國會任命，但獨立行使職權。

名稱：國會監察使公署（Par l iamentary  Ombudsman）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最高法院檢察長A r n e  F l i f l e t於

2009年12月再獲連任迄今，渠自1990年來已第5次連任。

任期：一任4年，得連選連任。

三、  機構編制：

分為賦稅、警檢、社福、環保及交通等5大案件處理部

門，外加行政管理處。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會監察使目的在確保公務機關執行公務時對人民無任

何不公，受公平對待以確保人權。其工作乃監督所有公務機

關及其公務員，但不包內閣部長、國會、地方議會、法院、

審計長、私人糾紛、以及牽涉國防監察使與徵兵監察使之案

件。主要職權包括：

(一 )處理民眾陳情。

(二 )依據陳情案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包括文件調閱權）。

(三 )巡視政府公務機關。

(四 )提出告誡、批評及建議之糾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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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陳情方式：

任何人認為公務機關對其不公或剝奪其人身自由，均有

權向監察使陳情，惟須以信函署名並於1年內提出。

七、工作成效：

2008年共收到2 ,469件陳情案，較2007年增加343  件，

較2006年增加442件，其中1 ,174件非屬其管轄範圍或超過1

年期限而被直接退件。868  件經過調查後無進一步處理，其

中598件確定無法上訴，270件問題經電話溝通解決，1件送

交薩米議會處理，僅209件以批評或鼓勵結案。

八、其他：

挪威曾在二戰期間受納粹德國入侵，戰後為北約創

始會員國，冷戰時期圍堵蘇聯軍事擴張，與我國同屬徵兵

制國家，男性須服義務兵役 1年，爰另有國防監察使（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f o r  N a t i o n a l  D e f e n s e）及徵兵監察使（ t h e  

Ombudsman for  Civ i l ian  Conscr ip ts）。

波蘭民權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波蘭憲法及 1 9 8 7年 7月 1 5日之「監察使

法」於1988年1月1日正式成立。

名稱：  民權監察使公署（英譯 t h e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C i v i l  R i g h t s  P r o t e c t i o n ，波文 R z e c z n i k  P r a w 

O b y w a t e l s k i c h，另國際監察組織譯為C i v i l  R i g h t s  

Pro tec 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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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監察使（C o m m i s s i o n e r）： I r e n a  L i p o w i c z， 2 0 1 0年 7

月），副監察使：2人（依法副監察使不得超過3人）。

任期：  一任 5年，同 1人最多僅能擔任 2任（「監察使法」

第 5 條）。關於監察使之任命，其人選由眾議院

（S e j m）議長或3 5位眾議員提出，經波蘭眾議院通

過後，獲波蘭參議院（S e n a t）同意，始獲通過。如

參議院在接獲眾議院通知後1個月內未表示意見，亦

視同同意。倘參議院不同意任命案，則眾議院須另提

其他人選（「監察使法」第3條）。另在監察使任期

未屆滿前，如有放棄執行職務、身心狀況不適任、違

背誓言、在法院作不實敘述等，並經眾議院議長或

3 5位眾議員提案，眾議院亦可在過半數議員投票並

經其中至少3 / 5多數同意後，撤銷其任命。（「監察

使法」第7條）

三、機構編制：

依據「監察使法」第 2 1條，為獨立機關，預算由中央

政府支應。監察使公署員額迄2008年約有260人。機構編制

除行政幕僚單位外，另針對主管專業事務設有相關各組：如

憲法暨國際組、刑法組、勞工法及社會安全組、民法暨不動

產組、行政法暨內政組、財經法暨消費者保護組、軍公人員

權益組、公共行政／衛生暨外國人權益組等，另在波蘭北、

南、西部等3城市設有地區分署。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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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監察使主要在保障人民依據憲法等相關法令所規範應有

之自由及公民權，其就民權負有預防、診斷、監督、及

創新等4大責任。

(二 )  監察使均密切注意當前相關事件，如經審慎評估及分析

後，發現政府相關機關之作為或不作為，已損及人民自

由及權利並違反社會公義原則，且必須由監察使出面

時，則監察使將採取行動介入。

(三 )  監察使接獲陳情後，可採行措施包括：進行調查、告知

陳情人其他合宜作法、轉知相關機關、或不予成案，但

以上均須通知陳情人。

(四 )調查方式包括主動調查，或請相關機構協助調查。

(五 )  為利調查進行，監察使可採取包括無預警檢查、舉行聽

證會、調閱文件及資料等方式進行。

(六 )  調查結束後如認有違反民權事實，監察使可採取行動包

括：要求行政機關撤銷或檢討行政措施或修改法規、要

求行政機關進行懲處等等。行政機關應於接獲監察使通

知後30日內向監察使提出具體改進作法。監察使亦可提

請憲法法院或最高法院作出相關判決。

(七 )  監察使亦可與非政府組織、童權運動、志工組織或基金

會等，就保障人民及兒童之自由及權利進行合作。

(八 )監察使法保障對象亦包括非波蘭公民。

(九 )  監察使每年應向眾議院及參議院提出保障人民自由及權

利之執行情形及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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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陳情可由人民、人民組織、地方政府、兒童監察使、或

監察使自行提出。陳情方式包括口頭（電話或親至監察使公

署）、信函、傳真、亦可利用監察使網站於線上填送相關資

料後進行電子陳情。

因波蘭國土廣大，設1 6個省（Vo i v o d s h i p），除首都

華沙總部外，監察使3個地區分署亦受理不同省分人民之陳

情案。

七、工作成效：據2008年之統計

(一 )  波蘭監察使共接獲個人61 ,522件陳情案，較2007年增加

7%。

(二 )  監察使受理之新案 3 5 , 0 4 3件，其中經採相關措施案達

13,567件（占39%）。

(三 )2008年獲順利解決案較2007年增加571件或  24 .2%。

(四 )  監察使受理6 , 9 9 3位陳情者，並進行2 3 , 11 7次電話諮詢

及說明。

(五 )  經採取措施議題：「公共行政／衛生暨外國人權益」類

最多，「刑法」類次之。

(六 )  接獲監察使函請處理案件之機關，以司法部（1 2 . 8 %）

最多，其次為衛生部（ 7 . 8 % ），勞工暨社會政策部

（7.3%）。

(七 )  另監察使2008年工作重點包括：廣泛提供法律救濟之管

道、健保改革、宣導公民社會及良治之觀念、提升人民

對民權之認識、採取有效措施以因應社會排擠／貧窮／

失業／歧視殘障人士等問題並協助老年人、評估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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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波人之權益、與執行歐盟資金有關計畫之活動等。

(八 )  歐盟已通過「東鄰夥伴計畫」（Eastern Partnership），

波蘭監察使將協助針對歐盟東鄰 6國人權保障機關之組

織訓練事宜。

八、其他：

除民權監察使外，另列有兒童權利監察使，現任Marek 

M i c h a l a k，2 0 0 8年就任、總理府兩性平權辦公室，主委E l

z b i e t a  R a d z i s z e w s k a女士、保險監察使，現任為H a l i n a  

O l e n d z k a 女士、設於競爭暨消費者保護署之消費者監察

使、勞動檢查總署、衛生檢查總署、藥品檢查總署等。

歷任監察使（及任期）： E w a  Le t o w s k a （ 1 9 8 7 -

1992）、Tadeusz Zielinski（1992 - 1996）、Adam Zielin s k i

（1996 -  2000）、Andrzej  Zoll（2000 -  2005）、另2005-

200 6  A n d r z e j  Z o l l為代理監察使、 J a n u s z  K o c h a n o w s k i

（2006 -  2010）。

波蘭最高監察院

一、  機關設置時間：依據2008年年度報告內容，波蘭最高監察院

係依據1 9 9 4年1 2月修訂之波蘭憲法第2 3條正式成立。之前

在第二共和時代，即已創設此一職位，時為1919年。

名稱：  最高監察院（英譯 S u p r e m e  C h a m b e r  o f  C o n t r o l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P o l a n d，波文N a j w y z s z a  I z b a  

Kont ro l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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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 察 使 （ 最 高 監 察 院 院 長 ） ： 最 高 監 察 院 院 長 J a c e k  

J e z i e r s k i （ 2 0 0 7 年 6 月就任），最高監察院副院長：

Józef  Górny、Marek  Za jakala、Stan i s l aw Ja rosz、 Jacek  

Kosc ie ln iak等4人（依法最高監察院副院長設2至4人）。

任期：  一任 6年，只能連任 1次。最高監察院院長之任命，

由眾議院（S e j m）議長或至少3 5位以上的眾議員提

名，採多數決方式任命，並須經參議院同意。

三、機構編制：

依據1 9 9 4年憲法修正案規定，只有與審計程序有關的

特定事項，才可用合議之方式來審查及決定，同時該修正案

第1 3條規定，波蘭最高監察院院長領導最高監察院，因此

最高監察院為一個混和體制，兼具首長制及合議制。

最高監察院如係以合議制方式運作由最高監察院副院

長、廳長（Direc to r-Genera l）及14位其他成員組成，委員

會主席由最高監察院院長擔任。委員會14位成員任期3年，

分為2類，其中7位為獨立於最高監察院之外的經濟或法律

學者，另7位則自最高監察院各部門之廳長、地區公署或審

計長顧問中提名產生。

目前最高監察院有24個作業單位執行審計工作，8個審

計處設置在中央公署，另外設有1 6個地區公署。地區公署

與中央公署之審計處擁有同等地位，地區審計公署雇用人

數，約為最高監察院職員總人數之半。其在地區職權架構下

執行審計，且經中央公署個別審計處的同意下在中央政府機

關下執行審計。實務上，大約85%的審計案件是由地方審計

公署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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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0 8年最高監察院共有1 , 7 0 0位員工，預算約為2 3 4百

萬波幣（約合6,012萬歐元，新台幣24億480萬元）

四、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審核中央政府部門及其他機構暨波蘭國家銀行等活動，

該院亦得審核地方政府及同層級之其他機關，以及接受政府

補助款及資源之團體或企業，或是簽訂合約以代表國家執行

職務者之活動，其中包括承包商（cont rac to rs），國家擁有

部分所有權之公司（如民營化公司，國家仍擁有其中一定數

額之股份），以及國營事業。

為執行審計工作，最高監察院有權調閱所有所需之資

料，其工作人員亦得自由進出受查核之單位，並有權檢查相

關文件及其他資料；同時最高監察院有權自受查核之單位及

相關單位傳喚證人，以獲得所需之審計憑據；同時有權要求

受查核之單位承辦人員提供口頭或書面說明；該院也有權召

集專家學者，並參加受查核之單位之管理會議。

六、陳情方式（審計程序）：

最高監察院得主動行使審計權，亦得依照國會之指示、

波蘭總統或總理之要求，行使職權。

七、工作成效：依據2008年年度報告

(一 )查察2,624個機關。

(二 )向眾議院陳報172份報告。  

(三 )  查獲未符規定之財務金額1 6 , 7 6 7百萬波幣（合約4 , 3 0 8

百萬歐元）。

(四 )參加眾議院及其所屬單位舉辦之會議99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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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辦理165個計劃審核主題。

(六 )提出2,973份事後審查及說明。

葡萄牙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76年

名稱：監察使公署（Provedor  de  Jus t iça）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監察使（Provedor  de  Jus t iça）：Alfredo  José  de  Sousa，

自2009年7月迄今。

任期：  一任 4年，僅可連任 1次。監察使係由葡國會遴選，

因為必須獲得國會全體 2 3 0位議員 2 / 3以上同意票始

能當選，提出之人選須為各主要政黨所能接受；現任

監察使A l f r e d o  J o s é  d e  S o u s a係由執政黨社會黨及

最大在野黨社民黨共同提名，經2 1 7位國會議員出席

投票，獲198票同意票當選。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1人，設監察使辦公室，辦公室機要及助理由監

察使遴選，主要執行監察使及副監察使交辦任務，副監察使

數人（由服務委員會提名）、6大事務部（第1事務部：環

境、自然資源、公共工程、娛樂等；第2事務部：經濟、金

融、財稅、歐盟基金、公共合約、消費者保護等；第3事務

部：社會保險、工作、社會議題、住屋等；第4事務部：公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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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機構）事務、軍事及安全等；第5事務部：司法、國

防、國家安全、戶政及公證等；第6事務部：憲政、人權、

自由及其保障，獄政事務、國籍、教育、科學、傳媒、運

動、衛生、文化等）、專案小組（孩童及老人）、亞速爾

（Açores）及馬德拉（Made i r a）群島分署、秘書處（行政

及技術支援）下設公關組、文件組、行政支援組、資訊組、

人事、會計及研考等。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之主要職責係經非正式管道確保公權力行使合

乎法治及正義原則，並保障憲法所賦予個人之權利、自由及

保障。監察使監督範圍為公權力機關（國家、地方政府、公

營企業等）、行使公權力之機構如葡萄牙電力及電信公司、

私營機構涉及憲法所保障之人民基本權利。惟監察使無權取

消、更改公權力機關之行為亦不可干涉司法案件，只可要求

改善行政缺失、建議改善於法不合或不公之公共服務等。

六、陳情方式：

陳情須具體指出被投訴之機關（構）及發生經過（如

相關文件證明、照片、證據）等，陳情可以信件、傳真、電

話、電郵等方式提出，且不論是葡籍人士或外國人，只要認

為葡國行政機關違反憲法所賦予個人之權利、自由及保障，

即可陳情。

七、工作成效：

2 0 0 8 年，監察使共進行 8 , 6 4 6 件申訴案調查，其中

1 , 6 8 5件係2 0 0 7年尚未完成調查之申訴案，其中以第5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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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申訴案占所有申訴案 2 6 . 6 %最多，其次為第 2事務部，

占1 7 %。監察使共提出2 4件建議案（其中11件具有法律性

質）及2件釋憲案。

俄羅斯聯邦人權委員會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3月4日

名稱：人權委員會（Commiss ioner  for  Human Right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1 9 9 0年至 1 9 9 3年討論俄羅斯聯邦憲法草案期間，於

1 9 9 1年首次出現擬在國會設立人權監察使一職，1 9 9 3年1 2

月1 2日通過之俄羅斯聯邦憲法明訂設立人權監察使一職，

嗣於1 9 9 4年1月任命首位人權監察使。1 9 9 7年3月4日俄羅

斯聯邦總統批准並公布「俄羅斯聯邦人權委員會法」，當

日生效，明訂俄羅斯聯邦任免人權監察使的程序及其職權範

圍、組織架構及行事規範。

二、  人權監察使（C o m m i s s i o n e r）：編制為1名，現任監察使

Vlad imi r  Luk in為俄羅斯聯邦第3位人權監察使，自2004年

2月13日迄今。

任期：  一任 5 年，可連任 1 次，由聯邦總統、聯邦委員會

（國會上院）、國家杜馬（國會下院）議員提名經國

家杜馬2 / 3議員同意後任命，必須具備維護人權及公

民權方面之知識與經驗，無黨無派，不得擔任公職及

同註2。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228

歐
洲
地
區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從事政治活動，亦不得從事任何有償或無償活動（教

學、科學及其他創作活動除外），人權監察使因判

刑、行事違反職權、健康因素或主動提出辭呈，得經

國會杜馬同意免職。

三、機構編制：

人權監察使下設監察使辦公室（2名副主任）、秘書處

（秘書長1名，副秘書長2名，秘書及參事若干，4個科），

人權維護組（組長 1 名，副組長 3 名， 8 個科），分析組

（組長1名，副組長2名，4個科），計畫組（組長及副組長

各1名，3個科）、兒童權利組（組長及副組長各1名）、財

務組（組長 1名，副組長 2名， 5個科）。經費來自聯邦預

算，由人權監察使編列及執行預算。

四、政府體制：聯邦民主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處理俄羅斯公民、俄羅斯境內之外籍人士及無國籍人士

對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及其公職人員提出之申訴，回復

受侵害之權利。

(二 )  分析俄羅斯聯邦人權及公民權領域之法令，根據公認之

準則與國際公法對完善人權及公民權法令提出建議；與

國際間進行人權領域之合作。

(三 )教育人民維護應享之權利與自由。

(四 )  向總統、國會、聯邦政府、聯邦憲法法院、聯邦高等法

院、聯邦最高仲裁法院、聯邦檢察總長提出年度工作報

告。

(五 )就重大違反公民自由與權利之案件在國會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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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就公民權利與自由等問題向國會提出專題報告。

(七 )  向國會提議在國會成立違反公民自由與權利真相調查委

員會並舉行聽證會。

(八 )  向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及其公務人員提出有關保障公民

人權與自由之建議。

(九 )分析公民權及人權方面之實踐案例並提出建議。

六、陳情方式：

申訴人權利及自由受到侵害之日起1年內，或知道其權

利受到侵犯之日起，向人權監察使提出申訴書，其上載明申

訴人之姓名、住址，陳述具體事實，以及隨附法院或行政機

關所做決議之影本。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收到 4 7 , 1 4 7件民眾諮詢，其中 9 8 . 3 %來自俄

羅斯境內，其餘來自獨立國協國家，其中2 7 , 5 7 7件為申訴

案，主要申訴議題為公民權受侵害，其次依序為政治權、經

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其中7 . 5 %之申訴因不符法律程序

被拒件，其餘92.5%案件均已處理。

斯洛伐克人權保護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2002年3月27日

名稱：人權保護官署（Publ ic  Defender  of  Rights）

二、  人權保護官（Public Defender of Rights）：Pavel Kandrá c，

自2007年再度獲選連任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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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一任5年，連選得連任。人權保護官係斯洛伐克國會

（Nat iona l  Counc i l  o f  the  S lovak  Repub l i c）自至

少15位國會議員所聯署推薦之眾多候選人中秘密投票

所遴選；候選人資格須為斯國公民，年齡超過35歲、

有資格參選國會議員，且不屬於任何政黨或派系者。

現任P a v e l  K a n d r á c因曾任國會議員且具備多年大學

法律系教授背景，爰自2 0 0 2年3月獲選斯國首任人權

公共保護官。

三、機構編制：

斯洛伐克人權保護官之法源為斯國憲法第 8章第 2節第

151a條款所明訂，與斯國公設檢察官制度並列，惟職掌各有

不同，均獨立行使職權。人權保護官署依法設立，具法律地

位且為一非營利性機構，總部登記並設立於斯京布拉提斯拉

瓦（Brat i s lava），另依斯國行政區畫分設有8個分支機構。

斯京總部依權責得雇用職員41人，其中多數具職業律師背景

（約占26%）。

四、政府體制：共和國體制下之議會民主政治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人權保護官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針對國家公共行政機關

之運作、決策及不作為等，倘違反司法原則或民主及法治精

神（歐洲標準），以致於影響自然人及法人之基本權利及自

由者，得出面保障之。易言之，人權公共保護官之權責旨在

監察國家級行政機關及市政級主管機構之公共行政機關。

涉及公共行政之自然人與法人，並得在自然人及法人所

提陳情案及行使人權保護官主動權之情況下，依法提出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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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處理陳情案。斯國公共行政機關在斯國人權公共保護官

要求下，有義務向斯國人權公共保護官提供相關資訊、解釋

並同意斯國人權公共保護官出席法庭內之口頭聽證會及提出

詢問。

惟斯國人權公共保護官之權責亦有法律限制，其權限

不包括斯國國會、斯國總統、斯國憲法法院、斯國最高檢察

署、情治單位、警政調查及軍事行動等。另人權公共保護官亦

禁止涉入自然人及法人彼此之私下爭議，惟得提供法律諮詢。

六、陳情方式：

以書面或親自申訴均可。斯京人權公共保護官署及8個

行政區分支機構均可受理。其陳情（m o t i o n s）內容，理論

上僅限自然人或法人基本權利及自由未受充分保障，惟實例

上，陳情內容甚多涉及私人爭端，逾越前揭範疇，人權公共

保護官僅能提供法律諮詢。

七、工作成效：

自2 0 0 2年3月成立至2 0 0 5年8月底止（3年半期間），

人權保護官署共收到7 , 7 5 6件陳情案，該署處理完竣7 , 2 3 3

件，餘523件尚在處理過程；另於同期提供12 ,656件法律諮

詢。人權保護官署於此一期間共計證明公共行政機關261件

違法案（2 0 0 2年4件、2 0 0 3年2 1件、2 0 0 4年1 3 1件、2 0 0 5

年8月止1 0 5件），惟亦有法庭審理拖延等不同原因，不當

延遲（undue  de lay）處理233案件。

八、其他：

(一 )  斯國國會近年來參酌V 4國家監察使會議、國際監察使

憲章、歐盟憲法及國際條約等，陸續通過相關法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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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爰斯國人權公共保護官權責已較趨明確，其保障基

本權利及自由之有限功能亦有擴增趨勢。

(二 )  惟鑒於斯國自共產國家過渡至民主制度時間未久，法治

人權觀念尚待植基，加以人權公共保護官制度設計保

守、執事者心態有待調整，其功能仍屬狹義之監察權。

(三 )  根據 2 0 0 9年國際透明（Tr a n s p a r e n c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T I）公布指數顯示，斯洛伐克在1 8 0個受調查國家中名

列56名（2008年名列52名），排名尚在捷克、波蘭及匈

牙利之後。

斯洛維尼亞人權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人權監察使制度係於 1 9 9 1 年 1 2 月納入憲

法，並於1995年1月1日正式就任。

名稱：人權監察使公署（Human Rights  Ombudsman）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B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人權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 D r .  Z d e n k a  Ce b a š e k -

T r a v n i k  為現任監察使，To n e  D o l c i c ,  m a g .  K o r n e l i j a  

Marze l ,  Je rne j  Rovšek  and  Ivan  Še l ih等3人係副監察使。

任期：  一任6年，連選得連任1次。監察使及副監察使均由議

會以2/3多數選票選舉產生。

三、機構編制：

設 監 察 使 1 人 ， 副 監 察 使 3 人 ， 下 設 有 監 察 使 秘 書

（S e c r e t a r y  o f  O m b u d s m a n）、專業諮詢部門（E x p e r t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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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 r v i c e ）、一般行政部門（ S e r v i c e  o f  t h e  G e n e r a l 

Secretary）、公關部門（Public Relations）及公共訊息接收

部門（Access to Public Information），人員編制約有50人。

四、政府體制：議會民主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不屬行政、司法或立法部門管轄，係扮演監督

國家的角色。監察使的影響是非正式的，對政府之行政決策

不具約束力，因此，其權力取決於與公眾之協調合作。監察

使的權力並非使用力量的爭論，而是運用爭論的力量。

監察使公署成員主要工作即是建立與社會各階層不同

利益相關者的關係，民間團體及大眾媒體是監察使的重要信

息來源。

最基本的任務即是提出解決措施，倘在過程中遇到困

難，監察使則進入政府機關，地方政府機關及其他公共機構

扮演協調改善工作。

六、陳情方式：

以書面、電話、或親自諮詢之陳情方式為主。對於無

法親自到斯洛維尼亞首都盧比安那的陳情人，人權監察使將

平均每月1次訪問其他城市以聽取民眾的陳情。此外，監察

使亦重視已被剝奪自由的民眾，因此，亦會不定期走訪監

獄、精神病院、收容中心等機構，並撰擬相關報告以表達改

善措施。

七、工作成效：

監察使每年底向國會提交一般年度報告，並可針對相

關國際或國內之違法人權事件提出個人的觀察報告；另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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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人權之國際研討會，出版文章並且巡迴各教育單位推廣

人權理念。

西班牙護民官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81年

名稱：西班牙護民官署（Defensor  de l  Pueblo）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護民官（Defensor）：Enr ique  Múgica  Herzog，自2000年

6月迄今。

任期：  一任5年，連選得連任。西班牙護民官由西國國會眾

議院及參議院遴選，候選人須獲得兩院各3 / 5之票數

通過，護民官對外獨立行使職權，對內可任命2名助

理護民官協助各項業務之推展。

三、  機構編制：

護民官1名、助理護民官2名，下設秘書長掌理國防及內

政處、司法及家暴處、經濟管理處、移民及對外關係處、民

眾服務處、經濟制度處、公共職務機能處、地域規劃處、衛

生及社會政治處、教育文化處、研究更新處及資訊處等12個

行政單位，另設新聞處及技術處直屬護民官管轄。

四、政府體制：君主立憲內閣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民眾基本人權及公眾自由，監察公共部門依據憲法行使

職權。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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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護民官之職權範圍包括全國各級政府及機關。惟民眾對

司法行政部門之陳情則由檢調單位或司法委員會負責。

(三 )護民官不得干涉司法單位獨立行使職權。

(四 )  護民官對於軍事行政業務上有關基本人權及公眾自由之

陳情案須關注及處理，惟不得干涉國防事務。

(五 )  護民官須敦促行政部門於一定時間內妥適及處理成案之

民眾陳情，並給予民眾答覆。

六、  陳情方式：

任何人均可向護民官提出陳情，陳情案可以寫信、傳

真、電子郵件、電話或口頭陳述方式向護民官提出。

七、  工作成效：

2008年民眾陳情案件共92,388件，成立案件23,899件。

瑞典國會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809年

名稱：國會監察使公署（The Parliamentary Ombudsman-JO）

二、  監察使（Ombudsman）：Mats  Mel in（首席監察使，2003

年 1 1月迄今）、K e r s t i n  A n d r é、C e c i l i a  N o r d e n f e l t、

Hans-Gunnar  Axberger。

任期：  一任 4 年，得連選連任。國會監察使由瑞典國會

（R i k s d a g）憲法委員會之常設小組遴選，提出之人

選須為各政黨所能接受，並經國會一致通過始能當

選，資格多具法學背景，通常曾任或適任最高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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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法官。現行國會監察使共4名，任期交錯，各自獨

立行使職權，國會並選出其中1名擔任首席監察使，

為機關首長及對外代表，負責政策決定及行政與協調

工作，不得干預其他監察使調查及決策。

三、機構編制：

含4位監察使在內約5 5人，其中3 5名具律師資格，其餘

則為處室主管、秘書處、登記處及圖書館員等行政幕僚人

員。首席監察使由行政主任掌管之行政處及國際處協助行政

工作，另設有8個分組，每位監察使由2位組長及5 ~ 7位執行

官（案件主控官）提供協助，執行官多為年輕法官，在監察

使辦公室任職 4 ~ 6年後回任法官。年度經費約 6千萬瑞典克

朗（2007年，約新台幣3億元）。

四、政府體制：責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國會監察使代表國會監督行政及司法機關，監督範圍包

括法院、政府機關與公務人員，但無權監督內閣部長、國會

與地方議會議員以及民選官員。監察使之主要職責在確保法

治及善治原則，並保障瑞典憲法與法令所賦予個人之權利與

自由。監察使之主要職權包括：

(一 )處理民眾陳情。

(二 )  依據陳情案件進行調查或主動調查（包括文件調閱

權）。

(三 )巡視中央與地方機關。

(四 )提出告誡、批評或建議之制裁權。

(五 )起訴違法失職官員，包括法官。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237

歐
洲
地
區

(六 )  啟動懲戒程序，要求瀆職官員之上級機關自行懲處，如

譴責、罰金、停職或調職等。

瑞典為西方監察制度濫觴，對全球監察概念之發展影

響深鉅，監察制度自1809年設置以來已施行逾200年，國會

監察使之權力極大，甚至具有起訴權可起訴違法失職官員，

在瑞典監察制度開始施行的前100年期間，監察使像特別檢

察官，得以刑事罪名起訴官員，但後來逐漸轉變，儘量節制

起訴權及懲戒權之運用，目前起訴案件每年約1~2件，較常採

取譴責或警告方式處理違失案件。

歷屆監察使人選均超然獨立，多具法學專業知識，行

事公正，具有清譽及公信力，受到政府及民眾之尊重與信

賴，並享有國會最大信任與支持，提出之警告或譴責常能對

政府當局發揮針砭之效果，監察制度運作成效良好。

六、陳情方式：

依國會監察使法第 1 7 條規定，陳情案須以書面提出

（含郵寄、傳真或電子郵件）。任何人皆可向監察使提出陳

情，亦不須與案件有直接關係，且並未規定須窮盡現有司法

及行政救濟程序後才可提出陳情。

七、工作成效：

以2 0 0 8年7月至2 0 0 9年6月之期間為例，監察使共處理

了6 , 9 1 8件案件，其中6 , 7 2 9件為民眾陳情案件（較前年度

同期增加了 3 7 3件）， 6 8件屬監察使主動提出調查，另外

121件則為監察使針對新法令發表意見。

在6 , 8 5 8件已結陳情案中，約有半數（3 , 4 4 4件）未進

一步調查， 2 , 4 7 0件經調查後未提出譴責或警告， 6 8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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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 0 . 2 %）係以譴責或警告結案，僅有4件採取起訴或懲

戒程序。

八、其他：

除國會監察使外，瑞典並設有法務總長（C h a n c e l l o r  

o f  J u s t i c e）一職，係行政權內部之監察系統，於西元1 7 1 3

年由查理士十二世國王令所創設，為政府（總理）任命之

非政治性官員，無任期限制，位階同部長級。此外，瑞典還

設置了6位由政府任命之專業監察使，分別為：消費者監察

使、公平機會監察使、反族群歧視監察使、反性傾向歧視監

察使、兒童監察使以及身心障礙監察使。

瑞士各邦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以巴賽爾鄉村邦為例，設立時間為1989年，

其餘各邦設立時間不一。

名稱：監察使公署（Ombudsmann）

二、  監察使（ O m b u d s m a n n ）：巴賽爾鄉村邦現任監察使為

Bloch  Franz。

任期：  一任4年，監察使乃由邦議員提名選出。在任期內不

得擔任其他公職、任事於董事會或政黨領袖。除非

其為非全職監察使。每年最少向邦議會作行政報告

1次，並針對現行立法或行政措施提出書面建議。

三、  機構編制：

各邦大致設有 3人，含 1位監察使，另設有 2位行政人

員。



第二章　各國監察機關分區簡介

239

歐
洲
地
區

四、政府體制：聯邦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主要協調民眾與該政府行政單位間之糾紛。在民眾提

出陳情時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並對相關政府行政單位進行該

案之瞭解與諮商，以調解兩方達到共識為目的，並對有關當

局提出改善之書面建議。

六、陳情方式：

任何人皆可免費向監察使提出陳情，可親自辦理或以

郵寄、電話、傳真及電子郵件等方式陳情或安排面談時間。

七、工作成效：

以巴賽爾鄉村邦2008年為例，統計有287案件已處理完

成並結案，另24案件仍在處理中。

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6年7月

名稱：  監察使公署（O f f i c e  o f  O m b u d s m a n  i n  T u r k i s h  

Republ ic  of  Nor thern  Cyprus；TRNC）

二、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由總統提名，國會同意後出任。

總統提名監察使人選後，須提交國會批准，國會受理審查

後，將相關人士案件轉至法規及政治事務委員會研議，研議

後送交國會投票表決，須獲得超過2 / 3多數票同意始通過該

人事任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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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一任6年，不得連任，年滿6 5歲須自動退休。任命資

格包括：

(一 )符合選舉及公民投票法第9條規定。

(二 )  大學法律、政治科學、經濟、管理、公共行政及相關學

系畢業。

(三 )  於公、私部門擔任過相關職務至少10年或相關領域博士

後研究並於公、私部門擔任過相關職務至少5年。

三、機構編制：

共2 2名工作人員，1名主任，3名主管，7名調查專員，

1名高級行政官員，1名行政官員，1名高級專員，4名一級專

員，2名司機及2名接待人員。

四、政府體制：國會共和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監察使主要的職掌為：監督、調查範圍包括政府機關、

公務人員（除憲法明文規定不在此限者外）；對有違法行為

之機關提出告誡；偵查行政機關。另不受監察使調查對象：

總統、國會、部長會議、法院、法務部、審計法、警察機

構、公職委員會（The  Pub l i c  Se rv i ce  Commiss ion）。有

關外交及國防等相關議題案件亦不受調查。

六、陳情方式：未載明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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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國會人權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烏克蘭國會人權監察使法」於1 9 9 7年1 2

月 2 3日由總統公布生效，明訂任免人權監察使的程序及其

職權範圍、組織架構和行事規範。

名稱：  國會人權監察使公署（ U k r a i n i a n  P a r l i a m e n t  

Commiss ioner  for  Human Rights）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  國會人權監察使（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現任監察使 N i n a  

Karpachova  1998年4月14日任職迄今。

任期：  一任5年，由國會議長或經1/4以上議員提名，經全體

議員召開大會秘密投票，獲得過半數同意票出任，

如有 2位以上候選人，則由第 1及第 2高票者進行決

選，由獲得最多票數者勝出。候選人資格必須為烏克

蘭公民，選舉當日年滿 4 0歲，須懂烏克蘭語，廉潔

自持，具維護人權方面之經驗，過去5年居住於烏克

蘭，無官司纏訟及犯罪紀錄。烏克蘭國會人權監察使

無黨無派，不得擔任公職及從事政治活動，亦不得從

事任何有償或無償活動（教學、科學及其他創作活動

除外）。人權監察使因判刑、喪失國籍、行事違反職

權、健康因素或主動提出辭呈，得經國會同意免職。   

三、機構編制：

人 權 監 察 使 下 設 秘 書 處 ， 具 備 法 人 地 位 ， 其 工

作 人 員 根 據 烏 克 蘭 國 家 公 務 法 行 事 ， 由 人 權 監 察 使 任

同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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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人權監察使有權任命代表人。經費來自國家預算，由人

權監察使編列送國會通過後據以執行。

四、政府體制：半總統制、半議會民主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受理烏克蘭公民、外籍及無國籍人士之申訴，依據烏克

蘭憲法、法律維護其權利與自由；預防違反公民權與自由，

協助回復公民權與自由；根據公認之準則與國際公法，完善

烏克蘭人權及公民權法令；執行維護公民權及自由，預防任

何形式的歧視待遇；與國際間進行人權領域之合作；協助教

育人民如何合法取得資訊及個人資訊保密；每年第1季向國

會提交年度工作報告，如有必要，隨時向國會提出特別報

告。

六、陳情方式：

申訴人權利及自由受到侵害之日起1年內，某些特殊情況

為2年以內，可向人權監察使提出申訴書，其上載明申訴人之姓

名、住址，陳述具體事實，以及隨附法院或行政機關所做決議

之影本。

七、工作成效：

2 0 0 8年收到8 4 , 4 0 0件烏克蘭公民、外籍及無國籍人士

之申訴，較2 0 0 7年增加9 %。其中以違反憲法保障之人權之

申訴案44 ,520件居多，其次為經濟權、司法權、警察違反人

權等。人權監察使及其秘書處曾向烏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

發出13,000件公文要求保障及回復受侵害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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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會及醫療服務監察使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7年

名稱：  英 國 國 會 及 醫 療 服 務 監 察 使 公 署 （ P H S O ，

Par l iamentary  and  Heal th  Serv ice  Ombudsman）

二、監察使（Commiss ioner）：Ann Abraham。

三、  機構編制：由4位成員組成，並設有由Ann Abraham領導之

「執行團隊（Execut ive  Board）」，及另外由5位成員組成

之「非執行團隊（Non-execut ive  Board）」。

四、政府體制：君主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針對民眾對政府部門（g o v e r n m e n t  d e p a r t m e n t s）、

公共部門（ p u b l i c  b o d i e s ）及「全國醫療服務（ N H S ;  

National Health Service）」提出之申訴進行獨立調查，以期

達到糾正錯誤、改善公共服務品質及宣導公共政策等目的。

六、陳情方式：

民眾可透過致電、致函、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對英

國政府及「全國醫療服務」之作為進行申訴。倘民眾對「國

會及醫療服務監察使」作出之調查結果感到不滿，亦可於接

獲調查報告後1 4個月內以致電、致函、傳真或電子郵件等

方式投訴不滿。

七、工作成效：

在過去一年中，國會及醫療服務監察使在縮短確認接

獲案件時間、調查案件耗費時間、對向該署投訴迅速作出回

應等方面有相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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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英國地區除國會及醫療服務監察使外，尚包括北愛爾

蘭、英格蘭、威爾斯及蘇格蘭監察使，茲將相關監察

使資訊分述如下：

(一 )  北愛爾蘭議會監察及陳情委員（ N o r t h e r n  I r e l a n d  

A s s e m b l y  O m b u d s m a n  a n d  C o m m i s s i o n e r  f o r  

Compla in ts）

1.  機關設置時間：1969年

2.監察使：Mr.  Tom Frawley

3.  機構編制：獨立於北愛爾蘭議會及政府行政部門；每

年須向北愛爾蘭議會遞交年度報告。

4.政府體制：君主內閣制

5.  主要職掌及功能：調查處理北愛爾蘭地區人民就政府

單位或公共部門（包括醫療單位）行政疏失提出之抱

怨或陳情。

6.  陳情方式：民眾向該監察使陳情前，應先就擬抱怨事

項向所涉機關反映，倘未獲滿意答覆，再予陳情。倘

所涉機關為政府部門，則該陳情案件必須透過北愛爾

蘭議會議員提出。就陳情內容進行調查之服務均為免

費，所有接獲之陳情案均以保密之方式處理。調查之

對象包括：地方政府、教育及圖書館單位、醫療及社

會服務機關及信託、政府部門及其專門機構。

(二 )  英 格 蘭 地 方 政 府 監 察 使 （ L o c a l  G o v e r n m e n t  

Ombudsman-England）

1.  機關設置時間：1974年

2.  監察使：Mr.  Tony Redmond及Ms.  Ann Seex（第3位

監察使之職位目前懸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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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構編制：英格蘭地區共有3個地方政府監察使，由

英國女王任命，在取得資料或文件方面的權力等同於

高等法院。其獨立於政府部門、地方政府及政治人

物，並在檢視陳情內容時保持中立。

4.政府體制：君主內閣制

5.  主要職掌及功能：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提供免費的

陳情服務，並致力於就接獲之陳情案件進行公平而獨

立之調查。倘被調查之機關確有不當之行政疏失，則

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將會提出建議要求該機關改

善。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作出之決定是最終的結

論，不得上訴，惟陳情者倘認為其推論方式存在法律

疏失，仍可就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之決定，向高等

法院提出異議。

6.  陳情方式：在向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陳情之前，民

眾必須先就欲申訴事項向地方議會或所涉機關提出，

或請求市議員（c o u n c i l l o r）提供協助，倘未獲滿意

答覆，再予陳情。陳情案件必須於申訴事項發生之12

個月內提出，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接獲案件後，將

於5個工作天內予以確認，並經初步審核後將相關案

件分派予調查員（ i n v e s t i g a t o r）進行調查。平均而

言，1個案件所需之調查時間約為3個月；調查結果確

定後，英格蘭地方政府監察使將以書面信函知會當事

人及所涉機關。

(三 )  威爾斯公共服務監察使（P u b l i c  S e r v i c e  O m b u d s m a n 

for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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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機關設置時間：2006年4月1日

2.監察使：Peter  Tyndal l

3.機構編制：未載明

4.政府體制：君主內閣制

5.  主要職掌及功能：負責威爾斯地區之監察工作。針對

民眾提出之申訴進行調查，調查對象包括：地方政

府、全國醫療服務（N H S）組織（包括家庭醫生）、

住宅協會（H o u s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威爾斯政府

（Welsh  Assembly  Government）等。

6.  陳情方式：在向公共服務監察使提出陳情之前，民眾

必須先就申訴事項向所涉機關提出反映，倘對於所涉機

關提出之答覆不滿意，方可向公共服務監察使提出陳

情。公共服務監察使提供獨立、中立而免費之服務。

7.  工作成效：2 0 0 9 / 2 0 1 0年度報告顯示，威爾斯公共服

務監察使過去一年接獲之案件較上年增長6%，獲確認

之陳情案件數目則與往年類似；陳情案以衛生醫療服

務類別之件數最多，占所有案件之21%。

(四 )  蘇格蘭公共服務監察使（ S c o t t i s h  P u b l i c  S e r v i c e s  

Ombudsman）

1.  機關設置時間：2002年

2.  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 J i m  M a r t i n（ 2 0 0 9年 5月

1日就任），任期5年，由蘇格蘭議會提名，英國女王

任命，連任不得超過2次。

3.  機構編制：含監察使在內共有5 0人，下分調查、政策

發展與服務3大部門，共有2 6位調查官，均有處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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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願案件經驗，其餘為處室主管及行政幕僚人員，

其中處理人員訴願案件之調查部門有3位主管及5位秘

書提供協助，共有34人係與處理調查案件有關人員。

年度經費共32萬英鎊（約折合新台幣1,664萬元）。

4.政府體制：議會內閣制

5.  主要職掌及功能：公共服務監察使主要在處理涉及蘇

格蘭政府及其所屬部門、各級地方政府、全國健康保

險服務、住屋協會及大專院校等公務機構之訴願。其

職責在於審查各公務機構處理人民訴願有無違反法治

原則，以保障人民權益。該機關受理任何已先向各公

務機構投訴而無法解決，或當事人不滿意且無法處理

之訴願，此公共服務監察使亦為蘇格蘭地區解決人民

訴願之最終申訴管道。

6.  陳情方式：依據蘇格蘭公共服務監察使法，監察使通

常是在當事人已先向各公務機構投訴而無法解決或當

事人不滿意之任何無法處理之訴願後，當事人或組織

均可用信件、電子信件、電話或簡訊對監察使提出訴

願。

7.  工作成效：依據蘇格蘭公共服務監察使官方網站顯

示，以2 0 0 8至2 0 0 9年為例，蘇格蘭公共服務監察使

共受理4 , 0 4 0件投訴，涉及9 0個公務部門，包含5 0 0

個議題，提出 3 0 0個解決建議，其中有 2 0 1個民眾申

訴案件進行調查，並作出1 8 9份建議報告。投訴案件

性質，45%針對蘇格蘭各公務機構服務，18%為對健

康保險服務，8.6%則是對住屋服務之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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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國會人權全權代表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97年4月24日

依據烏茲別克總統卡里莫夫（ I .A.  Kar imov）之倡議，

該國第1屆國會（O l i y  M a j l i s）於1 9 9 5年2月成立「烏茲別

克國會人權全權代表機制」，1 9 9 5年5月6日國會成立「憲

法人權及自由監督委員會」，以督促人權全權代表有效執行

被賦予之任務，1997年4月24日國會通過「烏茲別克國會人

權全權代表法」，規範人權全權代表及委員會的作為。

名稱：  國會人權全權代表公署（A u t h o r i z e d  P e r s o n  o f  t h e  

O l i y  M a j l i s  o f  t h e  R e p u b l i c  o f  U z b e k i s t a n  f o r  

Human Rights）

二、  國會人權全權代表：現任代表Sayora  Sharafovna  Rashidova  

自1995年12月就職迄今。

任期：  一任5年，由總統向國會提名，獲國會上下院議員過

半數同意票出任。候選人資格必須為烏茲別克公民，

年滿2 5歲，長期居住烏茲別克至少5年。人權全權代

表必須無黨無派，不得從事政治活動，亦不得從事商

務活動或任職有給工作（教學及科學活動除外）。人

權全權代表因訴訟、出任其他違反職權之職務、健康

因素或主動提出辭呈，得提前卸職。人權代表享有豁

免權，未經國會同意不得遭逮捕、拘禁、出庭應訊。

涉及人權代表之刑事偵查，僅有檢察總長有權傳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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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機構編制：

人權全權代表下設副人權全權代表，在代表卸職至新

代表就職前執行代表之工作，並享有代表之權利，另在全國

13個省各設1名代表。另設秘書處輔佐人權全權代表、「憲

法人權及自由監督委員會」及人權全權代表的地方代表人，

提供法律、行政、資訊及分析方面的支援。人權全權代表秘

書處具備法人地位，其代表人（人權全權代表）擁有官章，

執行公務之經費來自國家預算。秘書處設秘書長、負責不同

領域的資深秘書及督導若干層級，以上人員的權利與義務受

烏茲別克勞工法及其他相關法律規範。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人權全權代表為政府官員，由國會授權行使職權，不

隸屬任何政府機關及公職人員，僅向國會負責，受理因政府

機關及官員違法及疏失，因而權益受損之申訴案，維護並

協助回復其公民權與自由。代表國會監督中央及地方政府

機關、企業、組織及官員有效維護人權。就國內法與國際

人權標準間之差異，提出相關改進建議；為汲取他國維護及

促進人權之經驗，與聯合國（U N）及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

（OSCE）所屬組織及機構進行國際合作，也與各國監察機

構、國際監察組織及人權組織保持經常聯繫。協助教育大眾

尊重人權，提昇人權意識，維護應有權益。每年2月15日前

向國會提出上年度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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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

居住在烏茲別克境內之烏茲別克公民、外國公民、無國

籍人士或非官方之非商業組織之權利、自由或合法利益受到

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企業、組織及官員侵犯時，在事發當

日起1年內向人權全權代表公署提出申訴書，其上載明申訴

人之姓名、住址，陳述具體事實，指明侵犯單位名稱或官員

姓名，如有具體公文書及法院或行政機關所做判決書或決議

之影本等應併附，免繳任何費用。

七、工作成效：

2 0 0 7年計有8 , 6 11件申訴，主要申訴主題為社會經濟權

遭侵害，共2 , 0 8 2件，其次為人身自由與隱私、人道待遇、

人身尊嚴共1 ,210件，公平審判則為1 ,164件。以上申訴案件

中之4 ,365件交由相關單位研辦，其中1 ,977件追蹤辦理中。

2007年參與18項法案之修正。

八、其他：

於 2 0 0 7 年 9 月 1 1 日 至 1 2 日 在 烏 茲 別 克 首 都 塔 什 干

（ T a s h k e n t ），召開與「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合辦之

「 In te rac t ion  of  Ombudsman  wi th  Judic ia l  and  Execut ive  

B o d i e s：E x p e r i e n c e  a n d  C h a l l e n g e s」（監察使與司法及

行政部門之相互關係：經驗與挑戰）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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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北美地區

加拿大監察使公署（以亞伯達省為例）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7年

亞伯達省於1 9 6 7於年通過監察使法設置監察使，係加

拿大第1個設置監察使之省分，亦為北美第1個設置監察使

之地區。

名稱：  亞伯達省監察使公署（ O f f i c e  o f  t h e  A l b e r t a  

Ombudsman）

二、監察使（Ombudsman）：Gord But ton。

任期：  一任5年。亞伯達省監察使之產生係先由各黨派組成

之委員會推薦人選，並請亞伯達省督任命，此項任命

需經亞伯達省議會確認。

三、機構編制：

2 5人。亞伯達省監察使下設1名副監察使、1名資深顧

問及2名陳情分析員，並在愛德蒙頓市及卡加利市設置辦公

室並分設8名及5名調查官；另有行政人員若干人。

四、政府體制：內閣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對於政府部門、委員會、省營事業、專業機構或醫療

院所等單位有權進行調查。亞伯達省監察使除可接受民眾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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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自行調查外，亞伯達省議會亦可請監察使調查相關事項，

內閣部長（Minis te r  of  the  Crown）亦可下令監察使進行調

查。監察使在調查後將相關發現及建議送交省府副廳長（或

機關副首長），並與副廳長達成解決問題之協議後送交陳

情人。倘無法獲得共識，監察使有權向省府廳長（或機關主

管）、省督或省議會報告。亞伯達省監察使每年依法向省議

會提交年報。

六、陳情方式：

民眾得以電話、書信、網路或親赴監察使公署陳請。

七、工作成效：

亞伯達省監察使 2 0 0 8年 4月至 2 0 0 9年 3月受理口頭陳

情案共4 , 6 1 4件（較2 0 0 7 / 0 8年成長5 %），書面陳情8 1 9件

（較2007/08年成長15.7%）。

八、其他：

加拿大並無全國性聯邦層級的監察使。目前加拿大有9

個省及育空領地設置監察使，由各省立法機關（省議會）選

出，獨立行使職權，並皆為國際監察組織具投票權之會員。

(一 )  卑詩省監察使（B r i t i s h  C o l u m b i a  O m b u d s m a n）：

於 1 9 7 9年 7月 1日依據監察使法任命第 1位監察使，成

為加拿大第 9個設有監察使之省分。現任監察使為K i m 

Car te r。

(二 )  沙市卡奇灣省監察使（Ombudsman  Saska tchewan）：

於1973設置監察使，現任監察使為Kevin  Fenwick。

(三 )  曼尼托巴省監察使（Ombudsman Mani toba）：1970年

設立，現任監察使為 I r e n e  H a m i l t o n（2 0 0 5年3月3 1日

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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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新伯倫瑞克省監察使（New Brunswick Ombudsman）：

1967年設立，現任監察使為Berna rd  R icha rd（2004年

1月迄今）。

(五 )  紐芬蘭及拉布拉多省市民代表（Citizens
,
 Representative 

o f  N e w f o u n d l a n d  a n d  L a b r a d o r）：2 0 0 2年設立，現

任代表為Barry  F leming（2006年12月迄今）。

(六 )  新斯科細亞省監察使（N o v a  S c o t i a  O f f i c e  o f  t h e  

O m b u d s m a n）： 1 9 7 1年設立，現任監察使為D w i g h t  

Bishop（2004年1月迄今）。

(七 )  安大略省監察使（O n t a r i o  O m b u d s m a n）：1 9 7 5年設

立，現任監察使為André  Mar in（2005年4月迄今）。

(八 )  魁北克省監察使（Q u é b e c  O m b u d s m a n）：1 9 6 8年設

立，現任監察使為Ra ymonde  Sa in t -Germa in（2006年

4月27日迄今）。

(九 )  育空領地監察使（Yu k o n  O m b u d s m a n）：於 1 9 9 6年

通過監察使法設置監察使，現任監察使為Tr a c y - A n n e  

M c  P h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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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監察使公署（以夏威夷州為例）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69年

名稱：監察使公署（The Off ice  of  Ombudsman）

二、監察使（Ombudsman）：Robin  K.  Matsunaga。

任期：  一任6年至繼任者獲指定為止。連選得連任，但最多

不逾3任。監察使由參、眾兩院聯席會議多數決通過

後指定。有下列情形者，不得擔任監察使 (一 )參、眾

議員離職後未滿 2年者。 (二 )現任州政府公職或候選

人。 (三 )從事其他利益相關職務者 2年內不得擔任監

察使。

監察使有職務疏失、不當行為或喪失行為能力時，得由

參、眾議院聯席會議2 / 3以上多數決決議解除或中止監察使

之職務。

三、機構編制：

監察使得指定1名首席助理及若干職員與雇員。所有職

雇員及首席助理均承監察使之意旨處理業務。

四、政府體制：州長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  接受公眾申訴，並調查有關州、市郡行政機關人員之作

為與不作為。

(二 )  針對有效之個人申訴，提出改善行政作業程序或修訂相

關法規之建議。但監察使不得強制或改變行政機關之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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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陳情方式：口頭（含電話）或書面等方式均可。

七、工作成效：

2 0 0 7年至 2 0 0 8年，監察使公署總計受理 4 , 6 4 9件申訴

案件，其中司法相關申訴合計3 , 2 6 8件，非司法相關案件計

529件，資訊請求案件計852件。相較於2006年至2007年，

受理案件數量增加148件，增幅約為3.3%。

八、其他：

美國至今尚未設置國家級監察使，州級地區監察制度

因各州憲法而異。美國的夏威夷州於1 9 6 7年率先引進監察

使制度。夏威夷州、內布拉斯加州、愛荷華州、阿拉斯加

州等4州，美屬波多黎各及關島均設有典型監察使（獨立官

署，向議會負責）。另有行政監察使，亦即指由州長任命向

州長負責，如賓夕法尼亞州、俄勒岡州、科羅拉多州、伊利

諾州、新墨西哥州等。

美國政府問責署

一、  機關設置時間：1921年

舊名稱：國會審計署（Genera l  Account ing  Off ice ,  GAO）

新名稱：  2 0 0 4 年 起 改 名 為 政 府 問 責 署 （ G o v e r n m e n t  

Accountabi l i ty  Off ice）。

二、  審計長（Comptroller）：Gene Dodaro（2008年3月13日起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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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  一任15年，不得連任。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參議院）

同意後任命，審計長必須超越黨派，具備專業能力，

總統不得免其職，除非國會彈劾或有特別理由做成決

議，否則不得令其去職。

三、機構編制：3,150人，年度經費美金5億7百萬元（2008）。

四、政府體制：總統制

五、  主要職掌及功能：

協助美國國會，依據憲法，對美國聯邦政府進行究責

任務，以改善其施政表現。審計署提供政府運作之各項審計

準則，除財務審計之外，亦對政府績效審計進行全面監督，

2004年以後改名為「政府問責署」，以符合其實際功能。自

1 9 2 1年設置以來，共有7位審計長，從無任何一位被迫提前

去職。由於其任期特長，且超越黨派，特別能維持其穩定的

領導地位及機構的獨立性，為一般美國政府機關所罕見。

　　政府問責署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 )針對聯邦政府資金運用的效能與效率進行審計。

(二 )針對不法之申訴指控與活動進行調查。

(三 )針對政府所擬之計劃達成其目標者提出報告。

(四 )執行政策分析並歸納具體意見提供國會參考。

(五 )  發表合法的決策與意見，包括提出遭到民眾抗議的法令

（或裁定），以及政府機構法令規章的報告等。

(六 )  向國會與行政部門主管提供建議，使政府得以提高其效

能、效率，並促使其更公平與負責。

審計署經常出席國會各項會議及聽證會，對政府各項施

政及相關立法提出調查報告及批評意見，針對政府的浪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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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率提出具體鞭策，且出版各類印刷品及電子資訊，廣受

美國各界重視。

六、  陳情方式：

政府問責署的調查報告多係基於美國國會議員之提

議，或由該署依據立法規範及政治需求而主動提出。

七、工作成效：

出席國會聽證會304次（2008年）

改善政府施政案件1,782件（2008年）

共有83%改進意見為美國聯邦政府所採納，總共為美國

人民節省美金58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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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陽山

根據國際監察組織（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O m b u d s m a n  I n s t i t u t e ,  

I . O . I .）的統計，截至2 0 1 0年為止，全球已有逾1 4 0個國家和地

區，設置了獨立的監察使（Ombudsman）職位或監察制度。

我國自古以來，即有職掌完備的監察制度，迄今依然有效運

作。至於西文中的O m b u d s m a n一辭，則源自瑞典文，意指「代

理人」（a g e n t）或「執行者」，係由政府或國會（議會）所任

命，監督政府官僚體系運作，接受人民陳情，並對政府行政違失

及民眾冤屈，進行獨立調查，藉以尋求救濟途徑與補償措施的專

責人員與機構。在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監察使及監察制度，多有

不同的稱謂，如「調解使」、「護民官」、「人權檢察官」等，

其職掌亦多有不同；有的國家，監察與審計制度兩相結合（包括

我國及以色列），也有的國家從審計機關進而擴大為全面性的監

察機關（如美國），情況分殊，不一而足。

本章將分就： (一 )名辭界定與制度定位； (二 )瑞典監察使制

度之沿革； (三 )專業監察使之設立； (四 )全球設置監察使國家之

比較； (五 )透明國際對全球腐敗排行榜之分析； (六 )我國監察權

運作現況之比較等節，分別析論。

各國監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發
展趨勢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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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名辭界定與制度定位

一、 名辭界定：「監察使」、「調解使」、「護民官」、「人

權檢察官」與「監察制度」

「監察使」與「監察制度」二辭，常交換使用。但因

「監察使」係O m b u d s m a n一辭的中譯，因此一般多係指

「由國會或立法機關設置，獨立運作，監督行政體系的人

員」。至於監察使之下的幕僚人員或調查人員，則多以「僚

屬」或「職員」等一般性稱謂稱之。至於「監察制度」，  

則包羅較廣，無論內部或外部監督均屬之，係在一般通稱

之下使用。另外，有部分國家監察制度係以「調解使」

（Média to r）或護民官（Pub l i c  P ro tec to r  或  Defender  o f  

t h e  P e o p l e）名義定之，或以「檢察官」（P r o c u r a t o r）及

「人權檢察官」（Huma n  R igh t s  P ro secu to r）進行組織定

位，均屬廣義之監察使制度。

二、「監察院」與「監察制度」

「監察院」一辭，則是以專有名辭方式使用，中華民

國監察院，主掌審計的大韓民國監查院（韓文使用之漢字係

「查」）等均是。另外如波蘭之「最高監察院」（Supreme 

Chamber  of  Cont ro l）主要職掌係審計，亦稱之監察院。

三、「專業監察使」

許多國家在國會監察使之外，另設專業監察使，如瑞典

之「兒童監察使」、「反性傾向歧視監察使」、「反族群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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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監察使」、匈牙利之「少數民族與族群監察使」、德國

之「武裝部隊監察使」等。為了釐清其職掌，均將其全稱

寫出，但因名稱過長，有時在文 許可的情況下，會簡稱為

「監察使」。

四、「法務總長」、「檢察總長」與「審計長」

與監察使相關的一些重要職務，如芬蘭之「法務總

長」（C h a n c e l l o r  o f  J u s t i c e），以色列的「檢察總長」

（A t t o r n e y  G e n e r a l），以及各國的審計長（C o m p t r o l l e r  

Genera l）或（Audi tor  Genera l）均依照各國之不同稱謂，

以及中文通用之譯名，在稱謂上作釐清。

五、「機關」、「機構」、「機制」與「單位」

上述各項近似之稱謂，依照中文使用之慣例，做一區分：

1.  「機關」係政府之正式組織，獨立行使法定職權，如國

會、國防部、審計總署、監察使公署等，均屬「機關」。

2.  「 機 構 」 則 係 泛 指 一 般 私 人 或 社 會 組 織 ， 即

「 ins t i tu t ion」一辭之普通稱謂。

3.  「機制」係指「m e c h a n i s m」，如「人權監督機制」、

「文官機制」等。

4.  「單位」，則係「機關」之下的科層辦事，屬文官體系分

工運作之機制，亦係英文「uni t」之中譯。

六、監察使辦公室之稱謂

如果監察使辦公室係以「院」（或「C h a m b e r」）等

名義稱之，則譯為「監察院」。若是以「Off ice」、「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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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等名義稱之，則通譯為「監察使公署」。如果監察使不

只一人，則依其意涵及上下文之文脈，分別譯為：「首席監

察使  」、「監察使」或「副監察使」。

但因監察使多係獨立行使職權，監察使彼此間並無指揮

隸屬關係，故通常不採用「監察長」之稱謂，亦不使用「監

察長辦公室」或「監察長公署」一辭。

七、「合法性」、「適法性」、「正當性」、「法制」等譯名

一 般 而 言 ， 「 l e g a l i t y 」 一 辭 多 譯 為 「 合 法 性 」

或「法制」。「 l a w f u l n e s s 」則多譯為「適法性」。

「 l eg i t imacy」多譯為「正當性」。「 ru le  o f  l aw」則譯為

「法治」。「au thor i ty」譯為「權威」。「au thor i t i e s」則

譯為「政府當局」或「政府機關」。

八、監察使的概念範疇

(一 )狹義說

狹義監察使的概念，是指典型的監察使，僅指隸屬

於行政部門以外的公部門監察使。

(二 )廣義說

廣義的監察使概念，是指所有隸屬於公部門的監察

使，包括隸屬行政權內部和外部的監察使。

(三 )最廣義說

近年來，隨著公部門監察使的實施成功，監察使制

度已擴展至私部門，因此最廣義監察使的概念橫跨公私

領域，包括公部門的監察使以及私部門的監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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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專業監察使定義

專業監察使是監督某一「特定領域」或「單一領域」

的行政事務，行使「部分功能」或「單一功能」的監察權

限，所以又稱「特殊監察使」。世界上很多國家都設置專業

監察使，負責處理單一目的或特定行政領域的陳訴事項，例

如國防、警政、監獄、資訊自由或監訊保護、公共衛生或健

康服務、公共運輸、電信、保險等。另外，有些監察使也被

授權從事保障特定權利，例如保護環境、保護少數族裔、原

住民、殘障者或兒童，以及處理文化或語言方面的權利。  

專業監察使可分為兩類：一是官方的專業監察使，隸

屬於政府，是公部門的監察使；另一是民間的專業監察員，

由民間自行設置，屬於私部門的監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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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監察制度之基本類型

表3-1　監察制度之基本類型一覽表

分類標準 基本類型 備　註

監督型態

外部型 行政機關外部的監督機制 「外部性」＋「由下而上」

→「他律」

內部型 行政機關內部的控管機制 「內部性」＋「由上而下」

→「自律」

隸屬關係

立法型 國會監察使制度 隸屬於國會（如瑞典）

獨立型 獨立設置的監察機關 獨立於行政、立法和司法部

門之外（如中華民國）

行政型 行政監察制度 隸屬於行政部門（如警政督

察制度）

司法型 隸屬於司法機關 （如人權檢察官）

特殊型 審計長兼公共申訴督察長 審計長兼監察使（如以色

列）

混合型 混合型的監察機關 監察機關與人權組織相結合

（監察／人權組織）

管轄範圍

國際或超國家層級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

歐盟監察使均屬之

國家層級 各國國會監察使

次國家層級 地區性、地方性、州、省、

市之監察使

公私屬性

隸屬公部門

的監察使

一般目的監察使

（全功能）

例如國會監察使、國家監察

使

特殊目的監察使／

專業監察使

（部分功能）

例如兩性平權、兒童保護、

消費者保護、獄政、少數民

族權益、軍事等專業監察使

隸屬私部門的專業監察使 例如學校、銀行、保險公

司、媒體監察使等

組織形式

個人制（首長制、個人

領導制）

單一制 一人領導

複數制 二人以上

委員制（合議制、集體領導） 委員會形式

資料來源：李文郎整理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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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瑞典監察使制度之沿革

瑞典以先進的福利國家著稱於世，其健全的行政監督制度亦

聞名遐邇。後者對於防止國家權力被濫用，維護公民的合法和正

當權益，建設廉潔政府，達成積極的促進作用。迄今為止，「透

明國際」（Tr a n s p a r e n c y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歷年發布的各國「反

腐敗排行榜」上，瑞典官員的廉潔程度一直名列前茅。

作為成熟的法治國家，瑞典已形成了以議會監督為主的多層

次、多管道的監督機制和一系列廉政與反腐敗的法律制度：它們

從全方位和多角度對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著嚴格、有效的

監督制約。

瑞 典 實 行 君 主 立 憲 制 ， 是 全 球 第 一 個 設 置 國 會 監 察 使

（P a r l i a m e n t a r y  O m b u d s m a n）的國家。作為議會制的君主立

憲國家，瑞典在憲政分權原則的基礎上形成以議會為主的監督制

度，具有建立時間長、體系完備、獨立性和協調性強、注重監督

權的相互制衡等優點。

瑞典國王是國家元首，作為國家主權象徵僅履行禮儀性職

責，不得干預國會和政府工作。瑞典國會實行一院制，共有3 4 9

名議員，為立法機關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擁有很大實權，包括

全面監督政府的權力。政府則是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對國會負責，

並接受國會的監督。國會的監督權來源於政府基本法的授權。至於

司法權由各級法院獨立行使，任何機關均不得干預法院的審判。

瑞典早在1 8 0 9年確立君主立憲政體，其中主要特徵之一，

係強化國會對行政權的控制，據此而設置國會監察使一職，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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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對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官員的監察，糾正違法和不正當的行政

行為。翌年，即1 8 1 0年國會就依法設置了第1位國會監察使。如

今，國會監察使已確立為由4位監察使組成的穩固體制。

國會監察使制度自創立至今已逾二百年的歷史。監察使對國

會負責，獨立行使權力；其主要職權，係以國會代表的身分，監

督行政與司法機關，是否違背「人權保障」之原則，對人民之權

益有所侵犯。換言之，監察使的主要職責，是確保公共行政與司

法的品質。

根據 1 9 7 4年瑞典憲法之規定，國會監察使代表國會，完全

獨立的行使職權，負責監督法院、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並掌握

這些機關運用法令的狀況。與許多其他國家的制度設計不同，瑞

典的國會監察使兼具檢察官的角色，凡是未被移送法院的失職案

件，如果經過監察使的介入與調查，可以移送法院偵辦。但在實

際的運作過程當中，監察使目前多係以對行政機關批評或譴責的

方式予以鞭策，並公諸大眾，以期對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形成壓

力，迫其改革。

國會監察使的監督對象，包括中央及地方政府，及其所屬員

工，以及其他所有執行公權力的人士。平均每年監察使會收到民

眾近5千件的陳情投訴（以書面為主），有4 0 %左右會被駁回。

其餘35%至40%的陳情案，經初步的調查之後，即予退回。剩下

20%至25%的案件，則會進行充分的調查。這也是國會監察使工

作重心之所在。另外，國會監察使也會主動進行調查，有的是基

於新聞媒體報導，有的是在調查陳情案時發現問題。

以2 0 0 8年7月至2 0 0 9年6月這一年期間為例，國會監察使共

處理了6 ,918份案件，其中6 ,729件是民眾陳情與投訴，68件是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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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使主動提出的，1 2 1件是針對新法令發表意見。當年度已結案

的6 , 6 7 1份案件中，只有4件採取起訴或懲戒的程序，足見監察

使雖具備檢察官的職權，但卻甚少運用此一權限，但是採取警告

或譴責的卻有683件，佔已結案件的10.2%。

由於監察使多具法學專業知識，且具清譽與公信力，這些警

告或譴責能對政府當局發揮針砭的效果。監察使的結案報告通常

非常細緻，和法院判決書的寫法如出一轍。其報告常引起大眾媒

體的關注，發揮輿論鞭策效果。瑞典監察使每年都會出版年度報

告書，送交國會。中央政府也會對各級政府及官員發送相關的監

察報告。此外，監察使也向國會提出建議，包括當前法律或行政

命令中的缺失、扞格，其結果常會引國會的重視，並據以作為修

法之重要參考。

國會對監察使的職權運作是充分尊重其自主性；但無權對監

察使交付指令。它隸屬於國會，只接受國會的指示和監督，對國

會負責，其經費、工作人員的薪給完全由國會撥付。除國會外，

不接受任何其他組織和個人的指示和干預。

對於監察使提交給國會的年度報告，國會會安排一個常設委

員會（憲法委員會）針對此一年度報告，提出意見書。但它對國

會也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國會給予它的「指示」往往是原則性

的，不干涉監察使的具體工作。

從人事方面看，監察使由國會選舉產生，其人選必須是無黨

派、非政治性、德高望重的高級法律專家，不得兼任議員，不能在

政界、商界兼職。除國會憲法委員會外，任何部門和個人均無權罷

免。正是由於在組織、人事和財政上的獨立，以及對國會的相對獨

立性，保證了監察權的自主行使，避免了外界對監察工作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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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使制度自問世以來逐步得到改善發展。 1 9 1 5年，增設

了軍事監察使，專門負責國防軍事方面的監察事務。第二次世界

大戰後，由於軍事方面的監察事務減少，而行政監察事務顯著增

加，國會於1968年撤銷了軍事監察使一職，同時將國會監察使增

加至3人，並設立2名副監察使。3名監察使的地位完全平等，他

們中沒有誰被指定為仲裁人或協調人。2名副監察使為兼職，且

並非配屬於某一監察使。他們本是法官，在法院任職。只是當監

察使患病或度假時，來代理監察使的職務；或在監察使工作特別

繁忙需要幫助時，他們才來分擔一部分工作。

有鑒於 1 9 6 8年前後的國會監察使體制過於鬆散，缺乏協調

性，國會於1972年任命了一個委員會對監察使體制改革問題進行

專門研究。1975年，國會根據該委員會提出的改革建議，修改了

國會法中的有關規定。修改後的國會法規定：瑞典國會監察使為

4人，其中1人為首席監察使，負責決定監察工作方針。首席監察

使和其他監察使均經國會個別選任。任期從當選時到4年後新的

遴選進行時為止。當監察使失去國會的信任時，根據負責審查監

察使年度報告的憲法委員會的要求，國會可以提前解除其職務。

在監察使任期屆滿時，國會應儘早選定繼任者。監察使因生

病及其他理由長期不能履行職務時，國會必須另選代理人代其履

行職務，直到其復歸時為止。依據這一規定，國會取消了副監察

使而設置了4名監察使。

首席監察使負責監察使公署的行政工作，但與其他3位監察

使一樣，均係平等而獨立的行使其職權。在監察使公署中，有54位

助理協助監察使的工作，至於4位監察使所負責的監察對象，則

各有所區隔，其職權劃分情況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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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席 監 察 使：負責監督法院、檢察體系、警政。

第2位監察使：  負責監督獄政、武裝部隊、稅務、海關、社

會保險等。

第3位監察使：  負責監督社會福利、公共健康、醫療、教育

等。

第4位監察使：  負責監督行政法院、房屋與建築、移民、外

交事務、環境保護、農業與動物保護、勞動

市場，以及其他監察使未負責監督的業務。

第三節　專業監察使之設立

除了4位國會監察使外，瑞典還設置了6位由政府任命的專

業監察使，分別是：消費者監察使，公平機會監察使，反族群歧

視監察使，反性傾向歧視監察使，兒童監察使，身心障礙監察

使；以及由民間媒體組織自行設置的媒體監察使。瑞典於1 9 7 0

年代開始，著眼於社會專業分工發展趨勢，民眾申訴事項亦趨專

業化，於是陸續開始設置一系列專業監察使，有別於一般國會監

察使之職司，特分述如次：

一、消費者監察使

於1 9 7 1年設置，旨在保護消費者之權益。1 9 7 6年，瑞

典政府將「消費者監察使公署」與「瑞典消費局」兩機關合

併，由消費者監察使總監（D i r e c t o r- g e n e r a l）主持工作。

消費者監察使針對內容不符的廣告及其他行銷手段，進行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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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對於生產不符安全規定之廠商，要求其回收不良產品，

並提供警告性資訊。另外，對於契約條件只對賣方具不合理

之利益，並轉嫁於消費者的情事，得採取禁制手段。上述之

賣方，不限於個別之廠商，若是企業協會或加盟店，乃至金

融服務業，只要涉及契約條件不公正情事，均在消費者監察

使監督之列。

對於違背上述法令規範的廠商或企業組織，消費者監察

使可處以罰鍰（最低瑞典幣5千元，最高5百萬元），監察使

並要求企業組織自動改正，若未予改正，則送交法院強制其

變更。法院通常會簽發禁制令或罰鍰通知書。消費者監察使

每年處理約4 , 0 0 0件案件，其中2 , 0 0 0件至2 , 5 0 0件是「行銷

法」相關案件。大約有15件會送交法院進行司法審理。

二、機會公平監察使

設立於 1 9 8 0年，同年起，「公平機會法」開始實施。

此法是針對就業市場的兩性平權狀況而設立，目標有二：

(一 )創造兩性平等的職場環境； (二 )制止工作場合中的性別

歧視。為了達成上述目標，此法針對男女平等工作權利與機

會、聘僱條件、升遷機會，以及其他勞動條件進行監督，以

期改善婦女的工作環境與就業狀況。根據此一法令之規範，

雇主有義務制止工作場所中出現性騷擾、男女同工不同酬，

以及其他違背兩性平權的工作狀況。凡是受僱者超過10人以

上時，雇主必須提出兩性平權計畫書，並提出具體之改善措

施。這份計畫書每年均需修定。雇主有義務針對雇員之薪資

差異，是否反映性別考量等非客觀性因素，作出調查，如果

此一現象確實存在的話，應予糾正。機會公平監察使每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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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申訴案約為1 0 0件左右。監察使通常會說服雇主遵守法

令，如果雇主不服從的話，則將此案交付勞工法院（Labour  

Cour t）。

三、反族群歧視監察使

設 置 於 1 9 8 6 年 。 所 謂 族 群 歧 視 ， 是 指 基 於 種 族

（ r a c e）、膚色（ s k i n  c o l o r）、民族（n a t i o n a l）、族源

（ethnic origin）或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s）而施以不公

平的對待或攻擊。根據「職場生活反族群歧視法」（Act  t o  

Counterac t  Ethnic  Discr imina t ion  in  Working  Li fe），如

果有人檢舉歧視存在，反族群歧視監察使應即著手調查，如

果屬實，則送交法院進行訴訟。其目的是使雇主積極促成職

場中的族群多樣性。如果有民眾申訴，由於他的族群背景，

導致在工作任用上受到歧視；或者受到同僚或雇主的騷擾，

這些申訴案經由監察使與雇主（或工會）的協商，可以獲得

解決。如果不解決，監察使將其送交法院，不論判決結果如

何，其間的訴訟成本均不必由申訴者負擔。近年來此類申訴

案迭有增加。

與前述的公平機會監察使情況類似，反族群歧視監察使

依法應要求雇主，針對職場生活中的族群多樣性，提出可以

量化的改善指標，並提出具體之措施。任何人若認為雇主並

未達到這些要求，可向反族群歧視監察使申訴並以具體行動

尋求改善。反族群歧視監察使本身也可主動提出要求，如果

雇主拒之不理，監察使可以將其送交反歧視委員會（A n t i -

d i s c r i m i n a t i o n  B o a r d），該委員會可勒令雇主從命，或課

以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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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 9 9 9年起，反族群歧視監察使的角色不再僅限於職

場生活之中，而擴及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例如，民眾在投

宿旅館、到餐館用餐、申請信用卡時受到歧視，均可向監察

使申訴。監察使可在申訴案的兩造之間尋求解決方案。此

類申訴案不僅及於一般的社會生活，甚至司法、教育體系，

乃至一般社會服務業，均可涵蓋。反族群歧視監察使也接受

電話諮詢，即使未正式遞交申訴書，監察使也可針對歧視性

之疑案進行調查。如果監察使發覺有一種固定的族群歧視模

式，而且影響深遠的話，他會安排會見相關的政府機關、公

司或組織，以防杜類似之歧視情況繼續出現，並令其改善。

反族群歧視監察使並可向政府提議，修改相關法令，尋求改

善措施，以對抗社會生活中的族群歧視現象。

四、反性傾向歧視監察使

創立於 1 9 9 9 年，是瑞典政府最新設立的一種公共監

察使。所謂性傾向，是指同性戀（ h o m o s e x u a l i t y）、雙

性戀（b i s e x u a l i t y）或異性戀（h e t e r o s e x u a l i t y）。根據

1 9 9 3年 5月生效的「職場生活反性傾向歧視法」之主旨，

它所保護的並不是某一性傾向的少數人口群，而是保障所

有的人們，使其不致因人們的性傾向而受到不相干的考量

（ i r r e l evan t  cons ide ra t ion）。基於此，監察使的職掌，是

禁止在職場生活中，因個人的性傾向而受到歧視。同時，在

社會中的其他領域裡，亦禁止此類歧視行為。

反性傾向歧視監察使亦可代表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歧視的

員工或工作申請人，在勞工法院對雇主提出法律訴訟。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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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資訊，讓申訴者了解如何保障自身的權利。有些歧視

並不是在職場生活中發生的，像是在房屋市場中租屋或購

屋，或是與政府簽訂合同，卻因性傾向而受到歧視。這時監

察使就會對他們提供法律方面的資訊與建議。監察使也以專

家的角色，在立法過程中提供諮詢，並對國際相關之發展實

況（尤其是歐盟地區），作持續性的觀察與審視。

五、兒童監察使

是 在 1 9 9 3 年 根 據 「 聯 合 國 兒 童 人 權 公 約 」 （ U N 

Convent ion  on  the  Righ ts  o f  the  Chi ld）而設立的。其設

立之主旨，是保護1 8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使其權利與

利益不致受損。兒童監察使在行政和財政上接受健康與社會

事務部（Minis t ry  of  Heal th  and Socia l  Affa i rs）的支助。

它的主要任務有五：

(一 )「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的推廣、實踐與應用。

(二 )防杜兒童受到凌虐，包括恐嚇和性侵害。

(三 )關注兒童和青少年在學校和社會中所受到的待遇。

(四 )關注兒童和青少年在法律、政治和社會上的處境。

(五 )協調與發展對兒童和青少年安全有益的公共活動。

兒童監察使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即在公共議題的辯論

中，代表兒童和青少年發言，使他們的聲音受到重視，並廣

為傳布，使他們的意見，廣受尊重。兒童監察使藉助於問

卷、研究、信函、電話，以及電腦網絡等各種途徑，了解兒

童與青少年對於當前各項議題的看法。他可也透過這些途

徑，讓兒童與青少年了解「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以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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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權利。兒童與青少年可利用特定的電話號碼，詢問有

關他們的權利事項，並獲得在各種不同處境下如何解決問題

的有益建議。

兒童監察使針對「聯合國公約」與瑞典法制之間的相

關性與一致性，提出立法建議。同時他也對地方政府，包括

市政當局與縣議會在應用「聯合國公約」於兒童與青少年議

題時，承擔起監督的角色。他在公共辯論中，要試圖形成輿

論，促進政治人物、決策者和社會大眾對兒童與青少年事務

採取積極的態度。同時他也要運用媒體上的篇章，遊說政府

的相關委員會、透過舉辦會議與討論會等途徑，廣泛的發揮

影響力。

兒童監察使每年要向政府提交年度報告。報告的內容焦

點，是有那些兒童與青少年的人權項目未被充分重視，以及

「聯合國兒童人權公約」中有那些項目在瑞典未充分落實。

兒童監察使也針對相關的法令修改，提出建議。並強調政府

應重視考慮改進那些項目。此一報告也會針對兒童與青少年

在瑞典成長的最新實況，作一說明。

六、身心障礙者監察使

成立於 1 9 9 4年，其宗旨是在監督與保護身心障礙者的

相關權益。監察使的主要使命是落實達成身心障礙者政策的

總體目標―使其充分參與並獲得平等的地位。

身心障礙者監察使之職責，在於尋找既存的立法缺失，

並提出修正建議。監察使同時也針對身心障礙者提供建議，

減輕這些立法缺失對其造成之損害。監察使所提供的法律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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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是十分廣泛的，不僅止於身心障礙者及其親屬，而且也包

括處理是類議題的相關人士。因之，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議，

遂成為身心障礙者監察使的核心任務。

監察使除透過電話和通信提供服務外，也利用電腦網

站提供基本的法律建議，使身心障礙者重視他們自己的權利

與利益。除此之外，監察使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將1 9 9 3

年聯合國施行的「身心障礙者機會均等準則」（S t a n d a r d  

Ru les  on  the  Equa l i za t ion  o f  Oppor tun i t i e s  fo r  Pe r sons  

wi th  Di sab i l i t i e s），廣泛傳布並進行評估。監察使應根據

此一準則，調查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否尊重此一標準，並落實

施行。監察使同時也與企業界廣泛聯繫，鼓勵其重視身心障

礙者之相關議題。監察使工作的另一重點，是與身心障礙者

所代表或經營的組織合作，這類組織接受國家的補貼，每年

至少要與監察使會晤兩次。

從1999年5月起，根據新的法律規定，如果在職場生活

中對身心障礙者歧視，將被視為違法。身心障礙者監察使必

須確保此一法律規定被僱主所遵循。如果工會或商業組織違

反此一法律，監察使將代表受歧視的身心障礙者，向法院提

出訴訟。

七、媒體監察使

不同於前文所介紹的6種專業監察使，瑞典的媒體監察

使（P r e s s  O m b u d s m a n）並非根據政府之立法設立，而是

由新聞媒體自行設置的自律性機制。

瑞典大部分行業都設有內部監督機構，負責監督政府

有關部門及本行業的不良行為，以維護本行業員工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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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瑞典的三大媒體組織：全國媒體俱樂部（N a t i o n a l  

Press  Club）、新聞記者聯盟（Union of  Journa l i s t s）及新

聞報刊發行人協會（Newspaper  Publ i sher
,
s  Assoc ia t ion）

於 1 9 1 6 年共同創設了瑞典新聞評議會（ S w e d i s h  P r e s s  

C o u n c i l），擔負起媒體監察的任務。此係全球歷史最悠久

的媒體監察組織，接受三大媒體組織的財務支助，而且完全

獨立自主運作。

新聞評議會包括1位裁判官，他同時擔任會議主席。另外

3位代表分別來自上述三大媒體組織；此外，還有2位代表是來

自一般社會大眾，他們與新聞或媒體機構過去均無任何關係。

1 9 6 9 年，媒體監察使辦公室成立了。它接受民眾申

訴，對於違背「善良媒體倫理」（ s o u n d  p r e s s  e t h i c s）原

則的報導進行監督。媒體監察使專門監督新聞媒體的報導任

務，維護新聞道德和報導的真實性。如果新聞報導損害了公

民的名譽或其他合法權益，公民可向新聞監察使投訴，新

聞監察使則代其向新聞單位提出申訴，或者要求媒體、記者

公開道歉，或者要求經濟賠償。媒體監察使也可主動進行調

查。如果申訴的結果要對新聞媒體加以非難的話，報導對象

關係人必須提供同意書。此外，申訴必須在首次媒體刊載之

後3個月內提出。

媒體監察使接到申訴後，首先要確定新聞媒體是否可能

以更正或答覆的方式進行處理。如果不能的話，媒體監察使

就要詢問該媒體的總編輯或主管，進行調查。調查結束後，

媒體監察使有兩種選擇：

(一 )此事尚不足以對媒體非難或進行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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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此事之證據足以讓新聞評議會進行審查。

上述第一項選擇中的申訴人，仍可向新聞評議會繼續

上訴。而無論結果如何，申訴人均可在媒體監察使和新聞評

議會審查過後，向普通法院提出訴訟。

最近幾年，每年平均有4 0 0至4 5 0件申訴案向媒體監察

使提出，其中約有15%的案件會由新聞評議會向該媒體提出

非難或譴責。所有對媒體監察使的申訴均係免費進行。

比較與分析

根據以上資料分析，我們可以歸納出瑞典專業監察使的共同

特徵如次：

一、  專業監察使係從人權保護角度出發，而且多以國際通用之人

權憲章或公約，如「聯合國公約」，作為其監察權行使之標

準或依據。專業監察使所監督之對象，如消費行為、男女平

權、身心障礙、性傾向歧視、兒童權益、族群歧視等，均係

當代先進民主國家中人權保障之重要新生領域，因之，監察

使多由具專業背景的專家出任。此實與一般著重法律背景與

清廉形象的國會監察使之「通才」特性，有著顯著的不同。

二、  專業監察使雖係由政府所任命，但與政府一般行政組織的

「執行部門」（execu t ive  b ranch）不同，監察使的角色係

屬監督、協助、保護人權的性質，必要時還具備檢察官之任

務，可以向法院（普通法院或專門法院）提起訴訟。

三、  專業監察使具備「公共辯護人」與「輿論領航人」的雙重使

命，對其相關領域之社會輿論及專業知識的拓展，有開導與

倡議之義務。因之，專業監察使必須經常在大眾媒體前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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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並與其保護、監督之對象經常接觸。此又與國會監察使

一般之穩重、審慎、低調之形象，迥然不同。

四、  專業監察使之監督任務單純而明確，成效立竿見影。國會監

察使則以整體政府行政體系做為監察對象，除非針對一些大

案（或攸關大眾權益的受矚目案件）進行究查，形成重大影

嚮，否則並不易讓一般民眾留下深刻印象。基於此，專業監

察使之設置，實係符合民意趨向的新潮流，值得民主國家所

倣傚，普遍設置。

至於媒體監察使雖然並非依據政府之立法而設置，但因對公

眾權益影響甚鉅，且對新聞公正報導有鞭策之功，可說是「專業

監察使」中的另類典型。目前先進民主國家多已設置類似之「監

察使」制度，包括新聞媒體內部之「監察使」，以及媒體協會之

「媒體監察使」，其影響日趨顯著。世界各國之公共媒體（如公

共電視、公共廣播、通訊社等），也多在其內部建立「監察使」

機制，進行自律監督，以保障民眾權益，並對媒體新聞工作者進

行新聞道德與倫理之究責。這實係一般國會監察使所難以發揮之

積極作用。

瑞典的國會監察使制度，一向被視為世界監察制度的原型

與典範，普遍為全球新興民主國家所模倣。至於專業監察制度，

亦逐漸自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設置之範例，普及於一般民主國

家。除上列的6種監察使之外，目前還有其他幾種新創之特殊的

專業監察使制度：

(一 )國防監察使。

(二 )資訊自由及資訊保護監察使。

(三 )就業監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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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能源及水資源監察使。

(五 )公共衛生或健康監察使。

(六 )公共運輸監察使。

(七 )保險監察使。

(八 )電信監察使。

(九 )信用監察使。

至於其他新創的專業監察使制度，仍在陸續增設之中。

第四節　全球設置監察使國家之比較

目 前 全 世 界 約 有 1 4 0 個 國 家 或 地 區 設 置 監 察 使 制 度 ，

其中 1 2 9 個國家或地區的監察機關曾先後加入國際監察組織

（ In terna t ional  Ombudsman Ins t i tu te ,  IOI）。茲特將上述各國

和未設置監察制度之國家作一比較，比較內容分為下列7項：

一、平均國民所得（GDP-per  Capi ta）

二、平均預期壽命（Life  Expectancy）

三、國民之政治權利（Pol i t ica l  Rights）

四、國民之公民自由（Civi l  L iber t ies）

五、自由評等（Freedom Rat ing）

六、政府形態（Government  Type）

七、立法部門（Legis la t ive  Branch）

其中主要資料來源，為美國「自由之家」（ F r e e d o m 

H o u s e）之年度報告，及「中央情報局各國資料」（C I A F a c t  

Book），詳見附表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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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0年「自由之家」統計資料，世界各國中被列為「自

由」者共89國；「不自由者」47國；「部分自由者」58國。而設

置監察制度的國家中，依本文之統計，則是「自由者」70國；「部

分自由者」38國；「不自由者」13國。兩者之比較列入附表3-4。

表3-2　設置監察制度國家之自由度

項目 自由 比例 部分自由 比例 不自由 比例 總數

世界各國／地區 89 46% 58 30% 47 24% 194
設置監察制度

之國家／地區
70 58% 38 31% 13 11% 121

說明： 在本表中，設置監察制度之國家／地區共129個，其中8個國家／地

區無自由／不自由資料，包括庫克群島（Cook Islands）、百慕達

（Bermuda）、大開曼群島（Grand Cayman）、波多黎各（Puerto 
Rico）、歐盟（European Union）、直布羅陀（Gibraltar）、格陵

蘭（Greenland）及科索沃（Kosovo）等8個地區，因非「獨立國

家」，未列入上表。

表3-3　設置監察制度國家之政治體制與自由評等

3-3-1、自由／不自由

數目
類別 數量 比例

自由國家 70 58%
部分自由國家 38 31%
不自由國家 13 11%
合計 121 100%
說明： 設置監察制度之國家／地區共129個，其中8個國家／地區無自由／

不自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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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單一國會／雙國會制

數目
類別 數量 比例

單一國會制 69 53.5%
雙國會制 59 45.7%
其他 1 0.7%
合計 129 100%
說明：歐盟（European Union）列在「其他」選項。

3-3-3、君主制／共和制

數目
類別 數量 比例

君主制 29 22.4%
共和制 97 75.2%
其他 3 2.3%
合計 129 100%
說明： 安道爾（Andorra）和歐盟（European  Union）列在「其他」選

項。

3-3-4、總統制／議會內閣制

數目
類別 數量 比例

總統制國家 65 50.3%
議會內閣制國家 54 41.9%
其他 10 7.7%
合計 129 100%
說明：「其他」選項包括雙首長制、委員制等型態。

3-3-5、聯邦制／單一制

數目
類別 數量 比例

聯邦制國家 23 18%
單一制國家 106 82%
合計 12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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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全球設置監察制度國家之比較

                      （NA—無相關資料）

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一、非洲（29個）

Angola
安哥拉

$4,500 37.63 6 5 不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Benin
貝南

$1,500 59 2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Botswana
波札那

$10,900 50.58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1,400 49.21 5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Djibouti
吉布地

$1,000 43.25 5 5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Ethiopia
衣索比亞

$1,000 49.23 5 5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Gabon
加彭

$7,100 53.99 6 4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Gambia
甘比亞

$2,000 54.54 5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Ghana
迦納

$2,700 59.12 1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Lesotho
賴索托

$2,700 39.97 2 3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Madagascar
馬達加斯加

$900 62.14 4 3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Malawi
馬拉威

$600 42.98 4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Mali
馬利

$1,300 49.51 2 3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Mauritania
茅利塔尼亞

$2,600 53.51 6 5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Mauritius
模里西斯

$13,700 72.88 1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Morocco
摩洛哥

$4,600 71.22 5 4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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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Namibia
納米比亞

$7,500 43.11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Nigeria
奈及利亞

$1,500 47.44 5 4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Rwanda
盧安達

$1,600 48.99 6 5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enegal
塞內加爾

$1,800 56.69 3 3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eychelles
塞席爾

$7,800 72.34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ierra Leone
獅子山共和國

$900 40.58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outh Africa
南非

$13,300 42.45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udan
蘇丹

$2,400 49.11 7 7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Tanzania
坦尚尼亞

$800 50.71 4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Tunisia
突尼西亞

$8,900 75.34 7 5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Uganda
烏干達

$1,900 51.75 5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Zambia
尚比亞

$1,000 38.44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Zimbabwe
辛巴威

$2,100 39.5 7 6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二、亞洲（11個）

*Hong  Kong 
（China）

香港
$37,300 81.68 5 2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一國兩制 單一制

India
印度

$3,800 68.59 2 3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Indonesia
印尼

$3,900 70.16 2 3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Japan
日本

$33,100 82.02 1 2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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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Macao 
（China）

澳門
$24,300 82.27 NA NA NA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一國兩制 單一制

Pakistan
巴基斯坦

$2,600 63.75 4 5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Philippines
菲律賓

$5,000 70.51 4 3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outh Korea
南韓

$24,500 77.23 1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Sri Lanka
斯里蘭卡

$4,700 74.8 4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Taiwan
中華民國
（台灣）

$29,600 77.56 2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半總統制 單一制

Thailand
泰國

$9,200 72.55 5 4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三、澳洲及太平洋（9個）

Australia
澳大利亞

$33,300 80.62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Cook Islands
庫克群島

$9,100 NA NA NA NA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Fiji
斐濟

$6,200 70.12 6 4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New Zealand
紐西蘭

$26,200 78.96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Papua New Guinea
巴布亞
紐幾內亞

$2,700 65.62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Samoa
薩摩亞

$2,100 71.3 2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Solomon Islands
索羅門群島

$600 73.16 4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Tonga
東加

$2,200 70.12 5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Vanuatu
萬那杜

$2,900 63.22 2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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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四、加勒比海及拉丁美洲（26個）

Antigua & 
Barbuda
安地卡及
巴布達

$10,900 72.42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Argentina
阿根廷

$15,200 76.32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Barbados
巴貝多

$18,400 73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Belize
貝里斯

$8,400 68.25 1 2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Bermuda
百慕達群島

$69,900 78.13 NA NA NA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Bolivia
玻利維亞

$3,100 66.19 3 3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Brazil
巴西

$8,800 72.24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Colombia
哥倫比亞

$8,600 72.27 3 4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Costa Rica
哥斯大黎加

$12,500 77.21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Ecuador
厄瓜多

$4,500 76.62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El Salvador
薩爾瓦多

$4,900 71.78 2 3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Grand Cayman
大開曼群島

$43,800 80.2 NA NA NA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Guatemala
瓜地馬拉

$5,000 69.69 3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Guyana
蓋亞那

$4,900 66.17 2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Haiti
海地

$1,800 57.03 4 5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Honduras
宏都拉斯

$3,100 69.35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Jamaica
牙買加

$4,700 73.12 2 3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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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Mexico
墨西哥

$10,700 75.63 2 3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Nicaragua
尼加拉瓜

$3,100 70.92 4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Panama
巴拿馬

$8,200 75.19 1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Paraguay
巴拉圭

$4,800 75.34 3 3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Peru
秘魯

$6,600 70.14 2 3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P u e r t o  R i c o 
（U.S.）
波多黎各

$19,300 78.54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NA 單一制

Saint Lucia
聖露西亞

$4,800 74.08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Trinidad & Tobago
千里達及
托巴哥

$19,800 66.85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Venezuela
委內瑞拉

$7,200 73.28 4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五、歐洲（52個）

Andorra
安道爾

$38,800 83.52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雙侯國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5,700 77.6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Armenia
亞美尼亞

$5,700 72.12 6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Austria
奧地利

$34,700 79.21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Azerbaijan
亞塞拜然

$7,500 65.96 6 5 不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Belgium
比利時

$33,000 78.92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Bosnia & 
Herzegovina
波士尼亞
赫塞哥維納

$5,600 78.17 4 3 部分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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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Bulgaria
保加利亞

$10,700 72.57 2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Croatia
克羅埃西亞

$13,400 74.9 2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Cyprus
賽普勒斯

$23,000 77.98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Czech
捷克

$22,000 76.42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Denmark
丹麥

$37,100 77.96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Estonia
愛沙尼亞

$20,300 72.3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European Union
歐盟

$29,900 78.7 NA NA NA NA NA NA 聯邦制

Finland
芬蘭

$33,500 78.66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半總統制 單一制

France
法國

$31,200 80.59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半總統制 單一制

Georgia
喬治亞

$3,900 76.3 4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Germany
德國

$31,900 78.95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Gibraltar
直布羅陀

$27,900 79.93 NA NA NA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Greece
希臘

$24,000 79.38 1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Greenland
格陵蘭島

$20,000 70.23 NA NA NA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Hungary
匈牙利

$17,500 72.92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Iceland
冰島

$38,000 80.43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Ireland
愛爾蘭

$44,500 77.9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Israel
以色列

$26,800 79.59 1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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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Italy
義大利

$30,200 79.94 1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Kazakhstan
哈薩克

$9,400 67.22 6 5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Kosovo
科索沃

$2,500 NA 6 5 不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Kyrgyz
吉爾吉斯

$2,100 68.81 5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Latvia
拉脫維亞

$16,000 71.6 2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Liechtenstein
列支敦斯登

$25,000 79.81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Lithuania
立陶宛

$15,300 77.44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Luxembourg
盧森堡

$71,400 79.03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Macedonia
馬其頓

$8,300 74.21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Malta
馬爾他

$21,300 79.15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Moldova
摩爾多瓦

$2,000 70.2 3 4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Netherlands
荷蘭

$32,100 79.11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Norway
挪威

$46,300 79.67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Poland
波蘭

$14,400 75.19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Portugal
葡萄牙

$19,800 77.87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Romania
羅馬尼亞

$9,100 71.91 2 2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Russian 
Federation
俄羅斯

$12,200 65.87 6 5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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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
/地區名

平均
國民
所得

平均
預期
壽命

國民
之
政治
權利

國民
之
公民
自由

自由
評等

單一國會
/雙國會

君主制 /
共和制

總統制 /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單一制

Serbia & 
Montenegro
塞爾維亞
蒙特內哥羅

$4,400 75.06 3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Slovak
斯洛伐克

$18,200 74.95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Slovenia
斯洛維尼亞

$23,400 76.53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Spain
西班牙

$27,400 79.78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Sweden
瑞典

$32,200 80.63 1 1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Switzerland
瑞士

$34,000 80.62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委員制 聯邦制

Turkey
土耳其

$9,100 72.88 3 3 部分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Ukraine
烏克蘭

$7,800 67.88 3 2 自由
單一
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United Kingdom
英國

$31,800 78.7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單一制

Uzbekistan
烏茲別克

$2,000 64.98 7 7 不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單一制

六、北美洲（2個）

Canada
加拿大

$35,700 80.34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君主制
議會
內閣制

聯邦制

United States
美國

$43,800 78 1 1 自由 雙國會制 共和制 總統制 聯邦制

＊國際監察組織會籍隸屬澳洲及太平洋地區　　總數：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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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透明國際對全球腐敗排行榜的分析

一、腐敗的定義

簡單地說，腐敗是濫用委託權力以謀取私人利益。腐敗是

指公共部門中的官員（包括政治人物和公務員）通過濫用委託權

力，使自己及親信不正當地或非法地發家致富的行為。對腐敗的

分析，即集中在那些通過其職位而控制著多種活動或決策的政策

制定者或行政管理者的個人行為。

透明國際對腐敗採取一個簡短的定義：「濫用委託權力

（ent rus ted  power）以謀取私人利益」。該定義包括三項要素：

(一 )濫用權力； (二 )權力是被委託的（也就是說，它可以是在私

人部門，正像是在公共部門一樣）； (三 )私人利益（並不限於濫

用權力者本人，還包括他的家人或朋友）。以下表列：

表3-5　透明國際的全球腐化排行榜（2008）

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1 丹麥 9.3 9.4 9.5 9.5 9.5 9.5 9.5
1 紐西蘭 9.3 9.4 9.6 9.6 9.5 9.5 9.4
1 瑞典 9.3 9.3 9.2 9.2 9.3 9.3 9.0
4 新加坡 9.2 9.3 9.2 9.3 9.4 9.4 9.4
5 芬蘭 9.0 9.4 9.6 9.6 9.7 9.7 9.9
5 瑞士 9.0 9.0 9.1 9.1 8.8 8.5 8.4
7 冰島 8.9 9.2 9.6 9.7 9.6 9.4 9.2
7 荷蘭 8.9 9.0 8.7 8.6 8.9 9.0 8.8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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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9 澳洲 8.7 8.6 8.7 8.8 8.8 8.6 8.5
9 加拿大 8.7 8.7 8.5 8.4 8.7 9.0 8.9

11 盧森堡 8.3 8.4 8.6 8.5 8.7 9.0 8.7
12 奧地利 8.1 8.1 8.6 8.7 8.0 7.8 7.8
12 香港 8.1 8.3 8.3 8.3 8.0 8.2 7.9
14 德國 7.9 7.8 8.0 8.2 7.7 7.3 7.4
14 挪威 7.9 8.7 8.8 8.9 8.8 8.5 8.6
16 愛爾蘭 7.7 7.5 7.4 7.4 7.5 6.9 7.5
16 英國 7.7 8.4 8.6 8.6 8.6 8.7 8.3
18 比利時 7.3 7.1 7.3 7.4 7.6 7.1 6.6
18 日本 7.3 7.5 7.6 7.3 7.0 7.1 7.1
18 美國 7.3 7.2 7.3 7.6 7.5 7.7 7.6
21 聖露西亞 7.1 6.8
22 巴貝多 7.0 6.9 6.7 6.9
23 智利 6.9 7.0 7.3 7.3 7.4 7.5 7.5
23 法國 6.9 7.3 7.4 7.5 6.9 6.3 6.7
23 烏拉圭 6.9 6.7 6.4 5.9 5.5 5.1 5.1
26 斯洛維尼亞 6.7 6.6 6.4 6.1 5.9 6.0 5.2
27 愛沙尼亞 6.6 6.5 6.7 6.4 5.5 5.6 5.6
28 卡達 6.5 6.0 6.0 5.9 5.6
28 格瑞那達 6.5 6.1
28 西班牙 6.5 6.7 6.8 7.0 6.9 7.1 7.0
31 賽普勒斯 6.4 5.3 5.6 5.7 5.4 6.1
32 葡萄牙 6.1 6.5 6.6 6.5 6.6 6.3 6.3
33 多明尼加 6.0 5.6 4.5 3.0 2.9 3.3 3.2
33 以色列 6.0 6.1 5.9 6.3 6.4 7.0 7.3

35 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
5.9 5.7 6.2 6.2 6.1 5.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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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36 波札那 5.8 5.4 5.6 5.9 6.0 5.7 6.4
36 馬爾他 5.8 5.8 6.4 6.4
36 波多黎各 5.8

39 中華民國

（台灣）
5.7 5.7 5.9 5.9 5.6 5.7 5.6

40 南韓 5.6 5.1 5.1 5.0 4.5 4.3 4.5
41 模里西斯 5.5 4.7 5.1 4.2 4.1 4.4 4.5
41 阿曼 5.5 4.7 5.4 6.3 6.1 6.3
43 巴林 5.4 5.0 5.7 5.8 5.8 6.1
43 澳門 5.4 5.7 6.6
45 不丹 5.4 5.0
45 捷克 5.2 5.2 4.8 4.3 4.2 3.9 3.7
47 維德角 5.1 4.9
47 哥斯大黎加 5.1 5.0 4.1 4.2 4.9 4.3 4.5
47 匈牙利 5.1 5.3 5.2 5.0 4.8 4.8 4.9
47 約旦 5.1 4.7 5.3 5.7 5.3 4.6 4.5
47 馬來西亞 5.1 5.1 5.0 5.1 5.0 5.2 4.9
52 拉脫維亞 5.0 4.8 4.7 4.2 4.0 3.8 3.7
52 斯洛伐克 5.0 4.9 6.4 6.1 4.0 3.7 3.7
54 南非 4.9 5.1 4.6 4.5 4.6 4.4 4.8
55 義大利 4.8 5.2 6.2 6.2 5.2
55 塞席爾 4.8 4.5 3.6 4.0 4.4
57 希臘 4.7 4.6 4.4 4.3 4.3 4.3 4.2
58 立陶宛 4.6 4.8 4.8 4.8 4.6 4.7 4.8
58 波蘭 4.6 4.2 3.7 3.4 3.5 3.6 4.0
58 土耳其 4.6 4.1 3.8 3.5 3.2 3.1 3.2
61 納米比亞 4.5 4.5 4.1 4.3 4.1 4.7 5.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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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62 克羅埃西亞 4.4 4.1 3.4 3.4 3.5 3.7 3.8
62 薩摩亞 4.4 4.5
62 突尼西亞 4.4 4.2 4.6 4.9 5.0 4.9 4.8
65 古巴 4.3 4.2 3.5 3.8 3.7 4.6
65 科威特 4.3 4.3 4.8 4.7 4.6 5.3
67 薩爾瓦多 3.9 4.0 4.0 4.2 3.7 3.4 3.2
67 喬治亞 3.9 3.4 2.8 2.3 2.0 1.8 2.4
67 迦納 3.9 3.7 3.3 3.5 3.6 3.3 3.9
70 哥倫比亞 3.8 3.8 3.9 4.0 3.8 3.7 3.6
70 羅馬尼亞 3.8 3.7 3.1 3.0 2.9 2.8 2.6
72 保加利亞 3.6 4.1 4.0 4.0 4.1 3.9 4.0
72 中國大陸 3.6 3.5 3.3 3.2 3.4 3.4 3.5
72 馬其頓 3.6 3.3 2.7 2.7 2.7 2.3
72 墨西哥 3.6 3.5 3.3 3.5 3.6 3.6 3.6
72 秘魯 3.6 3.5 3.3 3.5 3.5 3.7 3.4
72 蘇利南 3.6 3.5 3.0 3.2 4.3
72 史瓦濟蘭 3.6 3.3 2.5 2.7
72 千里達及托巴哥 3.6 3.4 3.2 3.8 4.2 4.6 4.9
80 巴西 3.5 3.5 3.3 3.7 3.9 3.9 4.0
80 布吉納法索 3.5 2.9 3.2 3.4
80 摩洛哥 3.5 3.5 3.2 3.2 3.2 3.3 3.7
80 沙烏地阿拉伯 3.5 3.4 3.3 3.4 3.4 4.5
80 泰國 3.5 3.3 3.6 3.8 3.6 3.3 3.2
85 阿爾巴尼亞 3.4 2.9 2.6 2.4 2.5 2.5 2.5
- 格瑞那達 3.4 3.5

85 印度 3.4 3.5 3.3 2.9 2.8 2.8 2.7
85 馬達加斯加 3.4 3.2 3.1 2.8 3.1 2.6 1.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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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85 蒙特內哥羅 3.4 3.3
85 巴拿馬 3.4 3.2 3.1 3.5 3.7 3.4 3.0
85 塞內加爾 3.4 3.6 3.3 3.2 3.0 3.2 3.1
85 塞爾維亞 3.4 3.4 3.0 2.8 2.7 2.3
92 阿爾及利亞 3.2 3.0 3.1 2.8 2.7 2.6
92 波士尼亞 3.2 3.3 2.9 2.9 3.1 3.3
92 賴索托 3.2 3.3 3.2 3.4
92 斯里蘭卡 3.2 3.2 3.1 3.2 3.5 3.4 3.7
96 貝南 3.1 2.7 2.5 2.9 3.2
96 加彭 3.1 3.3 3.0 2.9 3.3
96 瓜地馬拉 3.1 2.8 2.6 2.5 2.2 2.4 2.5
96 牙買加 3.1 3.3 3.7 3.6 3.3 3.8 4.0
96 吉爾吉斯 3.1 3.3 3.7
96 馬利 3.1 2.7 2.8 2.9 3.2 3.0

102 玻利維亞 3.0 2.9 2.7 2.5 2.2 2.3 2.2
102 吉布地 3.0 2.9
102 多明尼加 3.0 3.0 2.8 3.0 2.9 3.3 3.5
102 黎巴嫩 3.0 3.0 3.6 3.1 2.7 3.0
102 蒙古 3.0 3.0 2.8 3.0 3.0
102 盧安達 3.0 2.8 2.5 3.1
102 坦尚尼亞 3.0 3.2 2.9 2.9 2.8 2.5 2.7
109 阿根廷 2.9 2.9 2.9 2.8 2.5 2.5 2.8
109 亞美尼亞 2.9 3.0 2.9 2.9 3.1 3.0
109 貝里斯 2.9 3.0 3.5 3.7 3.8 4.5
109 摩爾多瓦 2.9 2.8 3.2 2.9 2.3 2.4 2.1
109 索羅門群島 2.9 2.8
109 萬那杜 2.9 3.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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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115 埃及 2.8 2.9 3.3 3.4 3.2 3.3 3.4
115 馬拉威 2.8 2.7 2.7 2.8 2.8 2.8 2.9
115 馬爾地夫 2.8 3.3
115 茅利塔尼亞 2.8 2.6 3.1
115 尼日 2.8 2.6 2.3 2.4 2.2
115 尚比亞 2.8 2.6 2.6 2.6 2.6 2.5 2.6
121 尼泊爾 2.7 2.5 2.5 2.5 2.8
121 奈及利亞 2.7 2.2 2.2 1.9 1.6 1.4 1.6
121 聖多美普林西比 2.7 2.7
121 多哥 2.7 2.3 2.4
121 越南 2.7 2.6 2.6 2.6 2.6 2.4 2.4
126 厄立垂亞 2.6 2.8 2.9 2.6 2.6
126 衣索匹亞 2.6 2.4 2.4 2.2 2.3 2.5 3.5
126 蓋亞那 2.6 2.6 2.5 2.5
126 宏都拉斯 2.6 2.5 2.5 2.6 2.3 2.3 2.7
126 印尼 2.6 2.3 2.4 2.2 2.0 1.9 1.9
126 利比亞 2.6 2.5 2.7 2.5 2.5 2.1
126 莫三比克 2.6 2.8 2.8 2.8 2.8 2.7
126 烏干達 2.6 2.8 2.7 2.5 2.6 2.2 2.1
134 葛摩伊斯蘭 2.5 2.6
134 奈及利亞 2.5 2.6 2.6 2.6 2.7 2.6 2.5
134 巴基斯坦 2.5 2.4 2.2 2.1 2.1 2.5 2.6
134 烏克蘭 2.5 2.7 2.8 2.6 2.2 2.3 2.4
138 賴比瑞亞 2.4 2.1 2.2
138 巴拉圭 2.4 2.4 2.6 2.1 1.9 1.6 1.7
138 東加 2.4 1.7
141 喀麥隆 2.3 2.4 2.3 2.2 2.1 1.8 2.2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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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141 伊朗 2.3 2.5 2.7 2.9 2.9 3.0
141 菲律賓 2.3 2.5 2.5 2.5 2.6 2.5 2.6
141 葉門 2.3 2.5 2.6 2.7 2.4 2.6 2.4
145 哈薩克 2.2 2.1 2.6 2.6 2.2 2.4 2.3
146 東帝汶 2.2 2.6 2.6
147 孟加拉 2.1 2.0 2.0 1.7 1.5 1.3 1.2
147 肯亞 2.1 2.1 2.2 2.1 2.1 1.9 1.9
147 俄羅斯 2.1 2.3 2.5 2.4 2.8 2.7 2.7
147 敘利亞 2.1 2.4 2.9 3.4 3.4 3.4
151 白俄羅斯 2.0 2.1 2.1 2.6 3.3 4.2 4.8
151 中非 2.0 2.0 2.4
151 象牙海岸 2.0 2.1 1.9 2.0 2.1 2.7
151 厄瓜多 2.0 2.1 2.3 2.5 2.4 2.2 2.2
151 寮國 2.0 1.9 2.6 3.3
151 巴布亞 2.0 2.0 2.4 2.3 2.6 2.1
151 塔吉克 2.0 2.1 2.2 2.1 2.0 1.8
158 安哥拉 2.2 1.9 2.2 2.0 2.0 1.8 1.7
158 亞塞拜然 1.9 2.1 2.4 2.2 1.9 1.8 2.0
158 蒲隆地 1.9 2.5 2.4 2.3
158 剛果 1.9 2.1 2.2 2.3 2.3 2.2
158 甘比亞 1.9 2.3 2.5 2.7 2.8 2.5
158 幾內亞比索 1.9 2.2
158 獅子山 1.9 2.1 2.2 2.4 2.3 2.2
158 委內瑞拉 1.9 2.0 2.3 2.3 2.3 2.4 2.5
166 剛果民主 1.8 1.9 2.0 2.1 2.0
166 吉爾吉斯 1.8 2.1 2.2 2.3 2.2 2.1
166 土庫曼 1.8 2.0 2.2 1.8 2.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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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排名 國家

指數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166 烏茲別克 1.8 1.7 2.7 2.2 2.3 2.4 2.9
166 辛巴威 1.8 2.1 2.4 2.6 2.3 2.3 2.7
166 柬埔寨 1.8 2.0 2.1 2.3 1.5 1.3 1.2
171 赤道幾內亞 1.7 1.9 2.1 1.9
173 查德 1.6 1.8 2.0 1.7 1.7
173 幾內亞 1.6 1.9 1.9
173 蘇丹 1.6 1.8 2.0 2.1 2.2 2.3
176 阿富汗 1.5 1.8 2.5
177 海地 1.4 1.6 1.8 1.8 1.5 1.5 2.2
178 伊拉克 1.3 1.5 1.9 2.2 2.1 2.2
178 緬甸 1.3 1.4 1.9 1.8 1.7 1.6
180 索馬利亞 1.0 1.4 2.1

第六節　監察院運作現況之比較

一、中國監察制度之沿革

中國監察制度起源甚早，迄今已有二千餘年之歷史。

按中國監察制度始建於秦（西元前 2 4 6 年至 2 0 6 年）、漢

（西元前2 0 6年至西元2 2 0年）時代，當時由御史府（台）掌管

監察工作，漢武帝時增置丞相司直及司隸校尉，同司糾察之任。

並設1 3部刺史分察地方。東漢光武帝（西元2 2年至5 7年）因襲

前制，惟以司隸校尉及 1 2部刺史分察地方。魏（西元 2 2 0年至

265年）、晉（西元265年至420年）以後，略有變革。隋（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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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1年至6 1 8年）、唐（西元6 1 8年至9 0 4年）以來，分置「台」

「諫」2職，御史台主監察文武官吏，諫官主諫正國家帝王，並

仿漢代刺史之制，分全國為1 5道派使巡察地方。宋（西元9 6 0年

至 1 2 7 9年）初仍因唐制，惟中葉以來，台臣與諫官之職掌，逐

漸不分。肇元代（西元1 2 7 9年至1 3 6 8年）以後，「台」「諫」

合一之端。至明（西元1 3 6 8年至1 6 6 4年）、清（西元1 6 6 4年至

1911年）兩代，以都察院掌風憲，對地方監察益趨周密，從13道

監察御史，增為15道，清末復按省分道，增為20道，明奏密劾，

揚善除奸，充分發揮整飭綱紀之功效。

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中國革命，倡行「五權憲法」，擷取歐

美三權分立制度，與中國御史諫官制度及考試制度之優點，於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之外，另增監察、考試兩權。民國（下同）

成立，北京政府仍照歐美三權分立原則，以彈劾權屬諸國會。17

年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國民政府始實行五權分治。1 7年2月設

審計院，2 0年2月成立監察院，並將審計院撤銷，依法改部，隸

屬監察院，此為國民政府最高監察機關，行使彈劾及審計權。26

年對日抗戰後，復行使糾舉及建議二權。

中華民國憲法於3 6年（西元1 9 4 7年）1 2月2 5日施行，依憲

法規定，由各省市議會、蒙古西藏地方議會及華僑團體選舉出第

1屆監察委員，並於37年6月5日正式成立行憲後之監察院。

行憲之初，監察院在各地區原分設有各區監察委員行署，大

陸撤退後，均已暫行裁撤。 8 1年 5月第 2屆國民大會集會，通過

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監察院設監察委員2 9人，並以其中1人為院

長， 1人為副院長，任期 6年，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

命之。將監察委員之產生，改由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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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再由地方議會選舉產生。第2屆監察委員依此一規定，由

總統提名，經國民大會同意任命後，自8 2年2月1日開始行使職

權。第3屆仍照第2屆方式辦理。89年4月，第3屆國民大會第5次

會議，再次修正憲法增修條文，將監察院監察委員、院長、副院

長任命之同意權，移立法院立法委員行使，即監察院監察委員、

院長、副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監察院第4

屆監察委員，即依此一規定產生。

二、監察院之組成

依照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2項規定，監察院設置監察

委員2 9人，並以其中1人為院長、1人為副院長。依監察院組織

法規定，院長綜理院務，並監督所屬機關。副院長於院長因事故

不能視事時，代理其職務。

三、監察院之職掌

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7條第1項規定，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

察機關，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依憲法第9 7條規定，監察

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

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又憲法第9 5條規定，監察院為行使

監察權，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

關文件。監察法第2 6條規定，監察院為行使監察職權，得由監

察委員持監察證或派員持調查證，赴各機關部隊公私團體，調查

檔案冊籍及其他有關文件，各該機關部隊或團體主管人員及其他

關係人員不得拒絕。依監察法第3條規定，監察委員得分區巡迴

監察；第4條規定，監察院及監察委員得收受人民書狀。依監試

法第1條規定，政府舉行考試時，除檢覈外，均由考試院或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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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分請監察院或監察委員行署派員監試。又依規定，監察院

依法為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政治獻金及

遊說等陽光法案之執行單位。

依上所述，監察院具有行使彈劾、糾舉及審計權，並得提出

糾正案，以及收受人民書狀、巡迴監察、調查、監試、受理陽光

四法等職權。以上各項職權之行使，始於調查，終於提出糾正案

或彈劾、糾舉。監察委員行使調查權，除自動調查外，其主要來

源即是人民書狀。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後，由監察業務處第二組

簽註意見，送陳值日委員核批。其經核批調查者，由監察院依籤

定席次，輪派監察委員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屬於糾正

案性質者，由各有關委員會處理；屬於彈劾案或糾舉案性質者，應

交付審查，由全體監察委員按序輪流擔任審查委員，經審查成立

者，移付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理，或送交被糾舉人員之主

管長官或上級長官處理。其流程如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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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監察權行使流程圖

註：人民書狀經處理後，除特殊案件外，均函復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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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察院職權行使現況之比較分析

自民國97年（西元2008年）8月1日監察院第4屆監察委員就

職以來，其具體實施狀況，並與瑞典及芬蘭兩國國會監察使處理

陳情案件相比較，由以下的統計表中可看出其基本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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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1　監察院職權行使統計（2008）

項目 單位 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
收受人民書狀 件 　 　 28,153
　　審計部函報 件 　 281 　

處理人民書狀 件 　 　 28,570
　 其他非陳訴性質書狀（不屬監察院職權等） 件 　 4,919 　

　陳訴性質書狀 件 　 23,651 　

　　併案處理 件 10,744 　 　

　　進入司法、行政救濟程序 件 4,333 　 　

　　送請行政機關參處 件 7,220 　 　

　　認無違失 件 7 　 　

　　函請機關查處 件 727 　 　

　　據以派查 件 620 　 　

核派調查案件 案 　 　 655
提出調查報告 案 　 　 401
調查委員人次 人次 　 　 1,067
提出彈劾案 案 　 　 40
成立彈劾案 案 　 　 36
　　彈劾人數 人 　 　 57
彈劾案結案 案 　 　 38
　　彈劾人數 人 　 　 142
提出糾舉案 案 　 　 2
成立糾舉案 案 　 　 1
　　糾舉人數 人 　 　 2
糾舉案結案 案 　 　 1
　　糾舉人數 人 　 　 2
提出糾正案 案 　 　 164
成立糾正案 案 　 　 164
糾正案結案 案 　 　 217
函請各機關改善案 案 　 　 256
函請各機關改善案結案 案 　 　 501
糾正案及函請改善案各機關處理結果 　 　 　 　

　　行政機關自行議處人員 人 　 　 1,830
　　機關移付懲戒情形 人 　 　 9
監試案件 案 　 　 28
監試人次 人次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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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2　監察院職權行使統計（2009）

項目 單位 2009年8月至2010年3月
收受人民書狀 件 　 　 19,372
　　審計部函報 件 　 195
處理人民書狀 件 　 　 19,421
　 其他非陳訴性質書狀（不屬監察院職權等） 件 　 2,724 　

　陳訴性質書狀 件 　 16,697 　

　　併案處理 件 7,409 　 　

　　進入司法、行政救濟程序 件 3,311 　 　

　　送請行政機關參處 件 5,041 　 　

　　認無違失 件 4 　 　

　　函請機關查處 件 595 　 　

　　據以派查 件 337 　 　

核派調查案件 案 　 　 357
提出調查報告 案 　 　 362
調查委員人次 人次 　 　 692
提出彈劾案 案 　 　 10
成立彈劾案 案 　 　 9
　　彈劾人數 人 　 　 17
彈劾案結案 案 　 　 15
　　彈劾人數 人 　 　 30
提出糾舉案 案 　 　 1
成立糾舉案 案 　 　 1
　　糾舉人數 人 　 　 2
糾舉案結案 案 　 　 -
　　糾舉人數 人 　 　 -
提出糾正案 案 　 　 139
成立糾正案 案 　 　 139
糾正案結案 案 　 　 93
函請各機關改善案 案 　 　 283
函請各機關改善案結案 案 　 　 176
糾正案及函請改善案各機關處理結果 　 　 　 　

　　行政機關自行議處人員 人 　 　 248
　　機關移付懲戒情形 人 　 　 1
監試案件 案 　 　 16
監試人次 人次 　 　 55



第三章　各國監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305

表3-6-3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

單位：件

總計 28,153
內政及少數民族合計 8,186
內政小計 8,159
　　　　民政 336
　　　　戶政 53
　　　　都市計畫 405
　　　　建築管理 1,749
　　　　土地行政 773
　　　　測量重劃 285
　　　　徵收補償 849
　　　　警政消防 1,417
　　　　社會行政 416
　　　　役政 11
　　　　海巡業務 15
　　　　兩岸事務 62
　　　　客家事務 4
　　　　消費者保護 18
　　　　其他 1,766
少數民族小計 27
　　　　蒙事 -
　　　　藏事 1
　　　　原住民族 26
　　　　其他 -

外交及僑政合計 137
外交小計 127
　　　　外交事務 15
　　　　領事事務 3
　　　　海外急難救助 1
　　　　涉外人權事務 4
　　　　駐外行政 12
　　　　其他 92
僑政小計 10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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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3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

　　　　僑民組織 1
　　　　僑民文教 -
　　　　僑民證照 2
　　　　僑民經濟 -
　　　　其他 7

國防及情報合計 1,565
訓練管理 214
留守業務 111
國防醫療 20
軍品採購 87
營產眷舍管理 381
就養照顧 179
輔導就業 3
退輔醫療 63
生產事業 13
榮民遺產管理 81
退輔行政 91
其他 322

財政及經濟合計 5,764
財政小計 2,258
　　　　稅務 731
　　　　關務 29
　　　　銀行 760
　　　　保險 124
　　　　證券及期貨 66
　　　　國庫 15
　　　　國有財產 403
　　　　其他 130
經濟小計 3,506
　　　　工業 108
　　　　商業 161
　　　　國營事業 46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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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3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

　　　　水利 291
　　　　智慧財產 45
　　　　標準檢驗 17
　　　　公平交易 18
　　　　農業 446
　　　　勞工 502
　　　　衛生 846
　　　　環保 496
　　　　其他 113

教育及文化合計 1,744
高等教育 300
中等教育 105
國民教育 286
職業教育 79
社會教育 80
國際文教 6
訓育輔導 43
職業輔導 1
文化體育 62
科技行政 14
新聞行政 49
人事考銓 430
研究發展 6
其他 283

交通及採購合計 1,511
郵政 52
電信 111
航空 58
水運及港務 40
鐵路 146
公路 485
都市交通 89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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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3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

觀光 65
氣象 17
公共工程督導 321
其他 127

司法及獄政合計 7,107
民事案件 1,826
刑事案件 1,722
行政訴訟及懲戒案件 243
檢察 2,127
獄政 101
司法風紀 114
法務 279
軍法 115
其他 580

其他合計 2,139
營繕採購 132
人事管理 606
主計審計 324
政風 353
其他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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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4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

單位：件

總計 27,908
內政及少數民族合計 9,388
內政小計 9,351
　　　　民政 334
　　　　戶政 90
　　　　都市計畫 512
　　　　建築管理 1,929
　　　　土地行政 941
　　　　測量重劃 303
　　　　徵收補償 652
　　　　警政消防 1,442
　　　　社會行政 445
　　　　役政 10
　　　　海巡業務 31
　　　　兩岸事務 76
　　　　客家事務 7
　　　　消費者保護 28
　　　　其他 2,551
少數民族小計 37
　　　　蒙事 3
　　　　藏事 -
　　　　原住民族 33
　　　　其他 1

外交及僑政合計 118
外交小計 107
　　　　外交事務 3
　　　　領事事務 11
　　　　海外急難救助 5
　　　　涉外人權事務 2
　　　　駐外行政 23
　　　　其他 63
僑政小計 11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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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監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表3-6-4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

　　　　僑民組織 3
　　　　僑民文教 7
　　　　僑民證照 -
　　　　僑民經濟 -
　　　　其他 1

國防及情報合計 1,447
訓練管理 217
留守業務 140
國防醫療 7
軍品採購 68
營產眷舍管理 330
就養照顧 97
輔導就業 11
退輔醫療 21
生產事業 17
榮民遺產管理 95
退輔行政 172
其他 272

財政及經濟合計 5,739
財政小計 1,901
　　　　稅務 785
　　　　關務 31
　　　　銀行 522
　　　　保險 124
　　　　證券及期貨 80
　　　　國庫 50
　　　　國有財產 237
　　　　其他 72
經濟小計 3,838
　　　　工業 93
　　　　商業 188
　　　　國營事業 457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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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4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

　　　　水利 480
　　　　智慧財產 41
　　　　標準檢驗 19
　　　　公平交易 23
　　　　農業 399
　　　　勞工 463
　　　　衛生 1,048
　　　　環保 507
　　　　其他 120

教育及文化合計 1,988
高等教育 356
中等教育 144
國民教育 307
職業教育 108
社會教育 54
國際文教 9
訓育輔導 32
職業輔導 4
文化體育 102
科技行政 31
新聞行政 37
人事考銓 516
研究發展 25
其他 263

交通及採購合計 1,437
郵政 45
電信 101
航空 63
水運及港務 55
鐵路 127
公路 383
都市交通 153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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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監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表3-6-4　人民書狀案件性質（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

觀光 77
氣象 19
公共工程督導 272
其他 142

司法及獄政合計 6,282
民事案件 1,650
刑事案件 1,726
行政訴訟及懲戒案件 296
檢察 1,753
獄政 111
司法風紀 86
法務 236
軍法 113
其他 311

其他合計 1,509
營繕採購 143
人事管理 497
主計審計 247
政風 314
其他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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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1　芬蘭國會監察使處理案件一覽表（2008）

2008年處理案件 6,234
總量（包括申訴案、主動調查案及諮詢案） 4,107
　　民眾向監察使提交之申訴案 3,632
　　由法務總長轉交監察使之申訴案 62

　　監察使主動調查案 61

　　參與聽證會提供諮詢案 33
　　其他案件 319
2007年收到之結案 1,473
2006年收到之結案 644
2005年收到之結案 9
2004年收到之結案 1
2008年之結案 4,114
　　申訴案 3,720
　　主動調查案 47
　　諮詢案 33
　　其他案件 314
2009年繼續調查案件 2,118
　　2008年提交之案件 1,574
　　2007年提交之案件 538
　　2006年提交之案件 138
其他進行考量之案件 6
　　正在進行調查 71
　　監察使公署行政處理中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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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監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表3-7-2　芬蘭國會監察使—被監督政府機關分類一覽表（2008）

申訴案件 3,720
社會安全 671
　　　　社會福利 367
　　　　社會保險 304
警察機關 582
獄政機關 442
健康照顧 355
司法機關 223
　　　　民事及刑事法院 198
　　　　行政法院 35
市政事務 153
環保機關 147
勞工機關 140
教育機關 105
稅務機關 94
交通及通訊機關 89
檢察機關 87
強制執行機關 78
農業及森林機關 76
國家最高機關 65
國防機關 55
監護機關 49
移民機關 40
消費機關 32
教會機構 19
市政會議機構 8
其他機關 172
與失職無關之案件 28
監察使主動調查案 47
獄政機關 12
警察機關 5
教育機關 5
健康照顧 4
社會安全 4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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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2　芬蘭國會監察使—被監督政府機關分類一覽表（2008）

　　　　社會福利 2
　　　　社會保險 2
國防機關 3
司法機關 2
　　　　民事及刑事法院 2
監護機關 2
檢察機關 2
市政事務 2
國家最高機關 2
移民機關 1
其他機關 3
總計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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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各國監察制度的比較分析與發展趨勢

表3-7-3　芬蘭國會監察使採取之行動一覽表（2008）

申訴案 3,720
1.調查後採取之行動或解決途徑 632
　　　譴責 30
　　　提出主張 536
　　　建議 15
　　　在調查過程中予以解決 51
2.無行動，係由於 2,115
　　　調查發現無缺失 548
　　　無立場進行調查 1,567
3.未進行調查，係由於 973
　　　不在監察使職權範圍內 135
　　　已由其他負責機關處理中 483
　　　未指明 128
　　　轉交法務總長 29
　　　轉交檢察總長 15
　　　轉交其他政府機構 11
　　　超過5年期限 56
　　　由於其他理由未被受理 116
監察使主動調查案 47
　　　起訴 0
　　　譴責 2
　　　提出主張 23
　　　建議 8
　　　在調查過程中予以解決 2
　　　未發現違失 4
　　　無立場進行調查 5
　　　由負責機關處理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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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1　瑞典國會監察使處理結案一覽表（人民陳訴案） 
（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

未經調
查即予
駁回

移交其
他機關

調查後
未批評

警告或
批評

起訴或
懲戒

給予行
政單位
建議

調查後
未發現
違失

單位 
總和

法院 132 1 185 23 1 1 0 343
行政法院 58 0 22 3 0 0 0 83
檢察機關 91 2 118 36 0 0 0 247
警政機關 204 11 303 53 0 0 0 571
武裝部隊 8 0 4 2 0 0 1 15
獄政機關 477 2 435 106 0 2 1 1023
社會福利 424 4 438 32 0 0 0 898
醫療照顧 164 0 71 7 0 0 0 242
勞動市場 279 0 118 74 0 0 1 472
計劃／建築 88 0 60 6 0 0 0 154
強制執行機關 64 0 49 26 0 0 0 139
地方政府 80 0 54 10 0 0 0 154
通訊 53 0 10 4 0 0 0 67
稅務消費 117 0 46 5 0 0 0 168
教育 110 0 61 20 0 0 1 192
文化 82 14 73 11 0 2 0 182
監護 11 0 4 0 0 0 0 15
農業、環境、動

物保護
23 0 26 4 0 0 0 53

移民 87 0 45 13 0 0 0 145
其他 92 0 178 7 0 0 0 277
彩券 21 0 15 2 0 0 0 38
就業 105 0 13 4 0 0 1 123
官方文件 101 3 103 93 0 0 0 300
國會行政

外交選擇
21 0 4 0 0 0 0 25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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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調
查即予
駁回

移交其
他機關

調查後
未批評

警告或
批評

起訴或
懲戒

給予行
政單位
建議

調查後
未發現
違失

單位
總和

雜項 60 0 24 8 0 0 0 92
監察使職權之外 104 0 0 0 0 0 0 104
總計 3,056 37 2,459 0 1 5 5 6,112

表3-8-2　瑞典國會監察使處理結案一覽表（自動調查案）
（2007年7月至2008年6月）

結案後未予
批評

警告或批評
給予行政單
位建議

轉交其他負
責單位

起訴或懲戒 單位總和

法院 1 7 0 0 1 9
行政法院 0 1 0 0 0 1
檢察機關 0 6 0 0 0 6
警政機關 0 17 1 1 0 19
獄政機關 4 6 0 0 0 10
武裝部隊 0 1 0 0 0 1
社會福利 3 7 0 0 0 10
醫療照顧 1 3 0 0 0 4
社會保險 1 8 0 0 0 9
地方政府 0 1 0 0 0 1
教育機關 1 0 0 0 0 1
文化機關 1 0 0 0 0 1
環保機關 0 2 0 0 0 2
通訊 1 1 0 0 0 2
監護 0 7 0 0 0 7
公共文件 0 1 0 0 0 1
總計 13 68 1 1 1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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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永光

全世界各國政府的制度幾乎都是三權（行政、立法、司法）

的制度，唯獨我國是採取五權政府（行政、立法、司法、考試、

監察）的制度。事實上，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六講中指

出，將政府大權分開來看，西方固然是三權分立制，中國過去也

是三權分立。只不過，中國是實行「君權、監察、考試」三權分

立制。中山先生認為，中國實行這種三權分立制度也有幾千年。

中山先生在比較西方的三權和中國過去的三權制後，認為中國的

君權權力過大，應該將君權分開改為西方的行政、立法、司法三

權；中山先生認為監察權就是彈劾權，西方也有，只是放在立法

權中，不能獨立行使，且容易造成議會專制濫權。中山先生主張

將監察權從國會中獨立出來，考試權從行政權獨立出，建立五權

制度，一方面符合中國的國情和歷史傳統，另一方面也可消除西

方議會濫權的流弊。

不管是三權制度，抑或是五權制度，從前面的幾章中得

知，將監察權從國會中獨立出，似乎已是一個世界的趨勢。本

書第三章指出，根據國際監察組織（ In te rna t iona l  Ombudsman 

Ins t i tu te ,  I .O . I .）的統計，截至2010年為止，全球已有逾140個

國家和地區，設置了獨立的監察使（O m b u d s m a n）職位或監察

制度。雖然西方的監察使制度，其權力與功能仍無法媲美中華民

國的監察院，但是，大部分的國家想要發展一個獨立的監察制

結　語第四章

  請參閱《國父全集》第一冊，國民黨黨史會出版，民62年6月，頁154。
  請參閱周陽山：＜民權主義與五權憲法＞，載於胡佛、沈清松、

周陽山、石之瑜著，《中華民國憲法與立國精神》，三民書局出
版，民82年，頁46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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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顯然是一個趨勢。從某個角度來看，當今比較政府制度的發

展，越來越有從三權發展出第四權（監察權）的趨勢，傳統的三

權制度有逐漸走向四權制度的跡象。

對研究當代政府制度的學者而言，如何監督或控制政府，使

其不至於濫權或腐化，是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嚴肅的問題。西方的

國會是監督政府最主要的機制，但是議會的監督要有效，必須議

會的政黨鬥爭不可太激烈，議員在工作上必須有專業的態度與能

力，同時要有良好的委員會制度支持。遺憾的是，多數國家的

國會正是政黨鬥爭的重要場所，尤其是對反對黨而言，國會是其

與執政黨對決的主戰場，因為反對黨在國會中的作為，會影響其

在下次大選中是否會得到選民支持而執政。此外，國會議員是

代表選區和各類團體的利益，他（她）們是利益取向，多數議員

缺乏專業態度和能力。因此，成立以專業取向的監察使制度，成

為西方政府制度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也是強化對政府監督的一

個重要設計。

西方監察使制度的發展，證明中山先生將監察權獨立為政

府三權之外的另一治權，並用來監督政府施政的一項重要設計，

是具有遠見與獨到的創見。西方監察使制度相對於我國監察權而

言，其權力行使的範圍與強度均有所不足。西方監察使主要是

監督行政部門，我國監察院則可監督行政、立法（不含立法委

員）、司法、考試與監察五院。西方國家有些國家監察使主要是

以監督地方政府為主，有些在聯邦或中央政府設有監察使，地方

則無。有些國家雖然中央或地方都是監察使監督的對象，不過分

由中央或聯邦及地方監察使分別行使職權。我國則是由監察委員

  Rod Hague原著，葛永光譯，《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國民大會憲
政研討會出版，民76年，頁143。
  參閱葛永光著，《政黨政治與民主發展》，國立空中大學出版，民

89年，頁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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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行使對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監察權。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監察

使扮演的角色，有點類似「調解者」，所以像法國監察使的名

稱就使用M é d i a t o r，監察使是政府與人民間的橋樑，人民的陳

情、抱怨，由監察使傾聽和處理，並設法在政府與人民間取得和

解。西方監察使缺乏懲罰權，多經由國會議員向政府施壓。我國

監察院的功能，不只是調解，更可以透過調查權、彈劾權與糾舉

權，糾彈不法與失職官員，以整肅官箴，澄清吏治；同時可透過

糾正權，針對行政部門的措施與施政作為，如有效能不彰者提出

糾正，以提昇政府效能。當然，監察院透過接受人民陳情，處理

民怨，為民申冤，也是對人權的積極保障。可見，我國監察院的

權力與功能都比西方監察使制度要廣且強，對促進政府的「善

治」（good governance）也有較大的影響力。

雖然外界常說監察院是「沒有牙齒的老虎」，這恐怕是對我

國監察權的缺乏瞭解和以訛傳訛。與西方國家監察使制度相比，

顯然我國監察院是有牙齒的老虎。這隻老虎的牙齒可能還不夠銳

利，但是在第4屆監察委員秉持「積極監察主義」的理念，積極

行使職權，及司法院修改「公務員懲戒法」，增列對政務人員、

法官、退休、退職和其他原因離職人員「罰款」一項，對被監察

院彈劾的官吏賦予更多的懲戒選項後，監察院將會變成一隻具有

銳利牙齒的老虎。從國際政府制度第四權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山

先生的理念值得肯定，五權政府制度更值得我們珍惜與維護。

  「善治」的政府包含有下列特徵：參與的（ p a r t i c i p a t o r y），共
識取向的（consensus  o r i en ted），負責的（accoun tab le），透明
的（ t r ansparen t），有回應能力的（ respons ive） ,有效力與效能的
（effective, efficient），平等與接納的（equitable and inclusive），

　 法治的（follows the rule of law）。參閱  Shalendra D. Sharma,
　 “Democracy, Good Govern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 No.1: 29-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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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世界監察機關比較

李炳南、吳豐宇　整理

附表1　世界監察機關比較—依功能區分

國名（地區）
功能區分

防貪堵弊 調解糾紛 財務審計 人權保障 綜合型

一、非洲地區

貝南-國家調解使公署

布吉納法索-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

蒲隆地-監察使公署 ○ ○ ○ ○

查德-國家調解使公署 ○

剛果共和國-調解使公署 ○ ○ ○

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 ○ ○ ○

加彭-國家調解使公署

迦納-人權暨行政正義委員會 ○ ○ ○

利比亞-調查及民眾監督委員會 ○ ○ ○

象牙海岸-國家調解使公署 ○

馬利-國家調解使公署 ○

茅利塔尼亞-國家調解使公署 ○

摩洛哥-監察使公署 ○ ○ ○

納米比亞-監察使公署（監察總長） ○ ○ ○

尼日-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奈及利亞-公共申訴委員會 ○ ○ ○

盧安達-監察使公署 ○ ○ ○

聖多美普林西比-審計法院 ○

塞內加爾-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獅子山-監察使公署 ○

世界監察機關比較附　錄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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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功能區分

防貪堵弊 調解糾紛 財務審計 人權保障 綜合型

南非-護民官署 ○

蘇丹-民眾投訴暨糾正委員會

二、亞洲地區

中國大陸-監察部 ○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 ○

印度-監察使公署（以喀啦啦省為例） ○

印尼-國家監察使公署 ○ ○ ○

伊朗-監察總署 ○ ○ ○

日本-總務省行政評價局 ○ ○ ○

約旦-審計局 ○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 ○ ○ ○ ○

澳門-廉政公署 ○ ○ ○

馬來西亞-公眾投訴局 ○

巴基斯坦-聯邦監察使公署 ○ ○ ○

菲律賓-監察使公署 ○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審計總局 ○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

中華民國-監察院 ○ ○ ○ ○ ○

泰國-監察使公署 ○ ○ ○ ○

葉門共和國-中央審計署 ○

三、澳洲及太平洋地區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國內6個州及北領
地各設有監察使公署）

○ ○ ○ ○

庫克群島-監察使公署 ○ ○ ○ ○

紐西蘭-監察使公署 ○ ○ ○ ○

巴布亞紐幾內亞-監察使委員會 ○ ○ ○ ○

帛琉-監察使公署 ○

薩摩亞-監察使公署 ○ ○ ○ ○ ○

索羅門群島-監察使公署 ○ ○ ○

東加-公共關係監察使公署 ○

萬那杜-監察使公署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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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功能區分

防貪堵弊 調解糾紛 財務審計 人權保障 綜合型

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阿根廷-國家護民官署 ○ ○ ○

巴貝多-監察使公署 ○ ○

貝里斯-監察使公署 ○ ○ ○ ○

智利-審計署 ○ ○ ○

哥倫比亞-護民官署 ○ ○ ○

哥斯大黎加-護民官署 ○ ○ ○

古拉疏-監察使公署

厄瓜多共和國-護民官署 ○ ○ ○

薩爾瓦多-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

法屬圭亞那-監察使公署 ○

瓜地馬拉-人權檢察官署 ○ ○ ○

蓋亞那-監察使公署（已停止運作）

多米尼克-國會監察使公署 ○ ○

多明尼加-護民官署 ○ ○ ○

格瑞那達-監察使公署 ○

海地-護民官署 ○ ○ ○

宏都拉斯-國家人權委員會 ○

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 ○ ○ ○ ○

尼加拉瓜-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 ○ ○

巴拿馬-護民官署 ○ ○ ○ ○

巴拉圭-護民官署 ○ ○ ○ ○

聖克里斯多福-監察使公署 ○ ○ ○

聖露西亞-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千里達-監察使公署 ○ ○

烏拉圭-蒙特維多省護民官署（無中央層級監
察機關）

○ ○ ○

委內瑞拉-護民官署 ○ ○ ○

五、歐洲地區

亞美尼亞-人權護民官署 ○ ○ ○

奧地利-監察使公署 ○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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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功能區分

防貪堵弊 調解糾紛 財務審計 人權保障 綜合型

亞塞拜然-人權監察使公署 ○

比利時-聯邦監察使公署（國內各區另設有監
察使公署）

○ ○ ○

保加利亞-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克羅埃西亞-監察使公署 ○

賽普勒斯-監察使公署（又稱行政高專） ○ ○ ○ ○

捷克-公共權利護民官署 ○ ○ ○ ○

丹麥-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

愛沙尼亞-法務總長公署（性質類似行政法院
＋大法官）

○ ○ ○

歐盟-監察使公署（僅對歐盟機關有調查權） ○ ○

法羅群島-監察使公署 ○ ○ ○

芬蘭-國會監察使公署（另設有法務總長-最高
監察體系、6位專業監察使公署）

○ ○ ○ ○

法國-國家監察使公署（地方設有監察代表-屬
自願性質）

○ ○ ○ ○

喬治亞-護民官署 ○ ○ ○ ○

德國-聯邦議會訴願委員會 ○ ○ ○

希臘-監察使公署（副監察使公署由內政部長
任命，共6人）

○ ○ ○ ○

匈牙利-國會監察使公署（共4位，分別針對不
同面向）

○ ○ ○

冰島-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

愛爾蘭-監察使公署（另設有4個專業監察使公
署）

○ ○ ○

以色列-審計長公署（原本僅對財務監督，修
法後增加可對行政機關）

○ ○ ○ ○ ○

哈薩克-人權監察使公署 ○ ○ ○ ○

吉爾吉斯-監察使公署 ○ ○ ○

拉脫維亞-監察使公署 ○ ○ ○ ○

列支敦斯登侯國-諮詢暨申訴處 ○

立陶宛-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盧森堡-國會監察使公署 ○

馬其頓-監察使公署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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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功能區分

防貪堵弊 調解糾紛 財務審計 人權保障 綜合型

摩爾多瓦-人權中心 ○ ○ ○

荷蘭-國家監察使公署（另設有地區監察使公
署、阿姆斯特丹監察使公署）

○ ○ ○

挪威-國會監察使公署（另設有國防監察使公
署、兵役監察使公署）

○ ○ ○

波蘭-民權監察使公署（另設有童權、保險、
消費者監察使公署，兩性平權辦公室）

○ ○ ○ ○

波蘭-最高監察院 ○

葡萄牙-監察使公署 ○ ○ ○ ○

俄羅斯-聯邦人權委員會 ○ ○ ○ ○

斯洛伐克-人權保護官署 ○

斯洛維尼亞-人權監察使公署 ○

西班牙-護民官署 ○ ○ ○ ○

瑞典-國會監察使公署（另設有法務總長及另
外6位專業監察使公署）

○ ○ ○ ○

瑞士各邦-監察使公署（以巴賽爾鄉村邦為
例）

○

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監察使公署 ○

烏克蘭-國會人權監察使公署 ○

英國-國會及醫療服務監察使公署（另設有北
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監察使公署）

○

烏茲別克-國會人權全權代表公署 ○ ○ ○

六、北美地區

加拿大-監察使公署（（以亞伯達省為例）國
內9個省及育空地區亦設有監察使公署）

○

美國-監察使公署（（以夏威夷州為例）無國
家級監察使公署，各州依其立法設置）

○ ○ ○

美國-政府問責署（舊名國會審計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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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世界監察機關比較—依組織結構區分

國名（地區）

組織結構區分

依提名方式 依通過方式 依人數多寡 依決策方式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指
定

遴
選
委
員
會
提
名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提
名

國
會
提
名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與
政
黨
協
商

國
會
通
過

直
接
指
定\

任
命

協
商
後
，
再
提
出

於
國
會

單
人

多
人

首
長
制

委
員
會
制

一、非洲地區

貝南-國家調解使公署 ○ ○

布吉納法索-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

蒲隆地-監察使公署 ○ ○ ○ ○

查德-國家調解使公署 ○ ○

剛果共和國-調解使公署
○

(部長會議
決議)

○ ○

埃及-國家人權委員會 ○ ○

加彭-國家調解使公署 ○ ○

迦納-人權暨行政正義委員會 ○ ○ ○ ○

利比亞-調查及民眾監督委員
會

○
(地方議
會選出)

○
(國會指派)

○
(人數未知)

○

象牙海岸-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

馬利-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

茅利塔尼亞-國家調解使公署 ○ ○ (人數未知) (人數未知)

摩洛哥-監察使公署 ○ ○
(國王同意)

○

納米比亞-監察使公署 ○ ○ ○ ○

尼日-國家調解使公署 ○ ○ ○ ○

奈及利亞-公共申訴委員會 ○ ○ ○ ○

盧安達-監察使公署 ○ ○

聖多美普林西比-審計法院 ○ ○
(總統同意)

○

塞內加爾-國家調解使公署 ○ ○

獅子山-監察使公署 ○ ○

南非-護民官署 ○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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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組織結構區分

依提名方式 依通過方式 依人數多寡 依決策方式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指
定

遴
選
委
員
會
提
名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提
名

國
會
提
名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與
政
黨
協
商

國
會
通
過

直
接
指
定\

任
命

協
商
後
，
再
提
出

於
國
會

單
人

多
人

首
長
制

委
員
會
制

蘇丹-民眾投訴暨糾正委員會 ○

二、亞洲地區

中國大陸-監察部 ○ ○ ○ ○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 ○ ○ ○ ○

印度-監察使公署（以喀啦啦
省為例）

○ ○ ○

印尼-國家監察使公署 ○ ○ ○ ○

伊朗-監察總署 ○ ○ ○ ○

日本-總務省行政評價局 ○ ○ ○ ○

約旦-審計局 ○
○

(交眾議院
備案)

○ ○

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 ○ ○ ○ ○

澳門-廉政公署 ○
○

(國務院
同意)

○ ○

馬來西亞-公眾投訴局 ○ ○ ○ ○

巴基斯坦-聯邦監察使公署 ○ ○ ○ ○

菲律賓-監察使公署 ○ ○ ○ ○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審計總局 ○ ○ ○ ○

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 ○ ○ ○

中華民國-監察院 ○ ○ ○ ○

泰國-監察使公署 ○ ○ ○ ○

葉門共和國-中央審計署 ○ ○ ○ ○

三、澳洲及太平洋地區

澳大利亞-聯邦監察使公署 ○ ○ ○ ○

庫克群島-監察使公署 ○ ○ ○ ○

紐西蘭-監察使公署 ○ ○ ○ ○

(續)



330

世 界 監 察 制 度 手 冊 附錄　世界監察機關比較

國名（地區）

組織結構區分

依提名方式 依通過方式 依人數多寡 依決策方式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指
定

遴
選
委
員
會
提
名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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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督\

總
理\

國
王
提
名

國
會
提
名

總
統\

總
督\

總
理\

國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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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黨
協
商

國
會
通
過

直
接
指
定\
任
命

協
商
後
，
再
提
出

於
國
會

單
人

多
人

首
長
制

委
員
會
制

巴布亞紐幾內亞-監察使委員
會

○ ○ ○ ○

帛琉-監察使公署 ○ ○ ○ ○

薩摩亞-監察使公署
○

(國會議長
指派)

○ ○

索羅門群島-監察使公署 ○ ○ ○ ○

東加-公共關係監察使公署

○
(國王經秘
密會議後

指派)

○ ○

萬那杜-監察使公署

○
(總統、總
理與各黨
派及政府
官員諮商
後指派)

○ ○

四、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

阿根廷-國家護民官署 ○ ○ ○ ○

巴貝多-監察使公署 ○ ○ ○ ○

貝里斯-監察使公署 ○ ○ ○ ○

智利-審計署 ○ ○ ○ ○

哥倫比亞-護民官署 ○ ○ ○ ○

哥斯大黎加-護民官署 ○ ○ ○ ○

古拉疏-監察使公署 ○ ○ ○

厄瓜多共和國-護民官署 ○ ○ ○

薩爾瓦多-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 ○ ○

法屬圭亞那-監察使公署 ○ ○ ○

瓜地馬拉-人權檢察官署 ○ ○ ○

蓋亞那-監察使公署（已停止
運作）

○ ○ ○ ○

多米尼克-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人數未知)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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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組織結構區分

依提名方式 依通過方式 依人數多寡 依決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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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督\

總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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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指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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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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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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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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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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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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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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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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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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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督\
總
理\

國
王
與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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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商

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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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接
指
定\

任
命

協
商
後
，
再
提
出

於
國
會

單
人

多
人

首
長
制

委
員
會
制

多明尼加-護民官署 ○ ○ ○

格瑞那達-監察使公署 ○ ○ ○ ○

海地-護民官署 ○ ○ ○ ○

宏都拉斯-國家人權委員會 ○ ○ ○

墨西哥-國家人權委員會 ○ ○ ○

尼加拉瓜-人權保護檢察官署 ○ ○ ○

巴拿馬-護民官署 ○ ○ ○ ○

巴拉圭-護民官署 ○ ○ ○ ○

聖克里斯多福-監察使公署 ○ ○ ○ ○

聖露西亞-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

千里達-監察使公署 ○ ○ ○ ○

烏拉圭-蒙特維多省護民官署 ○ ○ ○ ○

委內瑞拉-護民官署 ○ ○ ○ ○

五、歐洲地區

亞美尼亞-人權護民官署 ○ ○ ○ ○

奧地利-監察使公署

○
(國會前
三 大 黨
團提名)

○ ○ ○

亞塞拜然-人權監察使公署 ○ ○ ○ ○

比利時-聯邦監察使公署 ○ ○ ○ ○

保加利亞-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克羅埃西亞-監察使公署 ○ ○

賽普勒斯-監察使公署 ○
(部長會議)

○ ○ ○

捷克-公共權利護民官署 ○ ○ ○ ○

丹麥-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愛沙尼亞-法務總長公署 ○ ○ ○ ○

歐盟-監察使公署 ○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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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組織結構區分

依提名方式 依通過方式 依人數多寡 依決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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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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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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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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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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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國
王
提
名

國
會
提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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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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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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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國
王
與
政
黨
協
商

國
會
通
過

直
接
指
定\
任
命

協
商
後
，
再
提
出

於
國
會

單
人

多
人

首
長
制

委
員
會
制

法羅群島-監察使公署 ○ ○ ○

芬蘭-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法國-國家監察使公署 ○
(部長會議)

○ ○

喬治亞-護民官署 ○ ○ ○ ○

德國-聯邦議會訴願委員會

○
(按國會
議員人
數比例)

○
(人數未定)

希臘-監察使公署
○

(國會主
席會議)

○ ○

匈牙利-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冰島-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愛爾蘭-監察使公署 ○ ○ ○ ○

以色列-審計長公署 ○ ○ ○ ○

哈薩克-人權監察使公署 ○ ○ ○

吉爾吉斯-監察使公署 ○ ○ ○ ○

拉脫維亞-監察使公署 ○ ○

列支敦斯登侯國-諮詢暨申訴
處

○ ○

立陶宛-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

盧森堡-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

馬其頓-監察使公署 ○ ○ ○

摩爾多瓦-人權中心 ○ ○ ○

荷蘭-國家監察使公署 ○ ○ ○

挪威-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波蘭-民權監察使公署 ○ ○ ○

波蘭-最高監察院 ○ ○ ○ ○ ○

葡萄牙-監察使公署 ○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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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地區）

組織結構區分

依提名方式 依通過方式 依人數多寡 依決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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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商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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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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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人

多
人

首
長
制

委
員
會
制

俄羅斯-聯邦人權委員會 ○ ○ ○ ○

斯洛伐克-人權保護官署 ○ ○ ○ ○

斯洛維尼亞-人權監察使公署 ○ ○

西班牙-護民官署 ○ ○ ○ ○

瑞典-國會監察使公署 ○ ○ ○

瑞士各邦-監察使公署（以巴
賽爾鄉村邦為例）

○ ○ ○ ○

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監
察使公署

○ ○ ○ ○

烏克蘭-國會人權監察使公署 ○ ○ ○ ○

英國-國會及醫療服務監察使
公署

○

烏茲別克-國會人權全權代表
公署

○ ○ ○ ○

六、北美地區

加拿大-監察使公署（以亞伯
達省為例）

○ ○ ○

美國-監察使公署（以夏威夷
州為例）

○ ○ ○ ○

美國-政府問責署 ○ ○ ○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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